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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本指南中的居民登录誊本等国内发行․提交的资料未另行标明有效时间时，需

   准备发行之日起3个月内的资料。

2. 出入境管理所(办事处)长在审查需要时，可要求加减本指南中规定的资料。

3. 对于申请人在申请签证发行、滞留资格变更许可时，已提交过且保存于登录
  外国人记录的资料可省略。

4. 提交的资料中若有数量较多的资料时，请选取必要的部分，尽量不要提交无关的资料。

5. 身份保证书的保证期间为4年以上时认可的保证期间为4年, 申请各种许可时许可

   期间不能超过身份保证书的保证期间。

6. 居民登录誊本 ․ 亲属关系记录事项等有关证明书 ․ 营业执照 ․ 纳税事实证明․ 渔业
许可证等资料，可以通过电子政府法第36条第1项的行政信息共同使用来确认到该信

息时，不需要重新提交资料。仅，提供信息者未同意共同使用时要重新提交。

7. 健康诊断书、毒品检查确认书以及雇用身体检查书等资料是由医疗机关发行

  且呈密封状态提交。（开封无效）

 8. 要提交各种停留许可申请的外国人必须停留在大韩民国，若提交申请后处境，
申请可以被拒绝。并且，出入境请求业务代理机关不可替代已经出境的外国

人提出申请。
 9. 依照出入境管理法第87条及相同法律施行规则第72条等，对各种滞留许可等的

手续费可视为审查手续费，一旦接受请求不返还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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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关于各种停留许可等的审查手续费

根据 业务名称 手续费

‣ 出入境管理法第87条及

相同法律施行规则第72条

‣ 关于在外同胞的出入境

及其法律地位的法律施行

规则第12条

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 12万韩元

工作单位的变更及添加 12万韩元

赋予滞留资格 8万韩元

但, 结婚移民(F-6) 4万韩元

滞留资格变更许可 10万韩元

永住(F-5)资格变更许可 20万韩元

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6万韩元

但, 结婚移民(F-6) 3万韩元

一次再入境许可 3万韩元

多次再入境许可 5万韩元

外国人登录证的发行及补发 3万韩元

居所登录证的发行及补发 3万韩元

关于出入境的事实证明 2千韩元

外国人登录事实证明 2千韩元

国内居所申报事实证明 2千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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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A-1)

资格者及

活动范围
依据大韩民国政府接收的外国政府外交使团或领事机关的构成员、条约或国
际惯例，拥有与外交使团同等特权或免除的人以及其亲属。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在任期间

滞留资格外

活动

 目录

1.“驻韩外国公馆员亲属”的国内就业是按照互惠主义，限定为外交部长官(接待

外宾负责人)推荐的人，而允许滞留资格外活动。

  就业允许国家 : ‘12. 6月至今25个国家

日本、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以色列、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瑞

典、捷克、波兰、俄罗斯、荷兰、比利时、匈牙利、新西兰、丹麦、挪威、爱尔

兰、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葡萄牙

  就业允许范围
  各级大学,学院等外国语演讲(E-2)

 电影,电视配角出演等有关文化活动职业(E-6)，文化研究言论机关等的校对˙翻

译等有关外国语职业及外国人学校老师(E-7）及其他不可代替内国人的职业。

 D-1、D-6、E-1、E-3

 E-7当中外国人投资企业、外国企业的国内分公司等国内雇佣必须专职人员、外国籍　

企业的经营顾问等的职业。

   ※ 扩大对驻韩加拿大大使馆公馆员亲属的资格外活动允许范围(‘09.3.9)

     - 单纯劳务领域(D-3、E-9、E-10、H-2等)除外的所有滞留资格(充足条件的人)

2.　对于跟大韩民国签订协议而在国内有住所的国际机构职员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不适用互惠主义，而由出入境管理所长进行审核及许可。

  活动允许领域

   - 单纯劳务领域除外的所有滞留资格活动
  许可程序

   - 提交将要活动的滞留资格有关证明资料接受审核 (可省略外交部长官雇用推荐书)

各滞留资格对象及提交资料等介绍指南



- 6 -

3.对于“A-1、A-2资格持有者”的资格活动许可范围(出入境管理所长或办事处委任)

  就业允许范围
  以外国语会话讲师(E-2)、外国人学校老师(E-7)、外国语校对人员(E-7)身份活动、

文化艺术(D-1)、宗教(D-6)、教授(E-1)、研究(E-3)、驻韩外国公馆或外国机关
等雇佣的行政人员(E-7)、特定活动(E-7)中要在风险企业等公司进行信息技术
(IT)․E-business工作的人中，得到所管部长官雇佣推荐者。 

 必须提交外交部(接待外宾负责人)发行的雇佣推荐书
 申请资格证明资料 : 申请滞留资格的资格外活动资料

工作单位的

变更，附加
 “无关”

滞留资格赋予

 从出生日起９０天之内申请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②出生证明书复印件 ③大使馆协助公函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提交资料

必需资料

本人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② 本人国家大使馆的协助公函

抚养
亲属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② 未满14岁者-出生证明书等身份关系证明资料

③ 超过14岁者-外交部发行的身份证
④ 抚养者的外交部身份证

对审核需要的

附加资料
派遣․在职证明资料

 驻韩外国公馆等工作人员(A-1、A-2)的随同亲属范围
 1. 法律上婚姻关系的配偶。仅，违背大韩民国法律或善良风俗及其他社会秩序时，

将不认可配偶的地位 。

 2. 本人或配偶的61岁以上父母。

 3. 本人或配偶的父母中，60周岁以上且不从事工作活动、不申请大韩民

    国国籍的条件入境者者。

 4. 民法上未成年且同住的未婚子女。

 5. 26岁以下并在韩国正规教育机关受full time教育的未婚同住子女。

 6. 民法上成年的未婚同住子女中，无法独自维持生计的残疾人。

 ※ 依据 : 有关为驻大韩民国的外国公馆员等的身份证发行及管理的规则(外交部令

第114号, 2011. 2. 1.)

滞留期间延长
许可

 目录
 “在任期间中不需要延长滞留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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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入国许可
 自出国之日起１年以内入境者，免再入境许可手续。

 持单次签证外交(A-1)~协定(A-3)者中，在任期(施行公务期间,身份存续期间
   或协定上的滞留期间)内欲再入境者，如有要求可予以再入境许可。

   ※在任期中持有效的复数签证者，无需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在韩的任期内允许单‧多次再入境(包括机场·港口入境)

 手续费 : 免除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交官身份证、大使馆协助公函、在职证明资料

外国人登录  为外国人登录豁免对象。但，根据本人意愿可发行外国人登录证。 

   - 同时免除其他登录外国人的各种义务(登录事项变更申报、滞留地变更申

报等)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3.5×4.5㎝)、驻韩外国公馆
员身份证等身份证明资料

其他

(手续费等)

 目录
 办各种滞留许可时免除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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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A-2)

资格者及

活动范围 韩国政府认可的外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公务执行者及其亲属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时间上限
 公务执行期间

滞留资格外

活动

 目录

1. 驻韩外国公馆员亲属的国内就业是按照互惠主义且限定为得到外交部长官

(接待外宾负责人)推荐者，允许滞留资格外活动。

【就业允许国家】

日本、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以色列、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瑞典、

捷克、波兰、俄罗斯、荷兰、比利时、匈牙利、新西兰、丹麦、挪威、爱尔兰、

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葡萄牙(‘09. 8月）

  就业允许范围
  各级大学、学院等外国语讲师(E-2)

 电影、电视配角出演等有关文化活动职业(E-6),文化研究言论机关等的校对˙翻

译等有关外国语职业及外国人学校老师(E-7)，其他我国人不可代替的职业。

 D-1、D-6、E-1、E-3

 E-7当中外国人投资企业、外国企业的国内分公司等国内雇佣必须专业人员、外国籍　

企业的经营顾问等的职业。

   ※ 对于驻韩加拿大大使馆公馆员亲属的资格外活动允许范围扩大(‘09.3.9)

     - 单纯劳务领域(D-3、E-9、E-10、H-2等)除外的所有滞留资格(符合条件者)

2.　 对于跟韩国签订协议且在国内有住所的国际机构职员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不适用

互惠主义，需经过出入境管理所长的审核及许可。

  活动许可领域

   -单纯劳务外的所有滞留资格活动
  许可程序

   - 提交将进行的滞留资格活动的有关证明资料接受审核 (可省略外交部长官雇佣推

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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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A-1、A-2资格者”的资格活动许可范围(由出入境管理所长或出入境管理

办事处长委任)

  就业允许范围
  以外语会话讲师(E-2)、外国人学校老师(E-7)、外语校对人员(E-7)身份活动、文化

艺术(D-1)、宗教(D-6)、教授(E-1)、研究(E-3)、驻韩外国公馆或外国机关等雇

佣的行政人员(E-7)、特定活动 (E-7)中将在风险企业如信息技术 ( IT) ․
E-business工作的人以及得到从所管部长官雇用推荐的人。

 必须提交外交通商部(接待外宾负责人)发行的雇佣推荐书
 申请资格证明资料 : 申请滞留资格的资格外活动资料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无关

滞留资格赋予

 从出生之日起９０天以内申请
 提交资料 

必需资料

本人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②派遣․在职证明资料或本人国家所属部长的协助公函

抚养
亲属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②出生证明书等身份关系证明资料

③抚养者的公务执行证明身份证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提交资料

必需资料

本人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②派遣․在职证明资料或本人国家所属部长的协助公函

抚养
亲属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②出生证明书等身份关系证明资料
③抚养者的公务执行证明身份证

 在驻韩外国公馆等工作人员(A-1、A-2)的随同亲属范围
1. 法律上婚姻关系的配偶。仅，违背大韩民国法律或善良风俗及其他社会秩序时，

将不认可配偶的地位 。

 2. 本人或配偶的61岁以上父母。

 3. 本人或配偶的父母中，60周岁以上且不从事工作活动、不申请大韩民

    国国籍的条件入境者者。

 4. 民法上未成年且同住的未婚子女。

 5. 26岁以下并在韩国正规教育机关受full time教育的未婚同住子女。

 6. 民法上成年的未婚同住子女中，无法独自维持生计的残疾人。

 ※ 根据 : 有关为韩国驻在外国公馆员等的身份证发行及管理的规则(外交部令第

114号, 201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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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无关

再入境许可

 自出国之日起１年以内入境者，免再入境许可手续。

 持单次签证外交(A-1)~协定(A-3)者中，在任期(施行公务期间,身份存续期间
   或协定上的滞留期间)内欲再入境者，如有要求可予以再入境许可。

   ※在任期中持有效的复数签证者，无需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在韩的任期内允许单‧多次再入境(包括机场·港口入境)

 手续费 : 免除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交官身份证、大使馆协助公函、在职证明资料

外国人登录

 为外国人登录豁免对象。但，根据本人意愿可发行外国人登录证。 

   - 同时免除其他登录外国人的各种义务(登录事项变更申报、滞留地变更申

报等)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3.5×4.5㎝)、驻韩外国公馆
员身份证等身份证明资料

其他

(手续费等)

 目录
 办各种滞留许可时免除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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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A-3)

资格者及

活动范围
通过与韩国政府的协定，免除外国人登录或需要免除的人及其亲属。

※SOFA : 根据韩国与美国之间签订的互相防卫条约第4条、有关设施和区域及韩国
内合众国军队地位的协定。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身份存续期间或协定上的滞留期间

滞留资格外

活动

1. 协定(A-3)资格者的滞留资格外活动范围 

  入境时未持A-3签证而入境后变更为A-3资格时，也允许进行滞留资格外

活动。(‘07.2.9.施行)

  许可对象 : 教授(E-1)以及特定活动(E-7)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 ②服兵役确认书 ③ S.O.F.A ID卡 

   ④有关该资格的资料 ⑤SPONSOR军人需提交所属机关长（雇用主）的同意书
   ※ 要更改‘资格外活动’的工作单位时，需重新申请新工作单位的‘资格外活动’。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无关
滞留资格赋予

 目录

1. 国内出生人 

  从出生日起９０天以内申请
   90天以内出国时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
  提交资料

必需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② 出生证明书等亲属关系证明资料

③ 抚养者的身份证明书
④ 邀请签约者等发行的服兵役确认书、在职证明书或邀请签约书

2. 驻韩美军(A-3-1) 复员军人 

  从复原日起30天以内申请
  按照滞留目的在协定(A-3)、短期访问(C-3)、访问同居(F-1)、居住(F-2)、其

    他(G-1)资格范围内赋予滞留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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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资料

必需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② 出生证明书复印件或韩国复原证明书
③SPONSOR服兵役确认书(一般称为'order', SPONSOR＝〉军人)․在职

证明书(一般称为 'memorandum') 或签约书(SPONSOR＝〉邀请
签约者)

④ SPONSOR的SOFAID卡(出生人)或本人SOFAID卡(韩国复员者)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1. 申请资料

本人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② SPONSOR 服兵役确认书(现役)或在职证明书(军属)

③ 邀请签约书(邀请签约者)

被抚养亲属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② 出生证明书等亲属关系证明资料

③ 抚养者的身份证明书
④ 邀请签约者等发行的服兵役确认书․在职证明书或邀请签约书
⑤ 未满11岁者需要父母的SOFAID卡(11岁以上时需本人的ID卡) 

  ※ 从其他滞留资格（包括登录外国人）可变更为A-3资格

2. A-3者退役等丧失资格后希望在国内变更为其他滞留资格时:从身份丧失之

日起30天以内申请资格变更 (30天以内出国时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

滞留期间延长
许可

 无关

再入境许可

 目录

 自出国之日起１年以内入境者，免再入境许可手续。

 持单次签证外交(A-1)~协定(A-3)者中，在任期(执行公务期间,身份存续期间
   或协定上的滞留期间)内欲再入境者，如有要求可予以再入境许可。

   ※在任期中持有效的多次往返签证者，无需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在韩的任期内允许单‧多次再入境(包括机场·港口入境)

 手续费 : 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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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SOFAID卡(SPONSOR和Dependent都需要) 

②服兵役确认书(在职证明书: 要记载出国日及随同亲属)

外国人登录

 为外国人登录豁免对象。但，根据本人意愿可发行外国人登录证。 

   - 同时免除其他登录外国人的各种义务(登录事项变更申报、滞留地变更申

报等)

　※ 为了解决网上购物等使用网络时，因难以进行个人信息认证而带来的国内生活上

     的不便。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3.5×4.5㎝), 

　②驻韩外国公馆员身份证等身份证明资料

其他

(手续费等)

 目录
办各种滞留许可时免除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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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签(B-1)

活动范围  协定上的滞留活动

资格者  作为与韩国签订免签协定的国家国民，依据其协定规定进行活动者。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协定上的滞留期间

滞留资格变更

及

滞留期间延长

 目录

 以免签协定或观光通过为目的入境者，原则上不允许延长滞留期间或变更

滞留资格。因此，滞留期间要超过协定期间或法务部长官指定的期间时必

须申请签证入境。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
 ② 有必要延长滞留期间的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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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通过(B-2)

活动范围  观光․通过

资格者  为了观光․通过等目的免签入境者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法务部长官规定的期间

滞留资格变更

及

滞留期间延长

 目录

 以免签协定或观光通过为目的入境者，原则上不允许延长滞留期间或变更

滞留资格。因此，滞留期间要超过协定期间或法务部长官指定的期间时必

须申请签证入境。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
 ② 有必要延长滞留期间的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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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采访(C-1)

资格者及 

活动范围

 受国外的新闻、广播、杂志、其他报道机关派遣而进行短期采访․报道活动者。

 根据与国外报道机关的合同进行短期采访․报道活动者。

 为了准备设立国外言论社的分社，而进行短期采访․报道活动者。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90天

滞留期间延长
许可

 目录

 最长滞留期间 : 90天

   入境日起持未满90天签证或得到未满90天滞留期间者，可以从入境日起最长延

长到９０天。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3万元韩币)

 ② 有必要延长滞留期间的证明资料(本设的采访命令书或派遣证明书, 海外报到证复
印件或总公司发行的在职证明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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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访问(C-3)
　　

资格者及活动
范围

具体分类 区分 对象

C-3-1 短期一般
短期访问(C-3)活动范围内的所有人中,以下单纯观光

(C-3-2)~同胞访问（c-3-9）除外。

C-3-2
　团体观光

等

代理办公室（旅行社）需要对超过滞留时间的负责任,个人

担保观光、团体观光等观光,、空港湾小规模贸易活动为
目的地访问者。

C-3-3 医疗观光
外国人患者签证以及签证发行认可书的发行对象者中，短期

访问者。

C-3-4 　短期商务
市场调查、业务联络、商谈、签约、小规模贸易

活动等商务活动以及持有APEC卡者且未办理签
证入境者。

C-3-5
协定上短期

商务
依据协定以短期商务目的入境者。

※ 限定为CEFA, FTA等(印度․智利)

C-3-6
优待企业邀

请短期商务 被指定为优待企业的单位․团体邀请者。

c-3-7 到着观光
在空港入境拥有落地签证的访问者。

c-3-8 同胞访问 持有同胞访问签证者。
c-3-9 一般观光 不包含在 c-3-2（团体观光等）的 一般观光者。

 市场调查、业务联络、商谈、签约等商务活动
 观光、通过、疗养、亲属访问、友谊赛、各种活动以及参加会议或参观、文

　化艺术、一般研修、培训、参加宗教仪式、收集学术资料以及与与上述类似

目的入境且滞留期间不超过90天者。

   ☞ 从‘11.12.15.起 合并短期商务(C-2)和短期综合(C-3) 滞留资格

   ☞ 短期访问(C-3) 资格不可发行以营利为目的滞留者

 滞留资格分类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90天

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目录

1. 对于持多次往返签证者的滞留期间延长限制

  出于多次往返签证只赋予30天滞留期间的考虑，限于因没有出国的船舶等

或发生入境当时没有预测到的事故․疾病而无法出国时，许可延长期间。

2. 对于持担保个人(C-3-2)签证的滞留期间延长限制

持团体观光(C-3-2)与个人担保观光(C-3-2)签证者，限于因没有出国的船

舶或发生永驻․入国籍申请等不得已事由时，许可延长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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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3万元韩币)

 ② 有必要延长滞留期间的证明资料

外国人登录

 目录

 持有短期商务(C-3-4)滞留91天以上的智利国民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提交交易业绩、邀请函、签约书、进出口有关资料等能够证明入境目的

　　　的资料后登录C-3。

※ 持有短期访问(C-3-4, 6M)的智利国民不可滞留6个月以上,要滞留6个月以上的人需

要得到D-7、D-8、D-9的滞留资格变更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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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就业(C-4)

资格者及活动
范围

 短期演出、广告․服装模特、讲课․演讲、研究、技术指导等以营利目的从事

短期就业活动者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90天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目录

1. 对短期就业(C-4)持有者的工作单位变更․添加许可权利委任给出入境管理

   所长。

2. 工作单位变更时不需要主管部门长的雇佣推荐书
  (仅, E-1～ E-7活动中要求必须提交雇佣推荐书的工种要提交该文件。)

  - 护照上盖工作单位变更许可印章并记载变更的工作名与滞留期间，或粘贴短

期就业(C-4) 资格的工作单位变更许可贴纸
  工作单位添加时，不限制工作单位添加次数。

  ※ 按照所属公司的指示，为进行E-6-1资格有关的表演而变更表演地点时不需要办理许
可或申报手续 (E-6-2有关活动需要雇主的变动申报)。

  ※ 要变更的工作单位为，非短期签证发行时允许的活动范围时，如果两者之间有活动关
联性且具备该活动要求的资格条件。那么，出入境管理所长将允许变更工作单位

(例:E-6-3者在合同结束后，与演出计划公司或广告主等签订合同而参加广播演出、

歌手、模特活动时。)

4. 申请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公司设立有关资料 

④ 雇佣推荐书(相关者) ⑤ 其他有关领域证明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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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1. 免签(B-1․B-2)或短期访问(C-3)入境者，为了参加入团考试等入境的运
   动选手‧演奏者‧舞蹈家及有奖金的国际大赛参加者等人需要提交相关证明

资料进行申请后，事务所长自由裁量决定变更许可。

  有不可避免的理由或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有必要时允许变更资格。

  滞留期间许可是从入境日起开始计算。仅，禁止向艺术演出(E-6-2)活动的滞
留资格变更。

2. 诺贝尔奖获奖者等著名人士要进行演讲等活动时
  ※ 著名人士是指，大学的校长或在世界优秀科学报纸等刊登论文的人士中，可以提供相关新

闻报道等客观资料者。

3. 申请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 ② 证明资料、活动计划书 

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目录

1. 从‘10.8.23.起发行签证时，原则上发行滞留期间为90天的签证(从入境日起不可

超过９０天)。

2. 申请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
  ② 证明有必要延长有关短期就业滞留期间的资料

   例) 雇佣合同书原件与复印件(劳务提供合同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3. 为出国的滞留期间延长
  因没有出国的船舶等或由于其他不可避免的理由而无法出国时，允许延长

为了出国的滞留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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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D-1)

资格者及活动
范围

进行非营利目的的学术或艺术活动者(包括有关韩国的固有文化或艺术进行专门
研究或要接受专家指导者)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2年

滞留资格外

活动

 目录

1. 滞留外国人接受有关韩国的固有文化或固有艺术的专家指导或在大学附属语
学院研修韩国语时，在滞留期间范围内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

2. 在滞留期间范围内进行非营利目的的志愿活动时，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

  对象 : 国内滞留外国人

  许可范围
   - 公共机关、孤儿院、养老院、免费供餐所、慈善会、国际展览会、国际

活动等的志愿活动
   - 可以领取餐费及交通费
2. 文化艺术(D-1)者在不影响原来滞留目的的范围内接收正规教育机关（小‧初‧

高及大学)的教育时，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

3. 驻韩外国公馆员亲属(A-1、A-2 资格)的文化艺术(D-1)资格外活动 
  进行非营利目的的学术或艺术活动者: 需要申请许可

  提交材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交官身份证、手续费 ②外交部推荐书 

   ③大使馆的协助公函或同意书 ④营业执照或固有号码证等有关团体证明资
料复印件 ⑤ 其他证明资料 

➠ 不需进行工作单位的变更、添加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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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

变更、添加

1. 非营利目的的以下滞留资格者不是申报工作单位变更‧添加，而是要申报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施行规则第49条之2)

   文化艺术(D-1)、留学(D-2)、一般研修(D-4) 以及贸易经营(D-9) 资格者，要申

请变更或添加所属机关或所属团体(包括名称变更)。

   求职(D-10)资格者要申报研修开始情况或研修机关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

   访问就业(H-2)资格者被个人․机关․团体或企业初次雇佣时，申报就业开始情况。

已被雇佣时，申报个人․机关․团体或企业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

2.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 ② 文化艺术团体发行的工作单位的变更‧添
加事由书 ③ 依据附加价值税法规定发行的营业执照等文化艺术团体证明资料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必需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 ②研修机关发行的研修日程表 

③文化艺术团体证明资料(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审核时需要的

附加资料

①邀请理由书 ②研修证明书 ③经济状态(学费、滞留费)证明资
料(无法准备经济状态证明资料时要提交身份保证书)

1. 文化艺术(D-1) 滞留资格的变更范围
  通过海外领养取得外国国籍的人

  德国人

• 持免签(B-1) 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滞留资格 : 除了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观光就业(H-1)以外的  

                 所有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间 : 一次能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滞留期间未满6个月的加拿大人

• 要滞留未满6个月的加拿大人中，进行以下滞留资格活动者可变更滞留资
格；

  一. 对象滞留资格 : 文化艺术(D-1)、宗教(D-6)、访问同居(F-1)、随同(F-3)、   

                       其他(G-1)

  二. 滞留期间 : 从入境日起未满6个月

2.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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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必需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研修机关发行的研修日程表 ③依据附加价值税法规定发行的营业执照  

 等文化艺术团体证明资料 ④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

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

付发票等)

附加资料 ①研修证明书

1. 提交资料

再入境许可

德国、法国、瑞典、瑞士、荷兰、挪威、丹麦克、芬兰、比利时、卢森堡、列支

敦士登、苏里南共和国、智利(C-3-4、D-7、D-8、D-9)

1. 从出国日起开始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许可。

2. 允许多次再入境(沙特阿拉伯、伊朗、利比亚-限制多次再入境)

 - 申请资料 :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多次往返：5万元韩  
               币)

3. 再入境许可免除国家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申请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等文化艺术团体证明资料

2.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申报事项 :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及国籍, 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期间
  申报对象：所属机关或团体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或添加(‘10.11.16.)

  申报期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没有手续费 
   ② 变更事项证明资料 : 入学许可书或研修机关长的推荐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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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学 (D-2)

资格者及活动
范围

打算在专门大学以上的教育机关或学术研究机关接受正规教育或进行特定研
究的人。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上限
 2年

可以留学的滞留资格

 外交(A-1)至协定(A-3)、文化艺术(D-1)、留学(D-2)、采访(D-5)至贸易经营(D-9), 

教授(E-1)至特定活动(E-7)、访问同居(F-1)至结婚移民(F-6)、访问就业(H-2)资
格者及其他滞留资格者中得到留学(D-2)滞留格外活动许可者。

   ※ 在不侵害原滞留目的的范围内进行留学活动时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

   ※ 可以参加语言研修的滞留资格 : 合法滞留者(所有滞留资格者) 

滞留资格外 

活动

 目录

1. 外国留学生工时制就业（打工）

 一. 基本原则 

    限于通常观念下学生可以参加的工时制就业（单纯劳务等）

     ※ 参加施行令【附表1】所指范围内的活动时适用相应的资格规定。

        （例：总统令英语志愿服务学生、语言指导讲师等）

 二. 对象 

    持留学 (D-2)及语言研修 (D-4-1,D-4-7)资格者中得到大学留学生负责人确认者。

      ※ 语言研修生中小学·初中·高中在校生（预毕业者允许）不是工时制就业的许可对象。

变更资格日起(持D-4-1入境者从入境日起）6个月后可以申请。

 三. 许可范围
  <许可时间>

    (大学及语言研修课程) 每周20个小时以内
    ※ 认证大学的留学生（包括语言研修生）每周25小时以内。

    (硕․博士课程) 每周30个小时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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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

活动

 目录

    (硕․博士课程结束后准备论文者）每周30个小时以内
     ※ 学期中的公休日（包括星期六）及放假期间将不限制时间（计算每周许可时

间时不算入该工作时间）。

  <许可行业(例)>

    翻译、饮食业辅助人员、事务员等

    在英语村或英语营地等场所进行售货员、饮食店职员、行政辅助人员等活动
     ※ 其他中国语、日语等有关外国语的营地也适用 (滞留政策科-495, 2007.6.28)

    旅游办事处․导游等辅助人员及免税店辅助售货员等

     ※ 仅，参加上诉工时制就业许可范围内的工作时，如果国内法律要求具备其他资格条件，

则需具备所要求的资格条件。

  <地点变更> : 在许可期间内，因雇用主变更造成工作地点变更的。

    申请方法 : 就业地点变更日起15天以内，本人或大学留学生负责人到出入境申报或

通过网上进行工作地点等变更

  <工时制就业许可时间的延长> 

    限制对象

      - 最近学期出勤率在70%以下或平均学分（已取得的学分为准）C学分（2.0）以下

者中，被判断为学业和就业无法并行时。

      - 工时制就业条件（地点、工作时间等）不如实输入者及工作地点变更后没有申报者。

    处理要领 : 滞留期间内最长1年、地点限2处
 四. 提交资料

    护照,、外国外人登录证、申请书、手续费 (免除)

    工时制就业 推荐书（附件4）、成绩或出勤证明书（以FIMS确认来代替资料）

 五. 工时制就业的特例 (免申请许可对象)

    在不侵犯原留学资格本质的范围内，参加可以领取一次性好处费、奖金及其

他与日常生活有关报酬的活动时不需要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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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

活动

 目录

免申请许可对象* 例
❏ 留学生以取得学分等目的参加实习研究项目而得到一定报酬时。

❏ 以劳动奖学生的身份参加，所在学校的校内助教（包括讲课助教）․图书馆管理

   员等时。

❏ 不是参加家庭保姆等带有职业特性的工作，而是作为临时性的日常家庭保姆或

   事务员得到好处费及其他报酬时。

❏ 非职业性的参加咨询․鉴定、典礼等活动、电影或电视（一次性及非连续性）的

   出演等其他类似活动而得到报酬时（*滞留管理科-4716, 2010.7.22.)。

 ※ 事务所长综合考虑活动的形式、报酬、期间等内容，决定是否为需申请许可的对象。

2. 对希望 (包括语言研修) 留学者的特例

  <希望参加留学活动者>

    (基本原则) 持有以下滞留资格者中，不侵犯原滞留目的范围且在滞
      留期限内希望参加留学活动时，不需要申请许可。

    (资格对象) 持有外交(A-1)至协定(A-3)、文化艺术(D-1)、采访(D-5)至贸易经
营(D-9)、教授(E-1)至特定活动(E-7)、访问同居(F-1)至结婚移民(F-6)、旅游就

业(H-1)、访问就业(H-2)资格者。仅在其他规定中限制参加留学活动的除外。

     (例   外) 持有旅游就业(H-1)滞留资格者中，澳大利亚、台湾、爱尔兰、

      丹麦、加拿大、香港的国民参加研修活动时，在协定上许可的范围内免去

申请许可手续。其他国家因协定上没有限制，所以参加语言研修或留学活

动时不需要申请许可。

澳大利亚 : 不允许参加韩国语以外的其他正规课程教育 台湾 : 不允许参加为了了解

地方文化等目的的语言研修及研讨会以外的正规课程教育 爱尔兰 : 不允许参加培

训或学业课程。仅韩国语课程可以最长参加6个月 丹麦 : 最长可以参加6个月的训练或教育课
程 加拿大: 准许参加3个月以内的韩国语教育 香港 : 可以在最长6个月范围内参加一个课程的短

期研修。

  <希望参加语言研修者>

  (基本原则) 滞留外国人于滞留期间内，在大学附属语学院参加韩国语研
修时，不需要申请许可。

   (资格对象) 国内合法滞留外国人 



- 27 -

6. 留学生（D-2）配偶的就业活动许可

广播、电影、模特活动的一次或一时性出演

   在学院等进行会话讲师或外国人学校教师的活动
   国家机关及公共团体（地方自治团体、政府投资机关）的外语校对员

工作单位的

变更․添加

 无关

 ※ 发生非营利目的文化艺术(D-1)、留学(D-2)、一般研修(D-4)资格者的所属机关或

团体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与采访(D-5)、宗教(D-6)、派驻(D-7)、企业投资
(D-8)、贸易经营(D-9)所属机构或团体名称的变更时，依据法律第35条外国人

登录事项变更申报进行处理（施行规定第49条之2）。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共同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相片1张、手续费
② 教育机关的营业执照（或固有号码证）复印件

③ 标准入学许可书 (大学总․校长签发)

④ 家庭关系证明资料 (限于提交父母的存款证明者）

1. 留学(D-2) 的滞留资格变更许可

  一. 资格变更对象

     短期滞留者（包括观光通过及免签协定入境者）或外国人登录后，在

国内滞留者。

     ※ 仅，限制持单纯及团体旅游(C-3-2)、医疗观光(C-3-3)、技术研修

        (D-3)、劳务(E-9)、海员就业(E-10)、其他(G-1)资格者的变更。

  二. 许可权限 :  管辖出入境事务所（办事处)长
  三. 提交资料



- 28 -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各课程的
提交资料

专科 ․ 学士 ․ 硕
士 ․ 博士课程

⑤ 最终学历证明资料

 - 最终学历证明资料以审查原件为原则。仅，学位等认证报告书  

盖有大学负责人的原件对照印时，该复印件也准许。个人申请签
发的学历证明资料只准许有效期限内件，通常在发行后30天内有效，

可延长时间。

 - 以下21个国家的国民或在该国家取得学位（学历）者需要在

㊀~㊂中选择一方式。

< 21个 国家 >

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蒙古、泰国、巴基斯坦、斯

里兰卡、印度、缅甸、尼泊尔、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乌克兰、尼日利亚、加纳、埃及、秘鲁（共21个国家）

   ㊀ 经过Apostille确认的学位（学历）等证明资料

   ㊁ 经过学校所属国家的韩国领事或

      驻韩的该国领事确认的学位等证明资料

   ㊂ 中国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中心发行的学位等认证报告书（限

于中国内学历․学位取得者）

<适用示例>

①. 中国人在美国取得（学位）学历时：Apostille确认，驻美国的韩国
　　领事或驻韩国的美国领事确认。

②. 美国人在中国取得学位（学历）时：中国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中
心发行的认证报告书或驻中国的韩国领事确认

③. 最终学历为高中    时 : 学历证明 (毕业证明书)

④. 最终学历为大学以上时 : 学位证明 (有标明学位的毕业证明书也
可以)

⑤. 插班生 : 提交最终学历（学士以上时提交学位证明）及现在校中
学校的在校证明书（仅限于在校生）

⑥ 财政能力证明

   - 1年的学费及相当于滞留经费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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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特定研究课程

(D-2-5)

⑤ 最终学历证明资料（具备硕士以上学位者为原则）

⑥ 滞留经费证明资料(存款余额证明、研究津贴支付确认 书等） 

⑦ 进行特定研究的证明材料

交换生

(D-2-6)

⑤ 滞留经费证明资料 (在自己国家缴纳的学费也认可)  

⑥ 所属（本国）大学校长发行的推荐书
⑦ 证明交换生身份的资料（邀请大学的公文、大学间签订
   的学生交流协定书等）

⑧ 在学一个学期以上的证明资料（本国大学的在校证
   明书等）

滞留期限

延长许可 

 目录

一. 基本原则

 赋予期限时考虑学士课程所需时间
    留学资格 (D-2-1至D-2-6) 

     - 外国人登录时 : 时间调整为第二年的3月末或9月末后*发行登录证***  

     - 变更․延长时 : 许可2年范围内的3月末或9月末

  不认可因家务的修学 
    因个人原因及学分不足等事由中断学业（休学）者，限制延长期间。

    仅，被认可为有疾病․事故等不得以的事由时，例外的进行资格变更

     等措施。

 二. 提交资料

    申请书、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在校（研究）证明资料（限于在FIMS上无法确认等不得已的情况发生时）

      - (例) 在校证明书、交换学生延长证明书、研究生证明书等

    在正常进行学业的证明资料（限于在FIMS无法确认等不得已的情况发生时）

      - (例) 成绩证明书、出勤确认书等

    财政证明资料

    招募大纲 (明示研修日程) 或研修计划书 (限于韩国语研修生)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件、公共

      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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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入境许可 

 免申请再入境许可制度的施行（‘10.12.1.修订施行规定 )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留学生在出境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再入境许
     可的申请。

   - 剩余滞留期间少于1年的，在滞留期间范围内免再入境许可的申请。

   - 因入境限制等事由需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到滞留地管辖的事务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此时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费。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留学生（D-2）要在一年以上2年以内再入境时，需要申请多次

往返再入境许可。此时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费。

  -许可期间为2年。滞留到期日不足2年时，在剩余滞留期间范围内赋予许可。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提交资料

   申请书、护照、相片 (6个月以内的护照用规格相片)1张、在校 (研究生)证明书*、

手续费
     * 开设银行账户、宿舍租赁等事由在入学前申请外国人登录时，可以以学费缴纳证明

书代替。

   健康诊断书

    –结核诊断对象

    ㆍ（诊断对象）来自结核病感染高风险国家中，每10万人中有50名以上人员患

结核病的国家（总共有16国）的留学（D-2）及语言研修（D-4）资格申请者

每10万人中有50名以上人员患病的国家（总共有16国）

中国，斯里兰卡，俄罗斯（联邦），乌兹别克斯坦，泰国，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

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孟加拉国，菲律宾，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

    ㆍ（提交材料）提交由附近的地区保健所发放的健康诊断书

      -健康诊断书的诊断项目限于结核检查，在保健所进行检查时必须持有护照及

 标准入学许可书

    ㆍ（提交时期）在外国人登录时提交材料（只有自申请日起3个月以内发放的诊断书有效）

      ※作为外国人登录者，外国人登录证持有者除外

2. 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一. 申报事项 :  以下任一项发生变更时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

     护照号码、签发日期及有效期

     学校变更（包括学校名称的变更）

      - 限制向不实大学等学校的变更（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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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限制硕士或博士课程结束后，申请与原授课目的相同的（硕士→硕士、

        博士→博士） 学校变更。（需出境后重新申请签证）

  二. 申报期限 : 变更日起14天以内 
  三. 申报地点 : 管辖事务所（办事处）、网上申请
  四. 提交资料

     申请书、护照、外国人登录证
     姓名等事项变更的证明资料（相关人）

     变更学校的在校证明及之前学校的除籍证明书（相关人）

     硕·博士相同课程的学校变更所需的说明资料（相关人）

外国人留学生

等的管理及申报

 目录

1. 校长的义务 （法第19条之4）

 一. 负责人的指定及通报
    有外国人留学生在校或研修中的学校校长要指定管理留学生的留学生负责人。

      并且，向管辖事务所长（办事处长）进行通报。负责人发生变更时，立即通告变更

内容。

      * 在大学所在地管辖事务所（办事处）办理，分校由分校所在地管辖事务所（办事处）

        办理。

    通报方法

    - 通过留学信息系统（FIMS）指定或由变更的负责人亲自通报（登载）

二. 外国人留学生变更事由的申报
    有留学生在校或研修中的学校校长在发生以下事由时需在得知事情日起15天

      以内，向管辖事务所长（办事处长）申报。

     * 以下可以留学及语言研修的滞留资格中，在专门大学以上的教育学术研究机关进行D-2

或D-4-1滞留资格相应的活动时。

<可以留学的滞留资格>

外交(A-1)至协定(A-3)、文化艺术(D-1)、采访(D-5)至贸易经营(D-9)、教授

(E-1)至特定活动(E-7)、访问同居(F-1)至结婚移民(F-6)、旅游就业(H-1协定中限

制留学的情况除外)、访问就业（H-2)资格者。仅，在其他规定中特别限制留学的情况
除外。

     - 得到入学或研修许可的外国人留学生，在各学期的登记期限内没有登记或休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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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留学生

等的管理及申报

 目录

       *得到入学许可后未入境时，非申报对象。在留学生信息系统中输入未入境即可。

     - 除籍․中断研修及下落不明等事由，造成外国人留学生的留学或研修终
       止时。*

        * 包括正常结业或毕业者及取得韩国国籍者。

※ 申报变更内容时，要与留学生信息系统所指的申报选项相符。且避免申

报项的重复。（申报选项：未登录、自愿退学、休学、除籍、下落不

明、死亡、毕业/研修终止、取得韩国国籍等）

对得知事情日的解释

- 未登录 : 入学或得到研修许可的外国留学生在每个学期登录期限内没有登录或按该校的学士

管理规定取消入学许可之日

 - 休   学 : 提交休学申请书后得到受理之日

 - 自愿退学 : 提交自愿退学申请书后得到受理之日

 - 除    籍 : 依据学校自身的管理规定除籍之日

 - 下落不明 : 与该学生失去联系或无法确认去向之日

 - 死    亡 : 得知死亡之日

 - 取得韩国国籍 : 得知取得韩国国籍之日

 - 毕业 ․ 研修终止 : 毕业证明书上 (学位证) 的学位授予日或研修终止日

  * 得知事情日意味着上述实际上学士信息的变更日，并非学校负责人个人认知事情的发生日。

    申报方法 : 通过留学生信息系统申报雇用․研修（留学）外国人的变更信息

 三. 对外国人留学生的管理及沟通

  <对外国人留学生的学士信息․现状的管理及通报>

    有外国人留学生在校或研修中的学校校长，需管理外国人留学生的各种学士信息。

且在每个学期开始后15日以内将此信息向管辖出入境事务所长（办事处长）

进行通报（登载）。

      * 各种学士信息中要包括留学生的专业、学号、出勤率、取得学分、成绩等内容。

具体事项依照留学生信息系统的规定。

     - 仅，各种学士信息中的“学分及成绩事项”只需进行学位课程以上的留学
生在每年2月及8月末（每年2次）提交。“出勤事项”只需进行语言研修

的留学生在研修课程结束后15日以内通报（登载）。

      ※ 在准备论文等资料的大学院结业者，不需要输入学分․成绩、出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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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留学生

等的管理及申报

 目录

    有外国人留学生在校或研修中的学校校长，需每年2月․5月․8月․11月末（每年

      4次）向出入境管理事务所长提交外国人留学生的教育课程（专门学士、学士

等）、终止留学事由（未入学、自愿退学、休学、除籍等）现状。

    通报方式 : 使用留学生信息系统(FIMS)通报学士信息及现状（登载）。

  <为防止外国人留学生脱离的沟通及现状通报>

    有外国人留学生在校或研修中的学校校长，需定期与外国人留学生进行沟通

      且保存其沟通记录。

     - 管辖出入境管理事务所长（办事处长）要求提交与外国人留学生的沟通记
       录时需提交该记录。

     校长要与管辖出入境管理事务所维持协助体系，共同努力防止外国人留学生

       的脱离。

     通报方式:有事务所长(办事处长)的要求时提交外国人留学生的沟通

      记录。

2. 标准入学许可书的发放、修改及删除

 一. 标准入学许可书的发放

    签证、签证发行认可书、滞留资格变更等业务所需的标准入学许可书，以在留

学生信息系统(FIMS)确认为原则。

    ※ 仅，因信息网不稳定等不得已的事由造成无法确认标准入学许可时，可以要

求提交原件。

 二. 标准入学许可书的修改及删除

    由学校留学生负责人登录标准入学许可书，生成许可号码后学校负责人将无法

修改。

    入学许可号码生成前，学校负责人可以修改及删除内容。

    事务所负责人每天一次以上确认标准入学许可书的修改/删除请求且发生请
求时进行确认及处理。

    对公告栏请求事项进行处理后，必须回复处理情况。

    使用标准入学许可书申请签证，签证发行认可书或滞留资格变更后，该许可书
      非删除对象（变更申报对象或进行未入境处理）。

    生成入学许可号码后提出修改或删除请求时，需经过管辖事务所负责人确认是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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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改及删除后进行处理。

     - 学校负责人在提出修改请求时，经过事务所负责人确认并要得到“修改许
可”后，由学校负责人亲自进行“修改”。

     - 学校负责人在提出删除请求时，经事务所负责人确认是否重复并得到“修

改许可”后可以进行“删除”。

    处理方法

     - “签证业务管理” → “标准入学许可书” → “统一标准入学许可书的管理” 菜单中搜

索该留学生后点击“姓名”即出现详细页面，点击页面下方的“修改许可”按钮。



- 35 -

技术研修(D-3)

资格者及

活动范围

满足法务部长官定下的研修条件，且在国内产业体进行研修的人。

 - 依照外汇交易法规定，在国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体。

 - 向国外出口技术的产业体中，法务部长官认为需要产业研修的公司。

 - 依照对外贸易法规定，向国外出口产业设备的产业体。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2年

滞留资格外

活动  原则上限制滞留资格外活动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无关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原则上不可变更滞留资格

滞留期间延长
许可

 目录

‣对海外投资企业技术研修生等人的签证发行认可书的发行及管理规则 (第5条)。

  原则上技术研修生的研修期间是从入境日起不可超过6个月。但，出入境管理

所长(办事处长)认为需要延长研修期间时，从入境日起在不超过1年的范围内
允许延长研修期间。 

1. 最初许可6个月，以后延长时从入境日起在1年范围内予以许可。

  - 审查研修期间的延长必要性、过去脱离频率、违法与否等事项后，决定

是否予以延长。 2010.4.5.方针

3.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研修期间延长申请事由书(指定格式) 

③ 营业执照及工厂登录证(或工厂登录证明书, 有关者提交)

④ 国内法人纳税证明书
⑤ 国外法人纳税事实有关证明资料

  - 按营业活动的缴税(法人税、附加价值税) 支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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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延长
许可

  - 各种公共费用支付单 (电费、水费、房屋税、土地税中选其一) 

⑥ 研修生工资及研修奖金领取资料

  - 国外法人支付的研修生工资总账(最近1个月的) : 要确认研修后工作人员
及派遣到韩国的研修生

  - 国内企业支付的研修奖金支给总账 
⑦ 身份保证书原件

  ⑧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再入境许可
 从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许可。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3.5cm× 

4.5cm)1张、手续费 ②营业执照 ③健康诊断书 ④产业灾害补偿保险或保证保险
加入证明资料

2. 雇佣变动(研修场所变更)

 一. 因工厂迁移․增设、3个月范围内的委托研修而变更研修场所。

  - 工厂迁移或增设时(仅雇用主要一致)。

  - 委托研修限于最初研修企业未保有的技术研修为目的或为达成研修目的

　　而不得不委托研修时且不可超过3个月。

二. 提交资料

 ① 护照、外国人登录证、雇佣˙研修外国人变动理由发生申报书
 ② 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工厂登录证复印件(包括迁移、增设的有关资料)

 ③ 研修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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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修(D-4)

资格者及活动
范围

在与留学(D-2)资格相符的教育机关、学术研究机关及教育机关或企业․团体等机

构接受教育、研修或欲从事研究活动者。

１次能赋予的滞留期

上限
 2年

滞留资格外

活动

 原则上限制滞留资格外的活动（需要确认）

1. 参考“留学(D-2)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

2. 持有一般研修(D-4-1)资格者的会话指导(E-2)资格外活动
 ※持有语言研修(D-4-1)资格者在取得语言研修(D-4-1)资格日起6个月后可以申

请资格外活动。

工作单位的

变更․添加

 无关
  ※ 发生非营利目的文化艺术(D-1)、留学(D-2)、一般研修(D-4)资格者的所属机关

或团体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与采访(D-5)、宗教(D-6)、派驻(D-7)、企业投

资(D-8)、贸易经营(D-9)所属机构或团体名称的变更时，依据法律第35条外国
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进行处理（施行规定第49条之2）。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1. 语言研修(韩国语研修：D-4-1，外国语研修：D-4-7)滞留资格的变更许可

 一.  对象 

    持短期签证 (包括观光通过及以免签协定入境者）或外国人登录后在国内滞留者。

    ※ 除外对象

       仅，以单纯及团体观光(C-3-2)·医疗观光(C-3-3)、技术研修(D-3)、劳务
(E-9)、海员就业(E-10)及其他(G-1)资格滞留者除外。

     

二.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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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共同资料

① 申请书、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持有者）、相片1张、手续费 

② 教育机关的营业执照（或固有号码证）复印件

③ 标准入学许可书* (大学校长·学长发行)

  * 通过留学生信息系统(FIMS)确认来代替相关资料。国立国际教
育院邀请的将学生以教育院长发行的“邀请函”代替。

④ 财政证明资料*

  * 提交父·母名义的存款证明时，需另加家族关系证明书。

⑤ 在学证明书或最终学历证明

⑥ 研修计划书（需包括讲课时间表、讲师构成表、研修设
施等内容。）

小、初中、高中在
校生*

*预毕业者除外

⑦ 留学生保险证书*或国民健康保险
  * 保险期间长于滞留期的国内外保险公司的保险证书。 

法务部长官

告示国家

考虑年龄等内容后认为没有太大必要接受语言研修时，

可额外要求证明语言研修必要性的说明资料。

2. 毕业生向一般研修(D-4-2)等资格的变更

  一. 对   象

     国内大学（包括专门大学）预计毕业者中，被外国人投资企业或在国
外投资的国内企业认为有必要接受语言研修者。

  二. 研修地点

     入职的驻海外韩国投资企业的国内母公司或外国分公司。

     入职的驻海外外国企业的国内总公司或分公司․连锁公司。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护照、外国人登录证、相片1张、手续费。

    ② 可确认有研修必要性的证明资料（就业确认书、研修计划书等）

    ③ 可取人是外国人投资企业的证明资料

    ④ 可确认是外国人投资企业或国内企业在国外投资的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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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自费外国人留

学生

▪在上诉教育机关取得入学许可而预定入学者或作为在校中的外

国留学生具备滞留经费等要求且有指定保护人者。

▪滞留经费(学费 + 1年的生活费)

 · 学费(授课费、宿舍费、入学金等所有留学费用)

 · 1年的生活费：*1人基准600万韩币（父母中1人作为保

护人随同时，父母1年的生活费1,200万韩币要额外添

加。）

   *外国人留学生的生活费以“13年保健福利部告示的最低生活费（1

人572,168元）为标准。随同父母因不具备住所，所以要求最低

生活费用的2倍（1,200万元/年）金额。

▪保护人

 · 国内滞留中的国民或外国人

 · 非法滞留多发国家（21个国家）*外国留学生的保护人限定为年收

   入2,600万元以上或具备1亿4千万以上资产等财政能力**要求者。

（财政能力要求可在年收入或保有资产中选其一）

   * 非法滞留多发国家(21个国家): 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

南、蒙古、泰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度、缅甸、尼泊尔、伊朗、乌
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尼日利亚、加纳、埃

及、秘鲁

3. 高中以下外国人留学生(D-4-3)的资格变更 

 一. 符合者

   国内合法滞留者中，得到以下机关的入学许可者（包括以观光通过及签
证免除协定入境者）。

     ※  仅，单纯及团体观光 (C-3-2)·医疗观光(C-3-3)·其他(G-1)资格除外。

 二. 教育机关
   依照「小中等教育法」第2条第1号~3号规定的小学、初中、高中（公民学

校、高等公民学校、广播通信初·高中、高等技术学校除外）、第5号规定

各种学校中的外国人学校*（代案学校等除外）及「经济自由区域或济州

国际自由城市外国教育机关设立的相关特别法」第2条第2号规定的外国教育

机关。

      *「小中等教育法」第60条之2（外国人学校）①对国内滞留中的外国人子女与
国外滞留一定期间后回国的我国人中总统令指定的对象实施教育而设立的学
校。依照小中等教育法规定外国人学校的外国人入学对象为，其父母正在国
内滞留者（教育部教育开发小组意见）。

 三. 符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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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提交资料  

共同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持有者）、护照用规
格相片1张、手续费

② 教育机关营业执照（或固有号码证）复印件

③ 入学许可书(校长发行　附件1格式)*及在校证明(相关者) 

   *变更为外国人留学生(D-4-3)者无论是否在校都必须提交入学许可书。 

④ 最终学历证明(毕业证明书或在校证明书等)

自费外国人

留学生的提

交资料

⑤　可确认学费内容的资料（授课费·宿舍费·入学费等可以确认
　　所有留学费用的学校公文或招募大纲等）

⑥ 滞留经费证明资料(学费 + 1年的生活费) 

  - 学费(授课费、宿舍费、入学金等所有留学费用)

  - 1年的生活费（存入１个月以上、标准金额以上的存款证明

    或存取款记录等）

⑦ 保护人担保书* (附件2格式)

   ** 年收入及资产可以合计本人与配偶的收入或资产。年收入及资产标准考虑了

大韩民国”12年1人国民所得(GNI)韩币2,550万元，“12年中等家庭平均净资
产1亿3,800万的水平。

 · 外国人要具备长期滞留资格及外国人登录。

 · 1名保护人可以最多保护2名外国人留学生。

政府机关或公

共机关邀请的

外国人留学生

▪在上诉教育机关取得入学许可而预定入学或在校的留学生中，

得到政府机关或公共机关邀请的全额奖学金生。

▪滞留费及保护人以邀请机关长的公文代替。

法人等团体邀

请的外国人留

学生

▪在上诉教育机关取得入学许可而预定入学或在校的留学生中，

法人、宗教团体等团体邀请的全额奖学金生。

▪滞留费及保护人以邀请机关长的公文代替。但，认为需要确

认邀请团体的公信力、财政能力时，可以要求该团体的财
政能力证明及指定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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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 父母(2寸以内亲属)为保护人时也需要保护人的担保书
⑧ 保护人财政能力证明资料（限于非法滞留多发国家的国民）

  - 国内外政府机关或银行发行(认证或公证)的预扣税款发票、

房地产所有权证明、房地产买卖合同、存款余额证明等

⑨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 (限于非法滞留多发国家的国民)

  - 提交原件(附加翻译件*), 可以确认父母英文姓名的护照复
　　印件等资料**

    * 外国语文件需要附加翻译件。提交翻译件者需要额外提交翻译
人的确认书（附件３格式）。

    **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 中国:户口本或亲属关系公证, 菲律宾: 

Family Census, 印度尼西亚:家庭关系证明书 (KARTU 

KELUARGA), 孟加拉国:점머 까꺼즈 或 점마 싸이드티켓, 

越南 : 户籍簿 (So Ho Khau)或出生证明书(Giay khai 

sinh ), 蒙古:亲属关系证明书, 巴基斯坦:Family 

Certificate, 斯里兰卡 : 빠울러 Certificate, 缅甸 : 亲属关
系证明书 (잉타웅수사옌), 尼泊尔:전마달다, 吉尔吉斯斯坦,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乌克兰․泰国:出生证明书

政府机关等

机关（团
体）邀请奖

学生的

补充资料

⑤ 全额奖学生证明资料(机关、团体的公文)

⑥ 保护人担保书(必要时；附件2格式)

⑦ 邀请团体的财政健全性证明资料（必要时）

  -　通过该团体的法人登记簿誊本确认资产信息

 ※ 出入境管理所(办事处)长在审查邀请的真实性、邀请人及被邀请人的资格确认等内容

时根据需要可以加减提交资料。

4. 持免签(B-1) 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允许变更的滞留资格：除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

      观光就业(H-1)以外的所有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限 : 一次能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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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限

延长许可

 目录

1. 对语言研修生(D-4-1，D-4-7)的滞留期限延长许可

 一. 基本原则 
  不认可因家务的休学
    因个人原因及学分不足等事由中断学业（休学）者限制延长期限。

    仅被认可为有疾病․事故等不得以的事由时，例外进行资格变更等

      措施。

  为认证大学在校生提供优惠政策

    (对   象) 认证大学在校生且平均学分（已取得学分为准）C学分（评
分2.0）以上者。

    (提交资料) 原则上不提交

     - 以FIMS上确认到的学士信息来代替，财政证明资料免交。

  对不实大学等的在校生加强审查
    (对   象) 不实大学等学校的在校生中平均学分（已取得学分为准）D

学分（评分1.0以下）以下者。

    (提交资料) 学士信息使用FIMS确认（在校与否、学分等）及财政证明资料

  鼓励通过网络或留学生负责人延长期限（防混杂方案）

    (对    象) 认证大学在校生等非亲自访问审查对象者

    (申请  例)

     - 网上申请 : 留学生本人或留学生负责人

      ※ 留学生负责人可以一次最多申请8名学生

     - 亲自访问 : 留学生本人或留学生负责人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在校证明资料

     - 在校证明书、交换学生延长证明书、研究生证明书等

  ③ 在正常进行学业的证明资料

     - 成绩证明书、出勤确认书等

  ④ 财政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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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限

延长许可

  ⑤ 招募大纲 (明示研修日程) 或研修计划书 (仅限于韩国语研修生)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⑦ 留学生保险证书或国民健康保险证书(小․初․高在校生中相关者)

2. 高中以下教育机关的外国人留学生（Ｄ－４－３）的滞留期间延长所需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在校证明资料 (在校证明书、入学许可书等)

   ③ 学费等滞留经费证明资料 (学费缴纳收据、存入１个月以上及标准金额以上的存款

证明、邀请团体公文等)  

   ④ 保护人担保书及财政能力证明资料(变更保护人时)

   ⑤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3. 韩餐烹调研修生(D-4-5)延长滞留期间需提交的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或固有号码证）复印件、法人注册簿副本（相关人）

  ③ 研修费用交纳证明书（研修费额外交纳时）

 ※由研修机关负责研修费用及滞留经费时以研究机关发行的负责经费确认书代替。

  ④ 有必要延长研修的证明资料 (包括延长事由及延长日程等内容的计划书)

  ⑤ 研究机关长的推荐书（明示研修成绩及出勤率）

  ⑥ 韩国语能力证明资料（仅限于提交过免交韩国语基础能力证明申请书者）

  ⑦ 健康检查表 (仅限于提交过预定治疗确认书者）

  ⑧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再入境许可

 目录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 多次5万元)



- 44 -

外国人登录
1. 外国人登录时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在校证明书 
2. 韩餐烹调研修生的外国人登录时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研修机关的营业执照 (或固有号码证)复印件

 ③ 法务部指定医院发行的健康诊断书
3. 高中以下外国人留学生(D-4-3)的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相片(近6个月内）1张、手续费*

   *政府等受邀国费奖学生依照施行规则第７４条规定登录及（再）发行登录证时，需缴纳
手续费。

 ② 在校证明书** 

    **因开设银行账户、宿舍租赁等事由在入学前办理外国人登录证时，可用学费缴纳证明书代

替。

 ③ 奖学生证明资料 (有关者；机关·团体的公文)

4.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 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期间
 二 . 申 报 对 象  : 所属机关或团体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或添加(‘10.11.16.)

 三 .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四 . 提交资料

   ①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书、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 手续费免除 ② 在校证明书及 

除籍证明书(学校变更时)

5. 外国人留学生滞留地变更申报
 一. 从搬家日起14天以内到新滞留地的市․郡․区政府长或新滞留地的管辖出入境管理

所长(办事处长)申报。 

 二. 提交资料

    滞留地变更申报书, 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

其他

(手续费等)

 目录
 对于政府等邀请的公费奖学金生，如果有相关机关的协助要求时免除登录及各

种许可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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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D-5)

资格者及活动
范围

 被外国人新闻、广播、杂志、其他报道机关派遣到韩国进行采访․报道活

   动的人。

 依照与国外报道机关签订的合同规定在韩国内进行采访․报道活动的人。

 受到在韩国已设立分社或分局的外国新闻、广播、杂志、其他报道机关的

   派遣，到韩国进行采访․报道活动的人。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2年

滞留资格外

活动

 目录

1. 扩大滞留资格外活动免许可范围
  不影响原滞留目的范围内接受正规教育机关（小‧初‧高及大学)的教育时，在

滞留期间范围内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

2. 非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报)对象的会话指导(E-2)活动非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报)对象的会话指导(E-2)活动
    (会话指导讲师的签证发行及滞留管理的统一规则)(会话指导讲师的签证发行及滞留管理的统一规则)

   一. 在单位里对同事等进行会话指导活动

对象
以教授(E-1) ~ 特定活动(E-7)、采访(D-5) ~ 贸易经营(D-9)资格办理

外国人登录的合法滞留者

许可标准 在所属单位里对同事等进行的外国语会话指导活动

   二. 非营利或有偿的社会志愿性服务活动的会话指导活动
对象 进行外国人登录(包括登录免除者)的合法滞留者

许可标准
在学校․宗教等社会福利设施․居民中心等机关进行的非营利或有偿的社会志

愿性服务活动的会话指导活动
   三. 共同事项
     - 会话指导成为主要活动或进行不合许可标准的会话指导活动，不属于

自由许可对象。



- 46 -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不是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对象

  ※ 发生非营利目的文化艺术(D-1)、留学(D-2)、一般研修(D-4)资格者的所属机关
或团体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与采访(D-5)、宗教(D-6)、派驻(D-7)、企业投

资(D-8)、贸易经营(D-9)所属机构或团体名称的变更时，依据法律第35条外国
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进行处理（施行规定第49条之2）。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1.可证明短期采访(C-1)资格者的国内长期采访必要性时，允许变更为长期采

访(D-5) 资格。

   

2. 持免签(B-1) 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允许变更的滞留资格：除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

      观光就业(H-1)以外的所有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限 : 一次能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3.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总公司发行) ③ 分局․分
社的设置许可证(文化体育观光部发行)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1.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在职证明书或派

遣命令书(总公司发行) ③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

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再入境许可

 目录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 47 -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时的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分局․分社的设设立许可证或依据‘附加价值税法’规定发行营业执照

    ※ 国内没有分局․分社，可以总公司的派遣命令书及海外宣传员等有关机关
的推荐书代替。

2.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 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期间
 二 .申 报 对 象  : 所属机关或团体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或添加(‘10.11.16.)

 三 .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四.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 有关变更的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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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D-6)

资格者及活动
范围

 受国外宗教团体或社会福利团体派遣，在国内登记的分部进行工作的人。

 受国外宗教团体或社会福利团体派遣，在国内相关宗教团体进行宗教活

   动的人。

 受所属宗教团体运营的医疗、教育、救助团体等邀请，参加传教或社会福

利活动的人。

 受国内宗教团体推荐，在其宗教团体进行修道、修炼、研究活动的人。

 受国内宗教团体或社会福利团体邀请，只参加社会福利活动的人。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2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1. 扩大滞留资格外活动免许可范围
  不影响原滞留目的范围内接受正规教育机关（小‧初‧高及大学)的教育时，在

滞留期间范围内的，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自‘09.6.15.日起施行)。

2. 非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报)对象的会话指导(E-2)活动非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报)对象的会话指导(E-2)活动
    (会话指导讲师的签证发行及滞留管理的统一规则)(会话指导讲师的签证发行及滞留管理的统一规则)

   一. 在单位里对同事等进行会话指导活动

对象
以教授(E-1) ~ 特定活动(E-7)、采访(D-5) ~ 贸易经营(D-9)资格办理

外国人登录的合法滞留者

许可标准 在所属单位里对同事等进行的外国语会话指导活动

   二. 非营利或有偿的社会志愿性服务活动的会话指导活动

对象 进行外国人登录(包括登录免除者)的合法滞留者

许可标准
在学校․宗教等社会福利设施․居民中心等机关进行的非营利或有偿的社会志

愿性服务活动的会话指导活动
   三. 共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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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话指导成为主要活动或进行不合许可标准的会话指导活动，不属于

自由许可对象。

3. 同样的宗教财团附属机关工作者，可进行宗教(D-6), 教授(E-1) 之间的相

互滞留资格外活动。

 一. 宗教(D-6) → 教授(E-1)的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相同财团证明资料 

③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④学位证 ⑤营业执照复印件 ⑥原雇佣公司

代表的同意书
 二. 教授(E-1) → 宗教(D-6)的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相同财团证明资料

③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 有关团体的设立许可书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不是工作单位变更․添加许可(申报)对象

 ※ 发生非营利目的文化艺术(D-1)、留学(D-2)、一般研修(D-4)资格者的所属机关或

团体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与采访(D-5)、宗教(D-6)、派驻(D-7)、企业投资
(D-8)、贸易经营(D-9)所属机构或团体名称的变更时，依据法律第35条外国人

登录事项变更申报进行处理（施行规定第49条之2）。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原则上不许 ➭ 在以下例外情况下允许】

1. 持免签(B-1) 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允许变更的滞留资格：除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

      观光就业(H-1)以外的所有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限 : 一次能赋予的滞留期上线。

2.  持免签(B-1) 资格入境的加拿大国民，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对象滞留资格:文化艺术(D-1)、宗教(D-6)、访问同居(F-1)、随同(F-3)、其他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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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滞留期间 : 从入境日起未满6个月

3.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派送命令书
(派送团体发行) ③有关团体设立许可书 ④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固有号码证
复印件

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1.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在职证明书或派送

命令书(派送团体发行)

再入境许可

1.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宗教团体或社会福利团体设立’有关资料

2.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一.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 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期

间
 二 .申 报 对 象  : 所属机关或团体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或添加(‘10.11.16.)

 三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四 . 提交资料

   ①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书、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 手续费免除 

   ② 有关变更的证明资料



- 51 -

派驻(D-7)

资格者及活动
范围

 在国外的公共机关、团体或公司的总公司、分公司等其他企业工作1年以上的人

  - 以必要专业人员身份派遣到韩国内的连锁公司、子公司、分店或办事处等地进行工作

者。

    仅，企业投资(D-8)资格者除外；

    (1) 在国家基础工业或国策事业工作时 

    (2) 此外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时，不适用1年以上的工作经历要求。

 在上市法人(包括韩国证券协会市场上市法人, 下同) 或公共机关设立的海外

当地法人企业或海外分店工作1年以上者中，派遣到驻韩总公司或总店提供

或接受专业知识、技术、技能教育者。

  (仅，上市法人的海外当地法人或海外分店中总公司的投资金额或营业基金

不足50万美金时除外。)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2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1. 扩大滞留资格外活动免许可范围
  不影响原滞留目的范围内接受正规教育机关（小‧初‧高及大学)的教育时，在

滞留期间范围内的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自‘09.6.15.日起施行)

2. 非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报)对象的会话指导(E-2)活动非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报)对象的会话指导(E-2)活动
    (会话指导讲师的签证发行及滞留管理的统一规则)(会话指导讲师的签证发行及滞留管理的统一规则)

   一. 在单位里对同事等进行会话指导活动

对象
以教授(E-1) ~ 特定活动(E-7)、采访(D-5) ~ 贸易经营(D-9)资格办理

外国人登录的合法滞留者

许可标准 在所属单位里对同事等进行的外国语会话指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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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二. 非营利或有偿的社会志愿性服务活动的会话指导活动

对象 进行外国人登录(包括登录免除者)的合法滞留者

许可标准
在学校․宗教等社会福利设施․居民中心等机关进行的非营利或有偿的社会志

愿性服务活动的会话指导活动

  三. 共同事项
     - 会话指导成为主要活动或进行不合许可标准的会话指导活动，不属于

自由许可对象。

3. 对于企业投资(D-8)资格者在连锁企业内，以派驻(D-7)资格者的滞留资
   格外活动。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派遣命令书(总公司发行) ③原单位及连锁企业证明资料(法人登记事项全

部证明书原件等) ④营业执照复印件 ⑤国外企业的国内分社设立申报(许可)有

关资料(分社设立许可书等) ⑥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⑦营业业绩证明资料 

-法人纳税事实证明等

4. 外国人投资企业CEO等优秀专业人员的大学演讲活动

  

活动范围 在大学里进行90天以内的讲课活动者，可以申请短期就业(C-4)

资格的资格外活动。

对象

①投资者等 (D-7, D-8, D-9)资格者中，在国内企业(包括投资
企业)担任理事以上职位的人

②专业人力(E-1, E-3 ~ E-5, E-7) 资格者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校(学)长
的推荐书 ③固有号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

件 ⑤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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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

变更、添加

➠ 非工作单位变更․添加许可(申报)对象 :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 非营利目的的以下滞留资格者不是申报工作单位变更‧添加，而是要申报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施行规则第49条之2)

   文化艺术(D-1)、留学(D-2)、一般研修(D-4)以及贸易经营(D-9)资格者，要申请
变更或添加所属机关或所属团体(包括名称变更)。

   求职(D-10)资格者要申报研修开始情况或研修机关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

   访问就业(H-2)资格者被个人․机关․团体或企业初次雇佣时，申报就业开始情况。

已被雇佣时，申报个人․机关․团体或企业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

 ※ 派驻(D-7)至贸易经营(D-9)资格者在同一连锁公司内进行调职时，提出以下

资料办理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动申报’。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原件(国外总
公司发行) ③ 同一连锁公司证明资料(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等) ③ 添加·变更

单位的营业资金引进证明资料(外汇买入证明书、租赁合同等) ④ 添加·变更单位

的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原件 ⑤ 添加·变更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对象

持有企业投资(D-8)资格在外国人投资企业以必要专业人员身份进行工作

的人中，派遣（调动）到同一连锁公司的外国企业设立的国内分社、子公司、

驻韩办事处、法务部长官指定的连锁公司等地工作的合法滞留者。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  

  手续费
② 申请理由书
③ 派遣命令书(国外总公司发行) 原件或在职预定证明书

1. 持免签(B-1) 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允许变更的滞留资格：除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

      观光就业(H-1)以外的所有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限 : 一次能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2. 对于企业投资(D-8)资格者在连锁企业内，以派驻(D-7)资格者的滞留资
   格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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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④ 国外企业的国内分社设立许可书复印件或联络办事处设立许可书
　复印件(外汇银行发行)

⑤ 同一连锁公司的外国企业证明资料(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等)  

⑥ 预定工作企业的年度纳税证明书或外汇买入证明书等营业资金引

　进成果证明资料

⑦ 办事处租赁合同书原件

⑧ 雇佣的外国人现况
 《需要时附加资料》

  个人纳税事实证明书原件(劳动所得抵扣发票(去年的)或收入金额证明书(最

近记录) 

其他
对于新开设的分公司及过去违反过出入境管理法者，必须进行实态调
查。(需确认)

资格条件
以管理者及领导资格或有关专业知识的资格，被当事国的企业雇用且预在

其企业、子公司或连锁公司工作的人。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外国人登录证、

   手续费
② 国外公司等的在职证明书
③ 派遣命令书(总公司发行)

④ 国内分店等设立明资料(分社或联络办事处的设置许可书等)

⑤ 外汇买入证明书等营业资金引进成果的证明资料

⑥ 简历书或经历证明书
⑦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⑧ 年度纳税事实证明书

3. 对于持短期访问(C-3-4)签证的智利国民，变更为派驻(D-7)、企业投资
   (D-8)、贸易经营(D-9) 滞留资格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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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目录

附表1 之16 . 派驻
(D-7)的“一”有关者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外国总公司发行)或国外总公司在职证明书 
③ 国内分社设立许可书复印件或联络办事处设立许可书复
　　印件(外汇银行发行)

④ 营业资金引进实绩证明资料 : 外汇买入证明书, 租赁合

同书等

⑤ 个人纳税事实证明资料

  - 个人纳税事实证明书原件或劳动所得抵扣发票(发行去年

记录) 或所得金额证明书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

间到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附表1 之16 . 派驻
(D-7)的“二”有关者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在职证明书
③ 纳税事实证明资料

④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

间到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外国法顾问法律办事

处的构成员、所属顾
问师、办公人员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国内分店等设立申报书及营业执照

③ 外国法顾问法律办事处及外国法顾问师登录证复印件

贸易经营(D-9)等资格者延长滞留时间时 

要提交｢个人纳税事实证明书｣
即使外国人在国内企业等进行业务而从国外总公司领取工资者，除了当年与国家的

租税协约等的个别规定外，属于乙类劳动所得税课赋对象: 防止逃税确立纳税秩

序

一. 加入乙类劳动纳税工会后，当年纳税工会在每月交纳劳动所得税后终
结纳税义务的人。

    ➠ 要提出乙类劳动纳税工会长发行的乙类劳动所得抵扣发票

二. 未加入乙类劳动纳税工会而申报․交付综合所得税的人。

    ➠ 要提交住所地管辖税务所长发行的所得金额证明书
  ※ 至于乙类劳动所得，因发行工资的人不在国内，所以劳动者本人要自觉履

行纳税义务。发生乙类劳动所得的人未加入乙类劳动纳税工会时，下一年

度5月份要办理综合所得申报手续。加入纳税工会时纳税工会每月要交纳
劳动所得税且在下个月10号之前到管辖税务所交付。

      ☞纳税事实证明书发行咨询处:☎（省略区号）126(国税厅客户服务中心)

1.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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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派遣命令书(国外总公司发行，标明派遣期间)及在职证明书 
(国内分店)

⑤ 纳税证明书及纳税事实证明书 (个人及公司）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

间到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再入境许可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 (外国法顾问法律办事处登录证 : 相关者提交)

2.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 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期间
 二 . 申 报 对 象  : 所属机关或团体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或添加(‘10.11.16.)

 三 .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四 .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 有关变更证明资料

 ※ 派驻(D-7)至贸易经营(D-9)资格者在同一连锁公司内进行调职时，提出以下

资料办理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动申报’。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原件(国外总
公司发行) ③同一连锁公司证明资料(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等) ③添加·变更单
位的营业资金引进证明资料(外汇买入证明书, 租赁合同等) ④ 添加·变更单位的

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原件 ⑤ 添加·变更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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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目录

必要专业人员工作者

区分 有关范围

高级管理人员
(EXECUTIVE)

作为组织里首要指挥组织管理并广泛行使决策权力的其企业最高级别
的管理人员，受到董事会及股东的一般指挥ㆍ监督的人。

(高级管理人员不可直接提供实际性的服务或从事组织内有关服务的

工作)

上级管理者

(SENIOR 

MANAGER)

负责树立及施行企业或部门组织的目标且拥有计划·指挥·监督权限及对
职员的雇佣、解雇、推荐权。并且决定·监督·控制其他监督人员·专业
人员·管理人员的业务或对日常业务行使裁量权者。

(被监督者不包括提供非专业服务的一线监督者，也不包括直接提供服

务者。)

专家

(SPECIALIST)

具备该公司在研究ㆍ设计ㆍ技术ㆍ管理等方面必需的高度专业知识及

独占性经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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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D-8)

资格者及活动
范围

1. 根据｢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规定，欲从事外国人投资企业大韩民国法人*的经营·管理

或生产·技术领域的必要专业人力者**。【以下分类为‘投资于法人（D-8-1)']

    *包括正在设立的法人  **国内雇用者除外

2. 具备知识产权等优秀技术力且依照｢有关培养风险企业的特别措施法｣第2条之2、第1项
第2号다目设立风险企业者中，依照同法第25条规定取得风险企业确认的企业代

表或取得技术优秀性评价的企业代表。【以下分类为 '风险企业投资
（D-8-2)’]

3. 根据｢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规定的外国人投资企业大韩民国国民（个人）经营的企业
且预从事其企业的经营·管理或生产·技术领域的必要专业人力**。【以下分类为‘投

资于个人企业（D-8-3)']    *国内雇用者除外

4. 学士以上学历且拥有知识产权或与之相当的技术等能力的法人创业者。【以下分类
   为‘技术创业（D-8-4)']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投资于法人(D-8-1)及投资于个人企业(D-8-3) 5年

风险企业投资(D-8-2)及技术创业(D-8-4) 2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1. 扩大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免除范围（滞留管理科-325,‘09.06.15.)

  在不影响原来滞留目的的范围内接收正规教育机关（小‧初‧高及大学)的教育

时，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09.06.15 起施行）

2. 外国人投资企业CEO等优秀专业人员的大学演讲活动
    《滞留政策科-402， 2007.06.20》

  

活动范围 在大学里进行90天以下的讲课活动者，可以申请短期就业(C-4)

资格的资格外活动。

对象

①投资者等 (D-7, D-8, D-9)资格者中，在国内企业(包括投资
企业)担任全职理事以上职位的人。

②专业人力(E-1, E-3 ~ E-5, E-7) 资格者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校(学)长
的推荐书 ③固有号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

件 ⑤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进行超过90天的大学授课活动时，需要得到总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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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 企业投资(D-8) 非工作单位变更․添加许可(申报)对象 : 外国人登录事项
变更申报

 ※ 非营利目的的以下滞留资格者为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对象（施行规定

第49条之2）：

   文化艺术(D-1), 留学(D-2), 一般研修(D-4)以及贸易经营(D-9) 资格者，要申请
变更所属机关或所属团体(包括名称变更)。

   求职(D-10)资格者要申报研修开始情况或研修机关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

   访问就业(H-2)资格者被个人․机关․团体或企业初次雇佣时，申报就业开始情况。

已被雇佣时，申报个人․机关․团体或企业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

 ※ 派驻(D-7)至贸易经营(D-9)资格者在同一连锁公司内进行调职时，提出以下

资料办理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动申报’。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原件(国外总
公司发行) ③同一连锁公司证明资料(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等) ③添加·变更单
位的营业资金引进证明资料(外汇买入证明书, 租赁合同等) ④ 添加·变更单位的

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原件 ⑤ 添加·变更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纳税事实证
明书(法人派遣者、如果为个人投资商则该企业要已设立并且运营) ⑥ 添加·变更

单位的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原件 ⑦添加·变更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⑧添加·

变更单位的投资企业登录证复印件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 共 同 标 准 】

1. 许可条件

 一. 投资于法人(D-8-1) 

    投资对象需为大韩民国法人。（包括设立中的法人）

    投资金额1亿元以上，并持有该法人表决权的10%以上股份（外国人投资
促进法施行令第2条第2项1号）或持有该法人的股份等并签订高级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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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派遣、任命等合同者。（外国人投资促进法施行令第2条第2项2号）

 二. 风险企业投资(D-8-2) 

    具备知识产权等优秀技术力且依照｢有关培养风险企业的特别措施法｣第2条之

2、第1项第2号다目设立风险企业(或预备设立)*者中，依照同法第25条
规定取得风险企业确认(或预备风险企业确认)**的企业代表或取得技

术优秀性评价***的企业代表。

      * 包括技术评价保证企业及预备风险企业。（该风险企业的法人设立或准备注册
营业执照及创业后6个月以内的企业）

      ** 对风险企业或预备风险企业的确认，由技术信用保证基金（技术信用保证基

　　　　　金法、中小企业振兴工团（有关中小企业振兴的法律）或韩国风险资本协会
（有关培养风险企业的特别措施法）进行。

     *** 评价由技术信用保证基金（技术信用保证基金法）或中小企业振兴工团
　　　　（有关中小企业振兴的法律）进行。

 三. 投资于个人企业(D-8-3) 

    投资对象需为大韩民国国民（个人）经营的企业。

    投资金额１亿元以上且持有该企业出资总额的１０％以上股份（外国人

      投资促进法施行令第2条第2项1号）且营业执照上要与韩国人是共同代表。

    共同投资韩国人的投资额要达１亿元以上。

 四. 技术创业(D-8-4) 

    持有学士以上学位*者

      * 认可国内或国外取得的学位。只认可已取得学位，预取得者不给予认可。

    根据分数制规定取得总分340分中80分以上者。

      -需要满足1个以上的必须项。 

    在大韩民国设立法人并进行法人登记及注册了营业执照者。

    **仅指新设法人，不包括对已设立法人的合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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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号码 内容

1

以团体观光、单纯观光为目的入境者；

持有短期访问(C-3)签证入境的中国人中团体游客的一员或以单纯观光目

单独入境者；

2

技术研修(D-3)、劳务(E-9)、海员就业(E-10)、访问就业(H-2)、其他

(G-1)，观光就业(H-1)资格入境的爱尔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其他国家国
民可以变更)。

3

将非投资者登记为领导后,申请其外国人的滞留资格变更手续时申请对象

不属于外国投资企业派遣的人或个人投资者，而属于外国人投资企业在国
内直接雇佣的人。因此要申请特定活动(E-7)资格。

基本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

  1张、手续费免除

②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股东变更情

   况明细部原件

③ 外国人投资申报书或投资企业登录证复印件

④ 派遣者提交派遣命令书（标明派遣期间）及在职证明书
⑤ 引进投资金的证明资料

  1) 现金出资时：

  - 有关国家的海关或当地银行(金融机关)的外汇运出许可(申报)书（相关人）

  - 投资资金引进明细单(汇款确认书、外汇买入证明书、海关申报
书等)

  2）现物投资时：

  - 现物出资完了确认书复印件（关税厅长发行）

  - 海关进口申报证复印件

⑥ 营业业绩证明书(进出口额等)

⑦ 证明营业场所存在的资料 (办公室租赁合同书、办公室全景·办
   公空间·招牌相片等资料)  

⑧ 滞留地证明资料（房屋租赁合同等）

※ 许可例外(禁止资格变更的对象) : 出国后个别申请签证后再入境

 ‣ 不允许变更为企业投资(D-8)资格者原则上禁止变更资格。但，具有投资的真
实性等特别事由时（投资金额为5亿以上的高特投资者等），详细审查并经过
本部签批后允许变更（尽量要求未满5亿的小额投资者出境申请签证后再入境）。

1. 对于投资于法人(D-8-1)的外国人，变更滞留资格的许可。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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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附加资料

《 投资金额未满3亿元个人投资者的附加资料》

⑨ 资本金使用内容证明资料 (物品购买发票、办公室装修费用、国
内银行账户进出账明细等)

⑩ 相关行业或领域的事业经验等本国资料(必要时提交)

基本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有关者）、护照用

规格照片1张
②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
③ 有关风险企业的资料

  - 风险企业确认书或预备风险企业确认书
④ 证明拥有知识产权等优秀技术力的资料

  - 专利证书(专利厅)、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专利厅)、设计专利证书(专利

     厅)、商标专利证书(专利厅)、版权专利证书(韩国版权委员会)等复印件

  - 技术信用保证基金或中小企业振兴工团的技术优秀性评价书
⑤ 滞留地证明资料（房屋租赁合同等）

⑥ 办公室租赁合同

⑦ 营业业绩(进出口额等)证明书

基本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有关者）、护照用

规格照片1张
② 标明共同事业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共同事业协议书原件

※ 由具备外国人投资企业登录地位的金融控股公司，进行100%出资的子公

司必要专业人力的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免手续费
② 金融控股公司许可书及外国人投资企业登录证
③ 子公司的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及股东名单(证明是由金融控股公司

100%出资的子公司的资料)

④ 海外总公司的派遣命令书
⑤ 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 风险企业投资(D-8-2)外国人的滞留资格变更许可。

  提交资料

 

3. 投资于个人企业(D-8-3)的滞留资格变更许可。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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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③ 外国人投资申报书或投资企业登录证复印件

④ 共同事业者国民的事业资金（使用明细）证明资料

⑤ 派遣者提交派遣命令书（标明派遣期间）及在职证明书
⑥ 引进投资金的证明资料

 1) 现金出资时：

  - 有关国家的海关或当地银行(金融机关)的外汇运出许可(申报)书（相关
人）

  - 投资资金引进明细单(汇款确认书、外汇买入证明书、海关申报
书等)

  2）现物投资时：

  - 现物出资完了确认书复印件（关税厅长发行）

  - 海关进口申报证复印件

⑦ 营业业绩证明书(进出口额等)

⑧ 证明营业场所存在的资料 (办公室租赁合同书、办公室全景·办
   公空间·招牌相片等资料)   

⑨ 滞留地证明资料（房屋租赁合同等）

附加资料

⑩ 投资金额未满3亿元者的附加资料    

  - 资本金使用内容证明资料 (物品购买发票、办公室装修费用、

国内银行账户进出账明细等)

  - 相关行业或领域的事业经验等本国资料(必要时提交)

基本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有关者）、护照用

规格照片1张
② 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 学位证明书复印件

④ 有关分数制项（及分数）的证明资料

  - 拥有（登记）知识产权者提交专利证书·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设计专利证书复印件。

   ☞ 可通过专利厅“专利信息网kipris"搜索知识产权的拥有与
      否。(www.kipris.or.kr/khome/main.jsp)

- 专利等申请者需要提交专利厅长发行的申请事实证明书。

4. 技术创业(D-8-4)外国人的滞留资格变更许可。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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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 法务部长官指定的“全球创业移民中心”长发行的创业移民综合

支援系统(OASIS)相关项目结业（修了，毕业）证书、获奖确认
书、选定公文等证明资料。

 - 其他，有关分数制项目的证明资料。

⑤ 滞留地证明资料（房屋租赁合同等）

⑥ 办公室租赁合同

⑦ 营业业绩证明书(进出口额等)

5. 免签(B-1)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滞留资格 : 除了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观光就业(H-1)以外的所有

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间 : 根据滞留资格1次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6. 对于持短期访问(C-3-4)签证的智利国民，允许变更为派驻(D-7)、企业投

   资(D-8)、贸易经营(D-9)滞留资格。(依照韩-智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证
发行方针：入境审查科3379, ‘04.03.30.)

  资格条件:要以管理者或领导或核心技术有关资格进行以下活动的企业人

   - 主要在一方当事国领域和要入境的其他地方当事国之间，进行实质
     性的商品或服务贸易的企业人。

   - 该企业人或已投资或正在该企业进行相当金额投资时，对于其投资的设
立、开发、管理及其运营提供顾问或核心技术服务的人。

 提交资料 : 能够确认资格条件的资料

滞留资格延长
许可

 目录

基本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股东变更情

   况明细部原件

③ 外国人投资申报书或投资企业登录证复印件

④ 派遣者提交派遣命令书（标明派遣期间）及在职证明书
⑤ 引进投资金的证明资料

  1) 现金出资时：

  - 有关国家的海关或当地银行(金融机关)的外汇运出许可(申报)书（相关人）

  - 投资资金引进明细单(汇款确认书、外汇买入证明书、海关申报
书等)

  2）现物投资时：

1. 对于投资于法人(D-8-1)的外国人，滞留资格延长许可。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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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延长
许可

 目录

  - 现物出资完了确认书复印件（关税厅长发行）

  - 海关进口申报证复印件

⑥ 个人纳税事实证明或附加所得税课税标准确认有关证明资料

⑦ 营业业绩证明书(进出口额等)

⑧ 证明营业场所存在的资料 (办公室租赁合同书、办公室全景·办
   公空间·招牌相片等资料)  

⑨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

   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附加资料

《 投资金额未满3亿元个人投资者的附加资料》

⑩ 资本金使用内容证明资料 (物品购买发票、办公室装修费用、国
内银行账户进出账明细等)

⑪ 相关行业或领域的事业经验等本国资料(必要时提交)

基本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
②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
③ 有关风险企业的资料

  - 风险企业确认书或预备风险企业确认书
④ 证明拥有知识产权等优秀技术力的资料

  - 专利证书(专利厅)、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专利厅)、设计专利证书(专利

     厅)、商标专利证书(专利厅)、版权专利证书(韩国版权委员会)等复印件

  - 技术信用保证基金或中小企业振兴工团的技术优秀性评价书
⑤ 营业业绩(进出口额等)证明书

※ 由具备外国人投资企业登录地位的金融控股公司，进行100%出资的子公

司必要专业人力的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免手续费
② 金融控股公司许可书及外国人投资企业登录证
③ 子公司的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及股东名单(证明是由金融控股公司

100%出资的子公司的资料)

④ 海外总公司的派遣命令书
⑤ 金融控股公司及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 风险企业投资(D-8-2)外国人的滞留资格延长许可。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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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延长
许可

 目录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

   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⑦ 纳税事实证明

基本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
② 标明共同事业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共同事业协议书原件

③ 外国人投资申报书或投资企业登录证复印件

④ 共同事业者国民的事业资金（使用明细）证明资料

⑤ 派遣者提交派遣命令书（标明派遣期间）及在职证明书
⑥ 引进投资金的证明资料

  1) 现金出资时：

  - 有关国家的海关或当地银行(金融机关)的外汇运出许可(申报)书（相关人）

  - 投资资金引进明细单(汇款确认书、外汇买入证明书、海关申报
书等)

  2）现物投资时：

  - 现物出资完了确认书复印件（关税厅长发行）

  - 海关进口申报证复印件

⑦ 个人纳税事实证明或附加所得税课税标准确认有关证明资料

⑧ 营业业绩证明书(进出口额等)

⑨ 证明营业场所存在的资料 (办公室租赁合同书、办公室全景·办
   公空间·招牌相片等资料)   

⑩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

   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附加资料

⑪ 投资金额未满3亿元者的附加资料    

  - 资本金使用内容证明资料 (物品购买发票、办公室装修费用、

国内银行账户进出账明细等)

  - 相关行业或领域的事业经验等本国资料(必要时提交)

基本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

 

3. 投资于个人企业(D-8-3)的滞留资格延长许可。

  提交资料

4. 技术创业(D-8-4)外国人的滞留资格延长许可。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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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延长
许可

 目录

即使外国人在国内企业等进行业务而从国外总公司领取工资者，除了当年与国家的

租税协约等的个别规定外，属于乙类劳动所得税课赋对象: 防止逃税、确立纳税
秩序

<贸易经营(D-9)等资格者延长滞留时间时 

要提交｢个人纳税事实证明书｣(滞留审查科--5472, ‘05.12.20.)>

一. 加入乙类劳动纳税工会后，当年纳税工会在每月交纳劳动所得税后终
结纳税义务的人。

    ➠ 要提出乙类劳动纳税工会长发行的乙类劳动所得抵扣发票。

二. 未加入乙类劳动纳税工会而申报․交付综合所得税的人。

    ➠ 要提交住所地管辖税务所长发行的所得金额证明书。

  ※ 至于乙类劳动所得，因发行工资的人不在国内，所以劳动者本人要自觉履

行纳税义务。发生乙类劳动所得的人未加入乙类劳动纳税工会时，下一年

度5月份要办理综合所得申报手续。加入纳税工会时纳税工会每月要交纳
劳动所得税且在下个月10号之前到管辖税务所交付。

      ☞纳税事实证明书发行咨询处:☎（省略区号）126(国税厅客户服务中心)

② 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 学位证明书复印件

④ 证明拥有知识产权或与之相当的技术力的资料

⑤ 专利证书(专利厅)、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专利厅)、设计专利证书(专利

     厅)、商标专利证书(专利厅)、版权专利证书(韩国版权委员会)等复印件

⑥ 证明在政府支援事业被选定为创业项目的政府部门发行公文

  （标有外国人姓名）等

⑦ 证明事业业绩的资料

⑧ 纳税证明书
⑨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

   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 外国人投资者的注册撤销与否查询(滞留管理科-156, 2012.01.06.)

    各事务所通过ID及密码查询KOTRA“外国人投资企业注册信息查询系统”。

     - 网站 : http://insc.kisc.org/ext/moj/main.jsp

     - 搜索及查询项目：外国人投资企业名称、注册撤销与否、注册号码、营业执
照注册号码、投资人姓名、地址等。

     - 使用于签证发行、入境许可、滞留许可、调查、入籍审查等业务。

     ➠ 驻外公馆可通过KOTRA投资综合资讯台(02-3497-1966)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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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入境许可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

外国人登录

1. 外国人登录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法人企业）

 ③ 滞留地证明资料（房屋租赁合同等）

 ☞  但，于驻外公馆申请企业投资(D-8)签证入境时，提交资格变更所需资
    料。（以签证发行认可书发行的签证除外）

      *通过签证发行认证书取得签证者除外。

2. 确认事项
  是否确实居住于申请书上填写的住所。

  外国人登录事项*及滞留管理的必须项**需准确输入于出入境管理系统。

 * 入境日期及入境港口·机场、签证事项、随同人事项、户主及与户主的关系、营
业执照号码

 ** 投资金额、行业、共同事业者存在与否（投资额未满3亿元且投资于国民经营
企业的共同·添加事业人员必须在参考事项中标明）等。

其他

(手续费等)

 目录

相关判例 : 关于个人事业者的企业投资(D-8)资格(大邱地法2010纠合4034)

1. 处分案情

  原告以斯里兰卡国籍持短期商务(C-2)资格入境后申请了企业投资(D-8)资格

变更。因无法视为被告人为外国人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或生产․技术领域工作

 企业投资者免除各种许可手续费等（滞留政策科-2436, ‘06.08.16.）

  - 企业投资(D-8)资格者的滞留资格变更可、滞留期间延长许可、再入境许可、

工作单位的添加·变更许可、外国人登录证发行․再次发行。

    仅，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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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手续费等)

 目录

的必要专业人员，所以拒绝资格变更申请。

2. 原告的主张
  原告将5,000万韩币投资于汽车配件及家电制品批发零售行业，符合

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1第17号规定的企业投资(D-8)的滞留资格。

因此对于被告的处分为违法。

3. 判决要点

 按照外国人投资促进法的外国人投资企业要属于韩国法人以及韩国国民经
营的企业。但，原告要从事的汽车配件及家电制品批发零售企业无法

证明是韩国法人。且原告是外国人，因此本事件的企业并不属于出入境

管理法中外国人投资促进法的外国人投资企业.｣。 

    ➠ 2审(大邱高法2011누1970,原告上诉被驳回), 3审(大法院 2011

두30809, 原告上诉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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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经营(D-9)

活动范围
 公司经营、贸易、营利事业
 出口设备(机器)的安装·运营·维修 

 船舶建造、设备制作监督

资格者

 按照对外贸易法令及对外贸易管理规定取得韩国贸易协会长发行贸易业固有

   号码的贸易商 

 被邀请或派遣到产业设备(机器)引进公司并为其设备的设置ㆍ运营ㆍ维修 (整备)

提供技术服务的人

 为了船舶建造及监督产业设备制作而派遣的人(订货人货或订货公司指定的专业人力

提供公司派遣人员）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2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1. 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免除范围扩大

  在不影响原滞留目的范围内接受正规(小‧初‧高及大学)教育时，在滞留期间范

围内的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自‘09.6.15.起施行)。

2. 外国人投资企业CEO等优秀专业人力的大学演讲活动  

活动范围 在大学里进行90天以下的讲课活动的人可以申请短期就业(C-4)资
格的资格外活动。

对象

①投资者等(D-7, D-8, D-9)资格者中，在国内企业担任(包括投

资企业)理事以上职位的人。

②专门人力(E-1, E-3 ~ E-5, E-7) 资格者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校(学)长的

推荐书 ③固有号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⑤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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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 非工作单位变更․添加许可(申报)对象 :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 非营利目的的以下滞留资格者要申报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

    (施行规则第49条之2)

   文化艺术(D-1)、留学(D-2)、一般研修(D-4)以及贸易经营(D-9)资格者，要申请
变更或添加所属机关或所属团体(包括名称变更)。

   求职(D-10)资格者要申报研修开始情况或研修机关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

   访问就业(H-2)资格者被个人․机关․团体或企业初次雇佣时，申报就业开始情况。

已被雇佣时，申报个人․机关․团体或企业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

 ※ 派驻(D-7)至贸易经营(D-9)资格者在同一连锁公司内进行调职时，提出以下

资料办理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动申报’。

   订购船舶的建造及监督产业设备制作或设置 ․ 运营 ․ 维修出口设备(机器)等提供

必要技术服务者。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原件(国外总
公司发行)  ③船舶订购合同书或设备引进合同书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1. 因不得已的事由持免签(B-1)或短期签证入境的外国人中，申请贸易经营
(D-9)滞留资格变更的以下人员：

  一. 被邀请或派遣到产业设备(机器)引进公司并为其设备的设置ㆍ运营ㆍ维修

　　　 (整备)提供技术服务的人。

  二. 为了订购船舶的建造及监督产业设备制作而派遣的人(包括订货人或订货
公司指定的专业人力提供公司派遣人员）。

  三.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滞留变更事

由书 ③派遣命令书或在职证明书(总公司发行) ④船舶订货合同书或设
备引进合同书 ⑤营业执照复印件 ⑥纳税事实证明(没有外国人个人纳税
记录时提交公司纳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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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 资格变更除外的滞留资格 ≫

  技术研修(D-3)、劳务(E-9)、海员就业(E-10)、其他 (G-1)、单纯观光及团体观光 (C-3-2)、医疗
观光 (C-3-3)、观光就业 (H-1)*、访问就业(H-2) 

   *观光就业 (H-1)中限于协定上不许资格变更的国家 (法国、爱尔兰、英国) 国民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许可证(有关者)、投资企业登录证(持有者)

③ 共同事业约定书原件及复印件(有关者)

④ 共同事业者的年收入证明资料(有关者)

⑤ 事业资金引进有关证明资料(汇款确认证、外汇买入证明书、海关申报书、有关国
家海关运出申报书等)

⑥ 资本金使用明细证明资料(物品购买单、办公室装修费用、国内银行账户存取明

细单等)

⑦ 营业成果证明资料 (进出口许可证、附加税预定或确定申报书等)  

2. 对外国人个人事业者，变更滞留资格的许可(2012.10.29. 施行)。

 一. 对象者

   新事业者

   - 依照「外汇交易法」及「外汇交易规定」引进3亿韩币以上的外资后依照「附加

　　　价值税法」进行营业注册，并且在国内经营公司或营利事业的个人事业者。

    - 按「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在国内投资3亿元以上并申请到投资企业登录证的个人事业者

 

    - 在国内大学取得硕士以上（包括预订者）学位的留学（D-2）及求职（D-10）

      签证持有者中，投入1亿韩元以上资金后（投资金中最多5000万韩元可视为

      在国内筹集的资金。但，剩下的外资必须依循「外汇交易法」或「外国人投资

      促进法」），根据「附加价值税法」办理营业执照，愿在国内进行公司经营或

      营利事业的人员

      但，国内大学学士学位持有者（包括预订者）中，向在‘创业移民综合支援

      系统（从OASIS-1到 OASIS-8）’得到40以上分数的人颁发签证。

  目前以企业投资(D-8)资格滞留的个人事业者  

      ※ 现有的投资金额未满3亿元也可以.。仅，超过再入境期间等事由丧失企业投资(D-8)资格时 
要按照新事业者要求满足3亿元的资本金条件。

 二.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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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 限于滞留资格变更前持短期签证(C-3-4)等进行营业活动者提交。 

⑧ 居住地证明资料 (租赁合同书、房租支付证明资料等)

⑨ 公司存在证明资料 (租赁合同书、办公室‧办公空间‧招牌相片等资料)

    ※ 原则上不认可短期租赁(未满6月)、居住专用房屋的租赁、网上

       营业场所。仅，因企业特性不得不使用特定场地时额外予以许可

(仓库租赁合同等）。

3. 持免签(B-1) 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允许变更的滞留资格：除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

      观光就业(H-1)以外的所有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限 : 一次能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4. 对于持短期访问(C-3-4)签证的智利国民，变更为派驻(D-7)、企业投资
   (D-8)、贸易经营(D-9) 滞留资格的许可。 

 资格条件:要以管理者或领导或核心技术有关资格进行以下活动的企业人

    - 主要在一方当事国领域和要入境的其他地方当事国之间，进行实质
     性的商品或服务贸易的企业人。

   - 该企业人或已投资或正在该企业进行相当金额投资时，对于其投资的设
立、开发、管理及其运营提供顾问或核心技术服务的人。

 提交资料 : 能够确认资格条件的资料

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目录

即使外国人在国内企业等进行业务而从国外总公司领取工资者，除了当年与国家的

租税协约等的个别规定外，属于乙类劳动所得税课赋对象: 防止逃税, 确立纳税秩序

<贸易经营(D-9)等资格者延长滞留期间时 

提交｢个人纳税事实证明书｣>

一. 加入乙类劳动纳税工会后，当年纳税工会在每月交纳劳动所得税后终
结纳税义务的人。

    ➠ 要提出乙类劳动纳税工会长发行的乙类劳动所得抵扣发票

二. 未加入乙类劳动纳税工会而申报․交付综合所得税的人。

    ➠ 要提交住所地管辖税务所长发行的所得金额证明书
  ※ 至于乙类劳动所得，因发行工资的人不在国内，而劳动者本人要自觉履行

纳税义务。发生乙类劳动所得的人未加入乙类劳动纳税工会时，下一年度

5月份要办理综合所得申报手续。加入纳税工会时纳税工会每月要交纳劳
动所得税且在下个月10号之前到管辖税务所交付。

      ☞纳税事实证明书发行咨询处:☎（省略区号）126(国税厅客户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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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目录

1. 进 行 建 造 船 舶 ‧监 督 设 备 制 作 或 出 口 设 备 (机器)的安装‧运
营‧维修的人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或在职证明书(总公司发行)

   ③ 船舶订货合同书或设备引进合同书
   ④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⑤ 个人纳税事实证明 (相关外国人)

    例) 纳税工会发行- 乙类劳动所得抵扣发票

        税务所- 所得金额证明书 
2. 进行公司经营、贸易、营利事业时

必需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在职证明书(总公司发行)

③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 个人纳税事实证明书
   例) 纳税工会发行- 乙类劳动所得抵扣发票

       税务所- 所得金额证明书 

附加资料
⑤ 贸易申报证或贸易代理业申报证复印件

⑥ 营业成果证明书或进出口中介成果证明书(韩国贸易协会发行)

3. 外国人个人事业者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的复印件、营业许可证(相关者)、投资企业登录证(持有者)

③ 正常经营企业的证明资料

  - 所得金额证明书、纳税证明书、纳税事实证明书等

  ※ 纳税额不佳或没有时，会要求附加资料。

④ 居住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房租支付证明资料等）

⑤ 证明营业场所的资料（租赁合同、营业场所全景․办公空间招牌相片等资料)

⑥ 雇用国民的证明资料（连续6个月以上的预扣税․雇用保险等证明资料）- “相

关者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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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入境许可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租赁合同书等居住地证明资料

2.外国人个人事业者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租赁合同书等居住地证明资料

 ③ 雇用国民的证明资料（相关者提交）

2. 申报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期间
 二 . 申 报 对 象  : 所属机关或团体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或添加(‘10.11.16.)

 三 .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四 .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 有关变更证明资料

 ※ 派驻(D-7)至贸易经营(D-9)资格者在同一连锁公司内进行调职时，提出以下

资料办理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动申报’。

   订购船舶的建造及监督产业设备制作或设置 ․ 运营 ․ 维修出口设备(机器)等提供

必要技术服务者。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原件(国外总
公司发行)或在职证明（总公司发行）  ③船舶订购合同书或设备引进合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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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D-10)

活动范围
 (求职活动）包括在国内企业·团体等机关进行的求职活动及正式入职前收

取一定研修费用进行的实习过程。

 (技术创业活动） 参加创业移民教育课程、知识产权等准备申请专利及取得、

准备设立法人等有关创业的各种准备活动。

资格者

 为在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指导(E-4)、专门职业
(E-5)、艺术演出(E-6)、特定活动(E-7)相关行业工作而进行研修或求职
活动者。

   *艺术演出(E-6)资格中娱乐业所等的演出活动(E-6-2)除外，只允许单纯演出及

运动领域。

 与企业投资(D-8)资格 ‘다’目*相关的技术创业等者。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6个月

滞 留 资 格 外

活 动  无关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无关

滞留资格赋予

 目录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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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求职活动者

 以留学(D-2)

资格滞留者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学历证明书或成绩证明书等*

*能够通过出入境系统确认内容时可省略。

③ 求职活动计划书
④ 国家技术资格证复印件(相关者)

 以教授

(E-1)~特定

活动(E-7) 资
格滞留者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求职活动计划书*

 * 要包括求职希望工种及企业等名称、滞留费用筹集方法及活动计划等

 其他以非求职
资格滞留者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具备求职资格条件的证明资料*

 * 学位证、在职证明书等学历及经历证明资料

1. 留学(D-2)资格者的求职(D-10)资格变更

 一. 许可对象

  ① 在国内专门大学获得专门学士学位（包括预订者）的留学生

  ② 获得国内大学学士以上学位者(包括预定者)或在学术研究机关等修完研究过程

(包括预定者)的留学生

  ③ 要以教授(E-1)~特定活动(E-7)资格继续工作，但在滞留期满前未能续签雇

佣合同或未找到其他工作单位者。

     * 艺术演出(E-6)资格中俱乐部等合演者(E-6-2)除外。

  ④ 持有国内·外学士以上学位（包括预取得学位者）且以知识产权或于此相当的技

术能力准备创业者。

  ⑤ 其他非求职资格者(包括滞留资格B-1、 B-2) 中，符合求职(D-10)签证发行

条件的合法滞留外国人。

 二. 限制对象

   最近1年以内雇佣合同期间中，因非雇用主的责任而自行辞职后申请变更

求职(D-10)签证者*

     *以诚信原则保护没有过失的善良雇用主，并防止滥用求职制度确保外国人的

滞留秩序。

 三.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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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滞留资格 具备条件

教授(E-1)․会话指导(E-2)․
研究(E-3)․技术指导(E-4)․

专门职业(E-5)

‣具备相关资格要求的学历及经历、资格证时许可变更。  

‣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雇佣公司等公司设立资料(在营业执
照、登记簿誊本、学院设立证等资料中选1~2种提交)

 ③经历证明书(E-1等)、无犯罪证明书(E-2)、雇用身体检查书

技术创业活动者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学历证明书(学士以上)

③ 技术创业计划书
④ 专利证·实用新型专利证·设计注册证复印件或专利等申请书复印件及受理证。（相

关者）

⑤ 创业移民综合支援系统教育课程进修证或参加教育确认书。（相关者）

    

 四. 申请要领
   滞留身份变动（包括预定)时立刻到滞留地管辖出入境等地进行申请。

 

2. 就业(E-1 ~ E-7)资格变更

 一. 资格条件 (要符合以下所有条件①~③)

① 持求职(D-10) 资格或留学(D-2)* 资格的合法滞留者。

② 要参加的就业活动领域要属于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
指导(E-4)․专门职业(E-5)․艺术演出(E-6)**․特定活动(E-7)滞留资格，

同时要具备相关资格条件。

③ 要与预计加入的有关机关․团体等代表签订雇佣合同。

   * 持留学(D-2) 资格者指，具备求职(D-10)资格变更条件的预计毕业者 (仅，在申请人

的本国或第3国的大学已经获得学士以上的学位并具备需要的经历条件时，在学期中也可

以变更资格。)

   ** 在游乐场所等地进行的演出活动(E-6-2)的除外。只允许单纯艺术或运动领域。

 二. 审查标准及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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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E-2)、资格证复印件(E-5、E-7等)、雇佣推荐书或雇佣需要

性证明资料(E-5、E-7)等

艺术演出(E-6)

‣ 就业工种与专业科目密切相关时，允许专门学士以上

学位者变更。

‣ 仅，要在依据观光振兴法设立的宾馆业设施․娱乐等场所

进行演出或表演活动者(E-6-2)不允许变更。

‣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雇佣公司等公司设立资料(在营业执
照、登记簿誊本、学院设立证等资料中选1~2种提交)

特定活动(E-7) 

‣作为国内专门学士*以上学位者，就业工种与专业科

 目密切相关时，无论是否有经历都允许变更。

‣作为国内学士以上* 学位者，就业工种与专业科目密切相关
时无论是否有经历都允许变更。

‣为了考虑国民替代性及国民雇佣等问题，对雇佣国民

未满5人的内需为主公司或雇佣的E-7资格者超过总国
民雇佣者的20%的公司则限制增加雇佣*。

  * 仅，尖端产业等领域有主管部门推荐时，允许雇用超过
20%。

‣为防止以低工资为目的的雇用，劳动合同上的签订工

资额少于在该公司工作的相同工作经历韩国人的60%

或月收入150万韩元时，原则上限制发行签证。

▸其他详细事项适用特定活动(E-7)资格的签证发行认可

书的发行及滞留管理方针。

‣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雇佣合同书、雇佣公司等公司设立资料(在营业执
照、登记簿誊本、学院设立证等资料中选1~2种提交)

 ④经历证明书    
 ⑤资格证复印件 

 ⑥雇佣推荐书或雇佣需要性证明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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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1. 滞留期间的上限

① 国内大学学士以上学位持有者

② 国家技术资格证持有者或平均学分2.5以上的国内大学

专门学士学位持有者

③ 在世界500强企业有1年以上工作经验者

④ 世界200强大学毕业生

⑤拥有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设立权或正在申请中者。

⑥ 创业移民分数制评分结果为50分以上者*

 * 创业移民分数制的评价项目及分数分配等，请参考该方针
及附件。

最长 2年

其他（专门大学毕业及持有学士学位者） 最长 1年

2.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求职活动计划书或技术创业计划书（包括过去6个月的求职或技术创业准备内容

与今后计划)

  ③ 国家技术资格证或成绩证明书（限于国内专门大学毕业的专门学士）

  ④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再入境许可

 目录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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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登录

1. 外国人登录时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2. 申报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期间
 二 . 申 报 对 象  : 所属机关或团体的变更(包括名称变更)或添加(‘10.11.16.)

 三 .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四 .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 有关变更的证明资料

研修开始及

研修机关变更

等申报

 目录

 规定

  - 出入境管理法第35条(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的申报)、第44条规则、第49

条之2之3号规则

 申报理由

  - 在求职期间中，被聘用为企业等机构的实习职员且开始研修或变更研
     修机关时申报。(包括研修机关名称变更)

  - 在1个月以上6个月未满的期间内，领取所定的研修奖金并签约为实习(研修

     ‧见习) 职员时申报。 

    * 为决定要否雇佣实习职员而进行短期工作时不用申报。

 申报对象

  - 进行外国人登录的求职(D-10)资格者，在求职期间进行企业等机构的实
    习职员等研修活动的外国人。

  - 未办外国人登录的人也是在入境日起90天以内(外国人登录期间)发生

    申报理由时需要申报。

 申报期限

  - 从事由发生日起14天以内 

 提交资料

   ①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书 ② 研修(实习)合同书 ③ 研修机关登

录资料(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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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拥有知识产权（登录） 申请知识产权 ⑤, ⑦专利或实用 设计 专利或实用 设计

分数 80 50 20 10 各 25分

区分 ②, ③ ①, ④, ⑥ 资本金
1亿韩元以上 持有博士学位 TOPIK3级↑

或修完KIIP
分数 各 25分 各 15分 15 10 10

创业移民分数制度的项目及分数

□ 创业签证条件
  ○ 持有学士以上学位 + 设立法人 + 总共340分数中80以上分数获得者（至少有一个以上必
需项目一定包括在内）

□ 详细内容
  ① 必需项目及分数（210分）：必须包括1个以上项目

  ② 选择项目及分数（130分）

<范例>：①知识产权的基础教育(OASIS-1)结业 ②知识产权的深化教育(OASIS-2)结业 ③创业素
养教育(OASIS-4)结业 ④创业指导及咨询(OASIS-5)结业 ⑤在发明ㆍ创业大战(OASIS-6)

中获奖（前3位） ⑥创业企业从孵化器(OASIS-7)毕业 ⑦在由法务部长官允许的政府或
地方自治团体支援事业中被选定的外国人创业项目(OASIS-9)

<参考>：在拥有并申请知识产权、OASIS-6与OASIS-9中，若2名以上人员共同拥有（登录）并申请知识产

权，参与发明ㆍ创业大战或创业项目被选定，只有将总分数除以人数才可得到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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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E-1)

活动范围  作为符合高等教育法指定条件的外国人，在专门大学以上的教育机关
   或相同等级的机关进行教育和研究指导者。

资格者

 韩国科学技术院等学术机关教授

 专科大以上的教育机关雇用的专任讲师以上的教授

 大学或大学附属研究所的特殊领域研究教授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5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1.  扩大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免除范围
  在不影响原来滞留目的的范围内接收正规教育机关（小‧初‧高及大学)的教育

时，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自‘09.6.15.起施行)

2. 非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报)对象的会话指导(E-2)活动非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报)对象的会话指导(E-2)活动
    (会话指导讲师的签证发行及滞留管理的统一规则)(会话指导讲师的签证发行及滞留管理的统一规则)

   一. 在单位里对同事等进行会话指导活动

对象
以教授(E-1) ~ 特定活动(E-7)、采访(D-5) ~ 贸易经营(D-9)资格

办理外国人登录的合法滞留者

许可

标准
在所属单位里对同事等进行的外国语会话指导活动

   二. 非营利或有偿的社会志愿性服务活动的会话指导活动

对象 进行外国人登录(包括登录免除者)的合法滞留者

许可

标准

在学校․宗教等社会福利设施․居民中心等机关进行的非营利或有偿的

社会志愿性服务活动的会话指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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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三. 共同事项
     - 会话指导成为主要活动或进行不合许可标准的会话指导活动，不属于

自由许可对象。

3. 外国人投资企业CEO等优秀专业人员的大学演讲活动

  

活动范围 在大学里进行90天以下的讲课活动者，可以申请短期就业(C-4)

资格的资格外活动。

对象

①投资者等 (D-7、D-8、D-9)资格者中，在国内企业(包括投资
企业)担任理事以上职位的人

②专业人力(E-1、E-3 ~ E-5、E-7) 资格者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校(学)长
的推荐书 ③固有号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

件 ⑤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4. 对于持教授(E-1)或研究(E-3)资格的外国高级科学技术人才，允许进行教
   授(E-1)与研究(E-3)间的相互滞留资格外活动转换。

  一. 许可对象

   将在专门大学以上教育机关或政府出资研究所、国․公立研究所、企业附属研究

所等理工科研究机关工作且获得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雇佣推荐者。

  二. 资格标准

   理工学科硕士以上学位且在有关领域从事研究开发业务工作3年以上者

   理工学科博士学位持有者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或聘用预定确认书 ③ 原雇佣公司雇主的同意书
    ④ 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的雇佣推荐书 ⑤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⑥ 研究机关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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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

活动

 目录

5. 持短期就业(C-4)、特定活动(E-7)资格的外国尖端技术人员在类似尖端技

术领域以教授(E-1)、研究(E-3)、技术指导(E-4)资格进行活动
 一. 许可对象

   在风险企业等的信息技术(IT)领域、电子商务等企业信息化(e-business)

领域或生物产业(BT)、纳米技术(NT)、新素材领域(金属․陶瓷․化学)、输送机

器、数码家电、环境․能源领域工作者。

   且受到所管部门长官(知识经济部、教育科学技术部等)雇佣推荐者。

 二. 资格标准

   在信息企业(IT)或电子商务等相关领域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者

   作为有关专业的学士以上学历者中，在相关领域有2年以上工作经历
者。仅，在国内修完4年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者不需要相关领域的工作

经历。

   相关学科硕士以上学位者

 三. 申请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③ 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 所管部门长官的雇佣推荐书 ⑤ 经历证明书(学士学位者附加学位证复印件)

6.“A-1/A-2持有者”的资格外活动许可 

  一. 就业许可范围
  要进行外国语会话讲师(E-2)、外国人学校教师(E-7)、外国语校对人员(E-7)的活

动，文化艺术(D-1)、宗教(D-6)、教授(E-1)、研究(E-3)、驻韩外国公馆或外国
机关等雇佣的行政人员(E-7)、特定活动(E-7)中在风险企业等从事信息技术(IT)․
E-business工作者中，受到所管部门长官雇佣推荐的人.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交官身份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营业执
照及研究机关证明资料 ④ 学位证原件 ⑤ 经历证明书 ⑥ 外交部雇佣推荐书 

  ⑦ 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的雇佣推荐书(要标明‘高级科学技术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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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

动

 目录

7. 协定(A-3)资格者进行教授(E-1)资格外活动时
  一. 资格条件 

    符合研究(E-3)资格条件者

  二.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SOFA ID卡, 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营业执照

及研究机关证明资料 ④ 学位证原件 ⑤ 经历证明书 ⑥ 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雇

佣推荐书(要标明‘高级科学技术人力’) ⑦ SPONSOR（军人或邀请签约者）需提交

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8. 高额投资外国人及专业人力配偶的就业
 一. 许可对象

   持有高级科学技术人力(SCIENCE卡)及尖端技术人力(GOLD卡)及信

     息技术人力(IT卡)资格的专业外国人员的配偶 

   投资50万美金以上(包括法人)的投资资格持有者的配偶

   专业外国人力资格(E-1, E-2, E-3, E-4, E-5, E-6-2除外的E-6, 

E-7)持有者的配偶

 二. 许可领域

   许可除单纯劳务(D-3, E-9)以外所有职种的滞留资格外活动。

 三. 许可期间 : 延长到配偶的滞留期间(可以继续延长)

 四. 提交资料 : 依据规则第76条各滞留资格的附加资料(省略身份保证书)

   ※ 要在特定活动(E-7)工作时，适用E-7资格签证发行认可书的发行方针。

9. 在相同的宗教财团附属机关工作者，允许宗教(D-6)与教授(E-1)之间的

   相互滞留资格外活动。

 一. 宗教(D-6) → 教授(E-1)的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相同财团证明资料 

③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④学位证 ⑤营业执照复印件 ⑥原雇佣公司  

  代表的同意书
 二. 教授(E-1) → 宗教(D-6)的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相同财团证明资料

③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 有关团体的设立许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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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目录

1.自‘10.11.15.起变更为事后申报制(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第26条之2第1行)

为了提高专业人力利用度加强国家竞争力，对于专业人员申请工作单位变更․添加

制度以原先的事先许可变更为事后申报。

  《法务部告示 第11-510》

  ➠ 大学教授在其他大学进行相关专业的一时性讲演‧讲课‧研究等活动时，不需要进
行工作单位添加申报。

 一. 资格条件

   以教授(E-1)资格进行外国人登录后滞留者中，具备变更․添加工作单位的

要求条件者。

     ※虽具备资格条件，但由于本人的错误而受解雇或中途辞职后无法取得原雇主的离职
同意书的人除外。

 二. 申报程序等

   申报义务者(外国人)要从申报事由发生日起15天以内向管辖出入境管理所

长申报。(允许代理人申报)

     ※因为护照上要粘贴或加盖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贴纸或申报印章，所以原

则上要访问申报。(但,申报期限临近等有紧急情况下先通过传真申报，之后

尽快访问办理粘贴贴纸等手续。)   

 三. 提交资料

  ①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书(第38号之3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免手续费 
②营业执照     ③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雇佣合同书

   ※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在合同期满或工作到双方协议的最终工作日时，可省略此

资料。发生原工作单位停业․倒闭及工资滞付等事由时，可以相关证明资料进行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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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1.①因不得已的事由免签入境或持非就业签证入境的外国高级人力，变更为教授

(E-1)、研究(E-3)滞留资格的许可及②教授(E-1)、研究(E-3)之间的滞留资格相互

变更许可。

 一. 对象

    在专门大学以上教育机关或政府出资研究所、国․公立研究所、企业附

属研究所等研究机关工作者(理工科、人文科、艺․体能科等的高级外国
人力)

     ※对外国高级科学技术人员允许的对象范围扩大为人文科、艺体能科等，并且

删除科学技术部长官雇用推荐书的要求。

 二. 资格标准

    硕士学位以上并在相关领域工作3年以上者

    博士学位者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  

   书原件及复印件(或聘用预定确认书) ③经历证明书(提交学位证复印件) 

   ④ 有关公司的设立资料(营业执照、研究机关证明资料) ⑤ 原雇佣公司代表  

   的同意书(有原雇佣公司时)    

2. 对专业外国人力配偶，变更为专业工作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对象

   专业外国人力《E-1至E-5、E-6(E-6-2除外)、E-7》资格者的配偶

     中，持随同(F-3)资格者。

 二. 许可领域

   许可向专业工作《E-1至E-5、E-6(E-6-2除外)、E-7》所有工种的

     滞留资格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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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 ③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或经历证明书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

印件) ⑤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有原雇佣公司时)

3. 留学(D-2), 求职(D-10) ➠ 教授(E-1)资格变更

 一. 资格条件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者 ①~③)

① 持求职(D-10) 资格或留学(D-2)* 资格的合法滞留者。

② 要参加的就业活动领域要属于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
指导(E-4)․专门职业(E-5)․艺术演出(E-6)**․特定活动(E-7)滞留资格，

同时要具备相关资格条件。

③ 要与预计加入的有关机关․团体等代表签订雇佣合同。

   * 持留学(D-2)资格者指，具备求职(D-10)资格变更条件的预计毕业者 (仅，在申请人的

本国或第3国的大学已经获得学士以上的学位并具备需要的经历条件时，在学期中也可以

变更资格。)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学位证或经历证明书 ④雇佣公司等有关公司设立的资料(营业执照, 登记簿誊
     本等)

4. 理工科大学毕业留学生中要参加教育․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指导活动时
   (只有硕士以上学位者可以申请）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毕业证明书 
   ③雇佣合同书 ④校(学)长的雇佣推荐书 ⑤营业执照

5. 持免签(B-1) 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滞留资格 : 除了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观光就业(H-1)以外  

                  的所有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间 : 一次能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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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原件及复印件)

再入境许可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依据‘附加价值税法’发行的营业执照 

2.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

期间
 二 .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三 .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 有关变更的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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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E-1)

活动范围  作为符合高等教育法指定条件的外国人，在专门大学以上的教育机关
   或相同等级的机关进行教育和研究指导者。

资格者

 韩国科学技术院等学术机关教授

 专科大以上的教育机关雇用的专任讲师以上的教授

 大学或大学附属研究所的特殊领域研究教授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5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1.  扩大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免除范围
  在不影响原来滞留目的的范围内接收正规教育机关（小‧初‧高及大学)的教育

时，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自‘09.6.15.起施行)

2. 非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报)对象的会话指导(E-2)活动非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报)对象的会话指导(E-2)活动
    (会话指导讲师的签证发行及滞留管理的统一规则)(会话指导讲师的签证发行及滞留管理的统一规则)

   一. 在单位里对同事等进行会话指导活动

对象
以教授(E-1) ~ 特定活动(E-7)、采访(D-5) ~ 贸易经营(D-9)资格

办理外国人登录的合法滞留者

许可

标准
在所属单位里对同事等进行的外国语会话指导活动

   二. 非营利或有偿的社会志愿性服务活动的会话指导活动

对象 进行外国人登录(包括登录免除者)的合法滞留者

许可

标准

在学校․宗教等社会福利设施․居民中心等机关进行的非营利或有偿的

社会志愿性服务活动的会话指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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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三. 共同事项
     - 会话指导成为主要活动或进行不合许可标准的会话指导活动，不属于

自由许可对象。

3. 外国人投资企业CEO等优秀专业人员的大学演讲活动

  

活动范围 在大学里进行90天以下的讲课活动者，可以申请短期就业(C-4)

资格的资格外活动。

对象

①投资者等 (D-7、D-8、D-9)资格者中，在国内企业(包括投资
企业)担任理事以上职位的人

②专业人力(E-1、E-3 ~ E-5、E-7) 资格者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校(学)长
的推荐书 ③固有号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

件 ⑤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4. 对于持教授(E-1)或研究(E-3)资格的外国高级科学技术人才，允许进行教
   授(E-1)与研究(E-3)间的相互滞留资格外活动转换。

  一. 许可对象

   将在专门大学以上教育机关或政府出资研究所、国․公立研究所、企业附属研究

所等理工科研究机关工作且获得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雇佣推荐者。

  二. 资格标准

   理工学科硕士以上学位且在有关领域从事研究开发业务工作3年以上者

   理工学科博士学位持有者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或聘用预定确认书 ③ 原雇佣公司雇主的同意书
    ④ 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的雇佣推荐书 ⑤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⑥ 研究机关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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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

活动

 目录

5. 持短期就业(C-4)、特定活动(E-7)资格的外国尖端技术人员在类似尖端技

术领域以教授(E-1)、研究(E-3)、技术指导(E-4)资格进行活动
 一. 许可对象

   在风险企业等的信息技术(IT)领域、电子商务等企业信息化(e-business)

领域或生物产业(BT)、纳米技术(NT)、新素材领域(金属․陶瓷․化学)、输送机

器、数码家电、环境․能源领域工作者。

   且受到所管部门长官(知识经济部、教育科学技术部等)雇佣推荐者。

 二. 资格标准

   在信息企业(IT)或电子商务等相关领域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者

   作为有关专业的学士以上学历者中，在相关领域有2年以上工作经历
者。仅，在国内修完4年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者不需要相关领域的工作

经历。

   相关学科硕士以上学位者

 三. 申请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③ 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 所管部门长官的雇佣推荐书 ⑤ 经历证明书(学士学位者附加学位证复印件)

6.“A-1/A-2持有者”的资格外活动许可 

  一. 就业许可范围
  要进行外国语会话讲师(E-2)、外国人学校教师(E-7)、外国语校对人员(E-7)的活

动，文化艺术(D-1)、宗教(D-6)、教授(E-1)、研究(E-3)、驻韩外国公馆或外国
机关等雇佣的行政人员(E-7)、特定活动(E-7)中在风险企业等从事信息技术(IT)․
E-business工作者中，受到所管部门长官雇佣推荐的人.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交官身份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营业执
照及研究机关证明资料 ④ 学位证原件 ⑤ 经历证明书 ⑥ 外交部雇佣推荐书 

  ⑦ 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的雇佣推荐书(要标明‘高级科学技术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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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7. 协定(A-3)资格者进行教授(E-1)资格外活动时
  一. 资格条件 

    符合研究(E-3)资格条件者

  二.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SOFA ID卡, 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营业执照

及研究机关证明资料 ④ 学位证原件 ⑤ 经历证明书 ⑥ 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雇

佣推荐书(要标明‘高级科学技术人力’) ⑦ SPONSOR（军人或邀请签约者）需提交

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8. 高额投资外国人及专业人力配偶的就业
 一. 许可对象

   持有高级科学技术人力(SCIENCE卡)及尖端技术人力(GOLD卡)及信

     息技术人力(IT卡)资格的专业外国人员的配偶 

   投资50万美金以上(包括法人)的投资资格持有者的配偶

   专业外国人力资格(E-1, E-2, E-3, E-4, E-5, E-6-2除外的E-6, 

E-7)持有者的配偶

 二. 许可领域

   许可除单纯劳务(D-3, E-9)以外所有职种的滞留资格外活动。

 三. 许可期间 : 延长到配偶的滞留期间(可以继续延长)

 四. 提交资料 : 依据规则第76条各滞留资格的附加资料(省略身份保证书)

   ※ 要在特定活动(E-7)工作时，适用E-7资格签证发行认可书的发行方针。

9. 在相同的宗教财团附属机关工作者，允许宗教(D-6)与教授(E-1)之间的

   相互滞留资格外活动。

 一. 宗教(D-6) → 教授(E-1)的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相同财团证明资料 

③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④学位证 ⑤营业执照复印件 ⑥原雇佣公司  

  代表的同意书
 二. 教授(E-1) → 宗教(D-6)的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相同财团证明资料

③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 有关团体的设立许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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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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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10.11.15.起变更为事后申报制(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第26条之2第1行)

为了提高专业人力利用度加强国家竞争力，对于专业人员申请工作单位变更․添加

制度以原先的事先许可变更为事后申报。

  《法务部告示 第11-510》

  ➠ 大学教授在其他大学进行相关专业的一时性讲演‧讲课‧研究等活动时，不需要进
行工作单位添加申报。

 一. 资格条件

   以教授(E-1)资格进行外国人登录后滞留者中，具备变更․添加工作单位的

要求条件者。

     ※虽具备资格条件，但由于本人的错误而受解雇或中途辞职后无法取得原雇主的离职
同意书的人除外。

 二. 申报程序等

   申报义务者(外国人)要从申报事由发生日起15天以内向管辖出入境管理所

长申报。(允许代理人申报)

     ※因为护照上要粘贴或加盖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贴纸或申报印章，所以原

则上要访问申报。(但,申报期限临近等有紧急情况下先通过传真申报，之后

尽快访问办理粘贴贴纸等手续。)   

 三. 提交资料

  ①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书(第38号之3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免手续费 
②营业执照     ③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雇佣合同书

   ※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在合同期满或工作到双方协议的最终工作日时，可省略此

资料。发生原工作单位停业․倒闭及工资滞付等事由时，可以相关证明资料进行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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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1.①因不得已的事由免签入境或持非就业签证入境的外国高级人力，变更为教授

(E-1)、研究(E-3)滞留资格的许可及②教授(E-1)、研究(E-3)之间的滞留资格相互

变更许可。

 一. 对象

    在专门大学以上教育机关或政府出资研究所、国․公立研究所、企业附

属研究所等研究机关工作者(理工科、人文科、艺․体能科等的高级外国
人力)

     ※对外国高级科学技术人员允许的对象范围扩大为人文科、艺体能科等，并且

删除科学技术部长官雇用推荐书的要求。

 二. 资格标准

    硕士学位以上并在相关领域工作3年以上者

    博士学位者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  

   书原件及复印件(或聘用预定确认书) ③经历证明书(提交学位证复印件) 

   ④ 有关公司的设立资料(营业执照、研究机关证明资料) ⑤ 原雇佣公司代表  

   的同意书(有原雇佣公司时)    

2. 对专业外国人力配偶，变更为专业工作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对象

   专业外国人力《E-1至E-5、E-6(E-6-2除外)、E-7》资格者的配偶

     中，持随同(F-3)资格者。

 二. 许可领域

   许可向专业工作《E-1至E-5、E-6(E-6-2除外)、E-7》所有工种的

     滞留资格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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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 ③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或经历证明书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

印件) ⑤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有原雇佣公司时)

3. 留学(D-2), 求职(D-10) ➠ 教授(E-1)资格变更

 一. 资格条件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者 ①~③)

① 持求职(D-10) 资格或留学(D-2)* 资格的合法滞留者。

② 要参加的就业活动领域要属于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
指导(E-4)․专门职业(E-5)․艺术演出(E-6)**․特定活动(E-7)滞留资格，

同时要具备相关资格条件。

③ 要与预计加入的有关机关․团体等代表签订雇佣合同。

   * 持留学(D-2)资格者指，具备求职(D-10)资格变更条件的预计毕业者 (仅，在申请人的

本国或第3国的大学已经获得学士以上的学位并具备需要的经历条件时，在学期中也可以

变更资格。)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学位证或经历证明书 ④雇佣公司等有关公司设立的资料(营业执照, 登记簿誊
     本等)

4. 理工科大学毕业留学生中要参加教育․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指导活动时
   (只有硕士以上学位者可以申请）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毕业证明书 
   ③雇佣合同书 ④校(学)长的雇佣推荐书 ⑤营业执照

5. 持免签(B-1) 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滞留资格 : 除了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观光就业(H-1)以外  

                  的所有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间 : 一次能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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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原件及复印件)

再入境许可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依据‘附加价值税法’发行的营业执照 

2.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

期间
 二 .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三 .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 有关变更的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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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指导(E-2)

活动范围
【 其他与其相符的机关或团体 】

 ‣ 按照终身教育法设立的终身教育设施且符合法务部长官规定标准的设施。

 ‣ 依照其他法令（包括条例）规定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设置，运营的终身教育

   设施。

 ‣ 依据劳动者职业能力开发法规设立的职业能力开发训练设施和职业能力开发训
   练法人。

 ‣ 依据建筑技术管理法令规定被指定为建筑技术人力教育训练代行机关的建筑产
   业教育院。

 ‣ 法人企业及公共机关，且要具备所属职员在进行会话指导时用的教学器械等工具

的教室。

 具备法务部长官指定资格条件的外国人在外国语专门学院、小学以上的教育

   机关及附属语学研究所、广播公司及企业附属语学研究所等类似机关、团体  

   进行的会话指导。

一 会话指导概念

  ‣ 在外国语专门学院、教育机关、企业、团体等机关使用外国语为学生进
    行外国语交流指导活动。

  ‣ 因此使用外国语对特定语学、文化或翻译技法等进行教育时，不算为会
    话指导。

二. 活动场所二. 活动场所

  ‣ 外国语专门学院、小学以上的教育机关及附属语学研究所、广播公司及企

业附属语学研究所等类似机关和团体。

      * 包括使用信息技术等的远程教学形式的学校教科补习学院（学院法修订）

资格者

 目录

 外国语学院等的讲师
  ‣ 作为以该外国语为母语的国家国民。在该外语为母语的国家毕业(大学以

上)且取得学士以上学位者或同等学历以上获得者。

  ‣ 对国内大学毕业者的特例

    - 在以该外语为母语的国家的高中或专门大学毕业且在国内的大学取得

      学士学位以上者予以资格认可。

 由教育科学技术部或市․道教育监主管并募集选拔的人中，要在小、初、

高中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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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者

原语民英语辅助教师(EPIK)

‣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国民并在出生国的大学毕业且取得学士以上学位

的人。

  * 英语为母语的国家（7个国）: 美国、英国、加拿大、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

依据韩-印度CEPA协定的英语辅助教师
‣持印度国籍者中，大学以上毕业且取得学士以上学位和教师资格证

（英语专业）的人。

政府邀请海外英语志愿奖学生(TaLK)

‣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国民

  - 在出身国结束2年以上的大学课程（仅，英国人只要在英国大学结束一年

以上的大学课程即可。）或专门大学以上毕业的人。

   -或10年以上接受该外国语的正规教育并在国内大学结束2年以上的大学
课程或在专门大学以上毕业的人。

原语民汉语辅助教师(CPIK)

‣持中国国籍者中在中国内的大学以上学校毕业且取得学士以上学位及

持有中国国家汉语办公室发行的“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的人。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1
 2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1. 扩大滞留资格外活动免许可范围
  不影响原滞留目的范围内接受正规教育机关（小‧初‧高及大学)的教育时，在

滞留期间范围内的，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自‘09.6.15.日起施行)。

2. 非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报)对象的会话指导(E-2)活动非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申报)对象的会话指导(E-2)活动
    (会话指导讲师的签证发行及滞留管理的统一规则)(会话指导讲师的签证发行及滞留管理的统一规则)

   一. 在工作单位内对同事等进行会话指导活动

对象
以教授(E-1) ~ 特定活动(E-7)、采访(D-5) ~ 贸易经营(D-9)资格办理

外国人登录的合法滞留者。

许可标准 在所属工作单位内对同事等进行的外国语会话指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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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与市․道教育监签订劳务合同的英语辅助教师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合格证明书  ③ 雇佣合同书
 ※ 学历․无犯罪证明书及雇用身体检查书由管辖教育厅已自律查证，因此免交。

上诉英语辅助教师以外的 会话指导讲师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③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 国家公认*的学历证明书 

 - 过去已提交过国家公认学历证明者免交。

   *Apostille确认(协约国家)或驻海外的韩国公馆领事确认(Apostille协约未签订国家)

或申请人本国政府机关的个别确认文件(日本)

     ➠ 在国内大学获得学位者允许提交未经公证的学位证复印件。

⑤ 申请日起6个月以内发行并获得国家公认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 过去已提交国家公认(无)犯罪记录证明书且出境后3个月内申请时，

    不需要提交该资料。仅，以入境日为准海外滞留时间超过3个月时，

在申请外国人登录时要重新提交此资料。

    * Apostille确认(协约国家)或驻海外的韩国公馆领事确认(Apostille协约未签订国

   二. 非营利或有偿的社会志愿服务活动的会话指导活动
对象 外国人登录(包括登录免除者)完毕的合法滞留者。

许可标准
在学校․宗教等社会福利设施․居民中心等机关进行的非营利或有偿的社会志

愿性服务活动的会话指导活动。

 

  三. 共同事项
     - 会话指导成为主要活动或进行不合许可标准的会话指导活动，不属于

自由许可对象。

3. 具备会话指导(E-2)资格条件的登录外国人(包括A-1、A-2、A-3)

 一. 许可对象及许可权限

   具有会话指导(E-2)资格条件的登录外国人(包括A-1、A-2、A-3)是许可对
      象。原则上许可权限委任给出入境管理所长等人。*     

 二. 提交资料及确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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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

动

 目录

家)或韩国内申请人本国公馆的领事确认。(国内滞留者)

  - 有犯罪经历时*原则上不许可

⑥ 雇用身体检查书*

    * 法务部长官指定的医疗机关发行并符合公务员雇用身体检查规定格式标准的身体

检查和HIV及毒品检查(非洛滂,可卡因,鸦片,大麻是必须检查项)结果都要包括。

⑦ 学院设立运营登录证复印件(有关者) ⑧终身教育设施登录证复印件(有关者)

4. 总统令英语服务奖学金生的 滞 留 资 格 外 活 动
 一. 对象 

    被选拔为教育科学技术部(市·道教育监)主管的“总统令英语服务奖学生(政府邀

      请的海外英语服务奖学生)”者。

   持有留学(D-2)资格的大学生中出生国母语为英语者。

    - 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修完2年以上大学课程或接受10年以上的正规英语教育后在

国内修完2年以上大学课程者。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 “总统令英语服

务奖学生”合格通知书(国立国际教育院长或市․道教育监发行) ③雇佣合同书 
④ 营业执照复印件

    

5. 集训营地外国人讲师的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

一. 许可标准

许可

注册(申报)为终身教育法上的终身教育设施时；

 - 地方自治团体(英语文化院、外国语体验村等)主管或注册(申报)

为终身教育设施。

   ※ 集训营地的主体问题是教育科学技术部所管事项。所以，对已登录
为终身教育设施的机关不进行特别限制。

不允

许
脱离学院等基本运营设施的集训营地或借用可举办机构的团体名

义后实际上由学院进行运营时。

   (有关学院设立运营及课外培训的法律第8条)

 二. 对象者

① 持教授(E-1)资格者中，取得会话指导(E-2)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者。

② 持会话指导(E-2)资格者中，取得工作单位添加许可者。

③ 短期就业(C-4, 英语集训营)资格者: 不需要申报或许可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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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动

6. 高额投资外国人及专业人力配偶的就业
 一. 许可对象

   持有高级科学技术人力(SCIENCE卡)及尖端技术人力(GOLD卡)及信

     息技术人力(IT卡)资格的专业外国人员的配偶。

   投资50万美金以上(包括法人)的投资资格持有者的配偶。

   专业外国人力资格(E-1、E-2、E-3、E-4、E-5、E-6-2除外的E-6、

     E-7)持有者的配偶。

 二. 许可领域

   许可除单纯劳务(D-3、E-9)以外所有职种的滞留资格外活动。

 三. 许可期间 : 延长到配偶的滞留期间(可以继续延长)

 四. 提交资料 : 依据规则第76条各滞留资格的附加资料(省略身份保证书)

   ※ 要在特定活动(E-7)工作时，适用E-7资格签证发行认可书的发行方针。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目录

【 指定的工作单位(例)】

• A监督人管理范围内的B小学英语教师在管辖内C, D小学进行巡回讲课的。

• A学院外国语会话指导讲师访问企业等机关进行会话指导的 (仅, 企业等要具备可以雇佣
会话指导讲师条件者且每月在企业等的讲课时间不能超过A学院每月讲课时间的1/3。)

• 其他符合以上事由的工作(活动)地点。

 ※ 共同事项 : 符合劳务合同及滞留资格的活动范围, 且外国人和活动地点(事业体)之间
不可存在个别劳务合同或工资支付, 且不能采取派遣的形式。

 为了提高专业人力利用度加强国家竞争力，对于会话指导讲师申请工作单位变
   更․添加制度以原先的事先许可变更为事后申报。

 工作场所为‘劳务合同中鉴定的雇佣公司’及‘在雇佣合同范围内按雇佣主

指示进行滞留资格有关活动的地点。（滞留管理科-5514参考）

1.概要

2. 申报对象者及申报程序

   申报对象者

    - 正常工作到雇佣合同期满日后变更工作单位者或由于工作单位的停

      业破产等原因变更单位者。

    - 由于本人的错误遭解雇或中途离职后取得雇主的离职同意书后变更

      工作单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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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得到现雇主的同意与其他工作单位追加签订雇佣合同者。

    -根据现雇主的指示在月均讲课时间1/3范围内在其他单位讲课并额外领
取报酬者。

    申报除外对象者(参考法务部告示 2011-510,‘11.10.4.附8)

    - 在变更․添加的单位工作却未具备需要资格条件的政府邀请青少年英语志

愿奖学生*

      * 因未具备大学毕业(学士学位)以上学历条件而不具备外国语学院等的会话指导讲师
资格条件者，不允许变更工作单位。

    - 虽然具备资格条件，但由于本人的错误而遭解雇或中途离职后没拿取得原雇

主的离职同意书或工作地增加同意者*。

    申报程序

   - 变更․添加工作单位的会话指导讲师要在申报事由发生之日起15天以内向

管辖出入境管理所长等申报‘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书(附件9)和有关附加资
料(允许代理人申报)。

    - 因在护照上要粘贴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贴纸且需申告人粘贴盖章和记载， 

所以原则上要访问申报。

  提交资料

  - 雇佣合同、营业执照、原单位长的同意书*、设施设立有关文件等 

     * 仅，工作到合约期满或双方的协议时间时不用提交原工作单位长的同意书。

       原工作单位有停破产及拖欠工资等问题时可用证明资料和事由书替代。

滞留资格赋予

 目录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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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一. 许可对象及许可权限

  登录外国人(包括A-1、A-2、A-3)并受市․道教育监邀请和雇佣且要在

小 ․中等学校进行英语辅助的教师，许可权限委任给出入境管理所长
（与所持滞留资格无关）。

二. 提交资料

   国家公认的学历․(无)犯罪记录证明书及雇佣身体检查书, 雇佣合同书, 团体等与
设立有关资料及其他审查时需要的证明资料等。

   ‣ 能够确认曾提交过国家公认的学历․(无)犯罪记录证明书与雇佣身体检查书的事实并
     将滞留资格变更为求职(D-10)资格等后继续滞留者，可以免交相同资料。

   ‣ 与市․道教育监签约雇佣合同的小․中等学校英语辅助教师，提交‘雇佣
    合同书’和英语辅助教师‘合格证’*。

      * 学历․(无)犯罪记录证明书及雇佣身体检查书由管辖教育厅自律审查。

     ※ 雇用身体检查书必须在密封状态下提交(不可开封)

   ‣ 雇佣合约书上的工资未达到最低工资标准时原则上不允许变更滞留资格。

1. 教育科学技术部(市․道教育监)邀请的外国人英语讲师*要对小․初․高中生进行授课时，

不管持何种资格都可以变更为E-2资格。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持有者）、护照用规格照片

     1张、手续费 

   ② 市․道教育监或国立国际教育院长发行的合格通知书或通知书
   ③ 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④ 学校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固有号码证复印件)

   * 仅, 与市․道教育监签约雇佣合同的小․初级学校英语辅助教师等免除学历․经历证明书及雇佣身

体检查书，只要提交‘合格证明书’和‘雇佣合同书‘等资料。(并且过去以会话指导讲师资格

滞留时已提交过国家公认的学历․经历证明书及雇佣身体检查书且现在以求职(D-10)等资格

滞留中的登录外国人也免交上述3种资料)。

2. 具备会话指导(E-2)条件的登录外国人(包括A-1、A-2、A-3)

 一. 许可对象及许可权限

   具备会话指导(E-2)资格条件的登录外国人(包括A-1、A-2、A-3)属于许可对
象, 原则上将许可权限委任给出入境管理所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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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二. 提交资料及确认事项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③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 国家公认的*学历证明书 
     - 过去已提过交国家公认的学历证明资料者免提交。

     *Apostille确认(协约国家)或驻海外的韩国公馆领事确认(Apostille协约未签订国家)

或国内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的确认（共同）或申请人本国政府机关的个别确认文件(日本)

     ➠ 仅，在韩国国内大学等机构取得学位（学历）者可以提交未经过认证的学位证
    ⑤ 申请日起6个月以内发行并获得国家公认的*无犯罪证明书
  - 过去已提交国家公认无犯罪证明书且出境后3个月内申请时，不需要提交

该资料。仅，以入境日为准在海外滞留时间超过3个月者，申请外国人登

录时要重新提交此资料。

    * Apostille确认(协约国家)或驻海外的韩国公馆领事确认(Apostille协约未签订国家)

或韩国内申请人本国公馆的领事确认。(国内滞留者)

  - 有犯罪经历时*原则上不允许。

⑥ 雇用身体检查书*(必须提交未开封件；开封无效)

    * 法务部长官指定的医疗机关发行并符合公务员雇用身体检查规定格式标准的身体检查
和HIV及毒品检查(非洛滂,可卡因,鸦片,大麻是必须检查项目)结果都要包括

⑦ 学院设立运营登录证复印件(有关者) ⑧终身教育设施登录证复印件(有关者)

3. 留学(D-2), 求职(D-10) ➠ 会话指导(E-2)资格变更

 一.  资格条件 (要符合以下所有条件①~③)

① 持求职(D-10) 资格或留学(D-2)* 资格的合法滞留者。

② 要参加的就业活动领域要属于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
指导(E-4)․专门职业(E-5)․艺术演出(E-6)․特定活动(E-7)滞留资格，同时
要具备相关资格条件。

③ 要与预计加入的有关机关․团体等代表签订雇佣合同。

   * 持留学(D-2) 资格者指，具备求职(D-10)资格变更条件的预计毕业者 (仅，在申请人

的本国或第3国的大学已经获得学士以上的学位并具备需要的经历条件时，在学期中也可

以变更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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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 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学位证或经历证明书 ④ 雇佣公司等有关公司设立资料(营业
执照、学院设立证、登记簿誊本等) ⑤ （无）犯罪证明书 ⑥ 雇用身体检查书(必

须以密封状态提交；开封无效)

3. 免签(B-1)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滞留资格 : 除了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观光就业(H-1)以外的所有

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间 : 根据滞留资格1次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 具备会话指导(E-2)资格者 

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目录

1. 1.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③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 学院设立运营登录证复印件(有关者)

  ⑤ 在终身教育设施及法人企业等机构工作者(利用学生现况及课程表、劳动所

    得抵扣发票等资料进行综合审查)

  ⑥ 要补充有关无犯罪证明书及学历证明资料的现有滞留者需要提出此类资料 

  ⑦ 课程表

   ※教育科学技术部或市․道․督学邀请的英语讲师不需要提交 ①（无）犯罪证明书 ②学历验证 
     ③雇用身体检查资料

2. 滞留期间特例

  按韩‧印度 CEPA协定的英语辅助教师
   - 就业期间 : 1年

  政府邀请的英语服务奖学金生(TaLK)及中国语辅助教师(CPIK)

   - 就业期间 : 最长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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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入境许可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依据‘附加价值税法’发行的营业执照  

 ③ 雇用身体检查书
   - 依据法务部告示第2011-23 (2011.1.27.)(附件6)规定在法务部长官指定

雇用身体检查医疗机关发行的文件*

      * 仅，市․道教育监雇用的英语辅助教师及政府邀请的海外英语服务奖学金生免交此资料(提

交到管辖教育官厅进行自律审查)

2.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

期间
 二 .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三 . 提交资料

   ①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书、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 有关变更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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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E-3)

活动范围
 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 

 从事产业高度技术研究开发工作

 高级科学技术人力

资格者

 依照特定研究机关培养法规定的政府出资研究机关等有关设立․运营及培育法规定

设立的研究机关进行自然科学领域研究或产业高度技术研究开发的科学技术人

员。

 在根据防卫事业法规定设立的研究机关进行研究活动的科学技术人员。

 根据技术开发促进法等有关法令，为了在自然科学领域或产业高难度技术领域

   进行开发，而与机关或团体签约的科学技术人员。

 在政府出资的研究所、国․公立研究所、企业附属研究所等理工科研究机关进行自然

   科学领域的研究或产业上高度技术的研究开发并得到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雇佣推

荐的人员。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5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1. 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免除范围扩大

  在不影响原滞留目的范围内接受正规(小‧初‧高及大学)教育时，在滞留期间范

围内的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自‘09.6.15.起施行)。

4. 外国人投资企业CEO等优秀专业人力的大学演讲活动  

活动范围 在大学里进行90天以下的讲课活动的人可以申请短期就业(C-4)资
格的资格外活动。

对象

①投资者等(D-7、D-8、D-9)资格者中，在国内企业担任(包括投

资企业)理事以上职位的人。

②专门人力(E-1、E-3 ~ E-5、E-7) 资格者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校(学)长的

推荐书 ③固有号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⑤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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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3. 对于持教授(E-1)或研究(E-3)资格的外国高级科学技术人才，许可向教
   授(E-1), 研究(E-3)间的相互滞留资格外活动。

  一. 许可对象

   将在专门大学以上教育机关或政府出资研究所、国․公立研究所、企业附属研究

所等理工科研究机关工作且获得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雇佣推荐者。

  二. 资格标准

   理工学科硕士以上学位且在有关领域从事研究开发业务工作3年以上者

   理工学科博士学位持有者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或聘用预定确认书 ③ 原雇佣公司雇主的同意书
    ④ 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的雇佣推荐书 ⑤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⑥ 研究机关证明资料

4. 持有短期就业(C-4)、特定活动(E-7)资格的外国尖端技术人力在类似的尖

端技术领域以教授(E-1)、研究(E-3)、技术指导(E-4)的资格参加活动
 一. 许可对象

   在风险企业等的信息技术(IT)领域、电子商务等企业信息化(e-business)

领域或生物产业(BT)、纳米技术(NT)、新资料领域(金属․陶瓷․化学)、输送机

器、数码家电、环境․能源领域工作的人。

   管辖部门长官(知识经济部, 教育科学技术部等)雇佣推荐的人。

 二. 资格标准

   在信息企业(IT)或电子商务等有关领域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的人。

   作为有关专业的学士以上学历持有者、在有关领域有2年以上经历的

人,但在国内修完4年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的人不需要有关领域的工作

经历。

   有关专业硕士学位以上持有者。

 三. 申请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③ 过去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 所管部门长官的雇佣推荐书 

   ⑤经历证明书(学士学位持有者附加学位证复印件) ⑥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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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5.“A-1、A-2持有者”的资格外活动许可 

  一. 就业许可范围
  要进行外国语会话讲师(E-2)、外国人学校教师(E-7)、外国语校对人员(E-7)的活

动，文化艺术(D-1)、宗教(D-6)、教授(E-1)、研究(E-3)、驻韩外国公馆或外国
机关等雇佣的行政人员(E-7)、特定活动(E-7)中在风险企业等从事信息技术(IT)․
E-business工作者中，受到所管部门长官雇佣推荐的人。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交官身份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营业执
照及研究机关证明资料 ④ 学位证原件 ⑤ 经历证明书 ⑥ 外交部雇佣推荐书 

  ⑦ 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的雇佣推荐书(要标明‘高级科学技术人力’)

6. 协定(A-3）资格持有者的研究(E-3)

  一. 资格条件 

    符合研究(E-3)资格条件者

  二.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SOFA ID卡、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营
业执照及研究机关证明资料 ④ 学位证原件 ⑤ 经历证明书 ⑥ 教育科学
技术部长官雇佣推荐书(要标明‘高级科学技术人力’) ⑦ SPONSOR（军人

或邀请签约者提交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7. 高额投资外国人及专业人力配偶的就业
 一. 许可对象

   持有高级科学技术人力(SCIENCE卡)及尖端技术人力(GOLD卡)及信

     息技术人力(IT卡)资格的专业外国人员的配偶。 

   投资50万美金以上(包括法人)的投资资格持有者的配偶。

   专业外国人力资格(E-1、E-2、E-3、E-4、E-5、E-6-2除外的E-6、

     E-7)持有者的配偶。

 二. 许可领域

   许可除单纯劳务(D-3、E-9)以外所有职种的滞留资格外活动。

 三. 许可期间 : 延长到配偶的滞留期间(可以继续延长)

 四. 提交资料 : 依据规则第76条各滞留资格的附加资料(省略身份保证书)

   ※ 要在特定活动(E-7)工作时，适用E-7资格签证发行认可书的发行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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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1.自‘10.11.15.起修改为事后申报制(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第26条之2第1行)

为了提高专业人力利用度加强国家竞争力，对于专业人员申请工作单位变更․添加

制度以原先的事先许可变更为事后申报。

  《法务部告示第11-510》

 一. 资格条件

   以教授(E-1)资格进行外国人登录后滞留者中，具备变更․添加工作单位的

要求条件者。

     ※虽具备资格条件，但由于本人的错误而受解雇或中途辞职后无法取得原雇主的离职
同意书的人除外。

 二. 申报程序等

   申报义务者(外国人)要在申报事由发生日起15天以内向管辖出入境管理所

长申报。(允许代理人申报)

     ※因为护照上要粘贴或加盖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贴纸或申报印章，所以原

则上要访问申报。(但,申报期限临近等有紧急情况下先通过传真申报，之后

尽快访问办理粘贴贴纸等手续。)   

 三. 提交资料

  ①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书(第38号之3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免手续费 
②营业执照     ③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雇佣合同书

   ※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在合同期满或工作到双方协议的最终工作日时，可省略此

资料。发生原工作单位停业․倒闭及工资滞付等事由时，可以相关证明资料进行代

替。

滞留资格赋予

 目录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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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1. ①因不得已的事由免签入境或持非就业签证入境的外国高级人力，变更为教
   授(E-1)、研究(E-3)滞留资格的许可及②教授(E-1)、研究(E-3)之间的滞留资格相互

变更许可。

 一. 对象

    在专门大学以上教育机关或政府出资研究所、国․公立研究所、企业附

属研究所等研究机关工作者(理工科、人文科、艺․体能科等高级外国人

力)。

     ※对外国高级科学技术人员允许的对象范围扩大为人文科,艺体能科等，并且删
除科学技术部长官雇用推荐书的要求。

 二. 资格标准

    硕士学位以上并在相关领域工作3年以上者

    博士学位者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  

   书原件及复印件(或聘用预定确认书) ③经历证明书(提交学位证复印件) 

   ④ 有关公司的设立资料(营业执照、研究机关证明资料) ⑤ 原雇佣公司代表  

   的同意书(有原雇佣公司时)    

2. 对于从事自然科学领域研究或产业高度技术研究开发并将在以下团体工作

的研究员，无论何种资格都允许变更为研究(E-3)资格。

 一. 对象者

   在受特定机关培育法、其他特别法管理的研究机关进行工作的科学
     技术人员。

   在受防卫产业的特别措施法设立的研究机关进行研究活动的科学技术
     人员。

   在国․公立研究机关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公司要提交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等有关设立资料) 

  ③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或经历证明书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⑤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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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有原雇佣公司时)

3.对专业外国人力配偶，变更为专业工作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对象

   专业外国人力《E-1至E-5、E-6(E-6-2除外)、E-7》资格者的配偶

     中，持随同(F-3)资格者。

 二. 许可领域

   许可向专业工作《E-1至E-5、E-6(E-6-2除外)、E-7》所有工种的

     滞留资格变更。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 ③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或经历证明书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

印件) ⑤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有原雇佣公司时)

4. 持免签(B-1) 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滞留资格 : 除了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观光就业(H-1)以外  

                  的所有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间 : 一次能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5. 留学(D-2)、求职(D-10) ➠ 研究(E-3)资格变更

 一. 资格条件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者 ①~③)

① 持求职(D-10) 资格或留学(D-2)* 资格的合法滞留者。

② 要参加的就业活动领域要属于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
指导(E-4)․专门职业(E-5)․艺术演出(E-6)**․特定活动(E-7)滞留资格，

同时要具备相关资格条件。

③ 要与预计加入的有关机关․团体等代表签订雇佣合同。

   * 持留学(D-2) 资格者指，具备求职(D-10)资格变更条件的预计毕业者 (仅，在申请人

的本国或第3国的大学已经获得学士以上的学位并具备需要的经历条件时，在学期中也可

以变更资格。)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学位证或经历证明书 ④雇佣公司等有关公司设立的资料(营业执照、登记簿誊
     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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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1.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③ 营业执照复印件

再入境许可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依据‘附加价值税法’发行的营业执照 

2. 申报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 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期间
二 .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三 . 提交资料

　①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书、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 有关变更证明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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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导(E-4)

活动范围  在公․私机关提供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或产业特殊领域的技术。

资格者

 依据｢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规定的签订技术引进合同后，向韩国国民或韩国
   法人提供技术者。

 将国内无法寻找的产业公司高度技术等提供到国内公․私机关者。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5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1.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免除范围扩大

  在不影响原滞留目的范围内接受正规(小‧初‧高及大学)教育时，在滞留期间范

围内的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自‘09.6.15.起施行)。

2. 外国人投资企业CEO等优秀专业人力的大学演讲活动  

活动范围 在大学里进行90天以内的讲课活动的人可以申请短期就业(C-4)资
格的资格外活动。

对象

①投资者等(D-7、D-8、D-9)资格者中，在国内企业担任(包括投

资企业)理事以上职位的人。

②专门人力(E-1、E-3 ~ E-5、E-7) 资格者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校(学)长的

推荐书 ③固有号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⑤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3. 持短期就业(C-4)、特定活动(E-7)资格的外国尖端技术人员在类似尖端技

术领域以教授(E-1)、研究(E-3)、技术指导(E-4)资格进行活动。

 一. 许可对象

   在风险企业等的信息技术(IT)领域、电子商务等企业信息化(e-business)

领域或生物产业(BT)、纳米技术(NT)、新素材领域(金属․陶瓷․化学)、输送机

器、数码家电、环境․能源领域工作者。

   且得到所管部门长官(知识经济部、教育科学技术部等)雇佣推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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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动
 二. 资格标准

   在信息企业(IT)或电子商务等相关领域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者

   作为有关专业的学士以上学历者中，在相关领域有2年以上工作经历
者。仅，在国内修完4年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者不需要相关领域的工作

经历。

   相关学科硕士以上学位者

 三. 申请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③ 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 所管部门长官的雇

佣推荐书 ⑤学历证明书及经历证明书(学士学位持有者附加学位证复印件) ⑥营
业执照复印件

4. 高额投资外国人及专业人力配偶的就业
 一. 许可对象

   持有高级科学技术人力(SCIENCE卡)及尖端技术人力(GOLD卡)及信

     息技术人力(IT卡)资格的专业外国人员的配偶 

   投资50万美金以上(包括法人)的投资资格持有者的配偶

   专业外国人力资格(E-1、E-2、E-3、E-4、E-5、E-6-2除外的E-6、

     E-7)持有者的配偶

 二. 许可领域

   许可除单纯劳务(D-3、E-9)以外所有职种的滞留资格外活动。

 三. 许可期间 : 延长到配偶的滞留期间(可以继续延长)

 四. 提交资料 : 依据规则第76条各滞留资格的附加资料(省略身份保证书)

   ※ 要在特定活动(E-7)工作时，适用E-7资格签证发行认可书的发行方针。

工作单位的变更

、添加

 目录

1.自‘10.11.15.起修改为事后申报制(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第26条之2第1行)

为了提高专业人力利用度加强国家竞争力，对于专业人员申请工作单位变更․添加

制度以由原先的事先许可变更为事后申报。

  《法务部告示第1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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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更

、添加

  一. 资格条件

   以技术指导(E-4)资格进行外国人登录后滞留者中，具备变更․添加工作单
位的要求条件者。

     ※虽具备资格条件，但由于本人的错误而被解雇或中途辞职后无法取得原雇主的离职
同意书的人除外。

 二. 申报程序等

   申报义务者(外国人)要在申报事由发生日起15天以内向管辖出入境管理所

长申报。(允许代理人申报)

     ※因为护照上要粘贴或加盖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贴纸或申报印章，所以原

则上要访问申报。(但,申报期限临近等有紧急情况下先通过传真申报，之后

尽快访问办理粘贴贴纸等手续。)   

 三. 提交资料

  ①工作单位变更‧附加申报书(第38号之3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

除  ②营业执照 ③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雇佣合同书 ⑤技术引进合同申

报受理书、技术引进合同书（或劳务交易认可书）或防卫产业体指定书复印件等 

  ※ 要变更工作单位时需要所管部门长官的雇佣推荐书。

   ※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在合同期满或工作到双方协议的最终工作日时，可省略此

资料。发生原工作单位停业․倒闭及工资滞付等事由时，可以相关证明资料进行代替。

滞留资格赋予

 目录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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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1. 留学(D-2)、求职(D-10) ➠ 教授(E-1)资格变更

 一. 资格条件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者 ①~③)

① 持求职(D-10)资格或留学(D-2)* 资格的合法滞留者。

② 要参加的就业活动领域要属于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
指导(E-4)․专门职业(E-5)․艺术演出(E-6)**․特定活动(E-7)滞留资格，

同时要具备相关资格条件。

③ 要与预计加入的有关机关․团体等代表签订雇佣合同。

   * 持留学(D-2) 资格者指，具备求职(D-10)资格变更条件的预计毕业者 (仅，在申请人

的本国或第3国的大学已经获得学士以上的学位并具备需要的经历条件时，在学期中也可

以变更资格。)

  二.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总公司

发行）或在职证明书 ③ 技术引进合同申报受理书、技术引进合同书（或劳务交

易认可书）或防卫产业体指定书复印件 ④营业执照复印件 ⑤ 所管部门长官的雇

佣推荐书(需要时)

2. 要提供自然科学领域技术或产业特殊领域技术的以下技术人员，无论持何

种资格都允许变更为研究(E-3)资格。

  依据外国人投资促进法、税法特例限制法或航空宇宙产业开发促进法规定签订技术引

进合同并提供技术的人。

  依据有关防卫产业的特别措施法规定，向防卫产业公司提供技术的人。

  依据政府或政府投资机关管理基本法规定与政府投资机关签订合同并提供产业上技术
的人。

3. 免签(B-1)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滞留资格 : 除了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观光就业(H-1)以外的所有

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间 : 根据滞留资格1次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4. 对专业外国人力配偶，变更为专业工作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对象

   专业外国人力《E-1至E-5、E-6(E-6-2除外)、E-7》资格者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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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中，持随同(F-3)资格者。

 二. 许可领域

   许可向专业工作《E-1至E-5、E-6(E-6-2除外)、E-7》所有工种的

    滞留资格变更。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 ③ 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或经历证明书 ④ 雇佣合同书(原件及

复印件) ⑤ 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有原雇佣公司时)

滞留期间延长
许可

1.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总公司

发行）或在职证明书 ③ 技术引进合同申报受理书、技术引进合同书（或劳务交

易认可书）或防卫产业体指定书复印件 ④营业执照复印件

 ⑤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再入境许可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依据‘附加价值税法’发行的营业执照   

2.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期间
 二 .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三 . 提交资料

  ①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书、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免手续费 ② 有关变更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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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导(E-4)

活动范围  为公․私机关提供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知识或产业特殊领域的技术。

资格者

 依照｢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规定签订技术引进合同后，向韩国国民或韩国
   法人提供技术者。

 为国内公․私机关提供国内没有的产业上的高度技术等者。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5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1.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免除范围扩大

  在不影响原滞留目的范围内接受正规(小‧初‧高及大学)教育时，在滞留期间范

围内的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自‘09.6.15.起施行)。

2. 外国人投资企业CEO等优秀专业人力的大学演讲活动  

活动范围 在大学里进行90天以下的讲课活动的人可以申请短期就业(C-4)资
格的资格外活动。

对象

①投资者等(D-7、D-8、D-9)资格者中，在国内企业担任(包括投

资企业)理事以上职位的人。

②专门人力(E-1、E-3 ~ E-5、E-7) 资格者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校(学)长的

推荐书 ③固有号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⑤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3. 持短期就业(C-4)、特定活动(E-7)资格的外国尖端技术人员在类似尖端技

术领域以教授(E-1)、研究(E-3)、技术指导(E-4)资格进行活动。

 一. 许可对象

   在风险企业等的信息技术(IT)领域、电子商务等企业信息化(e-business)

领域或生物产业(BT)、纳米技术(NT)、新素材领域(金属․陶瓷․化学)、输送机

器、数码家电、环境․能源领域工作者。

   且得到所管部门长官(知识经济部、教育科学技术部等)雇佣推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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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动
 二. 资格标准

   在信息企业(IT)或电子商务等相关领域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者.

   作为有关专业的学士以上学历者中，在相关领域有2年以上工作经历
者。仅，在国内修完4年课程而获得学士学位者不需要相关领域的工作

经历。

   相关学科硕士以上学位者

 三. 申请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 ③ 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 所管部门长官的雇

佣推荐书 ⑤学历证明书及经历证明书(学士学位持有者附加学位证复印件) ⑥营
业执照复印件

4. 高额投资外国人及专业人力配偶的就业
 一. 许可对象

   持有高级科学技术人力(SCIENCE卡)及尖端技术人力(GOLD卡)及信

     息技术人力(IT卡)资格的专业外国人员的配偶。

   投资50万美金以上(包括法人)的投资资格持有者的配偶。

   专业外国人力资格(E-1、E-2、E-3、E-4、E-5、E-6-2除外的E-6、

     E-7)持有者的配偶。

 二. 许可领域

   许可除单纯劳务(D-3、E-9)以外所有职种的滞留资格外活动。

 三. 许可期间 : 延长到配偶的滞留期间(可以继续延长)

 四. 提交资料 : 依据规则第76条各滞留资格的附加资料(省略身份保证书)

   ※ 要在特定活动(E-7)工作时，适用E-7资格签证发行认可书的发行方针。

工作单位的变更

、添加

 目录

1.自‘10.11.15.起修改为事后申报制(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第26条之2第1行)

为了提高专业人力利用度加强国家竞争力，对于专业人员申请工作单位变更․添加

制度以原先的事先许可变更为事后申报。

  《法务部告示第1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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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更

、添加   一. 资格条件

   以技术指导(E-4)资格进行外国人登录后滞留者中，具备变更․添加工作单
位的要求条件者。

     ※虽具备资格条件，但由于本人的错误而被解雇或中途辞职后无法取得原雇主的离职
同意书的人除外。

 二. 申报程序等

   申报义务者(外国人)要在申报事由发生日起15天以内向管辖出入境管理所

长申报。(允许代理人申报)

     ※因为护照上要粘贴或加盖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贴纸或申报印章，所以原

则上要访问申报。(但,申报期限临近等有紧急情况下先通过传真申报，之后

尽快访问办理粘贴贴纸等手续。)   

 三. 提交资料

  ①工作单位变更‧附加申报书(第38号之3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

除  ②营业执照 ③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雇佣合同书 ⑤技术引进合同申

报受理书、技术引进合同书（或劳务交易认可书）或防卫产业体指定书复印件等 

  ※ 要变更工作单位时需要所管部门长官的雇佣推荐书。

   ※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在合同期满或工作到双方协议的最终工作日时，可省略此

资料。发生原工作单位停业․倒闭及工资滞付等事由时，可以相关证明资料进行代替。

滞留资格赋予

 目录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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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1. 留学(D-2), 求职(D-10) ➠ 教授(E-1)资格变更

 一. 资格条件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者 ①~③)

① 持求职(D-10) 资格或留学(D-2)* 资格的合法滞留者。

② 要参加的就业活动领域要属于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
   指导(E-4)․专门职业(E-5)․艺术演出(E-6)**․特定活动(E-7)滞留资格，

同时要具备相关资格条件。

③ 要与预计加入的有关机关․团体等代表签订雇佣合同。

   * 持留学(D-2) 资格者指，具备求职(D-10)资格变更条件的预计毕业者 (仅，在申请人

的本国或第3国的大学已经获得学士以上的学位并具备需要的经历条件时，在学期中也可

以变更资格。)。

  二.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总公司

发行）或在职证明书 ③ 技术引进合同申报受理书、技术引进合同书（或劳务交

易认可书）或防卫产业体指定书复印件 ④营业执照复印件 ⑤ 所管部门长官的雇

佣推荐书(需要时)

2. 要提供自然科学领域技术或产业特殊领域技术的以下技术人员，无论持何

种资格都允许变更为研究(E-3)资格。

  依据外国人投资促进法、税法特例限制法或航空宇宙产业开发促进法规定签订技术引

进合同并提供技术的人。

  依据有关防卫产业的特别措施法规定，向防卫产业公司提供技术的人。

  依据政府或政府投资机关管理基本法规定与政府投资机关签订合同并提供产业上技术
的人。

3. 免签(B-1)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滞留资格 : 除了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观光就业(H-1)以外的所有

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间 : 根据滞留资格1次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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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4. 对专业外国人力配偶，变更为专业工作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对象

   专业外国人力《E-1至E-5、E-6(E-6-2除外)、E-7》资格者的配偶

    中，持随同(F-3)资格者。

 二. 许可领域

   许可向专业工作《E-1至E-5, E-6(E-6-2除外), E-7》所有工种的滞
留资格变更。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 ③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或经历证明书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

印件) ⑤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有原雇佣公司时)

滞留期间延长
许可

1.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总公司

发行）或在职证明书 ③ 技术引进合同申报受理书、技术引进合同书（或劳务交

易认可书）或防卫产业体指定书复印件 ④ 营业执照复印件

再入境许可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依据‘附加价值税法’发行的营业执照   

2.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 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期间
 二 .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三 . 提交资料

  ①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书、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免手续费 ② 有关变更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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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职业(E-5)

活动范围  持有韩国法律认可的海外国家公认资格证并按照韩国法律进行的专门业务
从事者。

资格者

 国土海洋部长官推荐的飞机驾驶员。

 保有最新医学及尖端医术并得到保健福利部长官雇用推荐者中，将在以

  下医疗机关工作者：

   - 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医疗机关
   - 医疗法人

   - 非营利法人及政府投资机关设立的医疗机关
 国内的医(牙)科大学毕业后在大学附属医院或保健福利部长官指定的医院等机

关进行见习·实习医生过程者。

 依照有关南北交流协力的法律规定获得南北协力事业承认后，为金刚山观
光开发事业等目的邀请观光船舶运行员等必要专业人员。

 受国内运输公司聘用的船长等船舶运行必要专业人员。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5年

滞留资格外活

动

 目录

1. 扩大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免除范围
  在不影响原来滞留目的的范围内接收正规教育机关（小‧初‧高及大学)的教育

时，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自‘09.6.15.起施行)

2. 高额投资外国人及专业人力配偶的就业
 一. 许可对象

   持有高级科学技术人力(SCIENCE卡)及尖端技术人力(GOLD卡)及信

     息技术人力(IT卡)资格的专业外国人员的配偶。 

   投资50万美金以上(包括法人)的投资资格持有者的配偶。

   专业外国人力资格(E-1、E-2、E-3、E-4、E-5、E-6-2除外的E-6、

     E-7)持有者的配偶。

 二. 许可领域



- 127 -

滞留资格外活动    许可除单纯劳务(D-3、E-9)以外所有职种的滞留资格外活动。

 三. 许可期间 : 延长到配偶的滞留期间(可以继续延长)

 四. 提交资料 : 依据规则第76条各滞留资格的附加资料(省略身份保证书)

   ※ 要在特定活动(E-7)工作时，适用E-7资格签证发行认可书的发行方针。

4. 外国人投资企业CEO等优秀专业人员的大学演讲活动

  

活动范围 在大学里进行90天以下的讲课活动者，可以申请短期就业(C-4)

资格的资格外活动。

对象

①投资者等 (D-7、D-8、D-9)资格者中，在国内企业(包括投资
企业)担任理事以上职位的人。

②专业人力(E-1、E-3 ~ E-5、E-7) 资格者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校(学)长
的推荐书 ③固有号码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印

件 ⑤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目录

1.‘自‘10.11.15.起修改为事后申报制(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第26条之2第1行)

为了提高专业人力利用度加强国家竞争力，对于专业人员申请工作单位变更․添加

制度以原先的事先许可变更为事后申报。

 《法务部告示第11-510》

  一. 资格条件

   以专门职业(E-5)资格进行外国人登录后滞留者中，具备变更․添加工作单
位的要求条件者。

     ※虽具备资格条件，但由于本人的错误而受解雇或中途辞职后无法取得原雇主的离职
同意书的人除外。

 二. 申报程序等

   申报义务者(外国人)要在申报事由发生日起15天以内向管辖出入境管理所

长申报。(允许代理人申报)

     ※因为护照上要粘贴或加盖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贴纸或申报印章，所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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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则上要访问申报。(但,申报期限临近等有紧急情况下先通过传真申报，之后

尽快访问办理粘贴贴纸等手续。)   

 三. 提交资料

  ①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书(第38号之3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

除  ②营业执照 ③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雇佣合同书 ⑤技术引进合同申报
受理书、技术引进合同书（或劳务交易认可书）或防卫产业体指定书复印件

 ※变更工作单位时需要得到所管部门长官的雇用推荐书
   ※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在合同期满或工作到双方协议的最终工作日时，可省略此

资料。发生原工作单位停业․倒闭及工资滞付等事由时，可以相关证明资料进行代替。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1. 留学(D-2)、求职(D-10) ➠ 专门职业(E-5)资格变更

 一. 资格条件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者 ①~③)

① 持求职(D-10) 资格或留学(D-2)* 资格的合法滞留者。

② 要参加的就业活动领域要属于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
指导(E-4)․专门职业(E-5)․艺术演出(E-6)**․特定活动(E-7)滞留资格，

同时要具备相关资格条件。

③ 要与预计加入的有关机关․团体等代表签订雇佣合同。

   * 持留学(D-2) 资格者指，具备求职(D-10)资格变更条件的预计毕业者 (仅，在申请人

的本国或第3国的大学已经获得学士以上的学位并具备需要的经历条件时，学期中也可以

变更资格。)

  二.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总公司

发行）或在职证明书 ③ 技术引进合同申报受理书、技术引进合同书（或劳务交

易认可书）或防卫产业体指定书复印件 ④营业执照复印件 ⑤ 所管部门长官的雇

佣推荐书(需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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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2. 免签(B-1)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滞留资格 : 除了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观光就业(H-1)以外的所有

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间 : 根据滞留资格1次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3. 对专业外国人力配偶，变更为专业工作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对象

   专业外国人力《E-1至E-5, E-6(E-6-2除外), E-7》资格者的配偶

中，持随同(F-3)资格者。

 二. 许可领域

   许可向专业工作《E-1至E-5, E-6(E-6-2除外), E-7》所有工种的滞
留资格变更。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 ③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或经历证明书 ④雇佣合同书(原件及复

印件) ⑤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有原雇佣公司时)

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1.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用合同书复印件

  ② 依据‘附加价值税法’发行的营业执照  

再入境许可

 目录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 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程3万元韩币, 多次往返5

万元韩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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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依据‘附加价值税法’发行的营业执照  

2.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

期间
二 .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三 . 提交资料

   ①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书、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 有关变更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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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演出(E-6)

活动范围  有收益的音乐、美术、文学等艺术活动
 以收益为目的的演艺、演奏、演剧、运动比赛、广告、服装模特等演出活动

资格者

 进行创作活动的作曲家、画家、雕刻家、工艺家、著作家及摄影作家等的

艺术家。

 指导有关音乐、美术、文学、摄影、演奏、舞蹈、电影、体育及其他艺术
活动的人。

   (例 : 职业及业余体育监督、管弦乐队指挥等)

 不论出演形态或名义，为收益而以个人或团体身份参加演艺、演奏、戏
   剧、运动等的人。

   (例 : 职业及业余体育选手等)

 不仅包括自愿参加演艺、演奏、戏剧等人，还包括化妆师、经纪人等。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2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1. 作为合法滞留的登录外国人(包括A-1、A-2、A-3)参加广播*、电影、模

   特活动时。

   *为非营利目的，在地面电视上以友情出演等资格进行临时（1次及非连续性）

演出时看作为日常生活的临时活动，故不需要另外申请许可手续(可领取餐

费、交通费等对实际费用的报酬)

 一. 除外对象 一. 除外对象

      将参加详细资格代号将参加详细资格代号E-6-2活动者不属于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对象。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演出推荐书(需要文化体育观光部或广播通信委员会的推荐)

   ④ 营业执照等有关团体等设立资料

   ⑤ 原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有关者) 

   ⑥ A-1、A-2资格者提交外交部长官(接待外宾负责人)的推荐书
      ☞ 综合审查提交资料及滞留实况等后，决定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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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动

2. 扩大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免除范围
  在不影响原来滞留目的的范围内接收正规教育机关（小‧初‧高及大学)的教育

时，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自‘09.6.15.起施行)

3. 高额投资外国人及专业人力配偶的就业
 一. 许可对象

   持有高级科学技术人力(SCIENCE卡)及尖端技术人力(GOLD卡)及信

     息技术人力(IT卡)资格的专业外国人员的配偶。

   投资50万美金以上(包括法人)的投资资格持有者的配偶。

   专业外国人力资格(E-1、E-2、E-3、E-4、E-5、E-6-2除外的E-6、

     E-7)持有者的配偶。

 二. 许可领域

   许可除单纯劳务(D-3、E-9)以外所有职种的滞留资格外活动。

 三. 许可期间 : 延长到配偶的滞留期间(可以继续延长)

 四. 提交资料 : 依据规则第76条各滞留资格的附加资料(省略身份保证书)

   ※ 要在特定活动(E-7)工作时，适用E-7资格签证发行认可书的发行方针。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目录
工作单位的变

E-6-1(音乐、美术、文学等的艺术、广播演艺活动)
事后申报对象

E-6-3(运动选手、职业队监督、经纪人)

1.自‘10.11.15.起修改为事后申报制(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第26条之2第1行)

为提高专门人力活用度、加强国家竞争力，对于专职人员申请工作单位变更․添加 

事先许可改为事后申报。

  《法务部告示第11-510》

 一. 资格条件

   在宾馆业设施、游乐场所进行表演活动从事者(E-6-2)除外，以艺术演出

(E-6)资格进行外国人登录后滞留者中具备将变更․添加的工作单位活动要求

条件者。

     ※虽具备资格条件，但由于本人的错误而被解雇或中途辞职后无法取得原雇主的离职
同意书的人除外。

 二. 申报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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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添加

 目录

   申报义务者(外国人)要从申报事由发生日起15天以内向管辖出入境管理所

长申报。(允许代理人申报)

     ※因为护照上要粘贴或加盖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贴纸或申报印章，所以原

则上要访问申报。(但,申报期限临近等有紧急情况下先通过传真申报，之后

尽快访问办理粘贴贴纸等手续。)   

 三. 提交资料

  ①工作单位变更‧附加申报书(第38号之3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营业执照 ③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雇佣合同书 ⑤雇佣推荐书或演出推荐书
  ※ 事由书和身份保证书原则上省略

   ※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在合同期满或工作到双方协议的最终工作日时，可省略此

资料。发生原工作单位停业․倒闭及工资滞付等事由时，可以相关证明资料进行代替。

E-6-2(在饭店业设施, 游乐场所等进行表演) 事先许可对象 

 一. 持有详细资格代号E-6-2的演艺人在饭店等观光娱乐场所工作时，因变更或添

加所属的演出企划公司等而变动雇主的情况* 

   * 在派遣事业者(雇主)未变动的情况下，按派遣劳务者保护法令程序变更或附

加演出地点不属于工作单位变更․添加许可手续，而属于雇主申报的事项(法

第19条及施行令第24条) 

 二. 许可要领
    工作单位变更․添加事由发生时提前向管辖出入境管理所长等人申请

滞留资格变更․添加许可手续。

    出入境管理所长等审查提交资料等内容后，而在雇佣合同期间内（最长1年

范围内）赋予滞留期间。

 三.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营业执照 ③原雇佣
公司代表的同意书 ④雇佣合同书 ⑤演出推荐书(影像制品等级委员会发行) ⑥身份
保证书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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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对详细资格代号E-6-1及E-6-3限制性的进行许可

☞ 除以下资格变更对象者以外，有国际名声的专业艺术․运动员要得到出入境总部认可时予

以变更许可。

☞ 许可期间 : 从变更许可日起最长 2年范围内赋予劳务合同期间 + 1个月的期间
1. 留学(D-2)、求职(D-10) ➠ 教授(E-1)资格变更

 一. 资格条件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者 ①~③)

① 持求职(D-10)资格或留学(D-2)* 资格的合法滞留者。

② 要参加的就业活动领域要属于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
指导(E-4)․专门职业(E-5)․艺术演出(E-6)**․特定活动(E-7)滞留资格，

同时要具备相关资格条件。

③ 要与预计加入的有关机关․团体等代表签订雇佣合同。

   * 持留学(D-2) 资格者指，具备求职(D-10)资格变更条件的预计毕业者。 (仅，在申请
人的本国或第3国的大学已经获得学士以上的学位并具备需要的经历条件时，学期中也可

以变更资格。)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或演出合同书) ③营业执照 ④ 雇佣․演出推荐书(文化体育观光  

   部、影像制品等级委员会、广播通信委员会、职业体育联盟等发行)

2. 免签(B-1․B-2资格)或短期签证(C-3资格)入境者 ➠ 艺术演出(E-6)滞留

资格变更许可 

  一. 有不可避免的理由或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有必要时允许变更资格*

     *  为了参加入团考试等入境的运动选手‧演奏者‧舞蹈家及有奖金的国际  
   大赛参加者等人需要提交相关证明资料进行申请后，事务所长自由  

   裁量决定变更许可（滞留期间按照入境日计算而非资格变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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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 出入境管理所长等人无法判断时，可向出入境总部申请处理。禁止向饭店․演出(E-6-2)   

   领域的活动滞留资格变更。

3. 持一般滞留资格*长期滞留者中，停止目前的滞留资格活动要在回国前进行短

   期广播演出或模特活动时，允许向艺术演出(E-6)滞留资格的变更。 

   * 持E-6或没有就业限制的滞留资格(F-2, F-4, F-5等)除外。

4. 持免签(B-1) 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允许变更的滞留资格：除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观光就

                          业(H-1)以外的所有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限 : 一次能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5. 对专业外国人力配偶，变更为专业工作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对象

   专业外国人力《E-1至E-5、E-6(E-6-2除外)、E-7》资格者的配偶

中，持随同(F-3)资格者。

 二. 许可领域

   许可向专业工作《E-1至E-5、E-6(E-6-2除外)、E-7》所有工种的

滞留资格变更。

 三.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雇佣合同书(或演出合同书) ③营业执照 ④ 雇佣․演出推荐书(文化体育观

光部、影像制品等级委员会、广播通信委员会、职业体育联盟等发行)

滞留期间延长
许可

 目录

 一. 对象者

   因劳务合同期间延长、工作单位变更等事由需继续滞留的E-6资格登录
外国人。

 二. 许可标准 : 1次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E-6-1, E-6-2 劳务合同期间 + 1个月(最长2年)

E-6-3 演出推荐期间或劳务合同期间(最长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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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延长
许可

 三.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雇佣推荐书或演出推荐书
   ※ 推荐书发行机关 : 影像制品等级委员会、文化体育观光部、广播通信委员会等

   ③雇佣合同书(或演出合同书) ④营业执照复印件 ⑤身份保证书(限E-6-2

资格提交) ⑥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

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⑦其他审查时需要

的资料* (需要时提交1-2种)

    *在职证明书、外国人雇用现况、劳动所得抵扣发票等

再入境许可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申请资料及确认事项
一. 申请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依据‘附加价值税法’发行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雇佣外国人的团体及企业等的营业执照或固有号码证等(非直接雇佣关系时提交邀请团
体或所属团体等的营业执照等)

  ③ 雇用身体检查书* 1件(限E-6-2提交)

    *按照公务员雇用身体检查书发行程序办理。HIV反应及毒品检查项目不属于必须检查项
目。 对会话指导(E-2) 讲师等不适用指定医院制规定。

2. 申报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及国籍、护照号码‧发行日期‧有效

期间
 二 . 申 报 期 限  : 从变更日起14天以内申报
 三 . 提交资料

   ① 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申报书、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 有关变更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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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活动(E-7)

活动范围及资
格者

依照与大韩民国内公∙私机关等签订的合同，要在法务部长官特别指定的

行业从事工作的外国人。

１次能赋予的滞留期限  3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1. 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免除范围扩大

  在不影响原滞留目的范围内接受正规(小‧初‧高及大学)教育时，在滞留期间范

围内的不需要办理许可手续(自‘09.6.15.起施行)。

2. 外国人投资企业CEO等优秀专业人力的大学演讲活动

活动范围 在大学里进行90天以下讲课活动的人可以申请短期就业(C-4)资格

的资格外活动。

对象

①投资者等(D-7、D-8、D-9)资格者中，在国内企业担任(包括投

资企业)理事以上职位的人。

②专门人力(E-1、E-3 ~ E-5、E-7) 资格者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主管部门长
的雇用推荐书 ③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雇佣合同书 ⑤原雇佣公司代表

的同意书

3.“驻韩外国公馆人员的亲属”的国内就业根据相互注意原则，限于得到外交通商

部长官（外宾礼仪负责官员）的推荐者进行滞留资格外活动。

  就业许可国家 : ‘09. 8月现在25个国家

日本、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以色列、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瑞
典、捷克、波兰、俄国、荷兰、比利时、匈牙利、新西兰、丹麦、挪威、爱尔
兰、澳洲、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 葡萄牙

  就业许可范围
  在各级大学、学院等进行外国语讲课(E-2)。

 出演电影、电视配角等于文化活动有关的工种(E-6)、文化研究言论机关
等的校对、翻译等于外语有关的职种及外国人教师(E-7)、其他内国人不可

替的工种。

 D-1、D-6、E-1、E-3

 E-7中外国人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国内分社等在国内招聘的必需专业人力、外国籍公

司的经营咨询顾问等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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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 扩大对驻韩加拿大大使馆工作人员亲属的资格外活动许可范围。(‘09.3.9)

     - 除单纯劳动领域(D-3、E-9、E-10、H-2等)以外所有滞留资格。(符合要求条件者）

4.对“A-1、A-2持有者”的资格外活动许可范围(委任于出入境事务所长、办事处长）

  就业许可范

  以外国语会话讲师(E-2)、外国人学校教师(E-7)、外国语校对要员(E-7)资格进行活

动、文化艺术(D-1)、宗教(D-6)、教授(E-1)、研究 (E-3)、驻韩外国公馆或外国
机关雇用的行政要员(E-7)、特定活动(E-7)中要在风险企业等机关进行信息技

术(IT)․E-busines方面工作并得到有关部门长官的雇用推荐者。

 必须在外交通商部（外宾礼仪负责官员）得到雇用推荐书。

 符合资格的证明资料：该滞留资格的资格外活动资料。

5. 高额投资外国人及专业人力配偶的就业
 一. 许可对象

   持有高级科学技术人力(SCIENCE卡)及尖端技术人力(GOLD卡)及信

     息技术人力(IT卡)资格的专业外国人员的配偶。

   投资50万美金以上(包括法人)的投资资格持有者的配偶。

   专业外国人力资格(E-1、E-2、E-3、E-4、E-5、E-6-2除外的E-6、

     E-7)持有者的配偶。

 二. 许可领域

   许可除单纯劳务(D-3, E-9)以外所有职种的滞留资格外活动。

 三. 许可期间 : 延长到配偶的滞留期间(可以继续延长)

 四. 提交资料 : 依据规则第76条各滞留资格的附加资料(省略身份保证书)

   ※ 要在特定活动(E-7)工作时，适用E-7资格签证发行认可书的发行方针。

6. 持访问同居(F-1)资格的中国同胞中具备就业资格等规定条件者，可进行留学
(D-2), 一般研修(D-4)和教授(E-1)至特定活动(E-7)的资格外活动。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主管部门的长的雇用推荐书或有雇用必要性的证明资料 ③ 雇佣合约书
   ④ 工商营业执照 ⑤ 学位证或资格证
7. 持访问同居(F-1)、随同(F-3)资格者，向外语会话讲师(E-2)、外国人

学校教师(E-7)的资格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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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活动

 目录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约书 ③ 工商营业执照  ④ 相关国家的教师资格证原件（无教师资

格证者提交学位证或资历证明书） ⑤（无）犯罪记录证明(与E-2资格条件

相同) ⑥ 招聘身体检查(与E-2资格条件相同) ⑦ 学校的长的邀请书 

   ⑧ 外国人教师现状

8. 访问同居(F-1)、随同(F-3)资格持有者在国家机关及公共团体（地方自治

团体、政府投资机关）任外语校对要员 (E-7)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约书  ③ 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 推荐书(相关机关的长)

   ⑤ 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9. 有关济州英语教育城市工作者的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特例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特例

 一. 国际学校的助教、 一. 国际学校的助教、讲师、补助宿舍监督员、行政人员
   (资格条件) 国际学校在校生的父母或教职员的直系亲属或18岁以上的

海外本校毕业生且持学士以上学位或在相关领域工作2年以上者或持

TESOL等与英语教育相关资格证者。

 二. 食品营业场所或商店等商业设施的销售人员
   (资格条件) 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国民且作为国际学校在校生的父母或

教职员亲属。18岁以上的海外本校毕业生无需满足其他资格条件*。

     * 仅，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国民在校生的父母或教职员亲属、海外本校毕业
生则要求公认的英语成绩。如TOEIC达800分以上或持有TESOL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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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
更或增加

 目录

工作单位变更或增加的申报

事前许可对象

销售人员(31215)、厨师长及料理师(441)、设计师(285)、 

宾馆受前台(3922)、医疗协调员(S3922)、海参养殖技术者(6301

9)、造船焊接技术工(7430)、熟练技能工〔根基产业体(740)、制造

业及建筑业(700)、农畜渔业(610))

事后申报对象 除上述10个工种以外的特定活动(E-7)

➠‘10.11.15起更改为事后申报制(出入境管理法试行令第26条的2的第一项)

为了提高专门人力的活用度强化国家竞争力，对于专业人力的工作单位变更․添加

从事前许可制变更为事后申报制。

  《法务部告示第11-510》

   ※ 厨师长和料理师在原工作单位以外的工作单位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原工作

单位工作时间的1/3。

 一. 资格条件

   除销售事务员等10个工种以外的特定活动(E-7)资格进行外国人登录后

滞留者中，具备变更․添加工作单位的要求条件者。

     ※虽具备资格条件，但由于本人的错误而被解雇或中途辞职后无法取得原雇主的离职
同意书的人除外。

 二. 申报程序等

   申报义务者（外国人）在申报事由发生之日起15天以内，向管辖出入  

 境管理事务所长申告。(允许代理人申报)

     ※因为护照上要粘贴或加盖工作单位变更․添加申报贴纸或申报印章，所以原

则上要访问申报。(但,申报期限临近等有紧急情况下先通过传真申报，之后

尽快访问办理粘贴贴纸等手续。)   

    为保护善良的雇佣主及维护滞留秩序。由于本人的过失而被解雇或中途

离职后未得到原雇佣主同意时在适用对象中除外。(工作单位变更许可或

申请签证认可书发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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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
更或增加

工作单位的变更或增加许可

三. 提交资料

  ①工作单位变更 增加申请书[第8号的3样式], 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免手续费 ②主

管部门长的雇用推荐书或可证明雇用必要性的资料 ③ 雇佣合约书 ④ 原雇主的

同意书 ⑤雇佣合约书 ⑥营业执照

   ※ 事由书和身份保证书原则上省略。

   * 雇佣公司代表的同意书在合同期满或工作到双方协议的最终工作日时，可省略此

资料。发生原工作单位停业․倒闭及工资滞付等事由时，可以相关证明资料进行代替。

 一.  适用对象

    因各雇用企业有许可人员等限制所以需要事前管理的销售事务员(31215)、厨
师长和料理师(441)、设计师(285), 酒店前台(3922)、医疗协调员(S3922)、海

参养殖技术者(63019)、造船焊接技术工(7430)、熟练技能工〔根基产业体(740)、

制造业及建筑业(700)、农畜渔业(610)〕(参考法务部告示第11-510, ‘11.10.4. ) 

 二.  提交资料

   ① 停业倒闭事实证明书、拖欠工资的官方认证资料、可证明销售额减少等经营恶
化的附加税申报书等 。(选其一)

   ② 原雇用主的离职同意书(停业倒闭、拖欠工资等不当行为，违反雇佣合约条
件的行为或工作到合约期满日时除外。 )

   ③ 可审查新雇佣单位资格条件等的资料(按照申请签证发行认可书时要

      求的相应提交材料）

滞留资格赋予

 目录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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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目录

【滞留资格变更许可 一般标准】

许可对象

  - 滞留并具备特定活动(E-7)各工种的要求条件者。

 提交资料及确认事项、审查标准等

   - 按照申请签证发行认可书时要求的相应提交材料。

 综合考虑国民替代性、国家利益、企业运营状态及国民雇用等内容，审查雇用必

   要性及申请人的适当性。

  - 原则上在国民雇佣者的 20% 范围内允许雇用E-7外国人。

   ‣ 对雇佣国民未满5人的内需为主公司或雇佣的E-7资格者超过总国民雇佣
者20%的公司则限制变更․添加工作单位。

   ‣ 仅，若得到主管部门 (KOTRA, 韩国贸易协会)等的推荐，尖端产业领

域在总国民员工的50%范围内，以特殊语言地区为对象的优秀出口企

业在总国民员工的70%范围内，由事务所所长等人允许额外雇佣，有

其他标准的职种则适用其相关标准。

【 设定各单位雇用许可人员等的职种】

◦雇用单位+许可人员 : 返回国内企业的生产管理者(1413)、船舶管理专家

(1512)、 旅行商品开发者(2732)、销售事务员(31215)、酒店前台(3922)、

医疗协调员(S3922)、观光翻译接待员(43213)、厨师长和料理师(441)、海参
养殖技术者(63019)、造船焊接技术工(7430)、熟练技能工(740, 700, 610)

◦雇佣单位 : 有关餐饮服务的管理者(1522)、活动策划人者(2735) 

◦许可人员 : 设计师(285)                                   

- 为防止以低工资为目的的变相雇用，将与同种职务有相同工作经历的内国人

平均工资进行比较审查。

   ‣ 劳动合同上的签订工资额少于在该公司工作的相同工作经历韩国人的

60%或月收入150万韩元时，原则上限制发行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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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审查标准 备注

就业
工种

‣ 审查专业科目与就业工种的相关性

 - 专门学士需要与专业有直接关联，学士以上则允许在与专
业有关连的工种就业

‣各企业的雇用

许可人员等

另有标准时
适用其相关
标准

‣申请签证发行

认可书时使

用相同标准

国民

雇用

侵害

与否

‣ 考虑国民代替性及与国民雇用问题限制许可人数
  - 对雇佣国民未满5人的内需为主公司或雇佣的E-7资

格者超过总国民雇佣者20%的公司则限制变更․添加工作

单位。（仅，尖端技术领域等得到主管部门推荐时，允

许雇用人数超过20%)

‣ 为防止以低工资为目的的变相雇用

  -将与同种职务有相同工作经历的内国人平均工资进行比较
审查。（劳动合同上的签订工资额少于在该公司工

作的相同工作经历韩国人的60%或月收入150万韩
元时，原则上限制发行签证。）

<特定活动(E-7) 滞留资格变更许可的审查标准>

最近以低工资与国内大学毕业生签订合同的小型公司越来越多，故增加以

下审查标准：

留学（D-2)、求职（D-10） ➠ 变更为特定活动(E-7)资格

一. 资格条件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者 ①~③)

① 持求职(D-10) 资格或留学(D-2)* 资格的合法滞留者。

② 要参加的就业活动领域要属于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
指导(E-4)․专门职业(E-5)․艺术演出(E-6)**․特定活动(E-7)滞留资格，

同时要具备相关资格条件。

③ 要与预计加入的有关机关․团体等代表签订雇佣合同。

   * 持留学(D-2) 资格者指，具备求职(D-10)资格变更条件的预计毕业者 (仅，在申请人

的本国或第3国的大学已经获得学士以上的学位并具备需要的经历条件时，学期中也可以

变更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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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照片一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约书 ③雇用单位等有关设立的资料(营业执照、登记部誊本等) 

  ④ 经历证明书  ⑤ 主管部门长的雇用推荐书或可证明雇用必要性的资料

  ※ 持国内专门学士及学士学位者，允许在学士+一年以上经历的职种就业且免去雇用推荐

书。(仅，除得到交须雇用推荐的职种除外）

2. 免签(B-1)资格入境的德国人，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滞留资格 : 除了技术研修(D-3)、劳务(E-9)及观光就业(H-1)以外的所有

长期滞留资格

 二. 许可期间 : 根据滞留资格1次赋予的滞留期上限

3. 对专业外国人力配偶，变更为专业工作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对象

   专业外国人力《E-1至E-5、E-6(E-6-2除外)、E-7》资格者的配偶中，

持随同(F-3)资格者。

 二. 许可领域

   许可向专业工作《E-1至E-5、E-6(E-6-2除外)、E-7》所有工种的

     滞留资格变更。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照片一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约书  ③营业执照  ④ 学位证  ⑤ 资格证及经历证明书
    ⑥ 主管部门长的雇用推荐书或可证明雇用必要性的资料  ⑦ 身份保证书
4. 变更为外国人学校教师(E-7)资格

 一. 对象

   与所持的签证无关，正在进行外国人学校教师聘用程序的合法滞留者。

 二. 滞留许可期间
   最初变更滞留资格时：考虑雇佣合同期间最长在1年范围内赋予。

   延长滞留期间时: 考虑雇佣合同期间在最长在2年范围内赋予。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照片一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该国的教师资格证(没有教师资格证者可以学位证及经历证明书代

替)  ④ 校长推荐书 ⑤ 原工作单位长的同意书（相关者） ⑥ 身份保证书 ⑦ 学
校设立相关资料  ⑧ (无)犯罪记录证明书(与E-2 资格相同) ⑨ 雇用身体检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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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自由检测对象者免交（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持该国教师资格证者、通过就业博览会被招聘的教师、最近五年以内在国内有

三年以上会话指导讲师(E-2)或外国人教师(E-7)工作经历者

   ※ 法务部长官指定的医疗机关3个月内发行并符合公务员雇用身体检查规定格式标准的

身体检查和HIV及毒品检查(非洛滂,可卡因,鸦片,大麻是必须检查项目)结果都要包括。

5. 因不得已的事由免签入境或持非就业签证的尖端技术领域外国优秀人力向特定活

动(E-7)资格的变更许可。

 一. 对象

   要在风险企业等制造企业的IT领域工作者。

   具有电子商务及信息技术相关知识者中，要在e-business等IT应用产业领
     域工作者。

   要在生物产业(BT)、纳米技术(NT)、新素材领域(金属․ceramics․化学)、运送

机械, 数字家电、环境․能源等领域工作者。

 二. 资格标准

   信息技术(IT)及电子商务和企业信息化(e-business)等相关领域工作5年以上者。

   其相关学科领域学士以上学历且在相关领域工作两年以上者。仅，在国内接

     受4年的正规教育并取得学士学位者无需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

   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学位者。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照片一张、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经历证明书(学士以上学位者提交学位证复印件) ④ 营业执
照 ⑤ 所管部门长官的雇用推荐书 

     ※ 雇用推荐书发行机关
尖端技术人力 : 韩国产业技术财团、韩国IT风险企业中小企业联合会
专业技术人力 : 中小企业振兴公团(地区总部(分)部长发行件业予以认可)、地

方自治团体

6. 持劳务(E-9)资格在制造业等4年以上合法就业者中，符合年龄、学历、资格证或

工资等所有条件的熟练技能工，允许变更为特定活动(E-7)滞留资格。

 一 资格条件 (要符合①~③所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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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劳务(E-9)․船员就业(E-10)․访问就业(H-2)资格滞留者中，最近10年

   以内以E-9․E-10․H-2资格在制造业․建筑业 ․农畜渔业等工作4年以上

者。

② 35岁以下持专门学士以上学位者中(但,根据根基产业振兴法施行令第2条
   在根基产业工作者需为40岁以下的高中以上毕业者)，持有关就业领域的技能

师以上资格证或最近1年工资超过该职种平均工资者 *。

   * 资格证项目适用现行F-2资格赋予对象即机械金属等15个领域48个项目。相

关工种工作者平均工资则依照雇佣劳动部颁布的‘各雇佣形式实态调查报告

书’中的 ‘各工种工资额’。

③ 有3级以上(仅，根据根基产业振兴法施行令第2条，在根基产业工作者为2

   级以上)的韩国语能力或社会综合项目合格者。

   * 是否具有韩国语能力由国立国际教育院的韩国语能力测试(S-TOPIK)成绩决
定，而是否完成社会综合项目则由出入境管理事务局所长以社会综合计划合格

证确认。

 二. 许可工种及各工种的人数许可标准

    考虑国内的雇用情况对允许就业的制造․建设行业,․农畜渔业等工种进行限制。

各企业最多可雇用5名。(制造․建设行业5名；农畜渔业3名)*

许可人数
工种 1名 2名 3名 4名 5名

制造业
(国民被保险者人数)

10 - 
49名 50-149名 150-299

名
300-499

名
500名 
以上

※ 仅，依据根基产业振兴法施行令第2条规定根基产业体国民被保险者人数在5-9名之间时，

也允许雇用1名。

   建设业
(年平均工程金额)

不足
50亿元 

不足
50-300亿元

不足
300-500亿元

不足
500-700亿元

不足
700亿元

   农畜渔业
(现职工数)

30名 
以下 31-99名 100名 

以上 - -

    * 在现行雇用许可制各企业的许可人员在1/10范围内设定最多许可人数，农畜渔业
的现职工数则由耕作规模证明书上的耕作者数或雇用保险加入者名册上登记的职工数
（包括合法滞留外国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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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照片一张、手续费 

    ② 学位证明书(仅，依据根基产业振兴法施行令第2条规定在根基产业工作者

      提交高中毕业证)*、在职证明书、技术资格证或最近一年的收入证明资料、 

韩国语能力考试成绩单或社会综合项目合格证、雇佣合约书等

    ③  营业执照复印件等雇用企业相关的资料 (企业变更时)

       * 经本国政府的Apostille确认或提交所在国韩国公馆的领事确认。

滞留时间延长
许可

 目录

1. 提交资料及确认事项
 一.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约书
  ③ 个人(纳税事实证明资料)

    - 劳动收入抵扣发票(所在公司发行)或所得金额证明书(税务所发行)

  ④ 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法人登记簿誊本

  ⑤ 身份保证书原件(限以下工种提交)

销售事务员(31215)、厨师长和料理师(441)、设计师(285)、酒店前台(3922), 医
疗协调员(S3922)、海参养殖技术者(63019)、造船焊接技术工(7430)、熟练技能工

〔制造业现场管理者(700)、建筑业现场管理者(770)、农畜渔业现场管理者(600)〕〕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2. 协定中对于签证滞留许可特例适用对象的特例事项规定

  一. 韩·印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 独立专家(IP)

    适用对象

     - 与国内法人或个体工商户签署服务供给合同并具备专家资格条件且在相

       关领域中工作1年以上者。 

* 仅适用于为了在CEPA减让工种（162个）提供服务而签订服务供给合同的独
立专家（签订雇用合同后在E-7许可工种就业者适用E-7一般原则）。

 签证特例

      - 最长一年范围内发行以签约期间为滞留期间的单次签证发行认可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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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间超过一年时赋予一年）

  滞留特例

      - 限制滞留期间延长许可、工作单位变更·增加许可、滞留资格变更许可、

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因事故、疾病等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认为有必要滞留者

按照一般滞留规定进行处理）

 二. 韩·俄临时性工作活动的有关协定 : 国内雇佣的专业人力

    适用对象

      - 作为母公司的国内分社·分店、联络办公室、分公司、连锁公司的职员在

         国内被录用且具备该工种所需资格条件者*。

      * 与国内企业等签订雇用合同且在E-7许可工种就业的专业人力适用E-7一般规定

(签证的发行及滞留许可等施行优惠政策）

    签证滞留特例

      - 发行1年有效的多次往返签证发行认可书且限延长一次6个月的滞留

       期间*。不允许亲属随同。

      * 以外国人登录日为准，从之前入境日起最长可滞留1年6个月。回国后再次受总公司派遣

时发行符合其滞留资格(D-7 或 D-8)的签证。

3. 受外国法律咨询法律事务所派遣的成员、外国法律顾问及派遣到外国法律咨

询事务所的事务职员。

  一.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有关国内法律事务所设立的资料 

   ③ 雇佣合同书
   ④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再入境许可

 目录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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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申请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照片一张、手续费
  ②依据‘附加价值税法’发行的营业执照

  ③雇用身体检查书(限外国人学校教师)

2. 申报外国人登录事项变更

 一. 申报事项 : 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及国籍、护照号、发行日期、有效期

限

 二 . 申报期限 : 从变更之日起14天以内申报
 三 .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免手续费
    ② 变更相关的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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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E-9)

什么叫雇用许
可制?

雇用许可制选定国家(15个国家)

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越南、印度尼西亚、蒙古、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柬埔寨、中国、孟加拉国、尼泊尔、缅甸、吉尔吉斯斯坦、东帝汶

 雇佣许可制是依照｢有关外国人劳务者雇佣等的法律｣对许可业主雇佣外国人劳
务者且外国人劳务者可以被该事业主雇佣最长4年10个月的人力制度（自04

年.8月施行此制度以后，目前与15个国家签约运行MOU）

 - 允许正式工作者(雇佣保险标准)不足300人或资本金80亿韩币以下的中小企业雇

佣外国人

活动范围  依据有关外国人劳务者雇佣法律规定的国内就业

资格者  具备有关外国人劳务者雇佣法律规定要求条件者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3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限制滞留资格外活动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目录

 依据「出入境管理法」第21条及「外国人雇佣法」第25条规定对劳务人员的

工作单位变更许可权者为法务部长官。

 一. 工作单位变更(移动)的限制

 原则上劳务人员要持续在最初得到雇佣许可的营业场工作

   - 例外：由于营业场的停业․倒闭或无法在其营业场所维持正常劳务关系时 

可以申请向其他营业场所的变更

 二. 变更次数的限制

   劳务者的营业场变更申请次数为自入境日起3年以内的就业许可期间中最多可

变更3次。因再雇佣程序而被延长的期间内最多可以变更2次

   - 仅，因为停业․倒闭其他非外国人劳务人员的责任造成工作单位变更时不

算入变更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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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目录

     ※ 签订劳务合同入境后，被安排到最初签订的单位前，因雇用主的责任造成工作单
位变更且此变更包括在了变更次数时，可以额外再变更一次工作单位

   建设业的工作单位变更次数限制特例

    - “相同现场内企业之间的外国人力移动”时得到雇佣许可企业的工程结
      束后，如取得负责建设企业(承包公司)认可的。此次工作变更不包括在工作单

位变更次数中

   - 对于不算在工作单位变更次数的相同现场内企业之间的外国人力移动，在工

     程现场总限制人数内可以自由安排

 三. 工作单位变更事由的判断

外国人劳务者符合外国人雇佣法第25条及同法施行令第30条规定的工作单
位变更事由时，可以变更工作单位

   雇用主因正当事由*在劳务合同期间中解除其劳务合同或劳务合同满期后

拒绝续签合同时
    *正当事由指，因劳务者的过失等遭解雇、劳务合同期满、劳务合同解除等

   因为停业․倒闭其他非外国人劳务人员的错误而无法在其工作单位继续工作时
   被取消外国人劳务者雇佣许可或受到雇用限制时
   因公司的工作条件与合同条件不一致或违反工作条件等雇主的不正当待遇，

在社会观念上认为无法维持劳动合同时
   因伤害等外国人劳务者不适合在有关事业或工作单位继续工作，但可以在

其他事业或工作单位进行工作时
 四. 工作单位变更程序

   与雇主的劳务合同结束后1个月以内申请工作单位变更(雇佣劳动部雇佣中心)，

     工作单位变更申请日起3个月以内要得到工作单位变更许可(管辖出入境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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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目录

   仅，因工伤、疾病、怀孕、生孩子等事由无法得到工作单位变更许可或无

法申请时，从事由解除日开始计算

   - 有关上述事由者在滞留期满前，持职业稳定机关长发行的‘工作单位变更

申请期间延长许可确认书’与工伤证明资料、诊断书等到管辖出入境管理

所申请滞留期间延长。

   - 滞留期间延长许可手续费免除

   - 在滞留期间延长许可期间中，因事由解除而得到职业稳定机关发行的工

作单位变更许可时，要先向管辖出入境管理所长申请工作单位变更许可

后再开始工作。

   - 在3年的就业期间中，从最初入境日起不可超过3年。通过再雇佣制度进行就

业期间延长许可期间时，从最初入境日起不可超过4年10个月。

 五.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许可书复印件 ③ 标准劳务合同书复印件 ④ 身份保证书原件

  ⑤ ‘营业执照’等有关公司证明资料

  ⑥ 建筑业提交有关现场负责建设公司(承包公司)填写的 “建筑现场外国人力

现况表”(参考雇佣劳动部「外国人雇佣管理方针」格式【附件3】)

2. 农业领域外国人劳务者的工作单位添加

在季节性工作量差异较大的农业领域工作的劳务者与原工作单位维持劳务合同

(停薪留职处理)并在一段期间与其他雇用主签订劳务合同进行工作后，合同期

满时再回到原工作单位的制度。  

一. 申请程序

   申请资格 : 从事农作物栽培业(季节性农业)的劳务(E-9-3)资格者 (可

以通过农协代办)

  申请方法 :到原工作单位管辖出入境管理所申请(可以通过农协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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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二. 雇主申报义务(农业领域)

   出入境管理法第19条规定原工作单位雇主及添加的工作单位雇主都有申报义务
   - 仅，通过正常程序回岗时，免除原工作单位雇主的申报义务
   从取得工作单位添加许可日到劳务合同结束回岗之前发生解雇、脱离、辞职等

     事由时，由添加的工作单位申报
   - 要到原工作单位的管辖出入境管理所申报。如果添加的工作单位管辖出入境

     管理所不同时，要向两个出入境进行申报    

   劳务者中途回岗或合同期间结束后未回岗时，由原公司雇主申报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添加的工作单位雇

佣许可书复印件 ③ 添加的工作单位标准劳务合同书复印件 ④ 务农规模证明书及

营业执照或固有号码证复印件(没有时提交居民登录誊本) ⑤ 外国人劳务者(申

请者)的委任书(代办时)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1. 其他(G-1)资格持有者恢复劳务(E-9)资格的程序 

 一. 对象者

   通过雇佣许可制等入境后因工伤治疗等原因更为其他(G-1)资格滞留于国内的

人中，滞留期间还未到期者。

    ※ 滞留期间上限(从入境日起算) : 劳务(E-9)是3年。但，3年满期滞留者中雇主进
行再雇用时再赋予1年10个月以内的滞留期间。

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目录

1.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许可书复印件 ③ 标准劳动合同书复印件 ④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⑤ 身份保证书 ⑥ 入境后3年满期而通过再雇佣制延到最长1年10个月

      时，提交‘就业期间满期者就业活动期间延长确认书(雇佣劳动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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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⑦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书、

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2. 对取得就业活动期间延长许可者的滞留期间延长 

一. 适用对象

自‘09.12.10.以后按照有关外国人劳务者雇佣等法律施行规则，雇主申请再

雇佣而取得’就业期间满期者就业活动期间延长确认书‘【附件2】的劳务者

 

3. 求职申请者特例

 一. 对象 

   滞留期限于求职登录期限前到期者中，剩余滞留期间以总滞留期间（3

    年）基准超过4个月且有剩余工作单位变更次数者。   

 二. 许可期间 : 从求职登录凭证发行日起90天范围内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免除 

    ② 主动出国保证书  ③ 求职登录凭证  ④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

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书、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

发票等)

再入境许可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 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程3万元韩币, 多次往返5

万元韩币)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 外国人劳务者在教育期间中(或办外国人登录前)由于雇佣公司的倒闭,停业, 

其他跟外国人无关的辞职事由造成无法维持雇佣关系时，劳动部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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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变更。此时申请手续不是工作单位变更许可而是以新工作单
位申请外国人登录。

    ☞ 附加资料 : 雇佣许可书复印件、标准劳动合同书复印件

 ④ 法务部指定医院发行的 “毒品*检查确认书**”

     ※ 此指南上毒品是指"毒品管理关连法律"第2条第1项"毒品向精神性医药品和大麻)

     各种登录或申请日为准3个月以内发行的资料

     ※ 健康诊断书及毒品检查确认书必须在密封状态下提交。(开封无效)

雇用变动申报

 目录

1. 雇用变动申报
 一. 申报义务者

   雇佣劳务（E-9)职员的人

 二. 申报期限

   法第19条(雇佣外国人的申报义务)第1行，法施行令第24条(雇佣外国人

的申报义务)第2行等规定事由发生而从确认其事实日开始15天以内到住

所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长等申报。

 三. 申报方法

访问申报 到滞留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直接访问申报

传真申报(1577-1346) 

及hikorea网上业务
(www.hikorea.go.kr)

‣ 申报时不区分滞留地的管辖出入境管理所(系统自动
区分) 

‣ 只有未超过申报期限(指导发生日期开始15天内)时可

以申报
‣ 通过hikorea网上业务(www.hikorea.go.kr)可以同时

向 劳 动 部 申 报 雇 佣 变 动 信 息 （ 系 统 一 体 化 ）

（2011.10.17)

 四. 申报事由及措施

   解雇外国人或外国人中途离职时；

    - 因合同期满的离职不需要申报
   外国人死亡时；

   无法知道雇佣外国人所在位置时；

   变更雇佣合同的重要内容时；

    - 变更雇佣合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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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变动申报

 目录

    - 变更雇主或代表(变更国家机关、地方自治团体、教育机关、法人代

      表时不属于申报对象)

    - 工作单位的名称变更

    - 迁移工作单位而变更其所在地 

 五. 提交资料

  ① 雇佣·研修外国人变动事由发生申报书(32号 格式)、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申报下落不明时 必须记载外国人的手机号码和预测所在地)

  ②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③ 雇主身份证(雇主亲自申报时) 

  ④ 公司职员代理申报时 : 雇主的委任书、在职证明书、职员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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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就业(E-10)

活动范围

 在国内就业于国内内航船员
 在国内就业于20吨以上捕鱼船员
 在国内就业于2千吨以上巡航客船船员
过去海员就业(E-10)资格与劳务(E-9)资格使用了相同的‘单纯劳务指南’规定。但，

海员就业(E-10)资格非雇用许可制适用对象，所以与劳务(E-9)分别适用法律规定。

资格者

 内航船员(E-10-1)

 - 根据海运法第3条第1号(内航定期客轮)·第2号(内航不定期客轮)及第23条第1

号(内航货物运输)规定的事业经营者和船员之间签订6个月以上工作合同，

并要属于海员法第3条第5号说诉的成员(适用海员法的船舶中渔船除外的总吨数
5吨以上内航商船乘船的成员)

 捕鱼船员 (E-10-2)

 - 根据水产业法第8条第1行第1号(定置网渔业)及第43条第1行第1号(利用动力

渔船的近海渔业)规定事业经营者和船员之间签订6个月以上工作合同(20吨
以上渔船)且要属于海员法第3条第5号规定的成员

 巡航客轮船员 (E-10-3)

 - 根据海运法第三条第五号规定事业经营者和船员之间签订六个月以上工作

合同并根据海运法施行令第三条规定搭乘总吨数２千吨以上大型船且要属
于海员法第三条第五号规定的成员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1年

滞留资格外活动 限制滞留资格外活动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目录

 海员就业者由于工作单位的停业․倒闭等无法维持正常劳务关系时可取得水

产合作社中央会等的推荐申请变更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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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韩国海运合作社或水产业合作社中央会发行的外国人雇佣推荐书
  ③ 海员劳务合同书 ④ 营业执照

  ⑤ 工伤资料或诊断书(需要时) ⑥ 身份保证书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变更

许可
 无关

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目录

1. 延长标准及程序

 一. 延长标准

   海员就业者的1次赋予滞留期间在1年以内，从最初入境日起可以最长滞留3年

   - 仅，通过再雇用制度取得就业活动期间延长许可时，从最初入境日起最长
滞留4年10个月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海员劳动合同书 ③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身份保证书
    ⑤外国人海员的雇用推荐书(E-10-1, E-10-3, 韩国海运公会)、海员就业

活动期间延长许可书(E-10-2, 水协中央会)

    ⑥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在滞留许可期间内因解除雇用合同等事由进行求职者，在雇佣解除日

起3个月范围内予以滞留期间延长
   - 对象 : 剩余滞留期间自总滞留期间（3年）基准超过4个月者

   - 提交资料 :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
               ② 保证书

  ※ 滞留期间延长许可手续费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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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2. 海员就业到期者延长就业活动期间的程序(再雇佣特例)

 一. 对象

   以内航船员(E-10-1)、捕鱼船员(E-10-2)及巡航客船船员(E-10-3) 资格初

次入境后到达3年者中，雇主希望继续雇用者

     ※ 水协中央会等机关给对象者发行船员就业期间满期者就业活动期间延长推荐

书【附件 2】

 二. 滞留期间
  1次赋予的滞留期间不可超过1年,而且总滞留期间不可超过从最初入境日

起4年10个月

 三. 申请程序 

  没有特殊事由时，在滞留期满日2个月前至满期日申请许可手续。

     ※ 最终滞留期间延长许可期间不可超过从最初入境日起4年10个月

 四.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船员就业期间满期者就业活动期间延长推荐书
  ③ 船员劳动合同书 ④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⑤ 身份保证书(超过保证期间时)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再入境许可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内航客船运输营业执照或内航货物运输登录证 
 ③ 雇用身体检查书(必须在密封状态下提交开封无效)

   ※ 雇用身体检查书里包括毒品检查 (2012. 8. 1. 施行)

 ④ 产业灾害补偿保险或伤害保险加入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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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目录

1. 雇用变动申报
 一. 申报者

    雇用海员就业(E-10)人员的雇用主

　二. 申报期限

   　法律第十九条第一项、法律施行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等规定事由发生日或

认知该事实日起１５日以内，向所在地管辖事务所长等人进行申报。

 三. 申报方法

    访问申报
     - 访问所在地管辖事务进行申报
    传真申报(1577-1346)、hikorea网的电子申报(www.hikorea.go.kr)

     - 申报时，无需区分滞留地管辖（软件自动进行区分）

     -仅在没有超过申报期限（认知该事实之日起１５日以内）时进行处理

 四. 提交资料

    雇用·研修外国人变动事由发生申报书(施行规定附表32号格式)、外国
人登录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雇用主的身份证(雇用主亲自申报时)

    公司职员代理申报时 : 雇用主委托书、在职证明书、职员身份证
　五. 申报事由及处理事项
    解雇外国职员或外国职员中途离职时；

     - 因合同到期而离职时不需要申报
    外国职员死亡时；

    无法确认外国职员的下落时；

    变更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时；

     - 劳动合同期间变更

     - 雇用主或公司代表变更

     - 公司名称变更

     - 因公司迁移导致公司所在地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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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目录

2. 雇用主的遵守事项
    要遵守各项申报规定。

    防止发生无故离职、侵害人权、不公平待遇、拖欠工资等问题，要

      进行诚信的管理义务
    海员就业者外出时，要求携带外国人登录证或护照

    为了配合有关机关的现场检查，公司（或工作地点）需备有海员就

      业人员的名单
    海员就业者希望出境时，立即进行出境措施

     ※ 邀请人发生遵守事项管理疏忽或申报义务等的怠惰时，将限制签证发行认可

书的申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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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同居(F-1)

活动范围  亲属访问、亲属同居、被抚养、家务整理、其他与此类似目的的滞留。

具备资格者

 出生时保有过大韩民国国籍的海外收养者

 大韩民国政府成立(1948.8.15.)之前移民海外的同胞１世

 驻韩外国公馆员的家务辅助人

 外交(A-1)至协定(A-3) 资格者的同居人且不属于其亲属的人

 SOFA资格者的21岁以上随同子女或其他亲属
 居住(F-2)资格持有者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

　需要得到持有养育权且为韩国国籍（韩国要有居住地址）母或父抚养的

　未成年子女

 因发生其他不得已的事由，认为有必要长期滞留于韩国且不从事工作活动
   者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2年

滞留资格外

活动

 目录

1. 扩大免申请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的范围
 不影响原滞留目的范围下，要在滞留期限内接受正规教育机关（小‧初‧高及大

学)的教育时，不需要申请许可(自‘09.6.15.起施行)

2. 持有访问同居(F-1) 资格的中国同胞中，具备就业资格等符合一定条件者，允

许参加教授(E-1)至特定活动(E-7)的资格外活动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主管部门长的雇佣推荐书或雇佣必要性的证明资料 　

　　③ 雇佣合同书 
　　④ 营业执照 　

　　⑤ 学位证或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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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

活动

3. 持有访问同居(F-1)、随同(F-3)资格者，进行外国语会话讲师(E-2)、

 外国人学校教师(E-7)的资格外活动时
共同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营业执照 

E-2

④ 学位证(与E-2资格条件一致） ⑤ 无犯罪证明书(与
E-2资格条件一致) ⑥ 聘用身体检查书(与E-2资格条件

一致）

E-7

④ 该国家的教师资格证原件(没有教师资格证时，以‘学位证及

经历证明书’代替) ⑤无犯罪证明书(与E-2资格条件一致) 

⑥聘用身体检查书(与E-2资格条件一致） ⑦校长邀请函 

⑧外国人教师现状表

4. 访问同居(F-1)、随同(F-3)资格持有者，在国家机关及公共团体(地方自

治团体, 政府投资机关)进行外国语校对人员(E-7)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营业执照复印件 

　　④ 推荐书(有关机关长发行) 

   ⑤ 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工作单位的

变更，添加
 无关

赋予

滞留资格

 目录

 出入境管理法 第23条(赋予滞留资格)

  ①出生于大韩民国而未能依据第10条规定得到滞留资格且需要滞留的外国人，至

出生日起90天以内，②在大韩民国滞留中，由于丧失或脱离大韩民国国籍等其

他事由未能依据第10条规定得到滞留资格且需要滞留的外国人，至事由发生日起

30天以内，申请依据总统令规定的相应滞留资格。

 ☞ 国内出生外国人 : 在出生日起90天以内，申请赋予滞留资格

1.对于当地退伍的驻韩美军，依据滞留目的分别赋予协定(A-3)、短期访问
(C-3)、访问同居(F-1)、居住(F-2)、其他(G-1)的滞留资格

2. 对于居住(F-2)资格者的韩国出生子女，赋予访问同居(F-1) 滞留资格。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出生证明书 
　　③　有关亲属关系记录事项的证明书等的亲属关系证明资料 

　　④ 亲属等的居民登录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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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

滞留资格

3. 对于技术研修(D-3)、劳务(E-9)、海员就业(E-10)、访问就业(H-2)、

   在外同胞(F-4)资格的韩国出生子女

   一. 在父或母的滞留期限范围内赋予滞留期限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出生证明书 ③ 父母的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④ 中国人提交户口本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必需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有关亲属的亲属关系记录事项证明书或居

民登录誊本等)

③ 身份保证书(限民法规定的成年人)

附加资料

④ 事由书(需滞留于国内的不得已事由):成年人时（民法规定）

⑤ 出生证明书:未成年人时（民法规定）

  - 日本、台湾人提交户籍登录原件, 中国人提交户口本

1. 民法规定的未成年或60岁以上的外国人，允许变更为滞留期间91天以上的

访问同居资格

   - 因不得已的事由持免签(B-1)或短期签证入境的韩国籍外国人

2. 对驻韩外国公馆等工作者的非户主同居人及家务辅助人的访问同居(F-1) 

   滞留资格变更许可

 一. 对象

  外交(A-1)、公务(A-2)、协定(A-3)资格者的同居人而不属于其亲属的

人

   驻韩外国公馆员的家务辅助人

    ※ 投资者及专职人员的家务辅助外国人在国内不可变更滞留资格 : 通过公馆发行

签证或签证发行认可书入境。

 二.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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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驻韩外国公馆员的非户主同居人 外交․公务资格者的家务辅助人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

　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驻韩相关公馆的邀请函

③ 公馆员身份证
④ 家属或亲属关系证明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

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驻韩有关公馆的邀请函 

③ 雇佣合同书
④ 雇主的外交官身份证明书复印件

 驻韩外国公馆员等工作者(A-1、A-2)的随同亲属范围

1. 法律上维持婚姻关系的配偶。仅，违背大韩民国法律或善良风俗及其他社会秩

序时，将不认可其配偶的地位 

 2. 本人或配偶的61岁以上父母

 3. 本人或配偶的父母中，60周岁以上且以不从事工作活动的条件入境者

 4. 民法上未成年且同住的未婚子女

 5. 26岁以下并在韩国正规教育机关受full time教育的未婚同住子女

 6. 民法上成年的未婚同住子女中，无法独自维持生计的残疾人

 

3. 与国民结婚的外国配偶的民法上未成年亲生子女，变更为访问同居滞留资
   格的许可。

 一. 扩大与国民结婚的配偶范围
   - 韩国配偶死亡, 失踪时：持F-6资格或取得韩国国籍的人

   -由于韩国配偶的责任而离异或分居时：作为F-6资格者被许可韩国国籍

等正在进行国籍的申请或已取得国籍者

   ➠ 对于中国人的成年亲生子女，同样赋予访问同居资格。仅，在外国人

配偶的滞留期间内赋予其子女的滞留期限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亲属关系及未婚证明资料(户口本等)

  ③ 申请者父母维持正常婚姻关系的证明资料（有关亲属关系记录事项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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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对象者

一. 结婚移民者的父母

  结婚移民者父母为帮助分娩․照顾婴幼儿滞留时许可长期滞留。

  - 不论是否有子女，发生无法避免国内长期滞留的情况时，积极
许可。

二. 结婚移民者的亲属
  结婚移民者亲属(父母除外)为帮助分娩․照顾孩子滞留时，限制

性的予以长期滞留许可(出生子女-保育补贴发行年龄为满5周岁)。

  - 因为父母死亡、高龄等原因无法帮助分娩․照顾孩子时，予

以长期滞留许可

  - 长期滞留事由被认可时，与父母一样允许变更滞留资格及

延长期限

  ※ 可以允许长期滞留的亲属， 限定为(4寸以内的血统亲属, 姻亲)

女性亲属，并限为1人。

滞留资格  访问同居(F-1-5)

许可期间
 赋予1年的滞留期间(之后申请的滞留期间延长，只有滞留的

必要性被认可时，在2年范围内予以延长许可)

  - 仅, 从入境日起最长可滞留4年10个月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邀请者的亲属关系证明书、婚姻关系证明书、居民登录誊本

③ 邀请者和被邀请者的亲属关系证明资料

④ 身份保证书

     明书等)

   ※ 韩国配偶死亡, 失踪或离异, 分居等时需要添加证明资料

      (死亡诊断书、离婚判决书、子女․亲属抚养确认资料、入国籍许可凭证等)

  ④ 无法避免在国内滞留的证明资料(领养确认书、医生诊断书等)

  ⑤ 身份保证书

4. 与国民结婚的外国配偶的父母․亲属，变更为访问同居滞留资格的许可

5. 婚姻关系破裂的结婚移民者为了家务整理，变更为访问同居资格的

  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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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一. 许可对象 

   与国民的婚姻关系已破裂且不属于婚姻断绝与国民的婚姻关系已破裂且不属于婚姻断绝(F-6-3)条件的人中，为了划(F-6-3)条件的人中，为了划
分财产、家务整理等事由，无法避免滞留于国内的人分财产、家务整理等事由，无法避免滞留于国内的人

 二. 审核标准及注意事项 
     国内滞留的原因是否确实无法避免 国内滞留的原因是否确实无法避免

  三. 滞留许可期间三. 滞留许可期间 : 每次6个月范围内 : 每次6个月范围内
     F-1-6 资格的滞留期间为，从资格变更日至1年 F-1-6 资格的滞留期间为，从资格变更日至1年

    - 仅    - 仅，因债权、债务、房地产租赁的保证金退还等事由持续诉讼，因债权、债务、房地产租赁的保证金退还等事由持续诉讼(包括小额事(包括小额事

件请求裁判等件请求裁判等)状态时，即使资格变更日起超过了1年，也将允许延长滞留)状态时，即使资格变更日起超过了1年，也将允许延长滞留

期间直至诉讼结束期间直至诉讼结束

 四. 提交资料

    ①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
费 ②身份保证书 ③记载离婚事实的婚姻关系证明书②身份保证书 ③记载离婚事实的婚姻关系证明书 ④无法避免滞留的有关证 ④无法避免滞留的有关证
明资料明资料(事由书、财产划分的相关证明资料等) ⑤其他认为审查时需要的资料(事由书、财产划分的相关证明资料等) ⑤其他认为审查时需要的资料

6. 对进行国籍申请手续(国籍恢复、入国籍、国籍判定)的外国人，变更为访问
   同居资格的许可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身份保证书身份保证书 ③ 入国籍许可或国籍恢复许可申请事实证明书

7. 外国籍同胞的未满19周岁子女，变更为访问同居资格的许可

 一. 国内合法滞留的外国国籍同胞的未满19岁周岁子女，可以在父或母的滞
留期间内以访问同居(F-1)资格滞留于国内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 (出生证明书, 户口本等)

   ③ 父或母的外国人登录证
8. 入学于高中学校以下教育机关的未成年留学生父母，变更为访问同居

 （F-1-13)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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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在相关教育机关*取得入学许可后预定入学或在校中的自费留学生的2寸

     以内亲属中，符合财政能力条件等一定要求者。一名留学生只许可一名亲属**

    * 依照「小中等教育法」第2条第1号~3号规定的小学、初中、高中（公民学校、高等公民

学校、广播通信初·高中、高等技术学校除外）、第5号规定各种学校中的外国人学校*

（代案学校等除外）及「经济自由区域或济州国际自由城市外国教育机关设立的相关特

别法」第2条第2号规定外国教育机关。

     ** 政府机关、法人等团体邀请奖学生原则上不是父母随同对象。

     - 滞留经费（1年的生活费）

      · 1年的生活费：1人基准相当于1,200万韩币
     - 财政条件（非法滞留多发国家的国民）

      · 非法滞留多发国家国民的年收入限定为2,600万元以上或拥有1亿4千万以上资产等财
政能力*者

     * 财政条件可以在年收入与保有资产中选其一且夫妻收入可以合计
     - 其他条件

     · 最近5年内因违反出入境管理法等违法事实受到200万以上的罚款或通告

处分者、得到驱逐出境或出境命令者禁止发行签证（认可书） 

 二. 权限的委任（出入境管理事务所长、办事处长）

    滞留地管辖事务所（办事处）

    滞留期间2年以内（外国人留学生的滞留期间范围内）

 五.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相关者）、护照用规格照片  

  1张、手续费
   ② 入学许可书或在校证明书
   ③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

      - 提交原件(添加翻译件), 可以确认父母英文姓名的护照复印件等资料

   ④ 滞留经费证明资料

      - 存入１个月以上的标准金额存款证明等

   ⑤ 财政能力证明资料（限于非法滞留多发国家）

      - 国内外政府机关或银行发行（认证或公证）的预扣税款发票、房地产所

        有证明、房地产买卖合同、存款余额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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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因不得已的事由超过再入境许可期间，而丧失居住(F-2)资格者，变更为访
问同居滞留资格的许可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华侨协会户籍本等

  ③ 身份保证书(身份保证人 : F5或F2的台湾国籍父或母)

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目录

1. 对探访国内亲属而入境者的滞留期间延长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国内亲属的居民登誊本

    ③ 身份保证书(限为20岁以上者)

    ④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2. 作为中国同胞1代持有访问同居(F-1)签证入境者及为了探访直系血亲、亲
属入境者的滞留期间延长

 一. 许可标准 : 需要国内亲属等人的身份保证
 二. 滞留许可标准 : 从许可日起1年范围内
   允许持续滞留。仅，需要每年延长滞留期间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能够证明同胞1代或亲属关系的亲属关系记录事项相关证明书、其他身

份关系资料

  ③ 户口本、中国身份证等可以确认本人身份的资料

  ④ 身份保证书(限为20岁以上者)

  ⑤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3. 驻韩外国公馆员的非亲属同居人或家务辅助人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公馆员身份证  ③ 驻韩大使馆协助公文

   ④ 雇佣合同书(限为家务辅助人)

   ⑤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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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目录

4. 与国民结婚的外国配偶的民法上未成年的未婚亲生子女

 一. 不可就业。如不可避免国内滞留的状态一直持续时，每次延长的期间为
6个月

 二. 实态调查：以滞留资格变更日为准，每年进行滞留实态调查
    ※用外国护照入境的复数国籍者，要在大韩民国持续滞留时，需要办理居民登

录。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无法避免国内滞留的证明资料    ③ 身份保证书
   ④ 父母婚姻生活发生变动时，提交事实证明资料。

   ⑤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5. 对婚姻关系破裂的结婚移民者为了家务整理，延长访问同居滞留期限的

许可

 一. 许可对象 

   与国民的婚姻关系已破裂且不属于婚姻断绝与国民的婚姻关系已破裂且不属于婚姻断绝(F-6-3)条件的人中，为了划(F-6-3)条件的人中，为了划
分财产、家务整理等事由，无法避免滞留于国内的人分财产、家务整理等事由，无法避免滞留于国内的人

 二. 审核标准及注意事项 
     国内滞留的原因是否确实无法避免 国内滞留的原因是否确实无法避免

  三. 滞留许可期间三. 滞留许可期间 : 每次6个月范围内 : 每次6个月范围内
     F-1-6 资格的滞留期间为，从资格变更日至1年 F-1-6 资格的滞留期间为，从资格变更日至1年

    - 仅    - 仅，因债权、债务、房地产租赁的保证金退还等事由持续诉讼，因债权、债务、房地产租赁的保证金退还等事由持续诉讼(包括小额事(包括小额事

件请求裁判等件请求裁判等)状态时，即使资格变更日起超过了1年，也将允许延长滞留)状态时，即使资格变更日起超过了1年，也将允许延长滞留

期间直至诉讼结束。期间直至诉讼结束。

 四. 提交资料

    ①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
费 ② 身份保证书（身份保证有效期间没有到期的，可以省略） ③ 记载离婚事② 身份保证书（身份保证有效期间没有到期的，可以省略） ③ 记载离婚事

实的婚姻关系证明书实的婚姻关系证明书 ④ 无法避免滞留的有关证明资料 ④ 无法避免滞留的有关证明资料(事由书、财产划分的相(事由书、财产划分的相

关证明资料等) ⑤ 其他认为审查时需要的资料 ⑥ 关证明资料等) ⑤ 其他认为审查时需要的资料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

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

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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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目录

6. 外国人投资者及优秀专业人才的家务辅助人

 一. 许可标准

   在雇佣主的滞留期间范围内，赋予最长1年的滞留期间
   滞留期间中要与雇佣主生活在同一个住所，且禁止进行家务辅助活动以

     外的就业活动等

   雇佣合同结束、雇佣主条件不符合等原因丧失家务辅助人资格时，需要

     出境

   每个邀请者只可以邀请1名家务辅助外国人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家务辅助人雇佣合同书  ③ 身份保证书身份保证书
   ④ 雇主的在职证明书(身份证明书)

   ⑤ 外国人投资申报书 (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投资
企业登录证复印件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7. 入学于高中学校以下教育机关的未成年留学生父母 (F-1-13) 

 一. 权限委任

   滞留地管辖出入境事务所（办事处）

 二. 赋予滞留期间
   滞留期间2年以内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外国人留学生的在校证明资料（在校证明书、入学许可书）

  ③ 滞留经费证明资料（存入１个月以上且标准金额以上的存款证明等）

  ④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8. 优秀人才、投资者及留学生父母

   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身份保证书
③ 亲属关系证明书
④ 滞留地证明材料（房屋租赁合同书，住宿提供确认书，滞留期满预告

 通知邮递，缴纳公共费用的发票，宿舍费用收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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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入境许可

1. 免除再入境许可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留学生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

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外国人登录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2. 外国人留学生的随同父母（F-1-13)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亲属关系证明（原件及翻译件、户口本、出生证明等）

 ③ 外国人留学生的入学许可书或在校证明书
 ④ 外国人留学生的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外国人留学生已进行外国人登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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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F-2)

活动范围  为取得永久居住资格在国内长期滞留的人

具备资格者

 目录

一. 国民的未成年外国人子女或持有永住(F-5)滞留资格者的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

二. 与国民的婚姻生活中(包括事实婚姻关系)出生且被法务部长官认可的人。

三. 被认定为难民的人。

四. 依照「外国人投资促进法」的外国投资者等且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人；

  1) 投资50万美金以上且持有企业投资(D-8)资格并持续滞留3年以上的外国人。

  2) 投资50万美金以上的外国法人按「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规定，派遣到国内外国人

     投资企业且持续滞留3年以上的职员。

  3) 投资30万美金以上，且雇佣2名以上国民的外国人。

五. 丧失永住(F-5)滞留资格的人中，考虑国内生活关系的权益保护等问题，经法务
部长官认可为需要继续滞留在国内的人(驱逐出境者除外)。

六. 持有外交(A-1)到协定(A-3)滞留资格以外的滞留资格者，在大韩民国持续滞留7

年以上且经法务部长官认可的人[仅，对于持有教授(E-1)到专门职业(E-5)或特定

活动(E-7)滞留资格者，滞留期间要求为5年]。

七. 正在进行工作的持劳务(E-9)、海员就业(E-10)或访问就业(H-2)滞留资格者且近

10年以内以法务部长官指定的滞留资格工作4年以上的人中，满足以下3项条件的；

  1) 所持法务部长官指定的技术ㆍ技能资格证或在国内得到一定金额以上工资者(技

     术ㆍ技能资格证的种类及工资标准，由法务部长官与有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协议后

进行告示)。

  2) 具有法务部长官指定金额以上的财产者。

  3) 作为大韩民国「民法」上的成年人，要品行端正而具有在大韩民国居住时需要

     的基本素养。

八. 依照｢国家公务员法」或「地方公务员法」被聘用为公务员，且经法务部长官认可

的人。

九. 年龄、学历、收入等达到法务部长官规定标准的人。

十. 投资地区、投资对象、投资金额等按照法务部长官规定对房地产等进行投资的

    人。

十一. 符合第九或十项条件的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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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3年

滞留资格外

活动

1. 其他长期滞留(F-2-99)者的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标准

 一. 不需要申请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的：

   取得居住资格后，进行原滞留资格相关领域的工作活动并附加进行其他

滞留资格活动时。

    ※ 例) 会话指导(E-2) 资格者取得居住(F-2-99)资格后，进行学院讲师活动的同时
参加翻译活动时。

 二. 需要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的： 

   取得居住资格后，停止原滞留滞留资格活动后，进行其他滞留资格活动
时。

   以访问同居(F-1), 随同(F-3) 资格滞留者在得到居住资格后，希望进行就业活动时。

    ※ 例) 

       - 教授(E-1)资格者取得居住(F-2-99)资格后退休，却要进行特定活动(E-7)活动时。

       - 访问同居(F-1)资格者取得居住(F-2-99) 资格后，要进行会话讲师(E-2) 活动时。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无关

滞留资格赋予

 持有永住(F-5)资格者的韩国配偶取得该配偶的国籍，而丧失大韩民国国籍

时，赋予居住(F-2, 期间:1年)滞留资格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取得国籍证明书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1. 国民的外国人子女，变更为居住资格的许可。

 一. 对象者 : ①国民的未成年外国人子女 

              ②与韩国国民的婚姻生活中(包括事实婚姻关系)出生的子女。

   ※ 过去因婚姻而入韩国国籍的及恢复韩国国籍同胞的未成年外国子女，发行

      及赋予了访问同居(F-1)签证。

   ※ 对于具有大韩民国国籍的复数国籍者，适用｢有关复数国籍者的出入境及滞留

规定」。

 二. 施行日 : 2011.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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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配偶 未成年子女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国内配偶的身份保证书
③　邀请函(附件１格式)

④　婚姻背景陈述书(附件２格式)

⑤　两国间婚姻关系证明资料     

- 结婚证明书、有关亲属关系记录
的证明书

⑥ 财产（收入）证明资料（在职证
明书、房地产登记簿誊本、存款

证明等）

⑦ 国内配偶的信用信息查询函 

- 全国银行联合会发行件

②亲属关系证明资料(出生证明书、

结婚证明书、户口本等)

□ 有关居住(F-2-2, 国民的成年子女) 签证․滞留的业务规定。

  对国民的成年外国子女签发、变更为居住(F-2-2)资格的限制对象：

  -以脱离国籍等手段逃避服兵役者为限制赋予在外同胞(F-4)资格的对象。

   ※ 在外同胞滞留资格赋予方针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 按过去的规定持有访问同居(F-1-1)资格滞留的国民的未成年外国子女，经 

确认后立刻变更为居住(F-2-2)资格。免除手续费。

   ② 大韩民国国民与其未成年者的关系证明及拥有抚养权的证明资料。(离

婚判决书等)

     ※无法证明拥有抚养权时，提交‘亲权者’或‘监护人’的同意书(没有‘亲权者或

监护人’时，提交能够证明事实的有关国家证明资料或公证书)。

   ③ 能够证明国民的外国人子女的资料。

     - 出生证明书、户口本等

   ④ 子女的户口本及居民身份证。

   ⑤ 父母的基本证明书、亲属关系证明书、居民登录誊本。

   ⑥ 身份保证书(具有抚养权的父或母)

2. 持永住资格者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变更居住资格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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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⑧ 申请者国家或居住国家管辖机关
发行的婚姻当事人双方的 ‘有关犯

罪经历的证明书’

※ 持永驻（f-5)资格者曾在申请永驻
时提交过“无犯罪证明记录”者，

本人可免除提交。但，变更为永

驻后在国外居住6个月以上时，需

要提交该期间的海外无犯罪证
明。

⑨ 婚姻当事人的健康诊断书
  - 依据医疗法第3条第2行第3号规

定的医院等级医疗机关或依据

地方保健法第7条规定由保健所

发行的资料。仅，允许外国配偶

以关保健局或居住国通用的类似证
明资料来代替。

⑩ 有婚姻记录者需提交证明该婚姻

已结束的资料。（离婚证明等）

3. 得到难民认可者，变更为居住资格的许可。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难民认可证明书

4. 高额投资者，变更为居住资格的许可。

一. 依  据 : 对投资外国人，赋予居住(F-2)资格的滞留管理规定。

二. 对象者 : 依据｢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规定，符合以下任一条件者

   投资50万美金以上且持有企业投资(D-8)资格并持续滞留3年以上的外

     国人。   

    - 提交资料 :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投资企业登录证复印件

   投资50万美金以上的外国法人按「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规定，派遣到国内
外国人投资企业且持续滞留3年以上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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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工资总额 = 月薪(定额工资+超过工资)+{上一年度特别工资额(奖金+提

成)/12}

    - 提交资料 :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派遣命令书或在职证明书或所得金额证明书(近3年)

   投资30万美金以上，且雇佣2名以上国民的外国人。

    - 提交资料 :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
                ② 外国人投资申报书或投资企业登录证复印件

                ③ 被雇佣者的雇佣合同书或所得金额证明书
5. 熟练生产技术外国人力，变更为居住资格的许可。

一. 依   据 : 熟练生产技术外国人力的居住(F-2)资格变更的管理规定

  - 2014.05.22修订法务部训令 第946号（2014.05.22限定）

 二. 滞留资格的变更对象

   满足以下所有条件者

    ① 申请时，正以劳务(E-9)․海员就业(E-10)或访问就业(H-2)资格就业
者。

    ② 过去10年内以产业研修(D-3)․研修就业(E-8)․劳务(E-9)․海员就业(E-10，

包括过去‘内航船员’资格)资格或以访问就业(H-2)资格在制造业․建设
业․农业或渔业领域工作4年以上者。

《工作期间(4年)的计算》

① 计算过去的工作期间时，合计技术研修(D-4), 研修就业(E-8), 劳
务(E-9), 海员就业(E-10, 包括‘内航船员’资格)资格等工作期间。

② 申请再入境许可出国后在1个月以内入境的，计算工作期间时将该期间看做

国内工作的期间。

 三. 条件

   上诉滞留资格变更对象中，满足以下所有条件者。

    ① 通过韩国产业人力公团实施的考试，取得【附表1】规定的技术․技能资
格证者(以下‘技术․技能资格条件’)或最近2年领取的年平均工资收入多于劳
务者年平均‘工资总额(12个月的工资总额合计)’(以下‘工资条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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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符合'工资条件’与否，请参考每年雇佣劳动部发表的‘各雇佣形式的劳务实
态调查’ 报道资料(请到雇佣劳动部 http://laborstat.molab.go.kr에서 确认) 。

※符合上诉‘工资条件’申请变更为居住(F-2)滞留资格的，需要在过去4年的工作期间
中3年以上工作于同种产业领域者。

   

    ②本人或一起生活的亲属要拥有两千万韩币以上资产等需要具备生活能

力。

    ③大韩民国「民法」规定的成年人。

    ④参加国立国际教育院施行的韩国语能力考试获得3级以上者。依据出入

境管理法执行令第48条规定 ，社会统合系统目录中‘韩国语和韩国文

化课程’4个阶段中（中2级）以上研修者。仅，在①号规定的技术․技能

资格等级中持有产业技士以上者，或在大韩民国「小․中等教育法」或

「高等教育法」规定的高中学校或大学(包括产业大学․教育大学․专门
大学或广播․通信大学)修完2年以上教育过程者，不适用。

 四.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可以证明最近1年以上维持2千万韩币以上的存款证明资料。相当于2千

万韩币以上的房地产登记簿誊本․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等法务部长官认
可的资料，以此证明本人或一起生活的亲属具有生活能力。

   ③ 在职证明书、经历证明书等可以证明过去工作期间的资料。仅，通过
出入境信息管理系统能查询到该内容时，可以免交。

   ④ 就业预定事实证明书、标准劳务合同书等，可以证明将在‘以前滞留资
格的有关领域’进行就业活动的资料。

   ⑤ 证明符合【附表 1】资格的资料。(限为，与第三条第二项第一号 ‘技术․
技能资格条件’相关者。)

   ⑥ 劳动所得抵扣发票等，可以证明工资收入的资料。(限为，与第三条第

二项第一号 ‘工资条件’相关者。)

   ⑦ 韩国语能力考试成绩单或者社会统合系统研修证。仅，符合第三条第

二项第四号规定者，需提交证明在国内高中以上的教育机关受到2年以

上正规教育的证明资料。

 五. 就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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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许可

 目录

滞留资格 备注

E-1~E-5、E-7、
D-5、D-6、D-7、D-8、

D-9
没有限制

E-6 在宾馆 ․ 观光娱乐所等地进行演出活动者(E-6-2)除外。

D-2, D-10
限在国内大学获得硕士以上学位(包括预毕业者)且被国内企业等

聘用者。

   作为熟练生产技术外国人员在获得居住(F-2)资格变更许可后，不可在‘以

前滞留资格有关领域’以外的领域进行就业
 六. 居住(F-2)资格的取消

  熟练生产技术外国人员变更为居住(F-2)资格后，如果发生以下情况时将取

消其滞留资格。

  1. 已决定驱逐出境时
  2. 通过虚假或不正当方法获得居住滞留资格时
6. 分数制的专业人才，变更为居住资格的许可

一. 依   据 : 分数制的专业人才的居住(F-2) 资格变更及管理规定

  - 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 附表1之27 居住(F-2) 滞留资格“자”项
 一. 业务处理流程图

外国人

登录 ⇨ 滞留资格

变更申请 ⇨ 力量评价/审查
(分数制)

⇨ F-2 

变更许可
⇨ F-5 

变更申请

E1-7

D2, 

D-10

1年以上合

法滞留

年龄․学历․韩国语能

力․收入等

120分中 

80分以上许可

以F-2资格 

合法滞留

3年

 二. 申请对象

   可以申请的滞留资格

   滞留期间的条件 : 以申请人的滞留资格在国内合法滞留1年以上。

    - 仅，在D-2․ D-10申请可以变更的其他滞留资格 ,得到许可的情况下, 算是充足了

滞留时间的条件。

 三. 许可条件

   各评价项目取得的分数总计要高于标准分数。

    - 评价项目(总120分)及标准分数(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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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许可

 目录

区分
共同项目(90分) 加减分项目 

(30分) 总分数 标准分数
年龄 学历 韩国语能力 现收入 加分 减分

分数 25 35 20 10 30 -5 120 80分以上

 四.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学位证或者毕业证明书(只适用于高等学校毕业生)

   ③ 韩国语能力证明资料

   ④ 有关收入的证明资料(劳动所得抵扣发票等)

   ⑤ 雇佣合同书  ⑥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配偶及子女)

   ⑦ 其他；社会综合项目进修确认书、所得税 ․ 纳税证明材料、社会志愿活动证
明书、经历证明书等计算分数表上的分数时需要的其他证明资料（有相关事

项时提交）

≪ 以分数制取得居住资格3年后，申请永住(F-5)资格时的条件≫

•(生计能力) 3千万以上的财产及申请日为准年收入要超过韩国银行告示的前年度人均国民

总收入(GNI)的2倍以上。

•(品行端正) 未在非专门职种或娱乐服务业行业工作等，其滞留状态健康且没有违反过国内法

律时。

•(基本素养) 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或接受社会统和教育。（仅，取得居住资格时在

韩国语能力项目中取得15分以上者免除。）

6. 房地产等资产投资外国人，变更为居住(F-2-8, F-2-81)资格的许可

 依  据 : 对房地产等投资外国人的签证发行认可书及滞留管理方针
  - 法务部告示 第2013-198号

 一. 基本方针
   对投资一定金额以上的外国人或法人与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及其随同亲  

属，变更为不受就业活动限制的居住资格。



- 181 -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区分 投资对象 投资标准金额

江原 平昌

依据｢观光振兴法｣第52条规定江源道知

事许可并指定的‘大关岭阿里攀西呀

[alpensia]旅游地区’内房地产中，符合

以下一个设施的。

 ① 建筑法施行令(附表1第15号‘二’项)及观
光振兴法(第13条2号‘二’项)规定的修养
饭店客房共管[resortcondominium]设施。

 ② 依据建筑法施行令（表1 第15号‘一’

项）建设的一般住宿设施中的宾馆。

 ③ 依据地方税法施行令（第28条）、所

得税施行令（第168条 13）、法人税
法施行令（第92条 10）的别墅。

 ④ 依据建筑法施行令（表1 第15号 ‘4’

项）及观光振兴法（第3条7号）的观
光个人旅店[pension]。

韩币5亿元以上

仁川经济自由

地区

依据｢经济自由区域的指定或有关运营的

特别法｣ 第4条、第9条规定产业通商资源

部长官指定․审批的‘云北综合休闲地区’及‘永

宗蓝天都市1-② 阶段（综合休闲地区）’内的房

地产中符合以下设施的。

韩币7亿元以上

   在房地产投资移民制所诉对象与公益事业投资移民制所诉对象进行投资
的金额合计超过“房地产投资移民制”中所规定的金额时，赋予居住资格。

   为保障实际上的招商投资及投资者的国内滞留、自由往来，对已交纳合

同定金等费用，但没达到投资标准金额的外国人，赋予访问同居资格。

   以居住资格在国内投资期间达5年以上时，投资者与其随同亲属，依据

     一定的审查条件变更为永驻资格。

    - 当房地产投资移民制所诉对象与公益事业投资移民制所诉对象的投

      资期间合计超过5年时，也予以认可。

   取得永住资格前收回投资金时（房地产售出，进行中的合同解除，会员
卡转让等），售房公司*要在14天以内向管辖出入境管理事务所长或办
事处长（以下‘管辖事务所长’）申报。

    * 与外国人签订投资对象房地产的出售或会员加入协定且最终收取房地产等金额的

房地产投资招引机关。

 二. 房地产等资产投资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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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① 依据建筑法施行令(附表1第15号‘나’目)

及观光振兴法(第3条第2号‘나’目)的修

养饭店客房共管[resortcondominium]。

 ② 依据建筑法施行令(附表1第15号‘가’目)

的一般住宿设施中的宾馆。

 ③ 依据经济自由区域指定及运营的特别
法(第9条之3)、有关住宅供给的规则
(第3条第18之2)及知识经济部告示(第

2012-323号)与体 育 设 施 连 接 而

建 设 的 住 宅 。

 ④ 依据地方税法施行令(第28条)、所得税
法施行令(168条之13)、法人税法施行

令(第92条之10)的别墅。

 ⑤ 依据建筑法施行令(附表1第15号‘라’

目)及观光振兴法(第3条第7号)的观光

个人旅店[pension]。

济州岛

依据⌜为济州特别自治道设置及国际自由

城市造成特别法⌟第229条规定，取得道

知事的认可而开发的地区内房地产中，符

合以下任一内容的设施。

 ① 依据法施行令(附表1第15号‘观光振兴
法(第3条第2号‘나’目)的修养饭店客房共

管[resortcondominium]。

 ② 依据建筑法施行令(附表1第15号‘가’目)

的一般住宿设施中的 宾馆。

 ③ 依据地方税法施行令(第28条), 所得税
法施行令(168条之13), 法人税法施行令

(第92条之10)的 别墅。

 ④ 依据建筑法施行令(附表1第15号‘라’

目)及观光振兴法(第3条第7号)的观光

个人旅店[pension]。

韩币5亿元以上

全南 丽水

依据｢有关丽水世界博览会纪念及事后活

用的特别法｣第24条，海洋水产部长官为支

持博览会指定․告示的‘丽水茎岛海洋观光区’内
房地产中符合以下任一内容的设施。

 ① 依据建筑法施行令(附表1第15号‘나’目)

韩币5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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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许可

 目录

及观光振兴法(第3条第2号‘나’目)的修养
饭店客房共管[resortcondominium]。

 ② 依据建筑法施行令(附表1第15号‘가’目)

的一般住宿设施中饭店

 ③ 地方税法施行令(第28条), 所得税法施

行令(168条之13), 法人税法施行令(第

92条之10)的 别墅。

 ④ 依据建筑法施行令(附表1第15号‘라’

目)及观光振兴法(第3条第7号)的观光

个人旅店[pension]。

釜山

依据｢观光振兴法｣ 第52条、第70条规
定釜山广域市长认可、指定的‘海云台

观光特区’, ‘海云台观光度假村’及东釜山观
光区’内房地产中符合任何以下内容的设
施。

 ① 依据建筑法施行令(附表1第15号‘나’项
目)及观光振兴法(第3条第2号‘나’目)的

修养 饭店客房共管

 ② 依据建筑法施行令(附表1第15号‘가’目)

的一般住宿设施中饭店

 ③ 依据地方税法施行令(第28条)，所得税
法施行令(168条之13)，法人税法施行令

(第92条之10)的别墅。

 ④ 依据建筑法施行令(附表1第15号‘라’

目)及观光振兴法(第3条第7号)的 观
光个人旅店[pension]。

- 海云台观光度假

村 : 韩币7亿元

以上

- 东釜山观光区 : 

韩币5亿元以上

 

三. 对房地产资产投资者的业务处理流程

入境 ⇨ 事先审查 
/ 方针 ⇨

  滞留资格变更申请/签证发行认可书
申请

⇨
访问同居(F-1), 
居住(F-2)变更/签证发行认可书 发行

⇨ 永住(F-5) 变更申请

短期滞留者
登录外国人

投资商谈 房地产
合同 ․取得

配偶等亲属许可F-1资格  

维持5年
的

投资
四. 申请对象

   向投资对象滞留设施投资标准金额以上的投资外国人或法人的在职高级管理人  

      员、股东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居住(F-2) 申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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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许可

 目录

   向投资设施支付合同定金与分期付款金额达到10万美金以上或1亿韩币以上  

 的投资外国人 : 访问同居(F-1) 申请对象

- 投资外国人分为①注册结束者 ②condominium等会员 ③交纳标准金额以上

定金者。区分定义如下：

     ① 注册结束者: 已结束对投资设施的产权注册者。

     ② condominium等会员: 取得该投资设施的会员资格者

     ③ 7亿韩元以上房地产投资者：作为与出售价格7亿韩元以上的单一投资设施签

署合同且支付定金后以批次缴款与余款的形式将2亿韩元以上资金存入在韩

国产业银行的人员，将定金和预存款加起来的金额高于投资设施所在地房

地产投资的标准金额的高额房地产投资者（联系投资进行型：房地产投资

移民制+公益事业投资移民制）。

 五.   申请机关
    投资设施所在地（投资地区为2处以上时，以投资金额较大的地区）的

管辖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或办事处。

      ※ 已登录的外国人在滞留地管辖事务所申请。

 六.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相关人）、护照用规格相

     片1张、手续费
  ② 房地产买卖合同、房地产登记证书（限于F-2申请对象）

  ③ 售房公司经（社）韩国修养饭店客房共管设施经营协会发行的会员证书、售房公

司发行的会员确认书及汇款证明（仅限于会员）。

  ④ 未出售房屋的空房确认书（限于未出售房屋的投资者）

  ⑤ 该房屋的居住登记阅览记录（限于未出售房屋的投资者，由邑长·面长·洞长可以发放，

     只有自发放日起5日以内的记录有效）
  ⑥ 有关引进外汇的证明资料（提交购买外汇证明书，海外汇款收据或汇款证明等

      资料。此时，如果是信用卡结算，需额外提交银行发行的结算信息确认书、信

用卡销售发票复印件、售房公司汇款发票。）。

⑦ 在海外以投资者名义向法人汇款或支付投资金的证明资料。（限于通过
法人间接投资者）

  ⑧ 证明是投资法人的在职高级管理人员或寡占股东的资料及标明当事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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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人公文。（限于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

  ⑨ 家庭关系证明书（仅限于投资者的配偶或未婚子女申请资格变更时提交）

     ※ 成年子女需要提交证明未婚的资料。

七. 售房公司的义务
   (申报义务) 当外国人取得永住资格前收回投资金（全部或部分）时，售

房公司要自收回日起14天以内申报。

    - 申报内容 : 投资者身份信息（国籍·姓名·出生年月日）、投资设施（设
施名称及客房号等）、投资金额及收回金额、收回日期

    - 申报方法 : 以售房公司代表名义的公文形式申报
     ※ 但，此规定施行前发生的事项要自施行日起14天以内申报。

   (通报现状的义务) 售房公司要将每月末的投资现状按照以下格式并以公

文形式通报（截止日期为第二个月的5号）。

 投资件数 投资金额
各滞留资格现状 各国籍现状 还款内容

其他事项
新 累计 新 累计 新 累计

C-3 F-2

   (申报及通报现状机关) 售房公司向投资设施所在地管辖事务所长申报及

通报现状。

   管辖事务所长发现售房公司没有按照上诉规定申报或通报现状时，有权禁止

售房公司所属投资者的滞留资格赋予等滞留许可、代理人申请等业务会受到

限制。

 八. 房地产开发业者等对各种许可的委托申请
   允许委托的范围
    - 居住(F-2)资格变更申请等本规定中指定的滞留许可、签证发行认可书发行、

有关事前审查方针的申请及递交。

   委托人资格

    - 售房公司的代表或科长级以上职员
   申请委托的流程及标准

    - (附件 3) 提交代办委托书及委托状
    - 外国人投资者在海外滞留时，不允许进行委托。

7. 公益事业投资外国人，变更为居住(F-2-9) 滞留资格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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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基本方针
   向法务部长官指定的投资设施投资一定金额以上的投资者或法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股东及其随同亲属赋予居住(F-2)资格，并以居住(F-2)资
格维持5年以上的投资时按照一定规定赋予永驻(F-5)资格。

    -不希望常住而希望随时访问时赋予3年有效的多次往返(C-3)签证
   不希望常住而希望随时访问时赋予3年有效的多次往返(C-3)签证。

 二. 投资移民类型

本金保障․
无利息型

   将标准金额以上的资金预存*于法务部委托的‘韩国政

策金融公司’(按「韩国政策金融公司法」设立的

金融委员会附属机关)新设基金的方式进行。

 *预存的资金由韩国政策金融公司向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融资。

损益发生型

 将标准金额以上的资金预存*外国人出资于法务部长官与关系部门
协议指定․告示的落后地区*开发事业的方式进行。

 * 依据「为鼓励新发展地区的投资促进特别法」的 ‘新发展地域 发展

促进地区’(‘12年末为准荣州, 安洞醴泉的4个事业)和按「企业城市开发特别
法」的 ‘观光休闲型企业城市’(‘12年末为准灵岩․海南, 泰安的2个地

区)

三. 各类型的投资移民标准金额 

一般投资移民 韩币5亿元以上

55岁以上的

退休投资移民

韩币3亿元以上*

 * 仅, 投资金以外取得居住(F-2)滞留资格时，本人及配偶

的国内外资产要超过韩币3亿元以上。变更为永住(F-5) 

滞留资格时，国内资产要超过韩币3亿元以上 

与房地产投资移民制连接

在房地产投资移民制对象投资的金额和在上述公益事

业投资移民制对象投资的金额的总计超过‘房地产投资
移民制’适用地区的投资标准金额以上时，也认可。

 四. 开发事业者的登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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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指定地区 ⇨ 开发事业者 登录申请 ⇨ 最终认可

法务部长官
指定的地区管辖出入境

管理所
法务部长官

  (1). 申请登录的提交资料 

    从所管中央部门或地方自治团体获得实施计划认可的证明资料 。

       (例: 告示文、公文等政府资料) 

     ※ 市․道知事对‘新发展地区发展促进地区’，文化体育观光部对‘观光休闲型企

业城市’的开发商进行实施计划的认可。 

    包括宣传及市场销售方案的投资招商计划书。

    包括投资金运用方案及投资风险等内容的认购书样式。

  (2). 登录流程 

    (申请) 获得中央部门或地方自治团体对实施计划认可的开发商，要以文件

的方式向管辖出入境管理所长*申请登录为投资招商机关。

      * 法务部长官指定的负责该地区的管理所。(考虑施行初期，办事处除外。)

    (认可) 管辖出入境管理所长检查提交资料后，向法务部长官呈报。

   （登录）当得到法务部长官的审批时，管辖出入境管理事务所长要把招

商机关的登录信息，以公文形式向开发商进行通告。

 五. 开发商的各种许可等委托申请 
    (委托许可范围) 申请居住资格变更等本规定中指定的滞留许可、签证发

行认可书的发行、有关事先审查的申请及领取。

    (委托人资格) 售房公司代表或科长级以上的职员。

    (申请委任程序及标准) 附表1), 2) 提交代办委托书及委托状。

     ※ 除签证发行认可书外，外国人投资者在国外滞留时不允许委托。

六. 开发商的义务
     (申报义务) 当外国人取得永住资格前收回投资金（全部或部分）时，

开发商要自收回日起14天以内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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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报内容 : 投资者身份信息（国籍·姓名·出生年月日）、投资设施（设
施名称及客房号等）、投资金额及撤回金额、收回日期

   - 申报方法 : 以售房公司代表名义的公文形式申报
    (通报现状的义务) 售房公司要将每月末的投资现状按照以下格式通报。

 投资件数 投资金额
各滞留资格现状 各国籍现状 还款内容

其他事项
新 累计 新 累计 新 累计

C-3 F-2

※ (申报及通报现状机关) 开发商向注册地管辖事务所长申报及通报现状。

 七. 投资招商机关(韩国政策金融公社及开发商）的义务
    (申报义务) 投资外国人在取得永驻资格前收回投资金时，投资招商机关要在

收回日起14日以内申报。

    (通报现状的义务) 售房公司在每月末按照以下格式通报投资现状。

总投资金额 投资件数 各滞留资格现状 各国籍现状 提前还款内容 其他事项
C-3 F-2

    (申报及通报现状机关) 韩国政策金融公社向首尔出入境事务所长，开发
商向登录投资招商机关的出入境管理所长申报及通报现状。

     ※ 申报义务原则上要到外国人滞留地管辖出入境申报。但，因为很难确定投资
招商机关投资者的滞留地，所以按照上诉规定到投资招商机关管辖出入境申报。

    如果，投资招商机关没有按照上诉规定申报及通报现状时，法务部长官

可以取消该招商机关的指定。

     -出入境管理事务所长等发现投资招商机关没有在期限内申报及通报现
状时，应请求法务部长官取该消招商机关的指定。

 八. 公益事业投资外国人向变更居住(F-2)等滞留资格的管理规定

  (1). 业务进行程序

入境 ⇨ 事前审查 
/ 介绍 ⇨   滞留资格变更申请 ⇨ 居住(F-2)变更

⇨ 永驻(F-5) 变更申请

短期滞留者/
登录外国人

投资及滞留咨询 投资
(出资)

审查 维持5年
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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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居住(F-2)资格变更的申请对象及许可条件 

    申请对象

    - 法务部长官在公益事业投资移民中制中告示的投资5亿韩币（存入）的

外国人及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及其配偶·未婚子女。

     ･ 仅，作为55岁以上‘退休投资移民者’在国内外的资产达3亿韩币以上

时，投资标准金额降低为3亿韩币。

    - 在法务部长官告示的公益事业投资移民制所诉对象与房地产投资移民

制所诉对象进行投资的金额合计，超过房地产投资移民制中所规定金

额的外国人。

      例）在仁川房地产投资移民所诉对象投资6亿韩币，公益事业投资移民所诉
对象投资1亿韩币的投资外国人，赋予居住(F-2)资格。

 九. 申请机关 
    ･ 存入韩国政策金融公社的外国人，到首尔出入境管理事务所申请。

    ･ 向开发事业出资的外国人，到开发商登录的出入境管理事务所申请。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到滞留地管辖事务所申请。

 十.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相片、手续费 
    ② 投资金缴纳证明资料（盖有投资招商机关长印章的投资确认书、转账

明细等）

    ③ 引进外汇有关证明资料（例：购买外汇证明书、海外汇款收据、汇款证明等资料）

    ④ 家庭关系证明书（仅限于投资者的配偶或未婚子女申请资格变更时提交）

    ⑤ 退休投资移民者需有3亿韩币以上的资产( 存款․ 房地产等国内外资产)证明资料。

           ※  未婚子女需要提交未婚证明资料。

⑥ 在海外以投资者名义向法人汇款或支付投资金的证明资料。（限于通

过法人间接投资者）

    ⑦ 证明是投资法人的在职高级管理人员或寡占股东的资料及标明当事人姓

名的法人公文。（限于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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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①及②的滞留期间计算标准 ≫

 ▸ 出国后1个月内再入境时，认可为持续滞留。 

 ▸ 在居住(F-2-99)资格的申请范围内取得滞留资格变更许可时，对各滞留资格

的滞留期间进行合计。 

   ※ 例1) F-1 滞留4年 + E-7 滞留2年 + D-8 滞留1年时允许申请。

      例 2) 不属于居住(F-2-99)资格申请对象范围的D-2者滞留4年后变更为E-7时，不

合计D-2滞留期间。

 ▸ 对于，为准备出国的期间延长(施行规则 第32条)、出国期限推迟(施行

规则第33条)而发生的滞留期间，不进行合计。

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第12条[表1]居住(F-2)资格‘六’项
 - 以外交(A-1)至协定(A-3)外的滞留资格,在大韩民国持续滞留7年以上且生

   活基地在国内的人中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者[仅,教授(E-1)至专门职业
(E-5)或特定活动(E-7)资格者的持续滞留期间最低为5年]。

8. 对其他长期滞留者的居住资格变更许可

一. 基本原则
   赋予一定滞留资格者中，在滞留期间内遵守实定法且有能力独立维持生计
      且有国内定居意向时，允许变更滞留资格。

   违反实定法等滞留态度不良者或没有健全的经济活动能力者为了长期滞留

之计申请时，限制变更资格。

 二. 变更资格的条件 

   可申请的滞留资格及滞留期限

   ① 文化艺术(D-1)、采访(D-5)、宗教(D-6)、派驻(D-7)、企业投资(D-8)*、贸易

经营(D-9)、艺术演出(E-6-1,3)、访问同居(F-1)、随同(F-3)** 资格 : 持续
滞留7年以上者

      * 企业投资(D-8)中，限于申请时的投资金额为现行「外国人投资促进法」上规定

的投资标准金额（1亿韩币）以上者。

     **访问同居(F-1)及随同(F-3)资格者要与主体滞留资格者一申请。

   ② 教授(E-1)、会话指导(E-2)、研究(E-3)、技术指导(E-4)、专门职
业(E-5)、特定活动(E-7)资格 : 持续滞留5年以上者

   年龄标准 : 申请时年龄要达到民法上的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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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生计能力的要求 (※ 需具备以下 ①，②所有条件)

 ①以本人或一起生活的亲属名义保有3千万韩币以上资产 (存款、房地产等)

    - 仅，①提交房屋租赁合同书的，要有‘确定日期’ ②对于商业房屋的租赁，

要提交 ‘营业执照’ ③存款，能够通过存折等确认真实性时认可 。

 ② 从申请日基准本人或一起生活的亲属的年收入(包括退休金)，要超过韩国银
行告示的上一年度人均 国民总收入(GNI) 以上。 

     - 但，特定活动(E-7)资格中符合法务部告示第11-510号(2011.10.10)规定变
更‧附加单位时需要得到许可者，则*需要国民总收入(GNI)的1.5倍以上。

    * 销售人员、厨师及料理师、设计师、宾馆前台、医疗协调员、海参养殖技术员、造  

 船焊接技能工、制造业现场管理员、建设业现场管理者、农畜渔业现场管理员
   对品行及基本素养的要求

   ○ 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或社会综合项目合格者。

 三. 申请机关
   申请者的滞留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 (办事处)

 四.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申请理由书(附件)

   ③生活维持能力证明资料(2种以上)

     - 存款证明、房屋租赁合同书、房地产登记簿誊本等资料中选其一。

     - 劳动所得抵扣发票、年金受领证明资料、纳税证明书等资料中选其一 。 

   ④品行端正及基本素养的证明资料

     - 国内警察局发行的犯罪经历汇报书 
     ※ 仅，作为会话指导(E-2)资格者未提交过自己国家 犯罪经历正经时，要补交其犯罪经理证明书。

     - 2级以上的韩国语能力考试成绩单(国立国际教育院发行)或社会综合项目

进修确认书(出入境管理所长发行)。

   ⑤事务所长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8. 聘用为公务员的外国人，变更为居住资格的许可。

 一. 对象 : 符合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第12条(附表1)‘外国人的滞留资格’27住

(F-2)的“아”项者。

 二. 资格条件

  依据｢国家公务员法｣或｢地方公务员法｣被聘用为公务员并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者。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相关者)、护照用规格照片

    1张、手续费  ② 公务员证或公务员预定聘用确认书 ③身份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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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目录

1. 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在延长滞留期间时需提交资料

国民的未成年子女

(F-2-2)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亲属关系证明资料

永住权者的配偶及 

未成年子女

(F-2-3)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登载婚姻事实的亲属关系证明书
③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等）

难民认定者(F-2-4)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

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

费用支付发票等)
高额投资者(F-2-5)

其他长期滞留者

(F-2-99)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身份保证书
③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

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

费用支付发票等)

2. 熟练生产技术外国人力的滞留期限延长
  ① 申请书(表 34号 格式)、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最近一年以上，两千万韩币以上的存款余额证明资料或相当于两千万韩

币以上的房地产登记证书․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或其他法务部长官认可的

资料。以此证明本人或一起维持生计的亲属具有维持生计的能力。

  ③ 在职证明书、经历证明书等证明过去的就业活动事实资料。仅，通过出

入境信息管理系统可以确认的免交。

  ④ 预定就业事实证明书、标准劳动合同书等，证明要在“之前滞留资格相

符的行业”求职的资料。

  ⑤ 【附表 1】所诉资格的证明资料（仅限于第3条3项1号‘技术․技能资格条件’

符合者）。

  ⑥ 劳动所得预扣税收据等可以证明收入的证明资料。（限于，符合第3条2

项1号‘收入条件’者提交。）

  ⑦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3. 对房地产资产投资者的期限延长
 一. 申请对象

   变更为居住或访问同居资格后，维持投资状态且希望继续滞留的投资外国人

及其随同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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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目录

 二. 许可条件

   没有蚕食投资标准金额且维持投资状态。(F-2申请者）

   维持10万美金以上或1亿元以上的投资状态且持续投资者。(F-1申请者)

 三. 申请机关
   滞留地管辖出入境或办事处.

 四.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表 34号 格式)、护照及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房地产产权证书或售房公司发行的会员确认书(申请日起5日以内发行件)

   ③ 该房屋的居住登记阅览记录（限于未出售房屋的投资者，由邑长·面长·洞长可以发放，

       只有自发放日起5日以内的记录有效）
   ④ 家庭关系证明书（仅限于投资者的配偶或未婚子女申请资格变更时提交）

     ※ 成年子女需要提交未婚证明资料。

⑤ 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在变更资格当时维持了法人的高级管理职
      位、股东职位的证明资料（法人名义的公文、在职证明、股份确认资料等）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4. 公益事业投资外国人，延长居住(F-2-9) 滞留期间的许可。

一.（许可对象）变更为居住(F-2-9)滞留资格后维持投资状态且希望继续滞留

与国内的外国人或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及其配偶·未婚子女。

二.（许可条件）没有蚕食投资标准金额且维持投资状态。

    ※进行损益发生型投资时，在发生投资招商机关的运营亏损后，如果没有回收

投资金额则看为维持投资状态。

三.（申请及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在维持投资状态的证明资料（最近5天以内发行并有投资招商机关长盖章的

确认书等）

 ③亲属关系证明书（有随同亲属时提交）

  -准备上述资料于滞留到期前，到滞留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事处）申请。

④ 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在变更资格当时维持了法人的高级管理职
    位、股东职位的证明资料（法人名义的公文、在职证明、股份确认资料等）

 ⑤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5. 对于其他长期滞留者的，居住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一. 滞留期间延长许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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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在取得居住资格之前的滞留资格有关领域进行正常的工作活动*，且没
有违法事实时1次最长许可3年的滞留期间。

    随同亲属与主要滞留资格者一起取得居住资格的，其随同亲属的滞留期间在

主要滞留资格的滞留期间内允许延长。

 二. 滞留限制对象

   已决定驱逐出境者。

   虚假或以不正当方法取得居住许可者。

   虽然已取得居住资格，但查出盗用他人名义的护照等伪变造护照入境者。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劳动所得抵扣发票等生活维持能力的证明资料

     ※作为随同亲属与主要滞留资格者一起取得居住资格的，提交主要滞留

资格者的生活维持能力证明资料。

   ③ 其他管理所长认为需要提交的资料。

   ④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再入境许可

1. 免除再入境许可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外国人登录

 目录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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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同(F-3)

活动范围  随同亲属

具备资格者
 持文化艺术(D-1)至特定活动(E-7)的滞留资格的配偶及未婚的未成年子女

(仅，技术研修(D-3)滞留资格者除外。)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随同本人的规定滞留期间

滞留资格外

活动

 目录

1. 高额投资外国人及专业人力配偶的就业
 一. 许可对象

   持有高级科学技术人力(SCIENCE卡)及尖端技术人力(GOLD卡)及信

     息技术人力(IT卡)资格的专业外国人员的配偶 

   投资50万美金以上(包括法人)的投资资格持有者的配偶

   专业外国人力资格(E-1、E-2、E-3、E-4、E-5、E-6-2除外的E-6、

     E-7)持有者的配偶

 二. 许可领域

   许可除单纯劳务(D-3, E-9)以外所有职种的滞留资格外活动。

 三. 许可期间 : 延长到配偶的滞留期间(可以继续延长)

 四. 提交资料 : 依据规则第76条各滞留资格的附加资料(省略身份保证书)

   ※ 要在特定活动(E-7)工作时，适用E-7资格签证发行认可书的发行方针。

2. 扩大滞留资格外活动免许可的范围
   在不影响原滞留目的范围内，欲在滞留时间内接受正规教育机关（小中高

及大学）教育者，无需申请许可(自‘09.6.15.起施行)。

3. 持访问同居(F-1)、随同(F-3)资格者，在国家机关及公共团体（地方自治

团体, 政府投资机关）任外国语校对员(E-7)时；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④ 推荐书(相关机关的长)

   ⑤ 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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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

活动 4. 持访问同居(F-1)、随同(F-3)资格者的进行外国语会话讲师(E-2)、外

国人学校教师(E-7)的资格外活动时；

共同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营业执照

E-2
④ 学位证(与E-2资格条件一致) ⑤ 犯罪经历证明书(与E-2资
格条件一致) ⑥ 聘用身体检查书(与E-2资格条件一致）

E-7

④ 该国家教师资格证原件(没有教师资格证时，以‘学位证及经历证
明书’代替) ⑤犯罪经历证明书(与E-2 资格条件一致) ⑥聘用

身体检查书(与E-2 资格条件一致）⑦校长邀请函 ⑧外国人教
师现状表

工作单位的变
更，添加

 无关

滞留资格赋予

1.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出生证明书或户籍誊本(日本, 台湾等)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1. 对家务整理等其他不得已的事由以免签(B-1)、观光通过(B-2)、短期签证
入境者，变更为随同(F-3)资格的许可 

必需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结婚或出生证明书等)

附加资料 ③ 配偶或父母的外国人登录证

2. 专门外国人力的配偶，变更为专业工作资格的许可

 一. 许可对象

   作为持专业外国人才《E-1至E-5、E-6(E-6-2除外)、E-7》资各者

     的配偶，持随同(F-3)资格者

 二. 许可领域

   允许向有关专业职业《E-1至E-5、E-6(E-6-2除外)、E-7》的所有

     工种的滞留资格变更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
费 ② 雇佣合同书 ③ 营业执照 ④ 学位证 ⑤ 资格证及经历证明书 ⑥ 主管部

门长的雇佣推荐书或雇佣必要性证明资料 ⑦ 身份保证书



- 197 -

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必需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附加资料 ② 配偶或父母的外国人登录证

再入境许可

1. 免除再入境许可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外国人登录

 目录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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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住(F-5)

活动范围  活动不受滞留资格区分的限制。

具备
资格者

 目录

一. 作为大韩民国「民法」上规定的成年人，本人或同伴亲属具有生计维持能力、品行端正且

具备在大韩民国继续滞留时所必需的基本素养等法务部长官指定的条件且持派驻(D-7)至

特定活动(E-7)的滞留资格或以居住(F-2)的滞留资格在大韩民国滞留达5年以上者。

二.国民或持永住(F-5)滞留资格者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中，在大韩民国滞留达2年以上并以　　

在大韩民国出生为由且依照法律第23条规定已申请滞留资格的赋予且出生时其父或母持

永住(F-5)资格在大韩民国滞留者。

三.依照「外国人投资促进法」作为投资50万美金以上的外国投资者且雇用国民达5名以上

者。

四.持在外同胞(F-4)滞留资格在大韩民国持续居住2年以上者中，考虑其生计维持能力、品行、基

本素养等后被认为有在大韩民国继续滞留的需要且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者。

五.根据「有关在外同胞出入境与法定地位法律」第2条第2号的规定，外国国籍同胞中符合

「国籍法」获取国籍所需条件者。 

六. 根据之前的「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部分改正为总统令 第17579号，指 2002. 4. 18.公

布ㆍ施行之前的施行令)附表1中第27号的规定，持有过居住(F-2)滞留资格(包括过去取得

过此类滞留资格者)者中，考虑其生计维持能力、品行、基本素养等后被认为有在大韩民国
继续滞留的需要且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者。

七. 符合以下任一条件且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者：

  1)在海外取得一定领域的博士学位者中，在申请永住(F-5)滞留资格时已被国内企业等雇用

者。

  2) 在国内大学院结束正规课程后并取得博士学位者。

八. 持法务部长官指定领域的学士以上学位者或法务部长官指定的技术资格证者中，在国内
滞留达3年以上，且申请永住(F-5)滞留资格时已被国内企业雇用且收入在法务部长官指

定金额以上者。

九. 在科学ㆍ经营ㆍ教育ㆍ文化艺术ㆍ体育等特定领域，具有出众的能力且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

者。

十. 在大韩民国有特别功劳且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者。

十一. 60岁以上者中，在海外领取法务部长官指定金额以上的年金者。

十二. 持访问就业(H-2)资格参加就业活动者中，符合本表第27号居住(F-2)项的사目1)至3)的所有条件，

考虑其工作时间或工作地点，工作领域的特性，人力不足的情况及国民就业喜好度等并得

到法务部长官认可的人。

十三. 以居住(F-2)자目所指的滞留资格在大韩民国居住达3年以上者中，考虑其生计维持能力、

品行、基本素养等后被认为有在大韩民国继续滞留的需要且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者。

十四. 取得居住(F-2)차目所指的滞留资格后维持持续投资状态达5年以上者中，考虑其生计维
持能力、品行、基本素养等后被认为有在大韩民国继续滞留的需要且得到法务部长官认
可者及其配偶与未成年子女。

十五. 持企业投资(D-8)다目规定的滞留资格在大韩民国持续滞留3年以上者中，通过
投资者引进3亿元以上投资金并雇佣2名以上国民者且符合法务部长官规定条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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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以持续投资5年以上的条件进行法务部长官指定金额以上投资且品定端正等符合法务
部长官规定条件者。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无限期

滞留资格外

活动  无关

工作单位的

变更，添加
 无关

滞留资格赋予

 在大韩民国持永住(F-5)滞留资格的父或母申请在大韩民国出生子女的滞留

资格时，赋予永住(F-5)资格。

  一. 从出生日起90天以内申请滞留资格的赋予

     ※ 海外出生子女除外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出生证明书等)

    ③ 国籍国的身份证明资料

滞留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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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籍同胞以外的 永住(F-5)滞留资格赋予

□ 国内滞留期间的计算

   如无完全出国的记录且一直在韩国滞留。申请再入境许可（F-4免除）后出

     国时，在国外滞留期间在三个月以下的视为在国内滞留。

□ 限制变更为永驻资格的对象

 申请之日起3年以内，有违反过出入境管理法事实者。

  * 罚款或受到100万以下罚金处分但已缴纳罚款者除外。

- 但房地产投资者与公益产业投资者及其配偶、未婚子女则指自申请之日起

3年以内违反出入境管理法3回以上的情况。  

   有过受监禁以上刑罚事实者。

   可能对大韩民国的安全保障、秩序维持、公共福利及其他利益造成威胁者。

提交过虚伪资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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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海外犯罪经历的确认，永住资格变更时受限者：

    - 未有因“有关特定重案犯罪处罚的特例法”第二条规定的特定重案犯罪而受到刑罚
的事实。

    ⋅杀人罪、抢劫及诱引罪、强奸及骚扰罪、强盗罪

    ⋅制暴法上的团体等的组成、活动及特加法上的团体等组织的罪。

    - 有因其他犯罪而受到以监禁以上刑罚为准的刑罚事实。

    - 犯罪内容不属于上述犯罪时需缜密审查后决定是否许可。

   ※敲诈、恐吓、威胁犯罪、毒品犯罪前科者限制永住资格的变更。

□ 永住资格的丧失

 一. 丧失对象

   得到强制出境命令者

   以虚假或不正当手段取得永住权者

   超过免再入境许可期或许可期者

   持有居住资格的国民或永住权者的配偶在取得永住权后，被查出以伪变
造、盗用他人名义的护照入境或虚假结婚者。

□ “变更为永住资格时” 需提交经过官方认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 Ａｐｏｓｔｉｌｌｅ确认（协约国 ) 或驻海外的韩国领事馆领事确认（非

Ａｐｏｓｔｉｌｌｅ协约国）

   对象: 根据出入境管理法规定打算变更为永住权者

      - 仅，符合以下条件者可免交。

    ‣ 出入境管理法实施令附表所指对象中，外国人投资者(投资50万美金

      以上）、博士学位者、特定领域优秀人才、有特别功劳者。

    ‣ 华侨2代等在韩国出生后一直在韩居住者。

    ‣ 过去在申请滞留许可时已提交过本国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后，一直滞留

于大韩民国者。

       * 在海外滞留６个月以上的不被视为一直滞留于大韩民国，需要提交在海

外滞留期间滞留国政府发行的（无）犯罪事实记录。

1.  在大韩民国滞留5年以上者

  一. 对象 (出入境管理法实施令附表1中28之3가目) 

   持派驻(D-7)资格至特定活动(E-7)资格或居住(F-2)资格者中，在大韩民

国滞留达五年以上者。

  二. 条件

    韩国民法规定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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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日为准持续在韩国滞留5年以上

     -过去的滞留期间除外。但是，没有完全出境且符合上诉"一"项所规定滞
留资格变更时，可以合算在韩期间。

    需符合各滞留资格〔附件1〕的条件。

     - 本人或随同亲属要有维持生计的能力且品行端正。

     - 具有在韩国持续居住时所需的基本素养者。  

条件

共同
- 年收入为GNI 2倍以上。
- 韩国语能力考试2급以上或社会统合教育合格。

添加

- D8, D9 : 最近2年的平均销售额10亿元以上。
  (D9中出口设备/运营/维护人员, 船舶建造/设备制作监督员等免

除该规定)。
- E7 : 持有学士以上学位。

特殊条件
- 10年以上长期居住者免除韩国语能力考试
- E5中在国内医院接受实习医生过程者的年收入要达到GNI以上且韩国语能力考试5级以上。

 三. 提交材料

    共同资料

     ① 申请书(34号）、护照、外国人登录证、身份保证书、手续费
     ② 海外（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③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宿舍提供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 Ａｐｏｓｔｉｌｌｅ确认（协约国) 或驻海外的韩国领事馆领事确认（非Ａ

ｐｏｓｔｉｌｌｅ协约国）

    各滞留资格所需资料:  附加 〔附件1〕

2. 国民配偶(F-6), 国民的未成年外国人子女(F-2-2)   

 (1). 许可对象

  作为国民配偶或国民的未成年外国人子女在韩国滞留达两年以上者。

   ※ 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 附表1 28之3 나目

 (2). 许可条件

  一. 持结婚移民(F-6, 旧号 F-2-1)资格，在韩国滞留两年以上的国民的外国人配

      偶中：

   与韩国人配偶维持婚姻关系时。

   韩国人配偶死亡或被法院宣告失踪时。

   与韩国人配偶离婚或分居，但可证明离婚或分居的过错在于韩国人配偶时。 

   虽中断了婚姻关系，但养育与韩国配偶的婚生未成年子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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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没有外国人登录
证时另准备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及手续费)

② 财产证明材料(国民的配偶)

 - 本人或同居亲属名义下的韩币3,000万元以上存款证明(或房地产
登记簿誊本或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本人或配偶的在职证明

书等证明一定收入的资料中，择一提交。

 ※ 但,在韩国政府成立之前入境的在韩华侨和其直系后代及2002.4.18以

前持居住(F-2)资格滞留的国民的日本籍妻子，可省去身份保证书及

财产关系证明资料。

③ 经过认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 仅限以下符合条件者免交：

   ‣ 过去在申请滞留许可时提交了本国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后，一

直滞留于大韩民国者。

       * 在海外滞留６个月以上的不被视为一直滞留于大韩民国，需要

提交在海外滞留期间滞留国政府发行的（无）犯罪事实记录。

   ‣ 申请当时年龄未满15周岁的国民的未成年外国人子女(F-2-2)。

④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

   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附加

① 宣告失踪的判决书
  ※ 失踪指依据民法第２７条规定得到失踪宣告者。

② 证明没有过错的资料：法院的判决书等官方提供资料

③ 养育未成年子女的证明资料：子女的户籍誊本、居民登录誊本、

   判决书(离婚申请书及确认书誊本)、韩国人配偶的4寸以内亲属或

居住地统(班)长填写的确认书等

 二.作为国民的未成年外国人子女持有居住(F-2-2)资格在韩国滞留达两年以上的

中且被认可为有永住的必要性时。 

 三. 符合上诉“一”、“二”条件且品行端正，具备在韩继续居住所需的韩国语能力等基

     本素养者。

 四. 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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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申请书(34号）、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无外国人登录证时需准备护照

用规格照片1张及手续费2万韩币)　

② 身份保证书 ③ 经过认证的海外（无）犯罪证明书
④ 财产关系证明材料(永住权者的配偶)

- 本人或同居亲属名义下的韩币3,000万元以上存款证明(或房地产登记簿

誊本或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本人或配偶的在职证明书等证明一定

收入的材料中，择一提交。

④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2级以上或社会综合项目(KIIP)的结业证。仅限于

抚养子女(F-6-2)、婚姻断绝(F-6-3)、国民的未成年外国人子女

(F-2-2, 申请当时未满15周岁或在国内接受（毕业）两年以上的小

中等级教育课程〔包括代案学校〕时免交）时。

⑤ 国民的未成年子女: 出生证明书等可以证明是国民的未成年子女的

材料。

   ※ 持有韩国国籍的双国籍者，则适用 ｢关于双国籍者的出入境及滞留

规定｣ 滞留管理科-700, 2011.1.31. 

3. 永住(F-5)资格者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一. 对象 (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1 28之3 나目)

   作为永住(F-5)资格者的配偶，持居住(F-2-3)资格在大韩民国滞留达2

年以上者。

   作为永住(F-5)资格者的未满20岁的未成年子女，持居住(F-2-3)资格在

大韩民国滞留达2年以上者。

 二. 条件 

   作为永住(F-5)资格者的配偶，持居住(F-2-3)资格在大韩民国滞留达2

年以上者。

     - 在与持永住资格者维持婚姻关系时
   作为永住(F-5)资格持有者的未满20岁的未成年子女，持居住(F-2-3)资

格在大韩民国滞留达2年以上且被认为有必要永住者。

     - 保有韩国国籍的双国籍者除外。  

 三. 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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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在韩国政府成立之前入境的在韩华侨和其直系后代及2002.4.18以前持居住

(F-2)资格滞留的国民的日本籍妻子，可省去身份保证书及财产关系证明材料。

⑤ 滞留地证明材料料(租赁合同书、宿舍提供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4. 高额投资人

 一. 对象(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1 28之3 다目)

   依照「外国人投资促进法」投资50万美金以上的外国投资者中，雇佣5名

以上国民者。

 二. 条件

     依据外国人投资促进法规定在国内投资50万美金以上者。

     * 限于投资者本人申请永住资格。(投资者本人外的职员非申请对象。2人以上共同投资时，

每人投资50万美金以上则可以申请。) 

    聘用韩国国民的雇主*。

     * 与韩国国民直接签订雇佣合同的当事人而非企业所属管理人员。

    将5名以上的韩国国民以正规职员雇佣6个月以上。

 三. 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身份保证书
   ③ 外国人投资企业登录证明书
   ④ 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登记簿誊本全部证明书
   ⑤ 雇用韩国人5名以上的劳动所得抵扣发票或所得金额证明书、本人的所得金

额证明书（税务所发行）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宿舍提供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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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韩民国出生的在韩华侨 

 一. 对象 (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1 28之3 바目)

   作为之前的「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1第27号规定，持有过居住(F-2)滞留

     资格(包括过去取得过与此有关滞留资格者)者中，被认为有必要长期居住者。

 二. 条件 

   作为出生于大韩民国的在韩华侨，目前持有居住(F-2)资格者 。

   作为出生于大韩民国的在韩华侨，由于过去因超过再入境许可期间等

     事由，丧失居住(F-2)资格后以访问同居(F-1)资格滞留者 。

   作为出生于大韩民国的在韩华侨，过去持有过居住(F-2)资格(包括与此有

     关的以前滞留资格)并移民(完全出国)到海外后，打算重新返回国内定居者 。 

 三. 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华侨协会发行的户籍誊本

   ③ 身份保证书
   ④ 财产证明材料

     -本人或同居亲属名义下的韩币3,000万元以上存款证明(或房地产登记簿

誊本或房屋租赁合同书复印件)、本人或配偶的在职证明书等证明一定

收入的材料中，择一提交。

     ※ 仅限在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之前入境的在韩华侨和其直系亲属可省略身份保证
书及财产证明材料。 

     ※ 国内出生的在韩华侨，免除〔附件1〕 所指收入及韩国语能力的要求。

   ⑤ 海外（无）犯罪证明书
   ※ 仅指完全出国后在海外滞留６个月以上的情况，提交在海外滞留期间滞留国政

府发行的（无）犯罪事实记录。

   ⑥ 滞留地证明材料(租赁合同书、宿舍提供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6. 博士学位者 (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1 28之3 사目)

 一. 持尖端产业领域的海外博士学位者中，已被国内企业聘用者。

   对象 : 在尖端技术领域*取得博士学位并被国内企业雇用并在与学位相关的

领域工作达一年以上者。

     * 尖端产业领域是指信息技术(IT)、电子商务等企业信息化(e-business)、生物产业
(BT)、纳米技术(NT)、新资料领域,、输送机器、数码家电、环境․能源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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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 : 

    -在尖端技术领域取得博士学位时。

    * IT、技术经营、纳米、电子电器、生物、输送与机械、环境与能源

    ** 仅限于以申请日为基准已取得博士学位的情况。

    - 申请永住时，已被韩国国内企业在与所持学位相关领域*作为正式员工

聘用且达一年以上者。

    - 年所得在韩国银行告示的全年度人均国民总所得（GNI)以上者。

   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34号）、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身份保证书   
    ③ 博士学位证复印件

    ④ 所属企业的工商营业登录证复印件、在职证明书
    ⑤ 所得金额证明书（税务所发行）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二. 在国内大学院结束正规课程并取得博士学位者

   对象 : 在国内大学院结束正规博士课程并获得博士学位后，打算在国内
继续滞留者

   条件 : 已在国内大学院结束正规博士课程者

     ※ 没有结束国内大学院所规定的课程，而只取得博士学位者除外。被国内企业等作为正式职员
雇用，在申请永住资格时正从事经济活动并达一年以上（与所持的博士学位是否与专业相关
无关）

   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34号）、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身份保证书  
   ③ 博士学位证复印件

    * 在仅以学位证难以判断是否完成正规博士课程时需追加提供成绩证明书。

   ④ 所属企业的工商营业登录证复印件、在职证明书
   ⑤ 所的金额证明书（税务所发行）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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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尖端技术领域的学士学位证持有者

一. 对象(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1 28之3아目)

   持尖端技术领域学士学位或持有韩国产业人力管理公团发行的技术师
    资格证或可代替前者的资格证[依据互相认证协议书(MRA)韩国政府认可

的资格证]者中，在韩国滞留三年以上且申请永住权时受雇于国内企业年

收入超过韩国银行公告的上一年度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3倍以上者。

二. 条件

   持尖端技术领域学士学位或持有韩国产业人力管理公团发行的技术师资
格证或可代替前者的资格证[依据互相认证协议书(MRA)韩国政府认可

的资格证]。

      * IT、技术经营、纳米、电子电器、生物、输送与机械、环境与能源

      - 但，国内大学硕士学位获得者及国内大学理工科学士学位获得者与专业无关给予许可  

（非高技术领域也可得到许可）

   以申请之日为基准在韩国连续滞留3年以上。（过去的滞留时间除外）

   永住申请时已被国内企业在与所持学位或资格证的相关领域*聘用为正式

职员。

    * 国内大学硕士学位获得者及国内大学理工科学士学位获得者与专业无关，此外，相关

       领域无需过分狭隘地进行解析，自己判断困难时需向本部申报。

   年所得是指收入超过韩国银行公告的上一年度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3倍

以上。 

三、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34号）、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身份保证书  ③ 学士学位证复印件 ④ 资格证复印件（相关者）

   ⑤ 在职证明书  ⑥ 所的金额证明书（税务所发行） ⑦ 海外（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⑨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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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具有特定领域能力者 

 一. 对象(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1 28之3 자项目)

   科学领域 

    - 根据获奖经历、SCI(科学技术论文引用目录)论文刊载及引用程度或研究

成果而受到创造未来科学技术部长官推荐者。

   经营领域 

   - 在正式职员人数300名以上及资本金80亿韩币以上的国内外企业担任常勤

理事以上职位者中，受到大韩工商会议所长、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长
或全国经济人联合协会长推荐者。

   - 在UNCTAD、FORTUNE、FORBES、BUSINESS WEEK(美国)、ECONOMIST 

(英国)等世界优秀经济报纸选定的近3年世界500强企业，以负责人或经营领导
(Multinational Managers or Executives)资格工作1年以上且在国内分公

司等机关以高级管理人的身份工作者。

   教育领域

   - 根据SSCI(社会科学论文引用目录), A＆HCI(艺术人文科学引用目录)刊登论
文及引用程度或研究成果而受到教育部长官推荐者。

   - 在专门大学担任讲师以上职位且得到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推荐者。

   文化艺术领域

   - 享有国际名声的艺术家、导演、声乐家等人员中，得到文化观光部长官

　　　推荐者。 

   体育领域

   - 在奥运会、世界选手大赛、亚洲运动会或与此同等水平的大赛中获得铜
　　　牌以上者及其教练及在世界杯足球大赛中获得16强成绩的选手及指导者

中得到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推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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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提交材料

共同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事由书
③ 身份保证书
④ 各种资料(获奖经历、经历证明书)

⑤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
到期通知信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附加资料

① 科学、教育领域需提交教育科学技术部长官的推荐书。

② 经营领域需提交大韩工商会议所长、全国经济人联合协会长  
或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长的推荐书。

 ※在世界500强企业任经理或经营领导(MultinationalManagersor 

Executives)以上职位者，需提交证明该工作的经历证明书及在职证明书。

③ 文化体育领域需提交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的推荐书。

9. 特别功劳者 

 一. 对象(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1 28之3 차项目)

   对国家的独立及发展作出贡献者

   -对韩国的独立或国家发展作出贡献并获得勋章․奖章者及其遗属或亲属。  

   - 任命․委派为政府及地方自治团体等的委员后，5年以上为公共利益活动
者。

   对改善国际关系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作出贡献者

   - 作为外交使节或领事机关成员在大韩民国有派驻经历，且为增进大韩民

     国与派遣国家的友好关系或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者。

   - 在大韩民国加盟的国际机构担任事务局局长․事务局次长或与此同等职位

     者中，对韩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作出杰出功绩者。

   - 在大韩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等领域对增进国际交流作出贡献者。

   在社会․福利․雇用领域作出贡献者

   - 在社会․福利领域为大韩民国社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且得到有关部门推荐者。 

   - 作为神职人员在社会․福利领域进行5年以上志愿活动，且为大韩民国社会․
     福利领域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者。

   - 外国企业的国内分公司或国内外资企业的委员中，正式雇用10

     名以上韩国职员等对国民雇用作出贡献者。

   对国家安全及社会秩序作出贡献者

   -在防止国家机密或尖端产业信息的泄露及打击恐怖活动等方面提供重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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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为国家安全作出贡献者中得到对外信息有关机关长推荐者。

   - 在揭发国际人口贩卖、毒品、偷渡入境、护照伪变造等国际犯罪组织作

     出巨大贡献者中得到调查机关长推荐者。 

      ※ 对外情报机关 ․ 调查机关长为国家信息院长、检察总长等中央部门有关机关长。

   其他领域的贡献者

   - 在犯罪․灾害․灾难․事故等对国民的生命及财产保护作出杰出贡献者。

   - 其他拥护大韩民国的国家政策等上诉为促进国家发展及国益作出

     杰出贡献且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者。 

 二. 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事由书  ③ 身份保证书 
   ④ 勋章․奖章证书(获奖者) ⑤ 功劳证明材料、推荐书(相关者)

   ⑥ 滞留地证明材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10. 年金受益者 

 一. 对象(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1 28之3 카项目)

   ○ 从海外领取退休年金的60岁以上者中，年均年金金额额超过韩国银行发
布的上一年度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的2倍以上者。

 二. 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身份保证书  ③ 年金证书(复印件)及年金存款存折

   ④ 海外（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⑤ 滞留地证明材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11. 通过分数制取得居住(F-2)资格后，在国内滞留达3年以上者。   

 一. 对象 (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1 28之3 파项目)

   通过分数制取得居住(F-2)资格后，在国内滞留达3年以上者及其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

 二. 条件 

   生计维持能力 : 拥有韩币3千万元以上资产，且以申请日为基准年收入达韩国银
行发布的上一年度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的2倍以上时。

   品行端正 : 不从事非专门性职业或娱乐服务行业且滞留状态健康且无违法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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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素养 : 韩国语能力考试达2级以上或修完社会综合项目。但取得居住

(F-2)资格时韩国语能力项目达15分以上者免除。

 (3) 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 外国人登录证，身份保证书, 手续费
  ② 三千万韩币的有关资产证明材料(存款证明、房地产合同书等)及劳动所

　　得抵扣发票或所得金额证明等

  ③ 海外（无）犯罪证明书
  ④ 滞留地证明材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⑤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⑥ 三千万以上的财产相关的证明材料（存款证明、房产合约书等）及所属
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雇用合约书复印件、在职证明书、所得金

额证明书（税务所发行）

12. 房地产投资者，变更为永住资格的许可。

 一. 对象

  以房地产投资取得居住（F-2）资格后5年以上维持持续投资状态且满足一定条
件者（F-5-17)及其配偶与未婚子女（F-5-19)。

 二. 条件

  没有失格事由等品行端正者。

  以房地产投资取得居住（F-2)资格后维持同一资格达5年以上者（配偶与
未婚子女统一适用）。

   -公益投资和转换投资维持时间合计在5年以上时认可。

   -再入境许可（免除）期间作为同资格维持时间予以认可。

   ※ 完全出国（登录取消）后，同一居住资格再取得时完全出国前的维持时间和再取得后的维持时
间合计认可。

   投资设施的投资基本金额范围内长期租赁（6个月以上）及担保设定等投资条件未丧失

且维持5年投资状态。

   ※中途投资条件丧失时，从投资条件恢复之时起之前的保有期间合算后认定为投资状态的维持时
间，对房地产投资移民制对象的投资期间及公益产业投资移民制对象的投资时间（转换投资）

的合计为5年以上时也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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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房地产登记簿誊本等投资金维持中的证明材料（自发放日起5日以内的材料

有效）

   ③ 该房屋的居住登记阅览记录（限于未出售房屋的投资者，由邑长·面长·洞长可以发放，

       只有自发放日起5日以内的材料有效）

      ④ 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在变更资格时维持法人的高级管理职位、

      股东职位的证明资料（法人名义的公文、在职证明、股份确认资料等）

   ⑤ 海外（无）犯罪记录证明书（参考附表4的适用免除者）

   ⑥ 亲属关系证明书(配偶及未婚子女申请时）

   ⑦ 未婚证明材料（未婚子女申请时）

   ⑧ 滞留地证明材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13. 持有永住(F-5)资格者的国内出生子女  

 一. 对象(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1 28之3 나目)

   以出生于大韩民国为由，依据法第23条规定申请赋予滞留资格者且出生当时其

父或母持永住(F-5)资格滞留于大韩民国者。

 二. 条件 

    在韩国滞留的永住(F-5)资格的父或母为在韩出生子女申请滞留资格时。

     - 海外出生子女除外

 三. 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身份保证书、手续费
    ②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中国的户口本等)、出生证明书等

    ③ 滞留地证明材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14. 公益事业投资者及其配偶･未婚子女

  一. 对象

    以公益投资取得居住(F-2)资格后维持5年以上持续投资状态并符合一定条
件者及其配偶和未婚子女。

  二. 条件

    没有失格事由等品行端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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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益产业投资取得居住（F-2)资格后维持同一资格达5年以上者（配偶

与未婚子女统一适用）。

　　 -房地产投资和转换投资的维持时间的合计在5年以上时认可。

     -再入境许可（免除）期间作为同资格维持时间予以认可。

       ※ 完全出国（登录取消）后，同一居住资格再取得时完全出国前的维持时间和再取得后的维
持时间合计认可。

    未回收标准投资金额且维持投资状态达5年。

   * 不计投资招引机关的投资金运营结果和本金是否损失，投资者不回收基准金额时被看做是维持

投资。

    - 房地产投资和转换投资维持时间的合计在5年以上时也认可。

    * 对房地产投资移民制对象投资的期限与对公益产业投资移民制对象的投资期限（转换投资者）

的合计在5年以上时也予以认可。（但公益产业的投资要在两年以上）

   退休移民者的投资金以外本人或配偶的国内*保有财产在3亿元以上时。

   *仅以国内财产为标准而国外财产除外。  

  二. 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34号）、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投资金维持的证明资料(以申请之日为准5日以内发行的）

  ③退休移民者需提交除投资金以外本人或配偶的3亿元以上的国内财产保有证
明材料。  

  ④ 海外（无）犯罪证明书
  ⑤ 亲属关系证明材料（配偶及未婚子女申请时）

  ⑥未婚证明材料（未婚子女申请时）

  ⑦ 滞留地证明材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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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技术创业(D-8-4) 持有者

一. 对象 (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1 28之3거目)

  持技术创业（D-8-4)资格在国内持续滞留达3年以上并仍在滞留中者从
作为投资者起维持3亿以上的投资金并持续雇用国民达6个月以上者。

二 条件

 没有失格事由等品行端正者。

 以申请之日为准，持技术创业（D-8-4)资格在国内持续滞留达3年以上并
仍在滞留中者。（过去的滞留期间除外）

 作为国内外投资者曾维持3亿元以上的投资金或以此为准正在扩张
资本者。

    ※ 招引的投资金和相关法人的资本金的合计在3亿元以上时也予以认可。

  申请日为基准正雇用2名以上的国民持续达6个月以上者。

三 提交材料

  ① 申请书（34号）、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身份保证书
  ③ 工商营业执照、法人登记事项全部证明书
  ④ 海外（无）犯罪证明书
  ⑤ 作为投资者起曾招引3亿元以上的投资金或持有以此为准的资本金的相关

证明材料（财务报表、投资金导入内要书等）

  ⑥ 正雇用两名以上国民且持续达六个月以上的证明材料（所得证明书、纳
税事实证明等）

  ⑦ 滞留地证明材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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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高额投资的有条件永住 

 一. 对象

    向公益事业投资移民基金（本金保障无利息型）存入15亿以上且维持投

资状态5年以上并符合一定条件者。

  二. 条件

    在法务部长官指定的韩国政策金融公社公益事业投资移民基金上存入15

亿元以上者。

    在投资状态维持5年以上的契约书中签字。(提交 附件5契约书)

      ※中途领取部分或全部投资金时，取消永住资格。

    没有不够格事由等需品行端正。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34号格式), 护照, 手续费
   ②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房合同书等)

   ③ 海外(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④ 投资金存入确认书(韩国政策金融公社发行), 有关引进外汇的证明资料

(外汇买入证明书等), 维持投资契约书(附件5)

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无

再入境许可

 出国日起2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出国日起要超过2年时，2年期满前到驻外公馆申请延长再入境许可期间(在3个
月范围内予以许可)。

   - 公馆长的许可范围 : 出国满2年之日起3个月范围内

外国人登录

 目录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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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移民(F-6)

资格者及活动
范围

 在韩国国家进行婚姻登记且在韩国国家进行婚姻登记且为了维持与韩国国民婚姻生活滞留于国内者。

 抚养与国民婚生(包括事实婚姻关系*)子女的父或母且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

者。

* 事实婚姻指主观上有婚姻的意向，客观上在社会观念中的亲属秩序等方面认
为有夫妻共同生活实体时，予以认可(最高法院 98므961, 1998.12.08.)。

  例)在没有婚姻意向的单纯同居中出生的子女与法律上有妻子的男子同居而产
下的子女等，不成立事实婚姻。

 与国民婚姻且滞留于国内时，由于韩国配偶的死亡或失踪、其他非本人过
   错而中断正常婚姻者中，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者。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3年

滞留资格

编号

编号 分类标准

F-6-1
在在韩国韩国国家进行婚姻登记且国家进行婚姻登记且为了维持与韩国国民婚姻生活滞留于国

内者。 

F-6-2 虽不符合‘F-6-1’的资格条件，但，抚养与国民婚生(包括事实婚姻关
系*)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且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者。

F-6-3
与国民婚姻且滞留于国内时，由于韩国配偶的死亡或失踪等其

他非本人过错而中断正常婚姻且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者。

滞留资格外

活动  不受按照各滞留资格区分的活动限制

工作单位的变
更，附加

 目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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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赋予
 法第23条(滞留资格 赋予) 

 ①出生于大韩民国而未能依据第10条规定得到滞留资格且需要滞留的外国人，至出

生日起90天以内，②在大韩民国滞留中，由于丧失或脱离大韩民国国籍等其他事

由未能依据第10条规定得到滞留资格且需要滞留的外国人，至事由发生日起30天以

内，申请依据总统令规定的相应滞留资格。

1. 在国内滞留中丧失大韩民国国籍者，按滞留目的赋予结婚移民(F-6)

   资格

2. 对于当地退伍的驻韩美军，按滞留目的赋予结婚移民(F-6)资格

   ※ 提交资料及滞留期间依据滞留资格变更许可规定处理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F-6-1)

 目录

国民的配偶(F-6-1)

1. 持短期签证者    1. 持短期签证者      2. 非法滞留者(包括偷渡者, 使用伪造․变造护照者)2. 非法滞留者(包括偷渡者, 使用伪造․变造护照者)

33. 出国期限推迟者   4. 一般刑事犯(单纯罚款除外). 出国期限推迟者   4. 一般刑事犯(单纯罚款除外)

※ 持短期签证入境者 : 免签(B-1)․观光通过(B-2)及短期采访(C-1)~短期就业※ 持短期签证入境者 : 免签(B-1)․观光通过(B-2)及短期采访(C-1)~短期就业((C-4)C-4)

                      签证持有者                      签证持有者

※仅，免签（B-1）资格入国的德国人可以变更结婚移民（F-6）的滞留资格※仅，免签（B-1）资格入国的德国人可以变更结婚移民（F-6）的滞留资格

 

1. 国民的配偶(F-6-1) 变更滞留资格的许可

 一. 滞留资格变更许可对象  

      国内合法滞留者国内合法滞留者中中， 国民的配偶(F-6-1)资格变更的申请人， 国民的配偶(F-6-1)资格变更的申请人

     符合以下表内容者， 符合以下表内容者，原则上不允许变更滞留资格。出国后到驻外公馆申请签原则上不允许变更滞留资格。出国后到驻外公馆申请签
     证后入境     证后入境

     但， 但，由于怀孕·预计分娩、抚养子女等事由，认为不可避免在国内变更滞留资由于怀孕·预计分娩、抚养子女等事由，认为不可避免在国内变更滞留资
格时，审查后可变更滞留资格格时，审查后可变更滞留资格

  二二.  滞留许可期间滞留许可期间 : 1年 

 三. 滞留许可权者 : 出入境管理所长或办事处长



- 218 -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F-6-1)

 目录

 四. 提交资料

  基本提交资料

提交资料种类 备 注 必须与否
签证发行申请书 -

必须

护照 -
身份保证书 -

结婚移民者邀请函 -
结婚移民者背景陈述书 写为韩国语或英语
邀请人的基本证明书 判断归化与否

邀请人的家族关系证明书 判断家族关系
邀请人的居民登录誊本 确认居民登录誊本的同居人(判断家族成员人数)
邀请人的婚姻关系证明书 确认国内婚姻登记与否及邀请次数 

 收入条件及居住条件关连 提交资料

提交资料种类 备 注 必须与否
共同

所得金额证明书(国税厅发行) 前年度收入证明(在国税厅申报的所有收入都可确认) 必须信用信息调查书 确认债务和债务不履行

利用
劳动所得

源泉征收发票 (工作单位发行) 过去一年工作单位的收入证明 使用时必须在职证明书 就业当中证明
经历证明书 过去就业经历证明 (选择)

营业执照复印件 确认工作单位存在与否 (选择)
其他 无法提供上述资料时 准备存折复印件, 工资明细表, 健康保险资格得失确认书等 (选择)

利用
事业所得 

营业执照证明书 确认经营事业与否(农林水产业除外) 使用时必须
其他 所得证明资料(例, 农支援部, 组合员证明书,耕作事实确认书 , 农渔业事实确认书等) 选择

其他收入 及财产关连
事实关连证明资料 确认收入以及财产 使用时必须

居住条件 居住条件证明资料 房地产登记簿誊本或组凭合同书 必须

 语言沟通关连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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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F-6-1)

 目录

【国际结婚介绍教育】

☞ 促进背景

为了提高对国际婚姻的正确认识、将国际婚姻的副作用最小化，从而形成健康

的多文化家庭。

☞ 国际结婚介绍教育-进修对象

提交资料种类 备 注 必须与否

使用
韩国语

韩国语能力考试 
TOPIK成绩证明书

在韩国语能力考试网页(www.topik.go.kr) 
可以确认成绩证明书的真假

资料 
当中
选一

指顶教育机关的 
结业证 需要时确认教育机关是否发行结业证 

韩国语学位证 -
外国国籍同胞 

证明资料
证明同胞的公公资料 

过去在韩国居住
一年以上

利用综合签证信息网络 确认出入境记录
使用韩国
语以外的

语言

可使用外国语的
证明资料

-
选择过去在外国居住

一年以上
通过出入境记录, 护照上的出入境印戳确认

 国际结婚介绍教育对象 (健康状态,.无犯罪经历信息提供关连)

提交资料种类 备 注 必须与否

教育结业证 邀请函上记载结业证号码时可免除 选择
无犯罪经历证明书 婚姻当事人双方 (详细内容参考) 必须健康诊断书

  审查时认为需要的资料
   在审查过程中对于签证审查的正确性和效率性 在规定的资料以外有可能要

求其他证明资料

  各种资料的有效期
   邀请函和婚姻关系证明等资料的有效期 在此指南无另外规定内容时 从填写

日，发行日起3个月以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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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F-6-1)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F-6-2)

 目录

抚养子女者，变更为 (F-6-2)滞留资格的许可

要与离婚率较高或取得韩国国籍较多的国家(特定国家)国民结婚，并以结婚同居

为目的进行邀请的韩国人。

  ※ 特定国家 : 中国․越南․菲律宾․柬埔寨․蒙古․乌孜别克斯坦․泰国(法务部告示)

☞ 国际结婚介绍教育-免除对象

要能证明在外国配偶的国家或第3国家留学、工作等事由滞留45天以上并进行交往

的内容。

要能证明外国配偶在国内持有外国人登陆证并且合法滞留91天以上的,期间中与其进
行交往的内容。

怀孕․分娩等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被认为有必要滞留者。

  ※ 通过交往过程书、熟人保证书、相片、邮箱、出入境记录等有关资料及面试
　　等方法进行确认。

  

 一. 滞留许可对象 一. 滞留许可对象

     以结婚移民(F-6)以外资格在国内滞留，且抚养婚生（ 以结婚移民(F-6)以外资格在国内滞留，且抚养婚生（包括事实上的婚

     姻关系*）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

二. 滞留许可期间 : 1年二. 滞留许可期间 : 1年

 三 三. 提交资料

   ①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相关者)、护照用规格照片

      1张、手续费
②子女为韩国国籍时，以子女名义开具的基本证明书․家族关系证明书
③亲属(亲子)关系证明资料

     - 出生证明书、基因检查确认资料

④抚养子女的证明资料

例) 判决文等(抚养权相关资料)、登载子女的居民登录誊本、子女的5寸

以内韩国亲属(父或母)或居住地统(班)长的确认书等

⑤婚姻破裂者(离异,死亡,失踪等)要提交其事由证明资料(相关者)

⑦ 其他审查时需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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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F-6-3)

 目录

婚姻破裂者(死亡,失踪,离异)，变更为(F-6-3)滞留资格的许可

共同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

片1张、手续费

死亡

‣ 配偶的死亡证明资料‣ 配偶的死亡证明资料  

  - 死亡诊断书、  - 死亡诊断书、记载配偶死亡事实的基本证明书等记载配偶死亡事实的基本证明书等

‣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婚姻关系证明书等)(婚姻关系证明书等)  

离异

‣‣ 记载离婚事实的婚姻关系证明书 记载离婚事实的婚姻关系证明书
‣ 有关离婚诉讼的资料‣ 有关离婚诉讼的资料(诉状、离婚判决书等)(诉状、离婚判决书等)

‣‣ 证明离婚责任的证明资料 证明离婚责任的证明资料

  - 国民配偶的离家出走申报书、  - 国民配偶的离家出走申报书、因配偶的暴力等事由发行的因配偶的暴力等事由发行的

医院诊断书、医院诊断书、检察机关发行的不起诉决定书、检察机关发行的不起诉决定书、公认的有关女性公认的有关女性

团体发行的确认书、团体发行的确认书、国民配偶4寸以内亲属的确认书、国民配偶4寸以内亲属的确认书、中断婚中断婚

姻关系时居住地统(班)长的确认书等姻关系时居住地统(班)长的确认书等

失踪
‣‣ 失踪事实证明资料(失踪宣告审判书)  失踪事实证明资料(失踪宣告审判书) 

‣‣ 家族 家族关系证明资料关系证明资料(婚姻关系证明书等)(婚姻关系证明书等)  

 ☞ 其他审查时需要的资料

 一. 滞留许可对象(符合以下所有条件者) 

①①以结婚移民以结婚移民(F-6)以外资格滞留的人中，曾以国民的配偶(包括F-6-1, 

F-2-1)资格滞留过的人

※ 如果申请当时，为国民的配偶※ 如果申请当时，为国民的配偶(F-6-1, F-2-1)滞留资格者，允许滞留期间延长(F-6-1, F-2-1)滞留资格者，允许滞留期间延长
②过去与韩国配偶的婚姻生活在国内滞留的人中，由于配偶的死亡․失踪、其他

非本人责任而不能维持正常婚姻关系者

二. 滞留许可期间二. 滞留许可期间 : 2年

 三. 提交资料

 
 四. 予以滞留许可者 : 出入境管理所长或办事处长

 



- 222 -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F-1-6)

家务整理(F-1-6)， 滞留资格的变更许可

一. 滞留许可对象

与国民的婚姻关系已破裂且不属于婚姻断绝与国民的婚姻关系已破裂且不属于婚姻断绝(F-6-3)条件的人中，为了划(F-6-3)条件的人中，为了划
分财产、家务整理等事由，无法避免滞留于国内的人。分财产、家务整理等事由，无法避免滞留于国内的人。

二. 滞留许可期间 : 6个月范围内(可延长到1年)    

三. 提交资料    

①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
费

    ② 身份保证书    ② 身份保证书
③③ 记载离婚事实的记载离婚事实的婚姻关系证明书婚姻关系证明书
④ 不得已需要④ 不得已需要滞留的证明资料滞留的证明资料

- 理由- 理由书、财产划分书、财产划分证明资料等证明资料等

⑥⑥ 其他审查时需要的资料

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F-6-1)

 目录

国民的配偶(F-6-1)，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

1. 1. 国民的配偶(F-6-1)，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

一. 一. 最初最初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

以结婚移民(F-6-1,90天)签证入境后，90天以内到居住地管辖出入境管以结婚移民(F-6-1,90天)签证入境后，90天以内到居住地管辖出入境管

理所(或办事处)办理外国人登录及延长滞留期间理所(或办事处)办理外国人登录及延长滞留期间
滞留许可期间 : 滞留许可期间 : 1年1年

- 但- 但,, 结束结束'HAPPY START'教育者，赋予'HAPPY START'教育者，赋予2年的滞留期间2年的滞留期间(禁止入境者除外)(禁止入境者除外)

提交资料

①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② 国民配偶的婚姻关系证明书及居民登录誊本国民配偶的婚姻关系证明书及居民登录誊本

③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书、公

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二. 滞留期间的延长许可 二. 滞留期间的延长许可 

滞留许可对象滞留许可对象

--  以国民的配偶(F-6-1)资格滞留中的人 以国民的配偶(F-6-1)资格滞留中的人

滞留许可期间 : 2年范围内 滞留许可期间 : 2年范围内 
- 但,- 但, 抚养与国民配偶的婚生子女时，赋予3年抚养与国民配偶的婚生子女时，赋予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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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F-6-1)

 目录

共同

①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国民配偶的② 国民配偶的婚姻关系证明书婚姻关系证明书及及居民登录誊本居民登录誊本

③③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  
  到期通知书、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分居

‣ 分居事由证明资料(例)‣ 分居事由证明资料(例)

  -   - 国民配偶的国民配偶的离家出走申报书、受伤害的诊断书或举证离家出走申报书、受伤害的诊断书或举证
    相片、家庭暴力保护设施的入所确认书、刑事判决书、    相片、家庭暴力保护设施的入所确认书、刑事判决书、周边周边

人确认书、人确认书、公认的有关女性团体确认书等公认的有关女性团体确认书等

  ※ 配偶在关押中时 : 配偶的关押证明书(必须)、配偶4寸以内亲属的

确认书等

离婚 ‣ 有关离婚诉讼资料(起诉证明书等)‣ 有关离婚诉讼资料(起诉证明书等)

失踪

‣ 失踪事实证明资料‣ 失踪事实证明资料

  - 家庭法院受理的失踪宣告审判请求书、  - 家庭法院受理的失踪宣告审判请求书、失踪申报书、失踪申报书、周边周边
人确认书、人确认书、公认的有关女性团体确认书等公认的有关女性团体确认书等

 ☞ 其他审查时需要的资料

提交资料

①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
②② 婚姻关系证明书  ③ 居民登录誊本婚姻关系证明书  ③ 居民登录誊本

④④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书、公

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⑤⑤ 其他审查时需要的资料(审查员要求时 提交)(审查员要求时 提交)

  2. 2. 分居 ․离婚诉讼 ․配偶失踪时，滞留期间的延长许可(F-6-1)分居 ․离婚诉讼 ․配偶失踪时，滞留期间的延长许可(F-6-1)

滞留许可对象滞留许可对象

-- 以国民的配偶(F-6-1)资格滞留中的外国人以国民的配偶(F-6-1)资格滞留中的外国人

①① 与配偶分居的人与配偶分居的人

※分居指，※分居指，虽然维持形式上的婚姻关系，但夫妻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周末夫妻不虽然维持形式上的婚姻关系，但夫妻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周末夫妻不

属于分居 属于分居 

        ②② 与配偶进行离婚诉讼的人与配偶进行离婚诉讼的人

-- 包括准备离婚诉讼的人、抗诉中的人包括准备离婚诉讼的人、抗诉中的人

③③ 配偶失踪，但还未得到家庭法院失踪宣告的人配偶失踪，但还未得到家庭法院失踪宣告的人

   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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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F-6-2)

 目录

抚养子女(F-6-2)，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

对于持有探望权的滞留许可 特别规则
1. 特则对象 : 以国民的配偶(F-6-1)资格滞留时婚姻关系破裂者中，持有与韩

国国民婚生子女的探望权者。

2. 审查标准 (需要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需要时进行实态调查。)

 ① 依据家庭法院等决定，探望权是否受到了限制

  ② 与子女是否进行了持续交流

   ➠ 限制․剥夺探望权及与子女没有交流时，不允许滞留

3. 提交资料 : 申请书, 子女为韩国国籍时 以子女名义开的基本证明书․家
族关系证明书,离婚判决书等(为确认探望权是否受到了限制、协议离婚者可

以省略、婚姻破裂后最初延长滞留期间时提交), 相片等与子女持续交流的证明

资料, 其他审查时需要的资料  
4. 滞留许可期间:以F-6-2资格在1年范围内。仅，可一直延长直到子女成年仅，可一直延长直到子女成年。。

一. 一. 最初最初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

以抚养子女(F-6-2, 90天)签证入境后，90天以内到居住地管辖出入境以抚养子女(F-6-2, 90天)签证入境后，90天以内到居住地管辖出入境

管理所(或办事处)办理外国人登录及延长滞留期间管理所(或办事处)办理外国人登录及延长滞留期间
滞留许可期间 : 滞留许可期间 : 1年1年

提交资料

①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② 子女名义的基本证明书․家族关系证明书(韩国国籍子女)子女名义的基本证明书․家族关系证明书(韩国国籍子女)
③③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书、公

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二. 滞留期间的延长许可二. 滞留期间的延长许可

滞留许可对象滞留许可对象

-- 以抚养子女(F-6-２)资格滞留中的人以抚养子女(F-6-２)资格滞留中的人

滞留许可期间：３年滞留许可期间：３年

-- 仅，可一直延长直到子女成年仅，可一直延长直到子女成年

提交资料

①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手续费
②② 子女名义的基本证明书․家族关系证明书(韩国国籍子女)子女名义的基本证明书․家族关系证明书(韩国国籍子女)
③③ 持续抚养子女的证明资料持续抚养子女的证明资料

-- 例 : 学费缴纳凭证、子女的医院发票等例 : 学费缴纳凭证、子女的医院发票等

④④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书、公

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⑤⑤ 其他审查时需要的资料(审查员要求时提交)(审查员要求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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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F-6-3)

 目录

婚姻破裂者(F-6-3)，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

 一 一. 国民配偶. 国民配偶死亡后死亡后，，最初最初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

   滞留许可对象 

      -- 持国民的配偶(F-6-1)资格在国内与国民维持正常婚姻生活中，因疾病、持国民的配偶(F-6-1)资格在国内与国民维持正常婚姻生活中，因疾病、

事故等其他事由造成韩国配偶的死亡时事故等其他事由造成韩国配偶的死亡时
 提交资料

    ①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配偶的死亡证明资料    ② 配偶的死亡证明资料

-- 死亡诊断书、记载配偶死亡事实的基本证明书等死亡诊断书、记载配偶死亡事实的基本证明书等

③ 家族③ 家族关系证明资料(婚姻关系证明书等)关系证明资料(婚姻关系证明书等)

④④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书、

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⑤⑤ 其他审查时需要的资料

 二. 国民配偶失踪后，最初最初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

滞留许可对象 

-- 持国民的配偶(F-6-1)资格在国内与国民维持正常婚姻生活中，韩国配偶持国民的配偶(F-6-1)资格在国内与国民维持正常婚姻生活中，韩国配偶

的失踪*时的失踪*时
 * * 失踪指，依据民法第27条规定得到家庭法院失踪宣告时成立 失踪指，依据民法第27条规定得到家庭法院失踪宣告时成立

提交资料

①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失踪事实证明资料(失踪宣告审判书)     ② 失踪事实证明资料(失踪宣告审判书) 

    ③ 家族    ③ 家族关系证明资料(婚姻关系证明书等)关系证明资料(婚姻关系证明书等)

④④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书、

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⑤⑤ 其他审查时需要的资料

    

 三. 和国民配偶离婚后，最初最初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

滞留许可对象

-- 持有国民的配偶(F-6-1)资格在国内与国民维持正常婚姻生活中，以非本持有国民的配偶(F-6-1)资格在国内与国民维持正常婚姻生活中，以非本

人的责任(例：国民的离家出走、暴力等)离婚的人人的责任(例：国民的离家出走、暴力等)离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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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F-6-3)

目录

* * 证明离婚责任的客观资料证明离婚责任的客观资料 : 国民配偶的离家出走、暴力、家庭不和等 : 国民配偶的离家出走、暴力、家庭不和等由于国民由于国民

配偶的责任配偶的责任造成婚姻造成婚姻破裂的证明资料破裂的证明资料

(例(例 :  : 国民配偶的离家出走申报书、国民配偶的离家出走申报书、因配偶的暴力等事由发行的医院诊断书、因配偶的暴力等事由发行的医院诊断书、检检
察机关发行的不起诉决定书、察机关发行的不起诉决定书、公认的有关女性团体发行的确认书、公认的有关女性团体发行的确认书、国民配偶4寸以国民配偶4寸以

内亲属的确认书、内亲属的确认书、中断婚姻关系时居住地统(班)长的确认书等)中断婚姻关系时居住地统(班)长的确认书等)

 提交资料

   ①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记载离婚事实的婚姻关系证明书   ② 记载离婚事实的婚姻关系证明书
   ③    ③ 有关离婚诉讼资料有关离婚诉讼资料(诉状, 离婚判决书等)(诉状, 离婚判决书等)

   ④ 离婚责任证明资料   ④ 离婚责任证明资料

⑤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书、公

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⑥⑥ 其他审查时需要的资料

特 则
即使因外国人的责任造成离婚的，如果该即使因外国人的责任造成离婚的，如果该外国人抚养外国人抚养国民配偶的父母或家国民配偶的父母或家

属时属时，经确认事实关系及收取相关抚养证明资料后，，经确认事实关系及收取相关抚养证明资料后，以以F-6-3资格在1年F-6-3资格在1年

范围内允许滞留范围内允许滞留

四. 最初延长期间后，对于以婚姻破裂(F-6-3)资格滞留中外国人的延长许
可

滞留许可对象 

-- 以婚姻破裂(F-6-3)资格滞留中的外国人以婚姻破裂(F-6-3)资格滞留中的外国人

  提交资料

    ①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②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书、

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③③ 其他审查时需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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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F-1-6) 家务整理(F-1-6)，延长滞留期间的许可

  滞留许可对象 

   - 与国民的婚姻关系已破裂且不属于婚姻断绝与国民的婚姻关系已破裂且不属于婚姻断绝(F-6-3)条件的人中，为了划(F-6-3)条件的人中，为了划
分财产、家务整理等事由，无法避免滞留于国内的人。分财产、家务整理等事由，无法避免滞留于国内的人。

  提交资料    

    ①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
费
②② 身份保证书 (保证期间没到期时可以省略)身份保证书 (保证期间没到期时可以省略)

    ③ 记载离婚事实的婚姻关系证明书    ③ 记载离婚事实的婚姻关系证明书
    ④ 不可避免滞留的证明资料    ④ 不可避免滞留的证明资料

      - 事由书、有关财产划分的证明资料等      - 事由书、有关财产划分的证明资料等

⑤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书、

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⑥ 其他审查时需要的资料

再入境许可

目录

1. 再入境许可免除
  免除对象
   - 登录完毕的结婚移民(包括F-6, 过去 F-2-1, F-2-10)者，自出国日起 1

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再入境许可

  免除期间 : 1年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

2. 复数再入境 
  对象
   - 登录完毕的结婚移民(F-6，包括以前的 F-2-1, F-2-10F-2-1, F-2-10)资格者 从出国日起

1年以上2年以内再入境的人 
  手续费 : 免除
  许可期间 : 2年 
   - 但是, 剩余的滞留期间少于２年时　在滞留期间范围内赋予再入境期间 
  但, 禁止入境者需要取得本部的再入境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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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登录

目录

1. 国民的配偶(F-6-1)
  以国民的配偶(F-6-1)签证入境后，90天以内到居住地管辖出入境管理以国民的配偶(F-6-1)签证入境后，90天以内到居住地管辖出入境管理

    所(或办事处)办理外国人登录手续    所(或办事处)办理外国人登录手续
  身份保证书上 填写韩国人配偶的基本事项(保证期间 2年)
    ※ 不是重新提交身份保证书 只是填写基本事项
  提交资料
   ①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国民配偶的婚姻关系证明书 ③ 国民配偶的居民登录誊本

2. 抚养子女(F-6-2)
  (滞留许可对象) 持有结婚移民(F-6-2)签证入境的人
  (其他审查标准和注意事项)
   - 从入境日起超过90天申请登录者事犯处理

滞留许可期间滞留许可期间 : 1年

提交资料

①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子女为韩国国籍时 以子女名义开的基本证明书․家族关系证明书
③ 滞留地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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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G-1)

活动范围
 进行外交(A-1)至结婚移民(F-6)、观光就业(H-1)及访问就业(H-2)资格

　以外的活动时

具备
资格者

 不符合外交(A-1)至结婚移民(F-6),观光就业(H-1)及访问就业(H-2)资格

   且得到法务部长官认可者

 <法务部长官认可的范围>

   - 申请工伤灾害及受治疗的人和保护人

   - 因疾病、事故而受治疗的人和保护人

   - 进行各种诉讼的人

   - 因拖欠工资而得到劳动部调解中的人

   - 难民申请者

   - 难民申请被拒绝者中，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被允许滞留的人   

   - 怀孕, 分娩等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被允许滞留的人

   - 外国人患者

   - 受到性交易等迫害的外国女性等，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被允许滞留

      的人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目录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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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

活动

 目录

1. 受到人权侵害的外国人，申请滞留资格外活动的许可

一. 对象

  滞留外国人中由于强迫性交易、经常暴打․虐待、受害于严重犯罪等以侵

     害人权为由，进行有关被害事实诉讼等手续并被“外国人人权保护及权
益增进协议会”指定为救济对象时

    ※ 对象者经过管辖出入境管理所或办事处设置的“外国人人权保护及权益增

进协议会”议决进行决定

二. 就业许可流程

滞留资格变更许可
滞留外国人因受到犯罪行为等的人权侵害后，为进行理

救济手续申请变更时，经审查后许可为其他(G-1)滞
留资格。

⇩

滞留资格外活动许可
持其他(G-1)资格者被出入境管理所的“外国人人权
保护及权益增进协议会”决定为救济对象者时，允许以

特定活动(E-7)资格的滞留资格外活动。

三.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各种(诉讼等)相关证明资料

   雇佣合同书、营业执照　复印件

2. 对于难民申请者等的滞留资格外就业活动许可

一. 许可对象 (法 第20条, 法 第76条之8 第2项及第3项)

   难民申请被拒绝者中，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被允许滞留的人

   难民认定手续申请后经过6个月也没后得到最初难民申请结果的人

     ※ 证明资料的迟交、所在地不明、居留等因本人原因产生的滞留期间，在

　　　　计算6个月的期间时不予合计
   申请难民认定手续者中，在抚养残疾人等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或发生其他与

此类同的事项者且被出入境管理所长认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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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外

活动
二. 许可范围
  除了符合以下任一条件者外，不限制就业活动（仅，要具备各领域的有关

法令要求资格条件)

   进行赌博等违反善良风俗及其他社会秩序的行为时
   为维持公共利益或国内就业秩序等，被认为需要限制其就业活动时
三. 许可期间
   得到人道主义许可者 [3-가-(1)]

    - 不超过滞留期间的范围内，每次在1年范围内赋予滞留期间。

   6个月内没有得到结果者 [3-가-(2)]，有其他事由者 [3-가-(3)]

    - 许可期间范围内一次许可6个月的滞留资格外活动。

四.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等身份证
   雇佣合同书
   营业执照复印件   

工作单位的

变更，添加
  无关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1. 因工伤灾害治疗中的人及其亲属(G-1-1)

 一. 对像者

   请求工伤补偿审查或再审申请中的人

    因工伤而住院治疗中的人、治疗后从劳动福利公团取得疗养认可并
     进行疗养中的人及治疗后遗症的人

    工伤对象者的亲属․保护人

 二. 滞留许可期间
    在 1年范围内赋予滞留期间 (直至住院治疗及工伤补偿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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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三.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工伤补偿审查请求书或再审请求书
   因工伤发行的医院诊断书等

    亲属关系及其他保护人的证明资料(限定为保护人․亲属)    

    【附件 2】对生活维持能力的审查确认书 

2. 因疾病或事故进行治疗的人及保护人(G-1-2)

 一. 对象者

    (登录外国人) 在滞留中因各种疾病․事故需进行长期治疗，且不能维持现
有滞留资格的人

    (以短期签证入境的人) 因遭遇各种事故，需进行长期治疗的人

      ※ 以短期签证入境后通过医疗机关等的诊断被认为需进行长期治疗或疗养的人，

为外国人患者(G-1-10)资格的变更对象

    需进行长期治疗者的保护人(亲属)

 二. 滞留许可期间
    在1年范围内赋予滞留期间
 三. 提交资料

    医疗机关发行的意见书等，可以证明治疗必要性的资料

    可以证明治疗及滞留费用支付能力的资料

    身份保证书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 (配偶或直系亲属时)

    【附件 2】生活维持能力的审查确认书 (审查‘滞留期间延长’ 时使用)

3. 进行各种诉讼的人(G-1-3)

 一. 对象者

    因工伤灾害等问题要求赔偿损失、退还房屋抵押金等进行各种民事诉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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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施行以下各种刑事诉讼的人：

    - 取消拘留后，进行不拘留调查等公审的外国人

    - 取得保释许可后，进行公审的外国人

    - 经拘留合法性再审查被释放后，进行公审的外国人

    - 获得缓刑后，进行抗诉、上诉中的外国人等

    施行各种家庭․行政诉讼的人

 二. 滞留许可期间
    在6个月范围以内赋予滞留期间
 三. 负责申请的管辖出入境管理所

    原则上，要在外国人的居住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申请
 四.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诉状复印件、提起诉讼证明书、法律救助决定书复印件、能够确认其

　　　他请求权存在的资料

    身份保证书
    亲属关系或保护人的证明资料 (有保护人․亲属时)

    【附件 2】生活维持能力的审查确认书 (审查‘滞留期间延长’时使用)

4. 因拖欠工资在劳动部进行调解中的人(G-1-4)

 一. 对象者

    向劳动部提交拖欠工资申请书而在调节中的人

   向劳动部提交了拖欠工资陈情书，但未得到解决而进行民事诉讼的人

 二. 滞留许可期间
    在6个月范围以内赋予滞留期间
 三.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向劳动部提交的陈情书复印件

    劳动布发行的拖欠钱财确认书等

    身份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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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附件 2】生活维持能力的审查确认书 (审查‘滞留期间延长’时使用)

5. 难民申请者(G-1-5)及被拒绝认定为难民者中，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得到

   许可者(G-1-6)

 一. 对象者

   在大韩民国滞留中，且申请难民认定手续的外国人(G-1-5)

   被拒绝认定为难民者中，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得到许可者(G-1-6)

 二. 滞留许可期间
   难民认定申请者，在6个月范围内赋予滞留期间
   被拒绝认定为难民者中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得到许可者，从得到通报
     日起1年

 三.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难民认定申请受凭证等相关证明资料

6. 怀孕 ․分娩等，需要人道主义照顾的人 (G-1-9) 

 一. 对象者

    因怀孕 ․分娩等不能立刻出国的人

 二. 滞留许可期间
     1个月范围内赋予滞留期间
 三.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诊断书等可以证明事由资料

     身份保证书

7. 外 国 人 患 者  (G-1-10) 

 一. 许可对象

   以B-1、B-2、C-3(包括C-3-3)资格入境后, 通过医疗机关的诊断等被

　　认为需进行长期治疗或疗养的人

   认为需要长期滞留的患者及有必要长期随同的配偶等随同亲属、保护人

 二. 许可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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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滞留资格 : G-1-10, 滞留期间 : 在1年范围内许可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医疗机关发行的意见书等有必要长期治疗的证明资料

   ③ 治疗及滞留费用支付能力的证明资料

     ※ 招商机关或有身份保证人进行担保时，可以省略。

   ④ 亲属关系及保护人的证明资料

8.性 交 易 受 害 外 国 女 性 等 需 要 以 人 道 主 义 精 神 考 虑 的 人 (G-1-11) 

 一. 对象

  滞留外国人中由于强迫性交易、经常暴打․虐待、受害于严重犯罪等以侵

     害人权为由，进行有关被害事实诉讼等手续并被“外国人人权保护及权
益增进协议会”指定为救济对象时

 二. 滞留许可期间
     在1年范围内赋予滞留期间
 三.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有关诉讼的资料等权利救济证明资料

     身份保证书
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目录

1. 因工伤灾害进行治疗者及其亲属 
 一. 滞留许可期间
    原则上，在6个月范围内赋予滞留期间 (仅, 重病患者在1年范围内赋予)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因工伤发行的医院诊断书
   ③ 劳动福利公团发行的 ‘诊疗计划审查决定通知书(工伤保险卡)’、后遗症

状服务卡等

   ④ 其他(G-1)资格审查确认书(附件2格式) 

   ⑤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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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目录

2. 因各种疾病․事故等事由进行治疗者及保护人

 一. 滞留许可期间
    原则上每次在6个月范围内赋予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医疗机关发行的诊断书等证明长期治疗必要性的资料

   ③ 治疗及滞留费用支付能力证明资料

   ④ 身份保证书
   ⑤ 其他(G-1)资格审查确认书(附件2格式)

   ⑥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有配偶或直系亲属随同时)

   ⑦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3. 进行各种诉讼中的人 (G-1-3)

 一. 滞留许可期间
    每次在6个月范围内赋予

 二.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诉状复印件、提起诉讼证明书、法律救助决定书复印件、能够确认其

他请求权存在的资料

   ③ 身份保证书
   ④ 其他(G-1)资格审查确认书(附件2格式)

   ⑤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配偶或保护人时)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4.  因拖欠工资而在劳动部进行调解中的人 (G-1-4)

 一. 滞留许可期间
     持G-1-4资格者，在6个月范围内延长滞留期间。

     得到‘推迟出国期间’许可的人，在3个月范围内延长期间。



- 237 -

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目录

 二.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劳动部发行的拖欠钱财确认书、大韩法律救助公团受理凭据等

     有关诉讼的资料 (限为进行诉讼中的人提交)

     ‘其他(G-1) 资格赋予的审查确认书(附件2格式)’

     身份保证书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5. 难民申请者及被拒绝认定为难民者中，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得到许可者。

 一. 滞留许可期间
    (难民申请者) 出入境管理所长等人对于滞留期间进行延长许可时，每次

在6个月范围内予以许可

    (人道主义滞留许可者) 每次在1年范围内赋予滞留期间，直到其事由消失 

 二.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6. 因怀孕 ․分娩等原因不能立刻出国的人

 一. 滞留许可期间
     在6个月范围内，许可延长滞留期间

 二.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诊断书等证明延长必要性的资料

     身份保证书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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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目录

7. 外国人患者

 一. 许可对象

   以G-1-10资格滞留者中，因治疗或疗养期间的延长而需要长期滞留者

   认为需要长期滞留的患者及有必要长期随同的配偶等随同亲属、看护人

 二. 滞留许可期间
    在1年范围内延长滞留期间

 三. 提交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② 医疗机关发行的意见书、诊断书等证明有必要长期滞留的资料

   ③ 治疗及滞留费用支付能力证明资料

     ※ 招商机关或有身份保证人进行担保时，可以省略。仅, 对于首次邀请外国
人患者的招商机关或多次发生被邀请者的非法滞留时，有可能要求提交治疗及

滞留费用支付能力等的证明资料。

   ④ 亲属关系及看护人证明资料

     ※ 限为，需要随同入境的配偶及随同亲属。已提交过的人可以省略。

   ⑤ 委托申请时的附加资料：

    ‣ 申请签证发行认可书的招商机关 : 在大韩民国签证门户网站注册的专业负责
人，可以代理(专业负责职员身份证)

    ‣ 未登记为招商机关的医疗机关 : 外国人住院中的(疗养) 医疗机关代表或所

属职员，可以代理

      - 委托书、在职证明书 
    ⑥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8. 性 交 易 受 害 外 国 女 性 等 需 要 以 人 道 主 义 精 神 考 虑 的 人

 一. 滞留许可期间
    在1年范围内许可延长滞留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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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 

    有关诉讼资料等权利救济证明资料

    身份保证书
    滞留地证明资料(租赁合同书、提供宿舍确认书、滞留期间到期通知信

       件、公共费用缴纳发票、宿舍费用支付发票等)  

再入境许可

1. 再入境许可免除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外国人登录

 目录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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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就业(H-1)

活动范围

 可以进行观光、学业、就业活动

    -（学业活动）在年均总780小时的范围内可以进行正式教育课程及研修等

 所有学业活动（即使一些国家对就业活动期间存在限制，活动范围也与   

 此相同）

    -（雇佣形式）不管雇佣形式任何就业活动都可以进行(合同工、计时工资制等)

    -（时间限制）可以就业的时间限制为以滞留期限1年（总共52周，每周

25个   小时）为准，不能超过1300小时

   （限制对象）采访、政治活动等不符合协定规则的活动

具备
资格者

 与大韩民国签定观光就业协定和谅解协约的国家的国民，在以观光为主目

   的的同时为筹集观光经费而进行短期就业活动者。

１次能赋予的

滞留期间上限
 协定上的滞留期间

工作单位的

变更，添加

 不需另外工作单位的添加或变更，可以进行就业活动

 -   - 但，若要求一定水平的资格条件、资格证或者就业者要从事E-7(特定活动)

    行业有限制

滞留资格赋予  无关

滞留资格

变更许可

 目录

（标准）从原则上限制资格变更

   （变更到专门资格等）若拥有一定水平资格条件的专门行业（医生，律师，

     教授，飞机驾驶员，会话讲师等）和特定活动（E-7）滞留资格，在持有

    条件的情况下允许资格变更

      - 但，英国、法国、爱尔兰、丹麦除外

   （其他）从其他滞留资格不可变更到观光就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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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滞留期间

延长许可

  自入境之日起1年范围内可以延长

 -  - 但，按照协定美国和英国的滞留期限分别可以延长到1年6个月与2年

  再入境许可

 目录

   1. 免除再入境许可制度的施行(自‘10.12.1.起修订施行规则)

   - 登录完毕的外国人自出国日起1年以内再入境时，免除办理再入境许可手续。

   - 滞留期间少于1年时，在其滞留期间内免除再入境许可手续。

   -  因入境禁止等问题，需要得到再入境许可的留学生要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
     事处）申请再入境许可。申请手续费免除。

2. 提交资料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外国人登录证、手续费(单次3万元韩币, 多次5万元

韩币)

外国人登录

 目录

 对象

 -   - 要滞留韩国的期间超过90日的外国人（在协定上没有另外规定）

 提出资料

  ① 申请书(第34号格式)、护照、护照用规格照片1张、手续费
  ② 旅行日程及活动计划书
  ③ 工作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及合同书（限于从事工作的外国人）

滞   ④ 滞留地证明材料*（月租房合同书等）

        *若所在地变更，请参考滞留地变更申报内容



- 242 -

滞留

资格
区分 内容

派驻
(D-7)

赋予

标准
 1. 年收入要超过韩国银行发布的上一年度人均韩国国民总收入的2倍。

 2. 国立国际教育院施行的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或进修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

提交

资料
 1. 劳动所得抵扣发票或所得金额证明书
 2. 韩国语能力考试等级认可书或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合格证书

企业
投资
(D-8)

赋予

标准

 1. 投资30万美金以上的外国人

  ※ 作为外国人投资企业的必要专业人员派遣到韩国者，以派驻(D-7)资格条件

进行处理。 

 2. 雇佣3名以上的韩国人 (1年以上长期雇佣及工资超过韩国银行发布的上一年度

人均韩国国民总收入) 

 3. 法人代表董事持公司50%股份时，最近3年中每年的所得金额要超过2亿韩币以上。 

 4. 个体工商户时，最近3年中每年的所得金额要超过1亿韩币以上 (仅, 有共同投

资者时，要分别达到上诉金额)。

 5. 国立国际教育院举办的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或进修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

提交

资料

 1. 外国人投资申报书(投资企业登录证复印件或登记簿誊本)

 2. 雇佣3名以上韩国人的劳动所得抵扣发票或所得金额证明书
 3. 纳税事实证明书或所得金额证明书
 4. 韩国语能力考试等级认可书或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合格证书

贸易

经营 
(D-9)

赋予

标准

 1. 以永主权申请日为准，最近2年平均对韩出口总额超过300万美金以上的贸易

商。 

 2. 年收入要超过韩国银行发布的上一年度人均韩国国民总收入的2倍。

 3. 国立国际教育院举办的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或进修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

提交

资料

 1. 营业执照或登记簿誊本 (贸易商)

 2. 贸易交易额的证明书 
 3. 总公司或船主发行的雇佣合同书复印件(船舶建造、监督等领域)

 4. 韩国语能力考试等级认可书或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合格证书
  ※ 对于公司经营及营利事业者(D-9-4)，适用企业投资(D-8)资格赋予标准中的1,2,4,5

号规定及其要求的提交资料。

教授

(E-1)

赋予

标准
 1. 得到大学校长推荐者

 2. 国立国际教育院举办的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或进修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

提交

资料
 1. 大学校长推荐书
 2. 韩国语能力考试等级认可书或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合格证书

【附件 1】以永住资格在大韩民国滞留5年以上者

          (施行令附表1 28之3가目) 各资格的赋予标准及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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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
指导
(E-2)

赋予

标准
 1. 年收入要超过韩国银行发布的上一年度人均韩国国民总收入的2倍。

 2. 国立国际教育院举办的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或进修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

提交

资料
 1. 劳动所得抵扣发票或所得金额证明书
 2. 韩国语能力考试等级认可书或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合格证书

研究

(E-3)

赋予

标准
 1. 年收入要超过韩国银行发布的上一年度人均韩国国民总收入的2倍。

 2. 国立国际教育院举办的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或进修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

提交

资料
 1. 劳动所得抵扣发票或所得金额证明书
 2. 韩国语能力考试等级认可书或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合格证书

技术
指导
(E-4)

赋予

标准
 1. 年收入要超过韩国银行发布的上一年度人均韩国国民总收入的2倍。 

 2. 国立国际教育院举办的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或进修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

提交

资料
 1. 劳动所得抵扣发票或所得金额证明书
 2. 韩国语能力考试等级认可书或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合格证书

专门
职业
(E-5)

赋予

标准

 1. 年收入要超过韩国银行发布的上一年度人均韩国国民总收入的2倍。

 2. 国立国际教育院举办的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或进修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

 仅，在国内医院进修实习课程者的年收入要超过韩国银行发布的上一年度人均韩国
国民总收入，且在国立国际教育院举办的韩国语能力考试中获得5级以上。 

提交

资料
 1. 劳动所得抵扣发票或所得金额证明书
 2. 韩国语能力考试等级认可书或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合格证书

艺术
演出

(E-6)

赋予

标准
 1. 年收入要超过韩国银行发布的上一年度人均韩国国民总收入的2倍。 

 2. 国立国际教育院举办的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或进修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

提交

资料
 1. 劳动所得抵扣发票或所得金额证明书
 2. 韩国语能力考试等级认可书或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合格证书

特定

活动
(E-7)

赋予

标准

 1. 持学士以上学位者。

 2. 年收入要超过韩国银行发布的上一年度人均韩国国民总收入的2倍。 

 3. 国立国际教育院举办的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或进修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

提交

资料

 1. 学位证
 2. 劳动所得抵扣发票或所得金额证明书
 3. 韩国语能力考试等级认可书或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合格证书

居住

(F-2)

赋予

标准
 1. 年收入超过韩国银行告示的上一年度人均韩国国民总收入以上

 2. 国立国际教育院举办的韩国语能力考试2级以上或进修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

提交

资料

 1. 劳动所得抵扣发票或所得金额证明书
 2. 韩国语能力考试等级认可书或社会综合项目教育(KIIP)合格证书
 ※ 国内出生的在韩华侨，免除收入及韩国语能力的要求。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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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变更其他(G-1)资格者的

生活维持能力审查确认书
【持有其他(G-1)资格的人不可以进行就业活动。请您阐述在以其他(G-1)资格滞留的期

间怎样解决准备生活费、诉讼费用及治疗费等问题。】

1. 现在以存折等方式持有多少现金?

  ○ 现金 :                  韩币
  ○ 存折余额
    - 银行名 :

    - 余额 :                 韩币
2. 请进行记载持有其他资产(现金以外保有的资产 : 房屋租赁保证金等)的内容。

3. 请记载滞留所需的预计费用 (需记载所有相关事项)。

  ○ 每月平均生活费 :                    韩币 (必须记载)

  ○ 诉讼费用(律师费等) :                     韩币(在进行诉讼者)

  ○ 治疗费 :                   韩币(事故․疾病治疗者)

  ○ 其他 : 

4.请记载在国内滞留中，可以予以帮助的亲属(父母、兄弟、子女)。

  本人已确认并保证上诉内容真实无误。如果，被查出有虚假内容或非法就业时，

接受拒绝延长滞留期间等任何处罚。

2013.      .      .

                       (亲笔签名)

                                       ◯◯出入境管理所长 启

【附件2】申请变更其他(G-1)资格者的生活维持能力审查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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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nt for the Change to the G-1 Miscellaneous visa

C o n firm a tio n  o f  F in a n c ia l  A b il i ty

【A G-1 Miscellaneous visa holder is prohibited from engaging in employment

activities. Therefore, you are asked to explain below how you will support yourself

financially during your stay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including living expenses,

cost of a lawsuit and of medical treatment.】   

1. How much cash do you have in total?

○ The Amount of Cash Available : Won

○ Bank Account Balance

- Bank Name :

- Balance : Won

2. Please indicate if you have assets other than cash. (Ex. Lease Deposit)

3. Please indicate the approximate cost of stay (Please fill out all information below

except the one(s) that is/are irrelevant to you)

○ Average monthly cost of living : Won (Required field)

○ Cost of a lawsuit (ex. lawyers' fee) : Won (For litigation performers only)

○ Cost of Medical Treatment : Won (For patients receiving medical care and

treatment for his/her accidents or illness only)

○ Others :

4. Please indicate if you have a family member (ex. Parents, Siblings, Children) who is

going to help you financially during your stay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I hereby swear to Mr/Ms. Head of the ◯◯ Immigration office that the information

above is true and correc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 I understand that if,

at any time, the information written in this document is found false or if I work

illegally and get caught, I will accept any punishment, including prohibition of extension

of my sojourn period.

2013. . .

Full Legal Name (Signature)

【Appendix 2】Confirmation of Financial Ability of an Applicant for 

the change to the G-1 Miscellaneous 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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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懂的在外同胞政策指南易懂的在外同胞政策指南
 

2014. 12. 08.

法    务    部

出入境 ․ 外国人政策本部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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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现行的在外同胞政策概要 

◈  法务部在施行访问就业制、扩大在外同胞资格赋予对象、放宽
永住权取得条件、赋予国内技术教育机会等多方面的政策。

1. 短期访问制度(C-3)

  ○ 2014. 4. 1.(星期二)起，对于欲访问母国的不足60周岁的外国国籍同

胞，发行3年有效的同胞访问(C-3, 90天)多次往返签证以保障自由的出

入境。

    ※ 但，只可以自由的出入境不可以工作。

2. 访问就业制(H-2)

□ 扩大对于中国和CIS地区同胞的自由往来和就业活动范围。

 ○ 对于25岁以上中国․前苏联同胞发行有效3年的多次往返签证(H-2)。在签证
有效期内，可以自由的出入境并最长允许滞留4年10个月。

 ○ 希望在国内就业时，进行就业教育和求职申请等程序后，可以在出入境

管理法施行令许可的单纯劳务范围内进行就业活动。

□ 对于缘故和无缘故同胞等分别适用不同的申请签证程序。

 ○ 对于在国内有亲属的缘故同胞和留学生父母等的签证发行特例对象，在邀

请许可人数范围内，通过国民等的邀请而入境。

 ○ 无缘故同胞在考虑到国内劳动市场状况下，通过电子抽签等方式入境。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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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化就业程序。

  ○ 访问就业制同胞的就业许可工种为38个单纯劳务工种(参考附件1)。

     -希望就业者在进行就业教育和求职申请后，通过求职中介或自己求职的

方式进行工作。变更工作单位时，只需申报即可。

3. 对于中国․前苏联地区同胞赋予在外同胞(F-4)资格的制度

 □ 为扩大母国和同胞间的交流和减少各居住国同胞间的差别，扩大在外同胞

资格的赋予对象。 

   ○中国․前苏联地区同胞对象中，对于从事单纯劳务可能性稀少的大学毕业
生、法人企业代表、持有技能师以上的资格证者、60周岁以上同胞等人，

扩大在外同胞资格的赋予。 

   ○与访问就业制连接，在制造业等不扰乱国内劳动市场的特定产业领域长
期工作的同胞，允许变更为外同胞资格。

4. 对于外国国籍同胞赋予永住(F-5)资格的制度

 □ 为增强同胞和母国间的友谊及增进与同胞居住国的关系，以改善现行的永

住资格相关制度从而扩大永驻资格的赋予。 

  ○ 对于访问就业(H-2)同胞在制造业․农畜业․渔业领域长期工作及符合一定条件

者，赋予永住资格。 

  ○ 对于符合大韩民国国籍取得条件的同胞，赋予可以邀请亲属的永住资格。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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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外国国籍同胞的技术教育制度

 □  事先在Hikorea网站申请技术教育者中，通过电子抽签被选中为技术教育

对象者 ，赋予在国内受技术教育机会。

  ○ 要在外同胞技术教育支援团指定的农․畜牧․渔业和制造业等领域的技术教育学院受

技术教育的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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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各制度的细部程序

1. 在外同胞签证发行的程序流程 

短
期
资
格

驻外公馆申请签证

○ 访问就业制技术教育中签者

○ 未满60周岁的外国国籍同胞

驻外公馆审查签证

 发行短期签证(C-3)

 入 境

访
问
就
业
资
格

签证申请 ○ 中国和前苏联地区居住的满25

岁以 上的外国国籍同胞

-得到国民和永住资格(F-5-7)者邀

请时 

  ⇒ 2寸以内的血族或姻亲: 驻外公馆申请
  ⇒ 3-8寸之内的血族或3-4寸以内姻亲 : 

管辖出入境管理所申请
 - 通过电子抽签被选中的人

签证审查

发行访问就业(H-2)

 入 境

在
外
同
胞
资
格

驻外公馆申请签证
○  具备一定条件的外国国籍同胞

 ⇒ 国内․外4年制大学以上毕业者和政府邀请的 

奖学生

 ⇒ 法人企业代表 

 ⇒ 跨国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记者、律

师、医生等

 ⇒ 60周岁以上等

驻外公馆审查签证

发行在外同胞(F-4)

入 境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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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访问就业制的详细程序

中国同胞等人欲申请访问就业资格入境时，签证申请和滞留管理的细部程

序如下：

 一. 访问就业制对象

     访问就业制的适用对象为，在中国和前苏联地区居住的满25岁以上外国国籍同胞

      且符合以下条件者：

○ 出生当时为大韩民国国民且登载于大韩民国户籍(除籍)者或其晚辈直系亲属。

 ○ 受到在国内有居住地址的大韩民国国民或符合永住资格(F-5)마目规定8寸以内血亲、4

寸以内的姻亲邀请者。 

 ○ 依照｢国家有功者等礼遇和支援的相关法律｣指定的国家有功者和遗族或依

照｢独立有   功者礼遇的相关法律｣指定的独立有功者和遗族或亲属。

 ○ 在大韩民国有特别功劳者或对增进大韩民国的国益做出贡献者。

 ○ 以留学(D-2)资格一个学期以上在校者的父․母及配偶。

 ○ 为维持国内外国人的滞留秩序，依照法务部长官指定的规定和程序主动出

国者。

 ○ 不符合以上条件且依照法务部长官指定的电子抽签等程序中签者。 

 ※ 访问就业者满期出国后只能依照满期在入境规定发行签证，禁止以重新邀请或申请电
子抽签的方式申请签证。 

 目录 



- 253 -

对  象 提 交 资 料

○ 出生当时为大韩民国国民且登载于亲属
关系登记簿․闭锁登记簿或除籍簿者 

• 有关亲属关系记载事项的证明书 ․除籍誊本

○ 与国民邀请者的亲属关系为父母及兄

弟姐妹等2寸以内者

• 可以在国内户籍(除籍)中确认亲属关系者，需要提交 

证明亲属关系的有关韩国亲属关系记录事

项的证明书(亲属关系证明书、基本证明

书、婚姻关系证明书)或除籍誊本。

• 无法在国内户籍(除籍)中确认亲属关系

者， 需要提交出生证明书或户口本原件(复
印件)及身份证、邀请人的亲属关系陈述书及身

份保 证书、被邀请人的亲属关系确认书 。

○ 与持永住资格(F-5-7)邀请者的亲
  属关系为父母或兄弟姐妹等2寸以内者

 目录

• 出生证明书或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及身份证、

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及邀请人的亲属关系陈 
述书及身份保证书、被邀请者的亲属
关系确认书。

二. 访问就业(H-2) 签证发行程序

◈ 访问就业者邀请亲属时2寸以内血亲或姻亲到驻外公馆申请，3寸~8

   寸以内血亲或3寸~4寸以内姻亲到邀请人管辖出入境管理所申请。

◈ 访问就业签证发行申请是通过网站Hi-korea(外国人的电子政府)申请访问
    预约, 详细程序如下：

□ 驻外公馆申请签证发行对象及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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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韩民国有特别功劳者或

   对大韩民国的利益做出贡献者

• 勋章․․奖章证书或中央行政机关长颁发
的 表彰，证明是同胞的国籍国的公认资料。

○ 依照｢国家有功者等礼遇和支援的相关法

律｣ 指定的‘国家有功者和遗族’或依照｢
独立有功者礼遇的相关法律｣指定的‘独立

有功者和遗族或亲属’。

• 国家有功者证․独立有功者证或国家有功

者 遗族证 ․ 独立有功者遗族证等可以

证明 国家(独立)有功者或遗族的资料，证明

是同胞的国籍国的公认资料。

○ 为维持国内外国人的滞留秩序依

照  法务部长官指定的标准和程序主

动出国者中，完全出境当日未满60周

岁者且出境日经过6个月者。

  - 在首尔以外地方制造业的同一家公司工作

   1年以上者，经过2个月后即可以申请。

  - 在农畜渔业的同一家公司工作1年以上

者，经过2个月后即可以申请。

  - 育儿保姆在同一家公司工作1年以上者，经
过2个月后即可以申请。

• 证明是同胞的国籍国的公认资料。

○ 法 务 部 长 官 规 定 的 访 问 就 业
事  先申请者中，通过电子抽签被选
中者。

•  证明是同胞的国籍国的公认资料。

•  事先申请受理证或抽签结果打印件。

○ 以提交访问就业签证发行认可书的方

式 进行签证申请者。

• 访问就业签证发行认可书的编号。

对  象 提 交 资 料

○ 受到在国 内 有 居 住 地 址 的 大 韩 民

国  国民邀请的3寸以上8寸以下血亲或3

寸以上4寸以下的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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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以 在 国 内 户 籍 (除 籍 )中 确 认 亲 属 

关系者，需要提交证明亲属关系的有关
韩国亲属关系记录事项的证明书(亲属关
系证明书、基本证明书、婚姻关系证明

书)或除籍誊本。

• 无法在国内户籍(除籍)中确认亲属关系者， 

□ 出入境管理所的签证发行认可书申请对象及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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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交出生证明书或户口本原件(复印件)

及身份证、邀请人的亲属关系陈述书及身份保 

证书、被邀请人的亲属关系确认书 。 

○ 受 到 在 国 内 有 居 住 地 址 永 住 资
格  (F-5)邀请的3寸以上8寸以下血亲或3

寸以上4寸以下的姻亲。

• 出 生 证 明 书 或 户 口 本 原 件 (复 印

件 ) 及身份证、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及邀请
人的亲属 关 系 陈 述 书 及 身 份 保证
书、 被 邀 请 者 的 亲 属 关 系 确 认
书 。

○ 在大韩民国有特别功劳者或

   对增进大韩民国的国益做出贡献者

• 勋章․․奖章证书或中央行政机关长颁
  发的表彰，证明是同胞的国籍国的公认资料。 

○ 以 留 学 (D - 2 )资 格 在 校 一 个 学
期  以上者的父․母及配偶。

• 在学证明书、留学生的亲属关系证
明 资料、证明被邀请者是同胞的国
籍国公认资料。

※  留学生父母․配偶非H-2预约对象

 □ 提交海外（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 外国国籍同胞依照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取得访问就业资格入境者 (包括短期一般

(C-3-1)资格技术教育对象)。

    - 仅，以下人员可以免除：

      ∙ 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中的国家有功者和独立有功者和遗族、特别
有功 同胞和国益增进同胞。

     ∙ 申请访问就业资格者中60周岁以上者或访问就业满期出境者。

   ○ 驻外公馆申请签证时，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 对（无）犯罪记录证明书的条件 】
1) 要包括全国的（无）犯罪记录

   - 仅，没有可以确认到全国（无）犯罪记录的系统时，可以用居住地管辖的内务
机关等发行的证明书代替。

 2) 需提交签证申请日起 3个月以内发行的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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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状态确认

   ○ 外国国籍同胞依照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取得访问就业资格入境者 (包括短期一般

(C-3-1)资格技术教育对象)。

     - 仅，以下人员可以免除：

     ∙ 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中的国家有功者和独立有功者和遗族、特别有功同胞和国
益增进同胞。

    ○ 确认资料

     - 驻外公馆申请签证时，提交申请人亲笔填写的健康状态确认书 <附件6>。

      ∙ 本人需在确认书上填写有关结核․B型肝炎․梅毒等的感染及毒品服用经历、

精神疾病治疗经验等内容。

 三. 访问就业(H-2)资格 滞留管理程序

对于持访问就业签证入境同胞的国内滞留管理程序如下：

  □ 首先申请外国人登录
   ○ 持有访问就业签证入境的同胞准备以下资料后，自入境日起90天以内到滞留

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办事处)申请外国人登录证。

      ⇒ 护照、护照用规格相片1张、外国人登录申请书、手续费
      ⇒ 留学生父母 : 除上述资料外，另加留学生的在学证明书及外国人登

录证复印件。 

   ○ 健康状态确认
     持访问就业(H-2)资格者申请外国人登录时，提交法务部指定医院发行的 

<附件7> 格式健康诊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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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望就业的访问就业者中，之前在就业教育过程中提交过健康诊断书的人则免交

(防止重复)。

 

  【 对健康诊断书的条件 】
1) 要包含法务部预先指定的诊断项 <附件7> 

   - 必需检查结核、精神疾病、肝炎、梅毒、毒品(非落榜、可卡因、

鸦片、大麻)项
 2) 以各种登录或申请日基准，需提交近3个月以内发行的诊断书。

  □ 持访问就业资格者的就业活动范围如下：

   ○  就业许可工种请参考附件1

     * 只有持‘建设业就业认证证明书’者，才可以在建设行业工作。 

   ○  在许可工种内的就业程序如下：

     - 希望就业者在进行就业教育和求职申请后，通过求职中介或自己求职
的方式进行工作。

        * 求职申请，由韩国产业人力公团进行就业教育时统一申请。

   ○ 雇主雇用同胞的程序

     - 雇用人经过雇用努力(14日)后仍未雇用到韩国职员时，向雇用劳动部雇

用支援中心申请发行“特例雇用许可确认书”。 

     - 雇主在登记于雇用支援中心“外国人求职者名单”的人员中，按照雇用“特

例雇用许可确认书”标明的人数限制范围内进行对同胞的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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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胞就业程序的流程图 >

◈ 持访问就业签证的同胞在制造 

业、农畜渔业、服务业等38个 
工种可以以简化程序进行就业， 

且工作单位变更时，进行申报即

可。

□ 访问就业同胞，要进就业开始申报和工作单位变更申报。

   ○ 申报对象

     - 在访问就业许可工种，初次就业的访问就业(H-2)资格者。

     - 初次就业后，工作单位变更的访问就业(H-2)资格者。

   ○ 申报时期

     - 初次就业时⇒自就业开始日起14日以内
     - 工作单位变更时⇒自工作单位变更日起14日以内
   ○ 申报方法

     - 可进行事先预约、网络申报或传真申报、委托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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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申报 :【Hi-korea】> 电子请求 > 选择业务名 【H-2的就业开始申报或工作单
位变更申报 】并输入所有必填项 

          ⇒ 在网络上输入必填项后，即可以申请。

         ※ 为提供便利的网络申报及解决窗口混杂等问题，允许通过熟人等的网络申报。 

       ∙ 传真申报 : 填写访问就业同胞的就业开始等申报书后，发送传真。

                    代表传真号码：☎ 无区号 1577-1346

          ⇒ 访问就业同胞就业开始等申报书和外国人登录证复印件 

      ∙ 代理申请 : 通过出入境管理所指定代办处申请办理

   ○ 提交资料

     - 特例雇用许可确认书复印件、标准劳务合同书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 违反申报义务者的处罚
     - 依照出入境管理法第100条第2项规定，进行100万韩币以下罚款。

 □ 变更为访问就业资格的许可

◈ 符 合 以 下 条 件 者 ， 可 以 通 过 直 接 访 问 管 辖 出 入 境 管 理 所 、

事先预约或通过代理机关来申请访问就业(H-2)资格的变更。
    

○ 具体的许可对象如下：

     - 以访问就业资格滞留时，因工伤或疾病等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变更为其

       他(G-1)资格者中，最初入境日(变更日)起未满4年10个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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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籍申请期间已超过3个月的访问同居(F-1)资格者。

      仅，访问就业(H-2)预满期者、因进行国籍申请有关诉讼而变更为其他

(G-1)资格者或婚姻破裂者等以国内滞留为目的申请国籍者除外。 

     - ‘04. 4. 1.以前【包括 韩․中建交(‘92.8.24)以前入境者】合法入境后，在

非法滞留期间申请国籍而变更为其他(G-1)资格者。 

     - 外同胞技术教育结业者(⇒ 在外同胞技术教育支援团的推荐书)

     - 技术教育结业并变更为访问同居(F-1)资格后，到25周岁者。

     - 其他国内滞留的外国国籍同胞中，为国益做出贡献者或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出入境管理所长(办事处)认为需要滞留者。

 ○  提交资料如下：

     - 申请书、护照、外国国籍同胞证明资料、3年以上滞留者准备就业活动期间 
延长确认书(雇用劳动部发行)、手续费 

○  许可期间原则上在滞留资格变更许可日起3年范围内赋予。3年期满之前雇

主在劳动部收到就业活动期间延长确认书时(受到再雇用)，在1年10个月范围
内予以延长许可。

目录



- 261 -

 □ 要继续在国内滞留时，需要申请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 访 问 就 业 (H -2 )资 格 者 要 在 滞 留 期 满 2个 月 前 至 到 期 当 日 ， 

到出入境管理所直接访问申请、事先预约或通过代理机关来申请滞
留期间的延长许可。

   ○ 持访问就业(H-2)签证初次入境时，在3年范围内赋予滞留期间。

     - 仅，在雇用部得到就业活动期间延长确认书时，入境日起最长4年10个月范

围内予以许可。

   ○ 持访问就业签证再入境时(完全出国后再入境)滞留期间在签证有效期范

围内予以许可。

   ○ 对于留学生的父母․配偶，在邀请人(留学生)的滞留期间范围内予以许可。

     -  留学生取得在外同胞(F-4)资格时，允许其父母․配偶在留学生的留学期

       间内以访问就业(H-2)资格进行滞留及延长期间(需确认在学证明书)。

   ○ 提交资料

     - 申请书、护照、外国人登录证、3年以上滞留者提交就业活动期间延长确认书
(雇用劳动部发行)、手续费6万元

   ○ 申请方法为直接访问、事先预约、网络申请或通过代理申请。

     ∙ 网络申报 :【Hi-korea】> 电子请求 > 选择业务名 【H-2的就业开始申报或工作单
位变更申报 】并输入所有必填项 

     ∙ 代理申请 ： 可委托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总部网站上公布的代理公司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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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外同胞(F-4)资格赋予制度的详细程序

◈ 中 国 同 胞 等 人 要 以 外 同 胞 (F-4)资 格 入 境 时 ， 申 请 签 证 和 

滞留管理的详细程序如下：

 一. 在外同胞(F-4)资格的基本对象

  ○ 持有过韩国国籍的人中，取得了外国国籍的人。

  ○ 父母的一方或祖父母的一方持有过韩国国籍的人中，取得了外国国
     籍的人。

 二. 在外同胞(F-4)资格的签证发行程序 

  □ 申请在外同胞签证时的共同准备资料

   ○ 符合以下条件者中无法提交亲 属 关 系 记 载 事 项 相 关 证 明 书 、

除籍誊本或闭锁登录簿时，提交户口本、身份证和出生证明书等可以证明

是外国国籍同胞的资料。 

  □ 在外同胞的签证发行细部对象和附加申请资料

签证发行申请等有关提交资料的法务部长官告示的国家1) (21个国家)

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蒙古、泰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度、缅甸、尼泊
尔、伊朗、乌孜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尼日利亚、加纳、埃及、秘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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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规则」第76条第1项 有关附表5“ 签证发行申请等有关提交资料”的告示 (法务部告示 第2011-534号, ‘11.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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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发行申请等有关提交资料的告示”国家以外的外国国籍同胞

“签证发行申请等有关提交资料的告示”国家的外国国籍同胞

对象 提交资料

 ① 持有过韩国国籍的人中，取得了外国国籍的人 

(F-4-11)。

• 本人曾经为大韩民国国民的证明资料

  - 有 关 亲 属 关 系 记 录 事 项 的 证 明

书 、 除籍誊本或闭锁登记簿、其他能够
证明本人曾经是大韩民国国民的资料

• 可 以 证 明 外 国 国 籍 取 得 原 因 及 取 得 

年月日的资料

 ② 父母的一方或祖父母的一方持有过韩国 
国籍的人中，取得了外国国籍的人。 

(F-4-12)

• 长辈血亲曾经为大韩民国国民的证明资料

   - 有关亲属关系记录事项的证明

书、除籍誊本或闭锁登记簿、其他能够
证明长辈血亲曾经是大韩民国国民的资
料

 • 护 照 等 可 以 证 明 本 人 及 长 辈 血 亲 的 

外国国籍取得原因及取得年月日的资料

 • 可以证明与长辈血亲、晚辈血亲间关
系 的资料(出生证明书等)

细 部 对 象 提 交 资 料

① 以文化艺术(D-1)、采访(D-5)至贸易经营(D-9)、教授

(E-1)至特定活动(E-7)资格，在国内滞留6个月以上者

(F-4-13)

• 通过出入境信息系统确认是否为申请对象

② 持国内·外的学士（中专以上）以上学位者及  

国际教育振兴院等政府邀请的奖学生(F-4-14) 

※持国外的学士学位者需要韩国语能力3

级以上或社会综合项目教育合格。

 目录

• 在学证明书或毕业证明书
• 政府邀请奖学生提交邀请事实证明资料

•持国外的学士学位者需要提交证明韩国语
能力的资料

□ 细部对象及提交资料

□ 细部对象及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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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OECD 国家的永主权持有者 (F-4-15) • 各国相关机关发行的永主权证明文件

④ 法人企业代表及登记领导及管理人员
 - 为法人企业的登记领导及管理人员

时， 每个企业 允许2名。

 ※ 法人企业代表,、领导或职员申请在外同胞 资
格赋予时，申请日自法人设立日期要超过1年。 且，法人

代表以外领导申请时在职期间超过6个月、职员申请
时 在 职 期 间 超 过 1 年 的 可 以 申 请 在 外 同 胞 

(F-4-16)资格。

• 法人代表及登记领导
  - 与法人登记簿誊本相应的当事国家的官方资料、

在职证明书及不就业誓约书附件 7) 

• 法人企业所属职员
  - 法人代表的国内居住申报证复印件或在外同胞(F-4) 

签证发行事项复印件、企业的法人登记簿誊本、

在职证明书、企业代表的身份保证书(附件 6)及不

就业誓约书(附件 7)

  ※ 如果法人代表还未取得在外同胞签证，则当法人

代表与职员共同申请在外同胞(F-4)签证时，

才允许发行其职员的签证。

⑤ 以上一年度为准销售额超过10万美金以上的 

个人企业(个体经营代表)(F-4-17)

• 销售额证明资料、营业执照等相当于营业执照的证
明书

⑥ 跨国企业领导(附件5)、新闻社领导和记者、律

师、会计师、医生、居住国家政府公认的1级(相当
于大学教授)▪2级(相当于大学副教授)艺术家、产
业技术研究开发研究员、中级以上农业技术员、船

舶或民用航空领域的高级技术员(F-4-18)

• 在职证明书及所属团体等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其他各职业相关资格证
• 农业技术员提交中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资格证、船

舶或民用航空领的高级技术员提交相关技术资
格证

⑦ 居住国家公认的同胞团体或文化․艺术团体

(协会)的代表及副代表

  - 每个团体的所属职员或会员 10名

 ※ 同胞团体指，各地区朝鲜族企业家协会、世

界韩人贸易协会、延边朝鲜族自治区 美术家协会、延边朝

鲜族传统料理协会、北京高丽文化经济研究会等在居住国政

府注册的同胞团体及协会等

 - 法务部指定为同胞滞留支援中心时， 

每个团体限为2名职员。(F-4-19)

※ 同 胞 团 体 等  “职 员 ” 限 定 为 在 职 期 间  1年

以上者(国内同胞支援团体除外)

 目录

• 所属团体注册证明书及在职证明书
  <国外同胞团体的职员或会员>

 - 所属团体注册证明书、同胞团体现况表、同胞团体代

表推荐书、在职证明书、不就业誓约书
 <国内同胞支援团体的所属职员>

 - 所属团体注册证明书、同胞团体代表推荐书、在职证
明书、不就业誓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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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前․现任国会议员、5年以上在职公务员及国营
企业职员(F-4-20)

• 在职证明书 

⑨ 大学教授(包括副教授及讲师)、小学·初中·高中教
师(F-4-21)

• 在职证明书、驻在国政府任命书或高等及中等专门学校讲
师资格证、教师资格证

⑩ 在国内经营个体企业的人(F-4-22) • 以本人资产投资 3亿以上或2亿以上 

（要雇用的国民人数为1人以上且要持续雇用6个月

以上时）的证明资料

 例)投资企业登录申请书、汇款及资金 引进单据、

结汇证明及使用明细单、营业场所租赁合同书及保

证金汇款凭证等2亿以上投资者（申请赋予资格

时）的国民预计雇用契约书
   ※ 在国内形成的资产不需要提交投资企业登录申请书
•  最初变更资格时，在1年范围内赋予滞留期

间。

• 延长期间时确认营业执照、纳税证明等资
料， 调查是否正常运营企业。 

• 对于该方针施行前取得在外同胞资格者， 

确认是否正常运营企业后予以延长期间(投资金

额标准适用原来的方针(1亿)。

⑪ 持访问就业资格在育 儿 保 姆 ․产 业 ․渔
业 ․ 地方*制造业的同一所公司工作2年以上者 

(F-4-24)

•  最近2年 持 续 雇 用 于 同 一 所 公 司

的  证明资料(劳动所得抵扣发票)、营业
执照复印件

•   教育合格证(局限于育儿保姆)

⑫在国内滞留的60周岁以上外国国籍同胞(F-4-25)

※ 单纯观光除外

• 以提交的外国同胞证明资料确认 

⑬ 韩 中 建 交 前 入 境 后 取 得 特 别 滞 留 

许可及签证后，以访问就业资格滞留中的人

(F-4-26)

 目录

• 通过出入境信息系统确认是否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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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取 得 国 内 公 认 国 家 技 术 资 格 证 

(技能师以上)者(仅，建设领域除外， 金属
门窗项项目只认可截止到2013年取得

者）(F-4-27)

• 资格证复印件(出示原件)

※ 上诉细部对象中赋予外同胞(F-4)资格时，国内大学毕业者、外国人登录者(包括过去登录)、

频繁出入境者、国内同胞支援团体所属职员等可以在国内发行各对象的提交资料或可以通过
出入境信息系统确认时可以在国内变更滞留资格。以外对象要到驻外公馆申请‧发行签证。

※以上对象中对于⑪育儿保姆的要求

- 教育项目合格者赋予优惠政策 -

○ 资格对象: 访问就业(H-2)

○ 工作期间: 教育通过后，在没 有 变 更 雇 主 的 情 况 下 持 续 2年 以 育 儿 保 姆 工 作 者 。 

   ※ (开始日计算) 工作开始申报及就业开始申报日，(持续工作与否) 雇用保险或工资汇款存折

○ 工作场所: 申报就业开始时，有10周岁以下儿童的家庭。

○ 滞留优惠: 赋予 在外同胞(F-4)资格

   ※ 在教育通过前进行就业开始申报、满足工作场所等条件的，将该工作期间包含为持续工作期间。

  ○ 发行滞留期间为2年以内、5年有效的多次往返签证 

 □ 对于取得在外同胞(F-4)资格者亲属等人的待遇

  ○ 对在外同胞资格取得者*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不分同胞与否)赋予访问同居

    (F-1) 资格。

   ※ 对于上诉亲属必须通过政府发行的户口本及出生证明书确认到亲属关系时，给予认可。

□ 签证发行申请材料为，在外同胞(F-4)资格取得者的国内居住申报证或签证发行事项复印件 

(包括护照复印件)及证明符合上诉在外同胞资格细部对象的资料、不就业誓约书。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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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以下条件者不可取得在外同胞(F-4)滞留资格

 ○ 最近3年以内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而受到200万韩币以上的罚金处罚或受到驱
逐出境处分者。

  ○ 最近5年以内被宣告监禁以上徒刑事实者。

三. 在外同胞资格的滞留管理程序

◈ 持 在 外 同 胞 (F-4)签 证 入 境 的 同 胞 要 到 滞 留 地 管辖出入境管理

所 (办事处)办理居住申报手续。

◈ 持在外同胞签证入境同胞的滞留管理程序如下：

 □ 在 外 同 胞 (F-4)要在国内继续滞留时，需要取得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 原则上1次赋予的滞留期间在3年以内
  ○ 违反法律的人无法取得滞留期间延长许可

  ○ 申请滞留期间延长手续时需提交资料如下：

    - 申请书及手续费(6万韩币的印花税票)

     ※ 在单纯劳务领域就业者，不允许延长滞留期间并领命出境。

□ 在外同胞(F-4)资格者的就业活动范围如下：

  ○ 持在外同胞(F-4)资格者不可以在符合以下条件的领域工作

    - 从事单纯劳务行为时；(参考附件2 )

    - 赌博行为等做违反善良风俗及其他社会秩序的行为时；

    - 其他为维持公共利益或国内就业秩序等被认定为其领域需要限制就业
活动时；

  ○ 除上诉规定外，不受就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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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允许就业的领域依据国内法令需要就业者持有一定的资格条件， 那么就业者则需要满
足其要求。

4. 外国国籍同胞赋予永住资格(F-5)的细部程序

◈ 对 于 外 国 国 籍 同 胞 赋 予 国 内 滞 留 及 就 业 活 动 自 由 的 永 住 资 格 

(F-5)。

 一. 赋予永住资格的基本条件如下：

  ○ 依据大韩民国民法的成年人。 

  ○ 本人或随同亲属要有生计能力。 

  ○ 有大韩民国持续滞留所需的基本素养。

  ○ 要品行端正。

 二. 符合以下条件者不允许申请永住资格(F-5)

  ○ 申请日起3年以内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而受到200万韩币以上的罚金处罚或受到驱
逐出境处分者。

  ○  符合出入境管理法施行规定第54条项目者中，最近5年以内收到200万韩币以上罚款或徒刑、

被宣告监禁刑以上者。

  ○ 依据出入境管理法或其他法令自申请日起最近5年以内被宣告监禁刑以上者。

  ○ 认为对大韩民国的安全保障和秩序、公共福利等其他大韩民国的利益有危害者。

三. 外国国籍同胞的永住资格(F-5)赋予对象及提交资料如下：

  □ 提交海外（无）犯罪记录证明书(共同)

    ○ 依据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要变更为永住资格的人 。 

      -  仅，符合以下条件者可省略。

       ∙ 出入境管理法施行令附表所诉对象中的外国人投资者(50万美金以上投资)、取得

博士学位者、特定领域的优秀人才、特别功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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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请日为准未满14周岁(形事 未成年)的人。

       ∙ 目前在国内持续滞留5年以上的未成年人。

       ∙  华侨2代等在大韩民国出生后一直居住在国内的人 。

       ∙ 过去在申请滞留许可时已提交过本国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且提交后一直

在大韩民国*滞留的人。 

           * 如果在国外滞留期间超过6个月时，不看做持续滞留。因此，要提交在海外滞留国家发
行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 申请永住资格时，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书。

     ※ 永驻资格申请人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时，申请人本国为apostille会员国者提交本国政府

apostille确认或我国内本国领事馆的领事确认。非apostille会员国时提交驻本国大韩民

国领事馆的领事确认。

 【 对（无）犯罪记录证明书的条件 】
1) 要包括全国的（无）犯罪记录

  - 仅，没有可以确认到全国（无）犯罪记录的系统时，可以用在居住地管辖的 

内务 机关等发行的证明书代替。

 2) 需提交签证申请日起 3个月以内发行的证明书。但，入境后没有出境事实时认可

申请日起6个月以内发行件。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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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在外同胞(F-4)资格进行国内居住申报后经过2年以上者中，符合以下任

一条件者：

对  象 提 交 资 料

○ 申请永住资格时，年收入超过韩国银行发布

的上一年度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的2倍者。

• 劳动收入预扣发票或所得金额证明 

○ 海外领取退休年金的60岁以上者中，年平均

年金额超过韩国银行发布的上一年度人均国
民总收入(GNI)者。

• 年金证书(复印件)及年金存款证明

○ 上一年度财产税交纳金额为50万韩币以上

者或虽没有财产税缴纳记录，但有房屋租

赁抵押金(相当于财产税50万韩币以上)等

本人名义(或随同亲属)财产者。 

• 纳税事实证明书或房屋租赁合同或存款余额证明

○与大韩民国企业的年均贸易额达20亿以上者。 • 在职证明书、登记簿誊本或营业执照复 印

件、进出口额证明书(海运提单或货单等)、

年度纳税证明书

○ 在大韩民国投资50万美金以上者。 • 营业执照复印件或登记簿誊本、工作场所及住

房的租赁合同书、其他外国人投资企业证明书等 

有关国内投资的证明资料

○ 作为居住国政府公认的同胞团体代表 

(包括 过去3年以外同胞团体代表活动者）

或法人企业代表得到驻外公馆长推荐者。 

• 驻外公馆长推荐书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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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访问就业(H-2)资格且满足以下所有条件者：

  ○ 在制造业、农․畜产业、渔业、病人看护员、家庭保姆等范围内就业者中，

在同一所企业连续工作4年以上者(包括变更为在外同胞(F-4)资格者)。

      ※因所属公司拖欠工资、停业、倒闭等不得已的事由，向同种行业变更工作时认可为连续工作。

 ○ 本人和在国内同居的亲属保有3000万韩币以上的财产等，要具备生计能力。

 ○ 在韩国产业人力公团取得附表3指定的技术․技能资格(附表3)或年收入超

过韩国银行发布的上一年度国民总收入(GNI)者。

     *技术․技能资格是「国家技术资格法」第2条第1号及第9条第1项第1号指定的技术․技能领域的资格。

提交资料

雇主的推荐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在职证明书、最近1年的劳动收入抵扣发票、技术․技能资
格证 复印件和财产证明资料 (房屋租赁合同书或存款余额证明等)

□ 依据「有关在外同胞的出入境与法定地位的法律」第2条第2号规定， 

作为外国国籍同胞符合「国籍法」中获取国籍所需条件者。  

共同 提交资料

 ▫ 申请书 ▫ 护照和本国身份证复印件(提示原件)等证明是外国国籍同胞的资料

▫ 外国人登录证 (居住申报证 )  

 ▫ 生计能力证明资料 

 - 本人或随同亲属名义的2,000万韩币以上存款余额证明、房地产登记簿誊本、房屋租

赁合同书、在职证明书(就业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中选择一项 。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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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入国籍对象 (国籍法第5条)

附加资料

▫ 亲属关系登记簿等亲属关系证明资料

▫ 韩国语考试成绩证明书或社会综合教育合格确认书
 ※ 2013.9.1起适用。韩国语考试：国立国际教育院主管的  

    ‘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C)’ 3级以上证明书 

② 简易入国籍对象 (国籍法第6条第1项第1号)

附加资料

▫ 证明父或母是大韩民国国民的资料

▫ 亲子关系证明资料(提交原件) 

▫ 国内居住血亲(与申请人的关系为8寸以内) 中与1人以上的亲属关系确认书
- 亲属图 : 与保证人亲属的亲属关系图
- 证明与保证人是亲属关系的除籍誊本、族谱等 

  - (各保证人) 相逢经过书、居民登录誊本、居民登录证复印件

▫与国内亲属的往来信件、KBS社会电视台离散亲属结缘确认书、与国内亲
属的基因鉴定结果(选择)等

 

③ 简易入国籍对象 (国籍法第6条第2项)

附加资料

▫ 外国国籍同胞证明资料及结婚证复印件(亲属关系公证资料等) 

  <韩国人配偶的提交资料>

 ① 基本证明书   ② 婚姻关系证明书  ③ 亲属关系证明书
 ④ 居民登录誊本  ⑤ 居民登录证复印件

▫ 其他婚姻真实性的证明资料（有必要时提交）

 ※ 婚姻破裂者的婚姻关系证明书(记载离婚事实)、记载配偶责任的判

决 书或公认的女性团体提供的确认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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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特别入国籍对象 (国籍法第7条第1项第1号)

附加资料

 1. (2世取得入国籍许可后) 同胞3世提交资料

  ▫ 外国国籍同胞的证明资料(户口本、亲属关系公证资料等)

  ▫ 亲子关系证明资料(提交原件)

  ▫ 同胞2世的基本证明书、亲属关系证明书、居民登录誊本、居民登录证复印件

     ※ 同胞1世已恢复国籍者，不是永住资格申请对象。

 2. 婚姻入国籍者的子女提交资料

 ▫ 外国国籍同胞的证明资料(户口本、亲属关系公证资料等)

 ▫ 亲子关系证明资料(提交原件)

 ▫ 得到入国籍许可者的基本证明书、亲属关系证明书、居民登录誊本、居民登录
证复印件

    ※ 同胞1世已恢复国籍或婚姻入国籍者为同胞1世时，不是永住资格申请对象。

 3. 独立有功者后代等提交资料

  ▫ 证明是独立及国家有功者后代的资料、亲族关系证明资料

※ 婚姻入国籍的子女等是否为特别入国籍对象的永住资格(F-5-7) 申请对象，以收取其祖父母的资料来进行

判断。 (持大韩民国国籍者的子女，不属于外国国籍同胞。永住资格者的子女，依据在国籍法规
定不属于国籍取得条件者。)

⑤ 国籍恢复对象 (国籍法第9条第1项)

附加资料

 ▫ 申请人的基本证明书、亲属关系证明书、除籍誊本 

 ▫ 取得外国国籍的相关资料 (附加翻译件, 提交原件)

 ▫ 当前的韩国的入国籍许可书、市民权证书、出生证明书、亲属关连 公簿 

  ※ 除 籍 誊 本 、 基 本 证 明 书 上 名 字 、 出 生 年 月 日 与 外 国 护 照 上

的  内容不一致时,提交外国大使馆的同一人确认证明书或NAMECHANGE证
书、国内居住8寸以内血亲的同一人确认公证(公证处发行)、本人与父母

的关系证明资料中选一项)

➠ 中国同胞国籍恢复对象，适用外国国籍同胞的国籍恢复等相关业务处理规定。 

※ 依据「有关在外同胞的出入境与法定地位的法律」第2条第2号规定，作为 

外国国籍同胞符合「国籍法」中获取国籍所需条件者中，对申请永住资格

(F-5-7)者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赋予永住权申请者的亲属 (F-1-72)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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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于取得永住资格(F-5)者亲属等人的待遇

 ○ 对于取得永住资格者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赋予居住(F-2)资格(20岁以上

的人 依据滞留目的赋予适合的滞留资格)。

 五. 持永住(F-5)滞留资格的人没有对活动的限制

 六. 符合以下任一条件者将丧失永住资格(F-5)：

 ○  准备驱逐出境的人

   ○ 虚假或利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永住资格(F-5) 变更许可的人

   ○ 超过再入境免除期间或申请许可期间的人

   ○ 被查出伪变造或盗用他人名义的护照入境或假结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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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赋予在外同胞技术教育机会的细部程序  

◈ 访问就业事先申请者中，通过电子抽签被选中者可以在国内接受技术教育。

◈ 对此签证发行和滞留管理的细部程序如下：

一. 在法务部申请后被抽中为技术教育，首先要申请短期综合(C-3, 90天)签
证入境。签证申请程序如下：

  □ 技术教育对象

   ○ 在Hikorea申请技术教育后，通过电子抽签被选中的人。 

  □  技术教育选中者的入境程序

  

技术教育申请 (Hikorea) ⇨ 电子抽签 ⇨ 发行短期访问(C-3-1)签证(驻外公馆) ⇨ 

入境 ⇨ 技术教育(六周) ⇨ 访问就业(H-2)资格变更

  □ 提交资料

   ○ 证明是同胞的国籍国发行的公认资料及事先申请凭证(或抽签结果复印件)

    ※ 技术教育开始日至滞留到期日不到七周(49天)时，不允许申请技术教育。 

因此，入境后要立即申请技术教育 (申请程序  请参考在外同胞技术教育支援团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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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术教育对象持短期综合(C-3,090)签证入境后，不须要申请资格变更可直

接以该资格进行技术教育(六周)。

※ 技术教育中的人不允许进行滞留资格外活动。

三. 六周的技术教育结束并得到外同胞技术教育支援团发行的访问就

业  资格变更推荐书后，到本人居住地管辖出入境管理所或办事处申请变
更访问就业资格。

四. 得到访问就业资格变更许可的同胞，要到雇用劳动部进行就业教育。 

教育结束且注册求职申请后，可以到通过雇用劳动部介绍的企业工作或在工

作许可范围内本人独自进行求职。

 五. 持访问就业资格进行就业活动时，自就业开始日起14天以内到管辖出入境

管 理所或办事处申报就业开始。 (违反者处罚)

Ⅲ  其他 参考事项
1. 各种咨询和商谈
 一. 签证, 出入境, 滞留程序等

  □  外国人综合咨询中心(无区号 1345), 出入境․外国人政策本部网站, Hikorea

网站 , 管辖出入境管理所 

 二. 就业中介, 特例雇用许可确认书的发行等

  □ 雇用劳动部综合咨询中心  (无区号 1350)

 三. 同胞就业教育的申请和商谈
  □ 韩国产业人力公团(1577-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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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材料1  有关外国国籍同胞的签证发行

《制造业  从事, 访问就业* 同胞的亲属邀请》

○对象: 在中小制造业․农畜产业 ․渔业范围等行业不变更公司且连续工作 

2年以上的人(首尔特别市所在工作单位除外)，给2名以内的亲属 (配偶和

直系亲属)赋予邀请机会(1年限1名)。

* 在制造业等工作为由将访问就业(H-2)变更为在外同胞(F-4-24)资格后， 

持续在该行业工作的人。

※ 非同胞责任(拖欠工资,公司倒闭等)变更工作单位时，看做连续工作。 

○ 内  容 : 发行1年有效的短期一般(C-3-1, 90天)多次往返签证
○提交资料: 亲属关系证明资料、在职证明书(明示工作期间)、雇主推荐信、

必要时准备最近2年的工资明细表 

《高龄同胞 签证发行 特例》

○ 对  象 : 访问就业签证发行特例对象(中国同胞:1949.10.1.前出生者, 前苏联同胞 

: 1945.8.15.前出生者)同胞

○ 内  容 :  发行1年有效的短期一般(C-3-1, 90天)多次往返签证
○ 提交资料 : 证明是同胞的国籍国发行的公认资料

《访问就业到期者中以完全出国日期为准55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者》

○ 对  象 : 访问就业到期者中，以完全出国日期为准55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者。

○ 内  容  : 发行1年有效的短期一般(C-3-1, 90天)多次往返签证
○ 提交资料 : 证明是同胞的国籍国发行的公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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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就业到期者中以完全出国日期为准55周岁以下者》

○ 对  象 : 访问就业到期者中，以完全出国日期为准55周岁以下者。

○ 内  容  : 发行短期一般(C-3-1, 90天) 单程(双程)签证
○ 提交资料 : 证明是同胞的国籍国发行的公认资料、事由书

《外国国籍同胞子女中19周岁以下者》

○ 对  象 : 外国国籍同胞子女中19周岁以下者(父或母在非法滞留的除外)

○ 内  容 : 发行1年有效的短期一般(C-3-1, 90天)多次往返签证
○ 提交资料 : 证明是同胞的国籍国发行的公认资料

   ※ 19周岁以下外国国籍同胞子女中，父或母持有就业资格时，可以申请 

变更为访问同居(F-1)资格。

《外国国籍同胞子女中19周岁以上25周岁以下者》

○ 对  象 : 外国国籍同胞子女中19周岁以上25周岁以下者(父或母在非法滞留的除外)

○ 内  容 : 发行1年有效的短期一般(C-3-1, 90天)多次往返签证
○ 提交资料: 证明是同胞的国籍国发行的公认资料、亲属关 系 证明 资 料、

父或母的外国人登录证(居住申报证)复印件、邀请函(参考附件5)

   ※ 允 许 19周 岁 以 上 25周 岁 以 下 子 女 自由的出入境，但不允许在国
内  长期滞留。邀请的子女违反法律时，有可能拒绝邀请人的滞留期间延长申请。

○ 对象: 外国国籍同胞依据大韩民国国家技术资格法规定，取得技能师以

上 资格证者(建设行业除外)中，为取得在外同胞资格 (F-4)准备入境的

人。

○ 内 容 : 发行1年有效的短期一般(C-3-1, 90天)多次往返签证
○提交资料:  证明是同胞的国籍国发行的公认资料 (确认是否为同胞3世）、国家技

术资格证 复印件(确认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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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2  许可技术教育的国家技术职种现况

连
号

职务
领域

职种名
连
号

职务
范围 职种名

连
号

职务
领域

职种名

1

工艺
家具制作 36

通信

无限设备 71 安全 煤气
2 广告图章 37 广播通信 72 环境 环境能源

3 石工艺 38 联网管理实务 73

汽车
维修

汽车维修

4 贝细工 39 电波通信 74 汽车检验
5

机械

建设机械机关修理 40 信息机器运用 75 汽车维修粉刷

6 建设机械车体修理 41

电脑

网页设计 76 汽车外形管理

7 驾驶挖掘机 42 电脑使用能力 77

电子

电子计算机器

8 空油压 43 应用软件建筑制图 78 电子机器

9 空气调节冷冻机械 44 办公自动化 79 电子计算机辅助设计
10 设备保全 45 信息处理 80 电子配件安装

11 驾驶氧化装置 46

农林

食肉处理 81 医疗电子

12 研削 47 园艺 82

电气

电气
13 汽车用电子设备 48 有机农业 83 电气辅助设备
14 电脑应用milling 49 畜产 84 电气铁路

15 电脑应用车床 50 纸浆制纸 85 铁路信号
16 电脑应用机械制图 51 花卉装饰 86 PLC实务
17 特殊焊接 52

金属

轧辊 87 造船 船体建造

18 钣金 53 热处理 88
制果

糕点技能师
19 冲床模具 54 原形 89 面包技能师
20 焊接 55

超声波非破坏性检
查 90 美容 美容美发技能师

21 管道 56 轴隧 91

化工
和

 陶瓷

危险物(第1类)

22 造景 57 渗透非破坏性检查 92 危险物(第2类)

23 操纵锅炉 58 表面处理 93 危险物(第3类)

24 锅炉施工 59

产业
应用

电梯 94 危险物(第4类)

25 轨道设备修理 60 食品加工 95 危险物(第5类)

26 农机械维修 61 鞋类制作 96 危险物(第6类)

27

矿业
资源

矿山保安(机械) 62 印刷 97 化学分析

28 矿山保安(电气) 63 卫生 美发
29 钻井 64

纤维

西装(西装缝纫)

30 火药 65 西装(西装排版)

31
海洋

水产养殖 66 洋装(洋装缝纫)

32 捕捞 67 洋装(洋装排版)

33
通信

通信机器 68 染色(印染)

34 通信线路 69 染色(浸染)

35
产业
设计 电脑图形运营 70 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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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就业许可工种 详 细 说 明

   
农畜产业

(1) 农作物栽培业
(011)

在露地或特定设施内栽培·生产农作物和种子的产业活动。

对磨菇、松露、草莓及坚果等食用野生植物的采取被分类为林业。

(2) 畜牧业(012)  

销售食用、观赏用、宠物用、实验用及其他特殊用动物或为了获得毛、

乳、毛皮等动物产品而进行繁殖、增殖、饲养的产业活动。

各种动物的繁殖和孵化、精液生产、种畜场(牛、猪等)或种禽场(鸡和其

他家禽类)的运营，根据各动物种类进行分类。

(2之2)农作物栽培

及 畜 产 相 关服 务
行业(014)  

依据手续费或合同对农作物栽培和畜产活动提供服务的产业活动。

<除外>

·家禽孵化及蚕种、稚蚕生产(与手续费或合同无关)(012)

·林业相关服务(0204)

·租赁农业用机械设备(无操作者)(6939)

·务农技术和经营顾问活动(71531)

·城市计划和造景设计 (72112)

·依据行政机关的务农指导及指点等行政服务(84)

·与土木工程结合的造景工程(41226)

·兽医服务(7310) 

渔业
(3) 沿近海渔业   

  (03112)

在沿岸和近海采集或捕捞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海藻类及其他水产 
动·植物的产业活动。

<例>

·捕捞鱼    ·捕捞水产无脊椎动物    ·采集珍珠贝    ·采集珊瑚

(4) 养殖渔业
(0321)

在海、江、湖、川等地增殖或养殖鱼类、甲壳类和软体动物、海藻类等

各种水产物的产业活动。包括珍珠养殖活动。

(4之2) 盐采集业
(07220)

采集岩盐或将海水、其他天然盐水以太阳热、蒸发的方式生产原盐、盐
水、其他卤水的产业活动。

<例>

·盐水生产(天然)                ·采集食盐
·卤水生产(天然)                ·采集纯氯化钠
<除外>

·对原盐进行再处理或海水离子分离及结合等方式制造加工盐、精盐的活

动(20492) 

制造业 (5) 制造业(10-33) ※ 限于长期雇用的劳动者人数300人以下或资本金80亿以下的企业。

河水·废弃物 处
理, 原料再生 

和 环境复原业

目录

(6) 下水道水废水 

及粪尿处理业(37)

下水道污水及工业废水处理、粪尿及畜产粪尿处理业

(7) 废弃物收集搬

运处理及原料再生

业(38)

收集搬运、处理、处置来自家庭和工厂的废弃物或对废弃物、废料、其他废
品等进行处理后转换为再生金属或非金属原料的产业活动。

附件 1 访问就业制 就业许可行业

* 根据韩国标准产业分类表小分类以下38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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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就业许可工种 详 细 说 明

建设业 (8)建设业(41-42)

※发电所･钢铁厂･石油化学建设实态的建设企业中属于产业环境设备的

除

  外。

批发和零售业  
    

目录

(9) 活着的动物

批发业 
(46205)

批发家畜、宠物及其他活陆地动物的产业活动。

<例>

·牛、马、猪批发  ·鸡、鸭等种禽类批发
·鸟类批发            ·鹿、野猪批发
<除外>

·活水产动物批发(46313)

(10) 其他产业用农畜

业及活着的动物

批发业
(46209)

批发其他产业用未加工农产物的产业活动。

<例>

·皮革及皮革料批发 ·工业用农产业(谷物除外)批发
·原皮及原毛皮批发 ·灵芝批发
·烟叶批发         ·中药材批发
·蚕茧批发         ·原毛及原棉批发

(11) 家庭用品批发业
(464)

 批发各种家庭用品的产业活动。

(12) 机械设备及 
相关物品批发业 

(465)

 批发电脑、家电产品、产业用机械装备及其他机械设备的产业活动。

(13) 再生业资料

收集及销售业 

(46791)

   

收集·销售可再生的旧物及废料的产业活动。

<例>

·再生用金属收集销售 ·再生用非金属收集销售

·再生用塑料收集销售    ·高纤维再生资料收集销售

·再生用橡胶收集销售 ·废纸收集销售

<除外> 

·在连续生产线上筛选再生原料的活动(383)

(14) 其他家庭用

品零售业(475)

专门零售金属、油漆及建设资料、家具、电子用品、饭桌及厨房用品、

乐器等物品的产业活动。

(15) 其他商品专
门零售业(478)

医药品、医疗用具、化妆品及芳香剂․办公用器材, 摄像器材及精密机器․钟表及贵
金属․艺术品及礼物用品․此外其他商品的专门零售业等。

(16) 无店铺
零售业 (479)

  

不开设一般大众可以购买物品的店铺，而以通讯销售、送货销售或移动
销及其他非店铺形式销售各种商品的活动。 

运输业 (17) 陆地旅客

运输业(492)

利用陆地运输设备及城市铁路(城际铁路除外)不定期或定期进行乘客运
输的产业活动(包括驾驶者随同的陆地旅客运输设备的租赁活动)。此活动根

据运送设施类型、路线(运输地段)及运输日程(定期或不定期)、费用支付方式

(座席或车辆单位)的差异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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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冷藏及冷冻 
仓库业(52102)

为保管在常温下容易腐烂的物品，以人工保持低温的方式进行保管的产业
活动。此产业体可以在仓库内设置急速冷冻设备。

※ 仅，限于位于陆地的企业
<例>

·冷藏仓库运营    ·冷冻物品保管      ·运营冰块保管所

·毛皮保管(冷冻)     ·冷冻食品保管      ·农产物保管(冷冻)

<除外>

·一般农产物保管(52103)

·根据手续费对委托的农水产物及加工食品进行冷冻处理时，以产品种类
区分为 “10 : 食料品制造业”中的适合项目。

投宿和饮食业
 
  

(19) 宾馆业
(55111)

综合提供客房服务、服务台、个别服务、休息室设施、宴会、集会设施等

相关服务的产业活动。

 ※ 依据「观光振兴法」的1~3等级宾馆 
<例> 

·观光宾馆  ·一般宾馆

(20) 旅馆业
(55112)

运营无宾馆提供服务项或提供局限性服务的投宿设施的产业活动。

<例> 

·旅馆(包括Motel)  ·廉价旅馆

(2 1 )  一 般 饮
食 业 (5611)

作为各种正式料理调制的产业活动，运营韩式和日本式、中式、西式和其他

外国饮业的产业活动。 

<除外>

·提供方便面、比萨饼、三明治等简易食品活动(5619)

·与食品种类无关，运营移动饮食店时(56132)。

·运营机关内公司食堂(56120)      ·上门饮食服务(56131)

(2 2 )  其 他  饮
食 业 (5619)

除正式料理以外，运营比萨饼、汉堡、三明治、面食类、快餐类及其他类似食

品的餐饮店提供于消费者的产业活动。

出版、影像、广

播通讯及信息服

务业

 目录

(23) 书籍、杂志

及其 他 印 刷 物 出

版 业 (581)

书籍、照片类、地图、人名及地址、新闻、杂志、贺年卡等各种
印刷品出版的产业活动。

(24) 音 乐 及 其

他 音 响 物 出 版

业 (59201)

音乐及其他记录声音的唱片、录音磁带及其他音响记录物的计划·制作或直

接出版该制作物的产业活动。

<例>

·唱片出版 ·音乐记录媒体出版

·音响录音磁带出版 ·语音记录媒体出版

<除外>

·音乐及其他音响物记录媒体的复制服务(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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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设施管理及  

事业支援服务业

(25) 事业设施维护 
管理服务业 (741)

作为维护管理顾客事业设施的产业活动，提供守护、清扫、邮件筛选、机械

装置、通信及电气装置的检验․维修等相关服务。

(26) 建筑物 一般 清
扫业(74211)

清扫居住用、商业用或产业用建筑的内部及窗口的产业活动。

<例>

·建筑物窗口清扫  ·建筑物外部清扫   ·公共电话设施清扫
·院内清扫        ·地板清扫和上光   ·家具上光

·内部墙壁清扫  ·游泳池清扫
<除外>

·建筑外部的蒸气清扫及建筑完成后对新建筑物的整理活动(42499)

·事业设施或公共场所的清扫(74212)

·地毯、地面垫子、洗刷屏风和窗帘(9691)

·家庭雇用员的清扫活动(97000)

(27) 事业设施和 
产 业 用 品 清扫 业 
(74212)

以机械或化学方法清洗及清扫产业设备、运送装备及产业物品的产业活
动。包括在公共场所清扫街道、除雪及其他类似服务的产业活动。

<例>

·产业设备清扫服务  ·槽子清扫服务
·上下水道管 清扫服务 ·路及烟筒清扫
·电脑室清扫         ·船舶清扫
·街道清扫服务 ·机场跑道清扫服务
·产业用设备洗涤(纺织和纺织物产品除外)

<除外>

·收集及处理粪尿(37021)  ·洗涤纺织及纺织物产品(9691)

(28) 旅行社及其

他旅行辅助服务业
(752)

旅行事业
其他旅行辅助剂预约服务业 
<例>    ·观光介绍所     ·代理售票      · 中介食宿

社会福利服务业 (29) 社会福利

服务业(87)
依据社会福利事业法的社会福利法人及社会福利设施 

修理业

 目录

(30) 汽车综合修理

业(95211)

以电气及机械的方法对轿车、货车及拖车等车辆进行综合修理的产业活

动。

<例> 

·汽车修理所(综合修理)   ·翻斗卡车及混凝土车 综合维修

(31) 汽车专门维修业
(95212)

专门修理汽车的发动机、车体、制动组织、焊接及粉刷、连接组织、车
轴、驾驶齿轮及内胎、内置品等特定部分的产业活动。包括日常的汽车
各部位的简单修理活动。

<例>

·车行(专门修理) ·汽车轮胎

·汽车粉刷 ·汽车轻修理

·汽车内置专门修理 ·汽车装修(专门修理)

·汽车玻璃及内置品修理(内制品销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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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动自行车
修理业(9522) <例> 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雪上用车辆维修

其他个人服务业

(33) 浴池业(96121)

在室内外运营大众浴池、亲属浴池、汗蒸房、桑拿浴、蒸气房及温泉浴等的

产业活动。

<例>

·大众浴池      ·温泉浴池      ·桑拿浴      ·黄土房

(34) 产业用 

清洗业(96911)

以产业或商业使用者为对象，清洗产业及商业用物品的产业活动。

 包括，清洗家庭用清洗业主收集到的物品。

(35) 个人看护人

及 类 似 服 务 业 

(96993)

对行动不便的人，提供产后调理院、病人看护人等非医疗服务的产业活

动 。

<例>

·产后调理院 ·个人的病人看护人

<除外>

·个人旅行向导(75290)   ·接生员(86909)

家庭内雇用活动 (36) 家庭内雇用

活动(97)
因个人家庭所需而雇用辅助员，主要为家庭辅助员、保母、乳母等。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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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业
从 事 者

( 大 分 类 4 )

( 1 )  足 疗
管 理 师
( 4 2 2 3 3 )

身体个器官关连的脚步特定部位指压, 按摩, 刺激来解除疲劳, 促进血液循环 预防疾

病 帮助维持健康的人。

【 职业例示 】

∙ 足疗师                       ∙ 足疗管理师

( 2 ) 洗 浴 

管 理 师
( 4 2 2 3 5 )

帮助顾客洗浴, 按摩来解除疲劳, 提供美容服务的人。

【 职业例示 】

∙ 洗浴管理师

( 3 )  婚 礼
从 事 者

( 4 2 3 2 0 )

为进行婚礼 准备椅子, 地毯等需要的材料, 在婚礼进行过程中 对新郎ㆍ新娘 的服

装和行动进行矫正的人. 包括进行证婚业务的人。

【 职业例示 】

∙ 婚礼进行辅助员                     ∙ 婚礼从事者

∙ 拜礼从事者                         ∙ 专门证婚人

( 4 )  宾 馆
服 务 员
( 4 3 2 2 1 )

在宾馆为顾客提供各种迎接、引导客房、搬运行李、邮件的投递或邮递、管理客房钥
匙、洗涤物品、饮食等服务的人。

【 职业例示 】

∙ 看门人                             ∙ 迎宾员
∙ 客房服务人                         ∙ 行李员

 

( 5 )  以 外 

投 宿 设 施 

服 务 员
( 4 3 2 2 9 )

度假村、旅馆及其他投宿设施提供接待及服务的人。

【 职业例示 】

∙ 度假村服务员   ∙ 旅馆服务员      ∙ 旅店服务员 

( 6 ) 歌 厅
从 事 者

( 4 3 2 3 2 )

在歌厅帮助客户使用机器、销售各种饮料等的人。

【 职业例示 】

∙ 歌厅从事者                      ∙ 歌厅管理人

( 7 ) 以 外

游 乐 设 施 

从 事 者

( 4 3 2 3 9 )

不符合上诉所有细分类中所诉项目的游乐设施从事着，将分类为本项。

【 职业例示 】

∙ 网吧从事者       ∙ 网吧管理员      ∙ 录像厅从事者 

∙ 录像厅管理人      ∙ 漫画房管理人

 目录 (8)高尔夫球

场 球 童

在高尔夫球场为打高尔夫球而来访的人，提供整理高尔夫包及用品、选择合适的高尔

夫器具、引导高尔夫路线及介绍高尔夫球场地形的人。 

附件 2 单纯劳务行为的细部职业(法务部告示 第2010-297号, ‘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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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2 9 2 ) 【 职业例示 】

∙ 球童                        ∙ 高尔夫进行助手 

(9)  饮食服

务
从 事 者 

( 4 4 2 2 1 )

在饮食业 给顾客提示菜单 订餐后 提供餐饮的人.

【 职业例示 】

∙ 宴会的男服务员和 女服务员  
∙ 套餐厅的男服务员和 女服务员  
∙ 船上餐厅的男服务员和 女服务员  
∙ 火车食堂的男服务员和 女服务员  

( 10 )  饮料

服 务 
从 事 者

( 4 4 2 2 2 )

在饮料接待行业 提供咖啡, 茶, 清凉饮料的人. 依照情况提供简单的餐食和酒类。

【 职业例示 】

∙ 男服务员                       ∙ 女服务员

( 11 )  酒类
服 务 
从 事 者

( 4 4 2 2 3 )

酒店, 俱乐部等酒类接待行业帮助选择酒类和提供酒类, 为顾客提供酒类目录 的人. 并
且对酒类的特性关连的提问 回答和推荐合适的料理。

【 职业例示 】

∙ 品酒师                     ∙ 葡萄酒乘务员
∙ 招待员(食饮关连)

销 售

从 事 者

( 大 分 类 5 )

(12 )  地摊 
和 移 动  销
售 员
( 5 3 0 5 0 )

无指定的店面, 在一定的区域内设置临时地摊或 巡回销售各种商品的人。

【 职业例示 】

∙ 摊商                         ∙ 地摊售货员
∙ 街头报纸售货员               ∙ 火车车厢销售货员

单 纯 劳 务
从 事 者
( 大 分 类 9 )

(13 )  建设 
单 纯 
从 事 者
( 9 1 0 0 1 ) 

建筑和土木工程关连进行单纯体力劳动业务的从事者。

【 职业例示 】
∙ 建筑 搬运劳工                 ∙ 石阶 单纯劳务人员 
∙ 解体 单纯劳务人员             ∙ 土木建设 单纯劳务人员
∙ 水路整备 单纯劳务人员         ∙ 管井 单纯劳务人员
∙ 建设堤坝 单纯劳务人员         ∙ 建筑整备勤杂工

【除外】
∙ 传统建筑 建筑员(77241)  ∙ 粜籴工(77251)   ∙ 建筑解体员(77293)

 目录
(14)  矿业 
单 纯 
劳 务 者
( 9 1 0 0 2 ) 

矿山或采石场关闭的工作场解除木材和铁制品的支柱, 在露天矿采掘白垩, 泥土, 
石子或沙子等施行附属的单纯劳务的人。

【 职业例示 】
∙ 采石场 掘削 单纯劳动者      ∙ 采矿单纯劳动者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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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员(77411)                  ∙ 采石员(77412)

(15)装卸和装
载关连的  单
纯劳务从事
者
( 9 2 1 0 1 ) 

在各种制造企业、市场、码头、货物运输企业等地，进行包装、装船、装卸及卸载 
业务的人。
【 职业例示 】
 ∙ 装载员         ∙ 装卸员         ∙ 陆地货物装卸员
 ∙ 码头劳务员     ∙ 船舶装卸员     ∙ 产品搬运员

( 1 6 ) 搬 家
行 李 
搬 运 员
( 9 2 1 0 2 ) 

搬家时需要的行李包装、装船、装卸及装载等搬运业务的人。

【 职业例示 】
 ∙ 搬家行李 搬运员

( 1 7 ) 以 外 
装卸和装载  
单纯劳务从
事 者
( 9 2 1 0 9 )

在述细分类型所指的类似工作却不符合上述任何项的人。将办公室或家庭用家具及机器
搬运或装卸于另一个场所的人。

【 职业例示 】
∙ 家具搬运员     ∙ 家具装卸员    ∙ 冷冻物搬运员
∙ 果实搬运员     ∙ 鱼类搬运员    ∙ 肉类搬运员
∙ 食料品搬运员   ∙ 仓库搬运员

(18)邮递员
( 9 2 2 1 0 ) 

在邮局管辖区域的信箱中收集邮件且将此邮件送达到收件人。

【 职业例示 】
∙ 邮递员                         ∙  邮件传递员

(19)快递员
( 9 2 2 2 1 )

利用车辆将顾客购买的商品送到指定场所的人。
【 职业例示 】
∙ 快递员

( 2 0 ) 以 外 
快 递 员
( 9 2 2 2 9 )

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把文件、文件夹、包裹及通信文等物品，快速送达于收件人的

人。

【 职业例示 】

∙ 急件快递员(QUICK)            ∙ 摩托车急件快递员

 目录
( 21 )  餐饮 
送 货 员
( 9 2 2 3 0 )

在餐饮店等地，按照顾客的要求将指定食品送达到特定地点的人。

【 职业例示 】

∙ 餐饮送货员     ∙ 夜宵送货员        ∙ 料理送货员
∙ 合饭送货员     ∙ 中餐送货员        ∙ 面食送货员
∙ 食品送货员     ∙ 油炸鸡送货员      ∙ 比萨饼送货员

( 22 )  饮料 定期送牛奶、蔬菜汁、发酵乳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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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货 员
( 9 2 2 9 1 )

【 职业例示 】

∙ 牛奶送货员(访问销售除外)

∙ 酸奶送货员(访问销售除外)

∙ 蔬菜汁送货员(访问销售除外)

(23)  送报
员 
( 9 2 2 9 2 )

按照顾客的要求将报纸投递于家庭、办公室等场所的人。有时也收取报刊费。

【 职业例示 】

∙ 送报员(访问销售除外)

(24)  以外 
送 货 员 
( 9 2 2 9 9 )

进行类似工作，却不属于上诉细分项的人。

(25)  手工

包 装 员 
( 9 3 0 0 1 )

以手工方式对资料及产品进行装箱、转包、装于出厂或储存用具内等包装工作的人。

【 职业例示 】

∙ 手动包装员

( 26 )  手工

粘贴商标员 
( 9 3 0 0 2 ) 

手工粘贴商标或标签的人。

【 职业例示 】

∙ 手动粘贴商标员                 ∙ 手动粘贴标签员 

( 27 )  产品 

单纯选别员
( 9 3 0 0 3 ) 

包装的大小, 颜色, 内容物表面的痕迹等产品 选别的人。

【 职业例示 】

∙ 附属品 单纯分类员                ∙ 制成品 单纯分类员
※仅，1年以上长期工作者或持有相关领域技能师资格证者除外。

(28)此外有

有关制造的

单纯从事者

( 9 3 0 0 9 ) 

在与制造业有关连的日常业务中，对原资料或产品进行牵引、载货及卸车的人

【 职业例示 】

∙ 产品搬运员     ∙ 单纯装配员       ∙ 手工线圈员 
∙ 线圈员         ∙ 粘贴玩具眼睛员   ∙ 穿珠子员
∙ 信封粘贴员     ∙ 信封制作员       ∙ 穿钓鱼线员   ∙ 穿鱼钩员
※仅，1年以上长期工作者或持有相关领域技能师资格证者除外。

 目录
( 29 )  建筑

物  内 部 

清 扫 员
( 9 4 1 1 1 ) 

清扫、整顿公共建筑、办公室、商业建筑、住宅楼等建筑内部的人。

【 职业例示 】

∙ 办公室清扫员                   ∙ 公共建筑清扫员
∙ 商务楼清扫员                   ∙ 楼房清扫员
∙ 医院清扫员                      ∙ 宾馆清扫员

( 30 )  运输
设 备 
清 扫 员

清扫飞机、船舶、火车的外部、地面、窗户等的人。

【 职业例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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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 1 1 2 ) 
∙ 机车清扫员                   ∙ 船舶清扫员
∙ 飞机清扫员                   ∙ 公共汽车清扫员

( 31 )  以外 

清 扫 员
( 9 4 1 1 9 )

进行类似工作，却不属于上诉细分项的人。

( 3 2 ) 垃 圾 

收 集 员
( 9 4 1 2 1 ) 

在建筑、露天堆场、街道及其他公共场所，利用扫把、袋子、夹子、塑料桶等垃圾 

收集用具进行收集及清除垃圾的人。包括粪尿收集。

【 职业例示 】

∙ 垃圾收集员    ∙ 垃圾清扫工    ∙ 粪尿收集员

( 33 )  街道 

美 化 员
( 9 4 1 2 2 )

清扫街道、机场、车站及其他公共场所的人。

【 职业例示 】 

∙ 街道清洁工                        ∙ 公园清洁工

(34)  再生

用 品 

收 集 员
( 9 4 1 2 3 ) 

在建筑物及其他公共场所收集再生用品，再将其进行简单的修理后进行销售的

人。

【 职业例示 】

∙ 再生用品收集员

(35)以外环
境 美 化 员 
和再生用品 

收 集 员
( 9 4 1 2 9 ) 

进行类似工作，却不属于上诉细分项的人。

( 3 6 ) 公 寓 

警 卫
( 9 4 2 1 1 ) 

在住宅楼内·外部进行巡逻、管理出入者及维护各种设施的人。

【 职业例示 】

∙ 住宅楼警卫                       ∙ villa警卫

 目录
( 37 )  建筑
物 
警 卫 
( 9 4 2 1 2 )

在学校内·外部进行巡逻、管理出入者及维护各种设施的人。或，在大厦、办公场所
及工厂内·外部进行巡逻、管理出入者及维护各种设施的人。

【 职业例示 】
∙ 大厦警卫员       ∙ 学校警卫员        ∙ 商业街警卫员
∙ 建筑物警卫员     ∙ 医院警卫员        ∙ 大厦警卫员
∙ 大厦设施警卫员   ∙ 大厦保安员        ∙ 市场警卫员 
∙ 工厂警卫员       ∙ 施工实态警卫员    ∙ 施工地警卫员

( 38 )  以外 

警 卫 员  
进行类似工作，却不属于上诉细分项的人。
【 职业例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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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 2 1 9 )
∙ 教会管理人           ∙ 天主教管理人        ∙ 公园巡逻员 
∙ 公园安全要员         ∙ 公园管理人          ∙ 公园秩序要员
∙ 游乐设施秩序维持员   ∙ 别墅管理人

(39)检票员
( 9 4 2 2 0 ) 

在公园、电影院、演出场、运动比赛场、游乐场、展示厅等地检查门票的人。

【 职业例示 】 

∙ 高速公共汽车检票员    ∙ 剧场检票员      ∙ 游乐场检票员
∙ 通行费检票员          ∙ 车票检票员      ∙ 桑拿浴检票员

(40)快餐员 
( 9 5 2 1 0 )

在快餐店内制作汉堡或进行包装等单纯重复性工作的人。

【 职业例示 】

∙ 快餐员

( 41 )  厨房

辅 助 员 
( 9 5 2 2 0 )

在餐厅、学校、宾馆、饭店等场所，按照厨师长或料理师的指示进行各种辅助工作

的人。

【 职业例示 】

∙ 厨房辅助员                     ∙ 食资料洗涤员
∙ 料理师辅助员                   ∙ 学校供餐辅助员

(42)加油员
( 9 5 3 1 0 ) 

加油站、加气站雇用的燃料及其他汽车消耗品销售人员。

【 职业例示 】

∙ 加油员                          ∙ 汽车加气员

( 43 )  卖场 
整 理 员
( 9 5 3 9 1 )

在批发零售业的卖场运送商品或整理购物车等运输工具的人。

【 职业例示 】

∙ 卖场整理员     ∙ 商品搬运员      ∙ 销售辅助员
∙ 商品阵列员     ∙ 购物车搬运      ∙ 整理员

( 4 4 ) 传 单 
发 行 员 和 

壁 报 员
( 9 5 3 9 2 )

将各店铺的商品广告传单在地铁站、公共汽车站发行来往行人的人。

将宣传画及广告物贴于电线杆、墙壁或指定公告版的人。

【 职业例示 】

∙ 商品介绍发行员    ∙ 壁报员          ∙ 广告贴纸粘贴员
∙ 宣传画粘贴员      ∙ 宣传纸发行员    ∙ 贴纸粘贴员

 目录
( 45 )  以外 

销售关连单
纯  从 业 员
( 9 5 3 9 9 ) 

上进行类似工作，却不属于上诉细分项的人。

【 职业例示 】

∙ 携带品保管所接收员       ∙ 健身房更衣室保管员

( 46 )  农业 
单 纯 

帮助熟练农业工作员进行简单的农业工作的人。整理干草、给农产物浇水除草、给家

畜喂饲料、清扫牲口棚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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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业 员
( 9 9 1 0 1 ) 

【 职业例示 】

∙ 果树园单纯劳务者  ∙ 农作物农场单纯劳务者    ∙ 水果摘取人

∙ 牧童              ∙ 牧场单纯劳务者          ∙ 牛奶牧场单纯劳务者 

※ 仅，1年以上长期工作者或持有相关领域技能师资格证者除外。

(47)  林业 
单 纯 
从 业 员
( 9 9 1 0 2 )  

作为施行各种简单的造林业务并在天然山林或造林场进行辅助者，为植树进行挖坑、垒
砌原木及木材、在林木地解除灌木的人。

【 职业例示 】

∙ 林业单纯劳务者            ∙ 灭茬员
【 除外 】

∙ 林业相关从事者(620)       ∙ 狩猎从业员(61392)

※ 仅，1年以上长期工作者或持有相关领域技能师资格证者除外。

(48)  渔业 
单 纯 
从 业 员
( 9 9 1 0 3 ) 

利用简单的手工工具采集海藻、海苔藓、海贝等软体动物的人。

【 职业例示 】

∙ 漂流物采集者   ∙ 扇贝采集者   ∙ 海藻采集者   ∙ 渔业单纯劳务者 

【 除外 】

∙ 养殖员(6301)

※仅，1年以上长期工作者或持有相关领域技能师资格证者除外。

(49)  山火 

监 视 员 
( 9 9 1 0 4 )

包括参与预防山火救火工作的山火监视员。

【 职业例示 】

∙ 山火监视员

 目录
( 50 )  计量

表 

抄 表 员 
( 9 9 2 1 1 )

为检查煤气、上水道、电力使用量而直接访问检查计量表及记录的人。

【 职业例示 】

∙ 仪器抄表员(煤气、上水道、电力等) 

∙ 电力安全检查员

( 51 )  煤气
检 查 员 
( 9 9 2 1 2 )

访问城市煤气或LP煤气使用家庭及企业，确认煤气泄露等煤气使用安全性检验，且，

根据依据情况进行一定措施的人。

【 职业例示 】

∙ 煤气检查员
∙ 煤气检查员

(52)收帐员
( 9 9 2 2 0 ) 

担任各种账款的收账业务。指自动售货机维持․管理及收账的人。

【 职业例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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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售货机维持及收账员

( 53 )  停车 
管 理 员 
( 9 9 2 3 1 )

运营、管理免费或收费停车场的人。

【 职业例示 】

∙ 停车管理员                         ∙ 停车场管理员
( 54 )  停车 
服 务 员 
( 9 9 2 3 2 )

对免费或收费停车场进行介绍的人。

【 职业例示 】

∙ 停车服务员

( 55 )  皮鞋 

美 容 师 
( 9 9 9 1 0 )

访问办公室或食堂等地收集皮鞋后，进行擦拭、打光、修补工作的人。

【 职业例示 】

∙ 皮鞋美容师                       ∙ 擦皮鞋匠

(56)  洗衣

员
和 

熨 衣 员
( 9 9 9 2 0 ) 

进行衣类、纤维纺织品及类似制品的手洗或单纯熨烫的人。

【 职业例示 】

∙ 手洗衣员                         ∙ 单纯熨烫员

【 除外 】

∙ 干洗机操作员(82301)

∙ 此外洗衣机器操作员(82309)

(57 )  环境 

监 视 员
( 9 9 9 9 1 )

为保护自然环境进行监视业务的人。为管理乱投垃圾、钓鱼、戏水、废水放流等   

问题，徒步或利用巡逻车辆进行监视管制。对于污染环境者加以管制并向有关部门
举报。上报有关部门清理污染物。施行其他周围环境保护监视工作。

【 职业例示 】

∙ 环境监视员

 目录
( 5 8 ) 以 外 

服务关连单
纯 从 业 员
( 9 9 9 9 9 )  

进行类似工作，却不属于上诉细分项的人。

【 职业例示 】

∙ 杂役员                        ∙ 勤杂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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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永住(F-5) 资格赋予对象的资格项目和等级

产  业 范  围 项  目 资格等级

制造业

机械

  空气调节冷冻机械 产业技师
  轨道设备修理 产业技师
  注塑模具　 产业技师
  注塑模具设计 技师
  冲床模具　 产业技师
  冲床模具设计 技师
  机械修理 产业技师

机械装配 产业技师
农业机械 产业技师

 机电一体化 技师
生产自动化 产业技师
焊接 产业技师
一般机械 技师
汽车维修 产业技师

  电子附件安装(SMT) 产业技师
精密检测 产业技师

金属
金属资料 产业技师
金属 技师
铸造 产业技师
表面处理 产业技师

电气 电气 产业技师
电气铁道 产业技师

电子
电子 产业技师
电子计算机 技师

造船   造船 产业技师

土木

建设资料试验 产业技师
混凝土 产业技师
土木 产业技师
铁路养路 产业技师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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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围 项  目 资格等级

纤维 纤维 产业技师
纤维设计 产业技师

环境 废弃物处理 产业技师
能源 能源管理 产业技师

农业 农林
有机农业 产业技师
畜产 产业技师
造景 产业技师国土开发

渔业
海洋

水产养殖 产业技师
捕捞 产业技师
潜水 产业技师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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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领域 中职务领域
技术ㆍ技能 领域

技术师 技能长 技师 产业技师 技能师

经营ㆍ会计
ㆍ事务 生产管理

工厂管理

包装 　 包装 包装 　

　 　 品质经营 品质经营 　

品质管理 　 　 　 　

设计 ㆍ广播

设计

　 　 视觉设计 视觉设计 　

　 　 　 　 网页设计
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 　

　 　 　 　 产品应用模型

　 　 善用色彩者 善用色彩者 　

　 　 　 　
电脑图形学运

营
广播 　 　 　 放映 放映

驾驶ㆍ运输 驾驶ㆍ运输 　 　 　 　 农机械驾驶
　 　 　 铁路运输 　

警卫ㆍ清扫 警卫ㆍ清扫 　 　 　 　 洗衣

美发ㆍ美容 美发ㆍ美容

　 美发 　 　 美发
　 美容 　 　

　 　 　 　 美容(一般)

　 　 美容(皮肤)　

饮食服务 料理

　 料理 　 料理(韩式) 韩式料理

　 　 　 料理(中式) 中式料理

　 　 　 料理(西式) 西式料理

　 　 　 料理(日式) 日式料理

　 　 　 料理(河豚) 河豚料理

　 调酒　

矿业资源

采矿

　 　 矿山保安 矿山保安 矿山保安

　 　 　 　 钻探

资源管理 　 　 　 　

管理火药类 　 管理火药类 管理火药类 　

　 　 　 　 操作火药
防止矿业污

染
防止矿业污染 防止矿业污染

机械 机械制作

机械 机械加工　 　 电脑应用加工　 电脑应用车床

　 　 电脑应用铣工　

　 　 　 机械装配 机器装配

磨削

空油压
　 　 一般机械 　 　

机械设计 机械设计 电脑应用机械制度

　 　 　 夹具设计　

精密测量 精密测量

　 目录 机械设备设
备ㆍ设置

建设机械 建设机械 建设机械 　

建设机械设备 建设机械维修 建设机械维修 建设机械维修

轨道设备维修 轨道设备维修 轨道设备维修

空气调节冷冻
机械

　
空气调节冷冻

机械

空气调节冷冻
机械

空气调节冷冻
机械

附件 4 在外同胞(F-4)资格赋予 国家技术资格 职务范围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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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炉 　 锅炉 锅炉
　 　 设备保全 设备保全

产业机械设备　 　 　

　 　 　 机械维修 机械维修

　 　 电梯 电梯 电梯

电子配件安装 电子配件安装

　 农业机械 农业机械　 　

　 　 农机械维修

　 　 电机一体化

　 　 生产自动化 生产自动化

　

铁道
铁道车辆 　 铁道车辆 铁道车辆 　

　 铁道车辆维修 　 　 铁道车辆维修

造船

　 　 　 　 动力机械维修

　 　 　 　 船体建筑

　 　 　 　 电子应用造船绘图
造船 　 造船 造船 　

航空

　 　 航空 航空 　

航空发动机 　 　 　 　

　 　 　 　
航空发动机维

修

航空机体 　 　 　 　

　 　 　 　 航空机体维修

　 　 　 　 航空设备维修

　 　 　 　 航空电子维修

　

汽车
　 　 　 　 汽车修复粉刷

　 汽车维修 汽车维修 汽车维修 汽车维修

　 　 　 　 汽车车体修理

车辆 　 　 　 　

金型ㆍ机床

机械

金型 　 　 　 金型

　 金型制作 　

　 　 　 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设计
　 　 　 冲床模具 　

　 　 冲床模具设计 　 　

资料 金属ㆍ资料

金属加工 　 　 　 　

　 　 金属 　 　

金属资料 金属资料 　 金属资料 　

　 　 　 　 金属资料试验
金属冶炼 　 　 　 　

陶瓷 　 　 　 　

　 轧辊 　 　 轧辊
　 热处理

　 　 　 资料组织评价 　

　 制钢 　 　 制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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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 5 邀 请 函
<19周岁以上25岁周岁以下子女的邀请>

邀    请    函

1. 被邀请人的个人信息

国   籍 姓   名
英文(               )

汉字(               )

出生年月日 性   别
学    历 电话号码

居住国地址

2. 邀请人的个人信息

国   籍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滞留资格

与被邀请人的关系 电话号码
国内滞留地

3. 邀请事由 : 

4. 邀请者的责任

○ 本人承诺被邀请人入境后违反大韩民国法律时，对于取消邀请人的滞
留资格及邀请限制措施不提出异议。

  承诺记载内容全部属实
   年     月     日

  邀请人   :                    (签名 或 印)

  法  务  部  长  官  启


